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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配合行政院於 111 年 7 月 15 日訂頒「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之實施，

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於 112 年進行「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口販運初探」自

體研究計畫。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計畫，其目的為瞭解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

口販運運作之背景屬性、網絡途徑、角色主責、犯罪腳本、類型與營利型態。

同時，也期盼能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與當地政府關

係、描繪其犯罪之路徑與步驟，並從國際角度觀察，瞭解政府於防治詐欺型犯

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時，所遇到的困境與解決途徑。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半結

構訪談方法，配合判決書之閱讀與解構，從中汲取相關因子與訪談結果相互對

照。本研究期能透過研究發現，協助政府研擬防治詐欺型犯罪組織從事人口販

運之有效策略，鞏固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識詐、堵詐、阻詐及懲

詐」等四大面向之策略目標。經本研究訪談 9 位實務專家後，本研究發現：根

據幫派屬性和組織緊密程度的不同，可將詐欺型犯罪組織區分為四類：幫派組

織型、純人蛇集團型、散戶型和個別幫眾型。另若依照組織犯行流程之緊密程

度可將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行為模式分為「一條龍」、「非一條龍」、「中間型」。此

外研究還針對境內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之網絡、原因、角色、主責行動、犯罪

腳本、營利型態、防治困境進行深入探討。在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方面，本研

究也針對其形成的原因與組成、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涉入人口販運之步驟

與獎懲、剝削手段，以及被害人之救援與困境進行探討。透過判決書之解析，

本研究發現刑法第 296 條之 1 條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強迫剝削

勞動罪（舊法）並非構成要件互斥之關係，於被告成立買賣人口罪時，仍應謹

慎審酌證據是否足以證明構成強迫剝削勞動罪之共同正犯，以充分評價罪責，

並且立法者應重新審視刑法買賣人口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強迫剝削勞動罪的刑

責輕重關係。另外，在研究組織型詐欺犯罪之同理心研究面向，尚指出涉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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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販運犯罪之行為人，同理心特質可能未異於常人，惟犯行中的同理狀態可能

受到相關因素抑制。而不同加害行為，可能有相對應影響犯罪行為人的社會心

理學因素，有待未來研究證實。 

本研究建議： 

一、中央應建置整合偵查系統機制，保全證據的統管。 

二、建議以專案、限期方式開放相關單位使用犯罪偵查資訊系統，並健全

各地偵查資訊分享機制。 

三、外交部領事局或各地辦事處等辦理護照機關為案件偵查關鍵地點，建

議改善護照辦理高風險行為的辨識與預警機制。 

四、建議政治外交困境下，加強查緝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變通方案。 

五、建立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救援標準流程。 

六、簽訂司法互助，與民間組織、國外媒體合作，跨出國際救援困境。 

七、完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海外緊急安置措施、被害人鑑定標準 

八、應區分加害人犯罪行為之特性及侵害法益，進一步進行同理心之研

究，以促進矯治效果。 

 

關鍵字：詐欺犯罪、組織犯罪、人口販運、詐欺防治、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

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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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Executive Yuan's launch of the “Next-generation anti-fraud 

strategy guidelines 1.5" on May 4th, 2023, the Crime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 

conducted a research to explore organized fraud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2023. This 

exploratory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attributes, network pathways, 

role responsibilities, criminal scripts, types, and profit models of organized crime 

groups that engage in fraud and human trafficking (OCEFHT). It also seeks to explore 

the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of OCEFHT and local governments, delineate their 

criminal pathways and steps, and examine th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aced by 

governments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uch crim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of court verdicts, this 

study aims to assist governments in formulat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against OCEFHT, 

reinforcing the strategy objectives of the “Next-generation anti-fraud strategy 

guidelines 1.5": identification, blocking,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fraud. 

Interviews with nine practical experts i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revealed that 

OCEFHT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based on gang attributes and 

organizational cohesion: gang-organized, human smuggling groups, individual 

operators, and individual gang member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tightn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rime process, their behavioral patterns can be divided into "chain-like 

coordination"," "non-chain-like coordination" and "intermediate" types. The study 

also delves into domestic OCEFHT's networks, causes, roles, responsibilities, 

criminal scripts, profit models, and prevention challenges. For OCEFHT overseas, the 

reasons for its establishment, its involvement in human trafficking, the steps and 

rewards/punishments to victims, the methods of exploitation, and the dilemmas and 

rescue of victims are examined. Analysis of legal judgments revealed that the cri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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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king in persons under Article 296-1 of the Criminal Code and the crime of 

forced labor exploitation under Article 32 of the Human Trafficking Prevention Act 

(old version)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When a defendant is convicted of human 

trafficking, careful consideration must be given to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individual is a conspiracy joint principal offender in the exploitation 

of forced labor in order to fully evaluate culpability. The legislator should re-examine 

the severity of penalties for human traffick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riminal 

Code and the Human Trafficking Prevention Act. In addition, the study encourages 

further research on empathy in OCEFHT offenders, noting that their empathic 

characteristics may not differ from those of normal people, but their empathic state 

during offending may be suppressed by various factors. Furtherm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firm that different behavior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socio-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ffend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1.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system 

mechanism for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evidence. 

2. It proposes sharing the crime investig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to relevant 

units on a project-by-project basis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exchanging investigative information at local level for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3.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r its local offices, as key locations for 

investigating cases, should improve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for high-risk behavior when processing passport matters. 

4.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dilemmas, it recommends 

improving flexible solutions for action against OCEF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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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troduce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the rescue of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6. Sign legal aid and work with NGOs and foreign media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rescue dilemmas. 

7.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overseas emergency relief fund, emergency shelter 

measures and victim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8.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differenti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behavior 

of offenders and the legal interests they violate to promote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through empathy research. 

 

Keywords: Fraud crime, organized crime, human trafficking, fraud prevention, 

Next-generation anti-fraud strategy guidelines 

 

  



1 

 

第一章、前言 

第一節、研究背景 

隨著疑似「豬仔」遭人口販賣至不同東南亞國家事件不斷曝光，臺灣不法組

織涉入人口販運活動的線索不斷浮出檯面。由過去文獻可知，傳統或典型式的人

口販運多係自經濟弱勢國家運輸、販賣勞動人口至經濟水平較佳之國家(卓忠宏, 

2016)。此與近期結合詐欺犯罪、組織犯罪型態之人口販運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

犯罪型態。近期社會大眾所關注之犯罪組織從事疑似人口販運的案件，具有反傳

統犯罪活動模式，乃自經濟強勢國、輸送非法勞動人口至經濟弱勢國之活動型態，

且其中混合著詐欺犯罪之目的與活動痕跡，相當具有犯罪獨特性(楊智強, 2022)。

因此，不論在學術研究上或實務問題解決上，都有針對此類型之獨特臺灣詐欺型

犯罪組織之人口販運，在經貿歷史、非法組織發展、非法組織文化與犯罪型態上

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此外，鑒於臺灣傳統不法組織，如角頭、幫派等，除涉嫌非法仲介、販運勞

動力人口外，更有操弄兩面手法，同時從事販運人口、又從協助救援行動中牟利

之嫌(姚岳宏, 2022)。根據報導所稱，一派的消息指出臺灣與此些東南亞國家不具

有領事關係、不設有領事館或辦事處，在臺灣國際刑警與東南亞國家共同打擊犯

罪窒礙難行下，臺灣幫派具有在此些國家紮根擴張的優勢，甚至可以協助人口販

運被害者與當地電信詐欺集團進行談判、交涉，協助護送返台等行動(楊智強, 

2022)。媒體也曾報導竹聯幫大老經動用關係後，在另外兩名大哥幫忙下，拯救

20 餘名臺灣人口販運被害者返台(李羿璇, 2022)。然而，另外一派觀點則指出，

臺灣人蛇集團的背後往往藏匿了幫派的影子，幫派透過提供仲介被害者至東南亞，

如柬埔寨、緬甸、寮國等國家之一條龍服務，從當地詐騙方賺取暴利，顯見幫派

和人蛇集團脫離不了關係(吳忻穎, 2022; 簡育琦 & 蔡明勳, 2022)。在複雜人口

販運網絡下，究竟不同非法組織如何分工、在各種非法行動的參與程度、人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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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為何、又具有何種不同類型之犯罪手法(孟維德, 2021)，均具有進行系統化研究

之必要。綜上，本研究欲以質性訪談，配合功能分析系統化技術、曼陀羅思考法

等設計訪談分析脈絡，從國際視角以瞭解詐欺型組織犯罪與其成員涉入人口販賣

之途徑與脈絡。 

第二節、研究目的 

行政院於 111 年 7 月 15 日訂頒「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結合法

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內政部等機關成立「打詐國

家隊」。以「識、堵、阻及懲詐」4 大面向訂定行動策略。為促使達成「新世代打

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之目標，應對國內詐欺型組織犯罪之「詐騙手段、使用工

具、金流動向、集團關係」等面向有完整圖像之認識。基此，本研究從國際視野

進行觀察，配合相關國際文獻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研析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運作之背景、屬性、網絡、途徑、原因、

角色、主責行動、幫派歸類等議題(孟維德, 2021)。 

二、了解不同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之販運目標地點，了解其犯罪腳本、

類型與營利型態(Di Nicola & Musumeci, 2016)。 

三、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水平互賴關係、垂直分疏關係），

及犯罪組織、物管與當地政府之三造關係(Hupp Williamson, 2022)。 

四、描繪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之步驟與剝削手段(David et al., 2019; S. 

Albanese et al., 2022; Sapkota, 2019)。 

五、從國際角度觀察，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時(Aronowitz & Veldhuizen, 

2021)，政府防治與救援的現況、遇到的困境與解決途徑(Ambagtsheer, 2021)。 

六、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行為人之社會心理議題，聚焦於去個人化

現象、道德解離、同理心運作、同理心抑制能力等社會心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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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隨著新聞媒體曝光，人口販運被害者被迫參與詐欺犯罪之問題受到國際社

會所矚目，也促使國內相關法制進行調整與修正。自學術角度觀察其犯罪型

態，究竟此種高度組織化以人口販運強迫被害者參與詐欺之犯罪類型於國際社

會之狀況如何？又或者僅為臺灣本土獨特性犯罪類型？其又為何會於近年開始

蔓延孳生，呈現日益嚴重之趨勢？鑒於此等犯罪類型相當獨特，且與傳統人口

販運型態有不同之處，無論其犯罪趨勢、型態、對應法律與犯罪心理，皆缺乏

綜合文獻之對應探討。本文第一節將對全球人口販運的現狀進行初步的探索，

並概述該現象的規模和影響。本文也將自官方統計資料彙整近年臺灣的人口販

運狀況，並從國際報告視角瞭解臺灣人口販運的國際定位與政策推行方向，以

及在政策上尚待加強之處。接著，本文將進一步探討人口販運與詐欺犯罪的交

織。我們將著重於國際上是否有文獻或相關資訊，指出人口販運受害者被迫成

為詐欺犯罪者的脈絡與原因，以及當被害者被捲入此類犯罪後，所面臨犯罪組

織強迫進行詐欺犯罪的具體情形。第三節本文將轉向我國法律框架，特別討論

臺灣的人口販運與組織型詐欺犯罪的相關法制，並對其應用中的問題進行分

析。本文將探討現有法律如何應對此類問題，以及在實施中遇到的挑戰。最

後，本文透過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深入瞭解詐欺犯罪的心理動機和因素。本文

將人口販運與詐欺犯罪的問題置於更廣闊的全球視角下，同時就社會、法律、

心理學觀點梳理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口販運犯罪問題，希望透過前述文獻探討

梳理組織型詐欺犯罪與人口販運交織之脈絡，以及確立如何更有效切入組織型

犯罪迫害被害者參與詐欺犯罪之問題，以作為後續訪談內容與方向之學術基

礎，有利於後續深化研究問題，探尋有效改善之可行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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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口販運全球與臺灣現況 

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

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第 3 條ａ項：「人口販運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通

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

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

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

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

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其中被害人之定義列於同條 b 項，其搭配第一項之

犯罪行為定義，排除了因脅迫、欺詐而獲取被害人同意之情形，以兼顧罪刑法

定原則，並能產生保護被害人功能(謝立功, 2007)，此項指出：「如果已使用本條

項所述任何手段，則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對(a)項所述的預謀進行的剝削所表示

的同意並不相干」；後續 c、d 項則針對兒童的被害人進行定義擴充。由此可

知，利用求職廣告欺瞞被害人出國從事詐騙行為，在聯合國議定書中，也屬於

人口販運的行為，而從事詐騙行為僅為強迫勞動之其中一種情事，並不以有獲

取被害人後續共同從事詐欺行為之同意，而排除此種行為屬於人口販運的認

定。 

一、人口販運的全球狀況 

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簡稱 UNODC)的 2022 年全球人口販運報告指出，在涵蓋 95%全世界人口的 141

個聯合國成員國家中，於 2017-2020 年的調查數據共計 187,915 名人口販運被害

者被通報與識別出來，其中 2020 年共有 46,850 名人口販運被害者，若以最新

數據（可能包括 2021 年）為計算，則共有 53,800 名人口販運被害者、其中有

通報剝削方式的類型者，共計 45,258 名被害者。在被通報、辨識為人口販運的

被害者中，被性剝削（38.7%）和被迫勞動（38.8%）的受害者的比例分布相

當，其他被識別的剝削形式包括被迫參與犯罪活動（10.2%）、被迫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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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被迫婚姻（0.9%）、器官移除（0.2%）、非法收養（0.3%）以及其他

形式的剝削（10.3%）。 

在人口販運的全球趨勢方面，自 2017 年因人口販運而被定罪的數量呈現

下降趨勢，相較於 2019 年，2020 年案件數量減少了 27%。於北美區域，人口

販運查緝案件中，男性受害者增加了 2%、女性受害者增加了 14%，然而 2020

年的案件定罪數量大幅下降。於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被通報的男性受害者

減少了 10%，女性受害者減少了 7%。在被販運女性的受害者中，多半都是遭

受性剝削，相對而言，較少男性(10%)遭受到性剝削。於南美區域方面，被人口

販運案件中的男性受害者減少了 2%，女性受害者大幅減少，案件定罪數量也比

2019 年降低 4%。於中歐和東南歐地區的偵查案件統計顯示，2020 年人口販運

加害者的定罪率上升，受害者的數量也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於東歐和中亞區

域方面，人口販運查緝案件中的男性受害者增加了 41%，而女性受害者減少了

24%。自 2020 年開始，COVID-19 的流行對於偵查人口販運案件的受害者影響

有限，但是刑事司法對人口販運的回應有顯著放緩的跡象(UNODC, 2022)。 

於南美地區方面，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出的男性受害者減少了 2%，女性受

害者大幅減少。該地區的案件定罪數量比 2019 年低 4%。於南亞區域方面，被

檢測出的性剝削受害者減少了 1%。與前幾年相比，2020 年被檢測出的人口販

運男性受害者更多，但整體南美區域內的被害者數量下降了 2%。於撒哈拉以南

非洲區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被檢測出的外國受害者數量下降，特別是

與 2019 年相比，兒童仍然是被檢測出的人口販運受害者的多數群體，自從

2019 年到 2020 年，每 10 萬人口中的兒童受害者比率上升了 4%。於東亞和太

平洋地區，2020 年人口販運受害者的偵查案件下降了 9%，跨國人口販運案件

下降了 1%，與其他地區相比，報告中男性和男孩被性剝削的情況更為常見。此

外，查緝資料顯示許多地區都出現來自東亞的受害者，顯示東亞人口被向外販

運的現象，對全球具有擴散效應的影響(UNODC, 2022)，如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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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 全球各區域人口販運被害人增減情況（資料來源：UNODC (2022)） 

二、臺灣人口販運狀況 

(一)國際定位 

因我國並不屬於聯合國成員國，因此人口販運統計並未被 UNODC 發布之

全球人口販運報告所收錄。然而，我國政府依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9281

號令於 2009 年公布施行全文 45 條人口販運防制法，積極配合美國國務院依

《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第 108 項所規定的「消滅人口販運的最低標準」

(Victims of Trafficking and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of 2000 ,TVPA)，並主動以該準

則為基準制定人口販運保護與犯罪防制相關法規。有關 TVPA 評比各國人口販

運防制作為，其主要包括四項指標：1. 國家政府應禁止嚴重形式的人口販運並

懲處此類人口販運行為；2. 針對明知犯下任何涉及武力、欺詐、脅迫的性交易

行為，或性交易的受害者是無法行使有效同意權的兒童，或包括強姦或綁架或

導致死亡的販運，例如強制性交、性侵等行為，國家政府應規定與嚴重犯罪相

稱的懲罰等；3. 對於故意犯有任何嚴重形式的人口販運行為，國家政府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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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嚴厲的懲罰以起到威懾作用，並充分反映罪行的惡劣性質；4. 國家政府應

認真和持續努力消除嚴重形式的人口販運(TVPA, 2000; 柯雨瑞, 2007)。在檢視

前述四項指標後，美國國務院連續 13 年將我國評比為符合第一列(tier 1)標準，

最近一次評比為 2022 年 7 月 19 日公布 2022 年全球防制人口販運評比結果

(AIT, 2022)。同樣連續獲美國國務院評為「第 1 級」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

法國、加拿大、南韓、比利時、荷蘭等國（如圖 2-1-2）；相對而言，中國大

陸、北韓、敘利亞、伊朗則被列為第 3 級國家/地區（如圖 2-1-3），也就是該政

府未完全遵守 TVPA 最低標準，且未為此做出重大努力。 

 

圖 2-1- 2 消除人口販運問題評比名列第一級區域分布圖（資料來源：AI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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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3 消除人口販運問題評比名列第三級區域分布圖（資料來源：(AIM, 

2022)） 

(二)臺灣人口販運狀況 

在臺灣近期人口販運犯罪方面，AIT (2022)援引「美國 2022 年人口販運問

題報告–臺灣部分」指出，儘管受到 COVID-19 的影響，臺灣的查緝單位、相

關行政部門如勞動部、移民署、海巡署仍然通力合作，持續並積極地打擊人口

販運，因此臺灣仍然保持在國際防制人口販運的努力上名列前矛。我國持續幫

助更多的被害者轉介至保護機構，針對持工作簽證被害者，於 2021 年合計新收

安置外籍被害人至 25 處庇護所中，共計 113 人（女性 64 人、男性 49 人；印

尼籍 62 人、越南籍 51 人）。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我國 2021 年有嚴格邊境

管制，因此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減少幅度明顯（8 人）(移民署, 2022)。針對外

籍受害者方面，政府不斷改進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收容程序，強化非政府相關機

構在受害者身份確認、轉介和案件管理流程中的正式諮詢角色(AIT, 2022)。 

另從表 2-1-1 及圖 2-1-4 可知，2008 年至 2013 年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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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運案件數量呈現上升趨勢，但 2014 年至 2019 年則穩定於 140 件左右，直到

2020 年開始人數又突然增加至 159 件。與 2020 年相比，2021 年各司法警察機

關移送人口販運案件數降低至 107 件，受到因疫情而邊境管制影響明顯，而隨

著 2022 年逐步解封後，人口販運案件又回升為 161 件(移民署, 2023a)。 

表 2-1- 1 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人口販運案件數統計表（資料來源：移民署 

(2023a)） 

移送時間 查緝總件數 
案件類型(件) 

勞動剝削 性剝削 器物摘取 

2008 99 40 59 0 

2009 88 46 42 0 

2010 123 77 46 0 

2011 126 73 53 0 

2012 148 86 62 0 

2013 166 84 82 0 

2014 138 51 87 0 

2015 141 44 97 0 

2016 134 40 94 0 

2017 145 37 108 0 

2018 133 38 95 0 

2019 143 32 111 0 

2020 159 29 130 0 

2021 107 21 86 0 

2022 161 75 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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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4 歷年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人口販運案件數堆疊長條圖（資料來源：移

民署 (2023a)） 

 

各地檢署執行防制人口販運案件統計中，歷年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人

數呈現下降趨勢(圖 2-1-5)。2020 年共 132 人(性剝削 105 人、勞動剝削 31 人)、

2021 年 78 人(性剝削 52 人、勞動剝削 26 人)、2022 年則為 325 人(性剝削 138

人、勞動剝削 175 人、器官摘取 12 人) (表 2-1-2)。除 2022 年偵查人數大幅增

加外，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112 年 4 月止，各地檢署執行防制人口販運案件中，

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人數達 145 人(性剝削 26 人、勞動剝削 89 人、器官摘

取 30 人)，近兩年呈現迅速上升趨勢，且器官摘取人數有突然崛起之跡象(移民

署, 2023a)。器官摘取的數量增加，是否與詐欺型犯罪組織販運人口至東南亞國

家，並以層層剝削後進行強迫器官摘取的相關案件有關，該移民署的統計報告

並未詳細說明，亟待進一步探究(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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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 人口販運案件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統計表（資料來源：移民署 

(2023a)） 

 起訴及聲請

簡易判決(人) 

案件類型 

案件年份 勞動剝削 性剝削 器官摘取 

2008 601   0 

2009 335 102 233 0 

2010 441 110 346 0 

2011 437 179 259 0 

2012 458 57 408 0 

2013 334 103 219 0 

2014 184 52 153 0 

2015 148 25 128 0 

2016 171 45 132 0 

2017 248 66 182 0 

2018 112 40 72 0 

2019 122 22 100 0 

2020 132 31 105 0 

2021 78 26 52 12 

2022 325 175 138 12 

2023 年至 4

月 
145 89 26 30 

 

圖 2-1- 5 人口販運案件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統計群組直條圖（資料來源：移民

署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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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人口販運政策 

除前述提及之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於 2009 年公布施行，其實行政院

於 2006 年 11 月即頒布「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強調以「保護」、「預防」及

「起訴」等 3 個面向推動人口販運防制工作。2021 政府開始規劃、推動一系

列「反剝削行動計畫」，並以 4P 面向，包括追訴(Prosecution）、保護

(Protection)、預防(Prevention）及夥伴(Partnership)，作為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工

作要點(移民署, 2023b)，其具體措施林林總總，載於 2023-2024 的行動計畫中。

在行政院公布最新的「2023-2024 反剝削行動計畫」中，於追訴策略方面，政府

強調針對漁業船主加強調查與起訴、配合足夠嚴厲之刑罰、增加漁船調查次

數、減少可疑航班、列出廠商黑名單限制採購等措施。於保護面向則包括擴大

辨識被害人的鑑別業務人力、加強過濾容易被害之人口販運脆弱群體、推動外

籍勞工勞動權益、提升外籍被害人鑑別與交通、生活費補助等。於預防面向，

則限制涉嫌人口販運之廠商、強化篩檢勞工招募與仲介監督、要求遠洋漁船之

員工、漁船、作業許可皆納入標準化資料庫中、並提供防制人口販運熱線求助

電話宣導等面向。於夥伴面向，行動計畫則提出將民間團體納入仲介評鑑、與

運輸部門合作強化宣導、加強國際對話與連結，包括駐外使館對人口販運議題

之關注、補助與協助國內從事人口販運工作之民間團體赴外交流、舉辦跨境犯

罪研討會、加強國際執法合作等策略(行政院, 2023)。 

儘管政府於美國國務院提出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消除人口販運問

題的基本標準之基礎上，不斷提出精進之策略與規劃，且近年人口販運防制作

為屢屢獲得國際肯定，但 AIT (2022)還是指出部分政府部門持續採取不同且效

果不明顯的受害者身份確認程序，使得部分受害者難以獲得司法資源和保護。

也認為我國政府機關的調查人力不足，同時也欠缺相關規範，造成推動臺灣籍

遠洋船隊(DWF)的勞工剝削鑑別、調查和起訴工作的阻礙。此外，AIT (2022)也

指出我國缺乏明確的勞動法規保護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權利，導致數千名外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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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看護工仍然容易受到強迫勞動的剝削。 

此外，由前述討論可知，基本上於「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2023-

2024 反剝削行動計畫」中，都未見有任何詐欺型組織涉入人口販運防制的對應

計畫與策略，顯見政府擬定相關內容時，當初所錨定之犯罪類型便非屬「非傳

統人口販運」。因此，本研究於下節將討論人口販運與詐欺犯罪之交織，並於後

續章節討論我國人口販運與組織型詐欺犯罪修法現況與相關衍生問題。 

第二節、 人口販運與詐欺犯罪的交織 

從商業利潤角度觀察，人口販運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非法營利事業，僅次於

毒品市場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利益。人口販運也為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每年

投注數億資金以監測、防制的國際犯罪問題。人口販運與毒品市場二大產業息

息相關，有時候同一個犯罪組織可能通過不同分工關係從事數種不同的走私、

毒品交易行為(Di Nicola & Giampaolo, 2015)。van Uhm et al. (2021)指出隨著走私

動機不同，使用特定走私技術也有差異，例如將非法走私物混合運輸、或者將

同一種非法商品藏匿於另外一種合法商品運送走私。該研究表明雖然無法確定

兩種以上非法物品合併走私的盛行率，但將非法野生動植物和非法毒品共同運

輸、將毒品偽裝於合法野生動植物商品中共同運輸、經由多條貿易線或共用同

樣的走私路線和運輸方法、於不同期間使用相同的途徑、用合法商品以物易物

交換毒品，或利用合法產業為毒品資金洗錢都是存在的狀況(van Uhm et al., 

2021)。同樣的，Prakoso (2021)也指出於印尼廖內群島省最大的城市-巴淡島，

黑社會、幫派組織同時扮演著毒品走私和人口販運等其他違法行為的角色，其

原因在於因群島地理環境造成的天然屏障，增加了查緝單位執法的難度。然

而，儘管文獻曾指出組織犯罪行為的重疊性，卻鮮少有文獻提及組織性的人口

販運與詐欺犯罪的關聯、共生性，相對於我國不斷增生、滋生的「豬仔」被強

迫從事各種詐欺犯罪的實際案例(楊智強, 2022)，文獻上卻出現對應的真空之

處，突顯探索人口販運與詐欺犯罪交織情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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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販運與組織性詐欺犯罪的關聯性案例 

過去文獻提供了人口販運清楚且詳實的組織性描述，如 Di Nicola and 

Giampaolo (2015)指出人口販運行為通常非由「組織統包」的工作型態，而是會

有一連串的工作拆分與斷點的存在，譬如可能會有一個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招募

業主，負責向阿富汗和伊朗招募非法移民，但這業主只負責招募，因此也不會

認識在土耳其招募非法移民的業主。而負責運輸的遊艇駕駛，可能對整個人口

販運的組織性一知半解，從招募、移動，到入境都會有精細的分工環節。 

對照臺灣近期發生的「柬埔寨詐騙集團」案例，可知從散播不實的招募廣

告、收案、派司機接送被害人出境、到落地後控制被害人行動、以暴力逼迫被

害人從事詐騙行為，皆存在精密分工與跨組織間的合作模式，其獲利主要來源

雖然不同，但卻構築成一條緊密的產業鏈(孔德廉, 2022a)。當被害人受控後，

又會細分為「人事部」與「業務部」。猶如滾雪球般，人事部負責繼續張貼假廣

告繼續招募豬仔、擴大被害人上當遠赴柬埔寨；業務部則利用社群平台進行假

交友，假投資詐騙歐美地區的華人(王勗, 2022)。但此種詳細的人工販運結合詐

欺犯罪的組織犯罪行為，於國際上應非首例，也非為近期案件不法嫌疑人所首

創。2022 年全球人口販運報告曾指出兩個極為相似的案例。UNODC (2022)之

報告中，指稱第一個案例發生於「歐洲的森林之國」：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Slovenija），又稱斯洛維尼亞，其位於中東歐，緊鄰於阿爾卑斯山脈旁，且與

義大利相鄰。2018 年 7 月，斯洛維尼亞查獲了一個從事國際犯罪組織集團，並

以人口販運罪名起訴四名東亞嫌疑人。該犯罪組織被查獲在斯洛維尼亞境內各

地區以勞力剝削方式壓榨了大量受害者。此些受害者被強迫長時間關押在撥打

電話的詐欺中心室內，詐欺中心主任會利用設定各種內規、指引，並以要求、

處罰、口頭威脅等手段，強迫受害者對斯洛維尼亞的東亞國民進行詐欺行為。

為了有效控制受害者，強迫其持續進行非法詐欺，犯罪組織可能會透過限制出

入與對外聯繫、控制被害者與親屬的聯繫、沒收個人身分證件、金錢和手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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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來限制被害者的交通與聯繫自由，導致被害者長時間被強制與外界隔離，

求助無門。另外於歐洲巴爾幹半島西南部的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發生的

一起人口販運案件，具有相當類似的犯罪模式。該案件發生於 2020 年，犯罪組

織針對 37 名東亞受害者進行勞力剝削，包括 12 名女性和 25 名男性，所有受害

者都被強迫針對東亞國家的居民進行各種網路詐騙行為(UNODC, 2022)。 

從 UNODC 的報告中可發現人口販運的流動方向多半是從烏克蘭、東歐或

東南亞國家往中歐、東南歐洲國家輸送，符合傳統人口販運犯罪輸送路徑，即

被害者多為經濟、政治弱勢國家居民，而可能出於自願或受欺、拐騙、綁架前

往經濟、政治地位較強勢的國家(孟維德, 2021)。然而，我國近年爆發的被害者

被犯罪組織拐騙前往東南亞國家（柬埔寨、緬甸等），被迫從事詐欺犯罪之型

態，在販運路徑上卻完全相反。臺灣的人均 GDP 名列世界第 30 名，且享有民

主自由、治安良好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理論上被害者應於生理、物質、社會需

求層面上所獲得的資源相對弱勢國家為多，應具有相當抗拒販運及走私者拐

騙、誘惑的抵抗力，但仍出現此種特例，是否仍具有某些易被販運的「弱點」

存在，目前欠缺相關學術文獻與證據，值得進一步深究。 

二、人口販運被害者被犯罪組織強迫進行詐欺犯罪的具體情況 

現存文獻鮮少提及有關人口販運被害者被犯罪組織強迫進行詐欺犯罪的具

體情況，多半的狀況僅存於報章雜誌、新聞媒體、救援團隊或被害人於社群媒

體流出之片段資訊中。譬如網路媒體報導者曾為了柬埔寨詐騙產業鏈撰寫「被

販賣的臺灣人們」專欄，其中數篇文章聚焦於「被害人如何被販運」、「人口販

運產業鏈」、「柬埔寨詐騙集團剝削被害者之手段」等議題。在系列報導中，陳

映妤 (2022)採訪一位被害人，並指出她是被高薪刊登的廣告所誘騙，路徑為從

菲律賓搭乘飛機前往柬埔寨的金邊機場。其後此名被害人被扣押護照和拘禁於

柬埔寨西哈努克自治港（西港）。被害人於西港期間不但被限制人身自由，也多

次受到暴力、虐待、性侵，並被恐嚇、強迫被害人必須誘騙、尋找下一位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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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往柬埔寨。被害人其後經歷多次轉賣，最後第四手的詐欺組織要求接受詐

騙訓練，並依照詐騙手冊操作，教導如何以交友軟體進行情感詐欺，並誘騙被

害者進行虛擬貨幣的投資。另外一名求職者則經歷類似遭遇，人口販運組織透

過偽造公司資訊，以合法旅行社名義，安排求職者面談，並利用各種假照片、

傳單或以自身名義誘使求職者上當，同意遠赴柬埔寨。 

針對人口販運組織與東南亞詐欺型組織的結合，據孔德廉 (2022a)報導所

述，自 2021 年初左右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開始接到類似案件的報案，當時還

未能察覺是有系統性的人口販運與詐欺犯罪組織結合的犯罪模式。據報導所

稱，自 2020 年開始跨國線上博奕業受到 COVID-19 疫情與中國大陸「斷卡行

動」的衝擊，博奕園區轉型為風險更高、但獲利更為龐大的網路詐騙產業。從

文獻可知跨國犯罪組織傾向集中於治安管制鬆散、政府效能低落，且可能貪腐

程度較高、犯罪集團較容易進行官員賄賂、官商勾結的地區進行犯罪活動(孟維

德, 2021)。當中國與菲律賓打詐行動漸趨嚴格後，柬埔寨金邊、緬甸邊境就開

始成為詐騙集團的大本營，被誘騙出境的人口販運被害者如果在犯罪組織眼中

顯無價值，就僅能被當作貨物一般，被在不同詐騙園區之間轉賣，直到沒有利

用價值，就有可能被拋棄或被器官剝削(孔德廉, 2022a)。在人口販運組織與詐

欺組織合作方面，從報導中明顯可見本地招募、入境輸送、經營網路詐欺事業

為具有不同的分工模式。本地招募多半具有幫派涉入，通常由臺灣人蛇集團所

負責，項目包括刊登廣告、擔任面試、窗口客服、辦理護照、簽訂工作契約

等，最後重要的是將被害人送往機場，並確認其能登機出境。接著，當被害人

落地後，就會由東南亞人口販運仲介接手，仲介負責沒收護照、確認商品、並

確保被害人被輸送到詐欺園區。 

人口產業鏈的不斷重複、複製，為人口販運犯罪組織、詐欺犯罪組織帶來

極大利益，也成為穩固此種合作關係的利益基礎。然而此種龐大的犯罪產業

鏈，卻在國際文獻上付之闕如，因此難以探詢更系統化的文獻資料。在鮮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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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Ha Jin I (2023)採用次級文獻分析，廣為蒐集書籍、期刊、新聞及相關

圖書資源，嘗試描繪於 COVID-19 疫情期間東南亞人口販運的狀況。該研究同

樣指出於 2021 年開始，出現一波人口販運的犯罪熱潮，衝擊著東南亞地區。這

些人口販運被害者多半來自會講華語的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臺灣、

中國大陸，其被網路上、親友介紹的高薪廣告所引誘，被拐騙至柬埔寨後，受

到人身拘禁，並被以暴力、虐待、脅迫從事電信詐欺，通常都涉及假造線上投

資巨額報酬，引誘詐欺被害人投注金錢進入假投資的圈套。如果被害人拒絕從

事詐騙行為，則可能會受到暴力對待之外，還會被要求要付高額贖金，否則就

會被轉賣。越南政府於 2022 年 9 月宣布救回超過 1,000 名被誘拐至柬埔寨之被

害人，臺灣政府則於同年 8 月逮捕 67 名涉嫌刊登虛假赴東南亞高薪職缺的招募

廣告，進而從事人口販運的嫌疑人。該研究也提及柬埔寨警方也開始與印尼、

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合作救援計畫，並提供熱線給被害人、以及進行數次反

詐的宣導。從次級文獻也可觀察到許多民間志願團體開始協助被害人脫困，然

而該如何公私協力、調整相關防制法律與政策，仍然為東南亞政府所面臨的挑

戰。經過 2022 年的媒體曝光，柬埔寨政府開始一系列取締行動，柬埔寨詐欺園

區漸趨低調，部分開始轉移到寮國、緬甸等國，集中於特別經濟區或武裝區域

活動，以避開查緝行動(張雅涵, 2022; 莊瑞萌, 2023)。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案

例，是泰國人口販運之犯罪組織中幕後的金主，也開始受到司法追訴與制裁，

例如亞太國際控股集團的創辦人兼泰國詐欺重鎮 KK 園區的幕後經營者佘姓男

子，於 2022 年 8 月被泰國當局逮捕，凸顯了人口販運與其他形式的組織犯罪之

間的聯繫，並強調需要跨國合作、多重追緝手段才能有效從源頭瓦解犯罪網

絡。 

綜上所述，人口販運與詐騙犯罪的組織性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問題，且目

前相關資訊僅散落於媒體報導中，甚至目前尚無任何有關臺灣詐欺型組織犯罪

涉及人口販運的一手資料，仍需要透過多元研究方法來進行探勘，尤其針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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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本土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運作之型態、不同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

口販運的運作模式、詐欺型犯罪組織與人口販運組織的合作關係、人口販運路

徑與臺灣查緝、偵辦類似案件所遇到的困境，皆亟待以科學研究方法，進行有

系統的資料蒐集、辨別、綜合評價與再分析，補足有關此類犯罪現象之學術文

獻缺憾。 

第三節、 我國人口販運與組織型詐欺犯罪相關法制與適用問題 

本節將討論過去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下稱本法），在我國人民於柬埔寨等

東南亞國家，涉及詐欺型組織犯罪及人口販運相關案件上，因法條適用困難，

而難以本法成立罪名之原因。 

一、 本文討論案件類型界定 

人口販運並非新興類型之犯罪，過去人口販運之案件，我國多屬於人口販

運之目的國，大多是由開發程度較我國低之國家進口人力至我國，其需求多來

自於廉價勞力(如看護、漁撈等需求)，或是性產業等。然而近年來，我國出現

不同於基於廉價勞力、性交易需求等之人口販運。今（112）年 5 月 19 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所提出「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根據行政院新聞傳播

處發布之新聞1，內政部指出：「疫情期間發生國人遭詐騙至境外，並遭拘禁而

不得不從事勞動性質等犯罪活動頻傳，實有擴大處罰並加以嚴懲之必要。」可

見近來之相關案件，反係我國人民至開發程度較我國低之國家(如柬埔寨、緬

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2)，並以強迫或非強迫之手段要求我國人民從事犯罪相

                                                 

1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3 年 3 月 23 日)。政院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 擴大處罰人

口販運行為、加強保障被害人權益。行政院網站。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2b1af83f-a00c-44a9-b31d-0fab8f793598 

2 依據 2021 年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柬埔寨為 0.593、緬甸為 0.585、泰國為 0.800，我國則

因國際地位特殊，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將臺灣指標值依國際定義及編算方法帶入換算後我國 HDI

為 0.926。故以下所稱開發程度較低國家，係指開發程度相對於我國較低之國家。 



19 

 

關活動。 

本文將聚焦於我國人民至開發程度較低國家從事犯罪相關活動之案件，進

行探討，合先敘明。 

二、 簡介過去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 

過去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關於人口販運之定義、第 31 條性剝削罪、第

32 條強迫使人提供勞務罪、第 33 條強迫使未成年人提供勞務罪、第 34 條摘取

他人器官罪。以上所列之條文，與本文所要探討案件之罪責成立較有相關。以

下將逐條介紹上列條文。 

（一） 第 2 條3 

此條文第一款之目的在於定義何謂人口販運，惟以本法整體條文觀之，人

口販運之定義較與處罰規範之構成要件無關。蓋觀本法第四章之罰則相關規

定，並未使用人口販運一詞作為構成要件之規範。第 2 款有關人口販運罪之定

義，在罰則章節中則與沒收、加重刑責、自白等規範較為相關。而第三款關於

不當債務約束之定義，則影響到本法第 32 條第 2 項勞動剝削罪構成要件中，

                                                 

3 條文：「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人口販運：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

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

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買

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

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

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

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三、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

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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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不當債務約束」之定義。 

（二） 第 31 條4 

此條文係為補充刑法第 231 條、第 231 條之 1、第 296 條之 1 第 2 項等規

範不足而設。  

1. 主觀構成要件：意圖營利，所謂意圖營利係只要行為人有營利之目的，並

不以實際上獲取利益為要件。另，以下罪名之主觀構成要件皆為意圖營

利，將不再贅述。 

2. 客觀構成要件： 

(1)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 

不當債務約束於本法第 2 條定義為：「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

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以履行或

擔保債務之清償。」進一步言之，本法第 31 條立法理由詳加例示如：「以

偷渡費用、假結婚費用、利息等各種名目不斷增加被害人所負之債務，並

以此種不當債務造成被害人心理之約束，迫使其因無法清償而違反意願從

事性交易。」 

而「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依民國 98 年制定本法之立

法理由舉例：「實務上常見人口販運集團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語言不通，而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迫使被害人違反意願從

事性交易或提供勞務。」 

附帶一提，立法者係顯然有意將造成被害人心理上強制之手段，納入規範，

不以物理強制手段為限。 

(2) 使人從事性交易：指使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4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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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32 條5 

此條文可針對勞動基準法第 5 條6規範不足之範圍加以補充，例如本條並不

以雇傭關係為要件，亦不以同法第 3 條所列之行業為限。 

1. 第一項之客觀構成要件： 

(1) 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

意願之方法：即以不法對於被害人為直接或間接物理上之力，或以惡害

告知等，使被害人不能抗拒、難以抗拒，或受壓迫因而違反其意願者，

皆屬之。 

(2) 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依立法理由所述：「被害人實際所

能取得之報酬，衡諸被害人之主觀認知及客觀一般人之通念均認顯不合

理之案例。」 

2. 第二項之客觀構成要件： 

(1)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同三(三)2.(1)

性剝削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所述。 

(2) 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同第一項之客觀構成要件第(2)

點所述。 

 

 

                                                 

5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

相當之工作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6 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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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33 條7第 1 項之客觀構成要件 

1. 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即

人流處置之各階段行為，而行為客體為未成年人。 

2. 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同第一項之客觀構成要件第(2)點

所述。 

（五） 第 34 條8 

此條文係處罰以各式手段不法摘取他人器官之行為，相關之構成要件內涵

以如同前文所述。 

三、 法條適用上困難及其案例 

王皇玉 (2017)指出，目前我國實務上關於本法的案件，多數都是針對於我

國自雇主家逃逸之外籍勞工，加害人利用其難以求助之處境，使其從事性交易

或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是以，較無文獻探討在關於我國人民受脅迫或詐欺

等違背其意願之方法，至國外參與組織詐騙之犯罪活動上，適用本法困難之處

為何。而近來雖然已有多起相關案件由檢方起訴，惟於本文撰寫之際，仍僅有

少數涉及脅迫或詐欺使人至國外從事犯罪活動之案件受到判決。 

以下將透過本法在相關犯罪上所扮演之角色、實務判決上之適用，探討本

法適用困難的可能原因。 

                                                 

7 意圖營利，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使之從事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8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摘取其器官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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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犯罪組織分工細緻，致構成要件難以成立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本法作為人口販運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

刑法之適用。然而在部分事證無法合致本法之構成要件案例中，法院僅能依循

刑法進行判決。例如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1 年度侵訴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數名

被告基於取得金錢之意圖，萌生將被害人賣予他人之意，脅迫被害人搭上車，

載往某處拘禁且取走被害人手機，並恐嚇被害人簽立共計 150 萬元無任何合法

權源之本票。另與境外之買方以 40 萬元為交易被害人之對價，計畫將被害人出

賣至泰國工作，以償還上開本票之債務。於此案例中，因行為人並未有使被害

人從事性交易、剝削勞動或摘取器官之行為，僅係為買賣人口而拘禁、脅迫被

害人，並非本法所規範之犯罪行為。故僅能依刑法第 296 條之 1 買賣人口罪論

罪。 

而根據孔德廉 (2022a)之報導以及目前實務判決所載事實(嘉義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638 號、彰化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1048 號刑事判決)，人口販

運涉及龐大且複雜之組織活動，主要可分為招募、偽造證件、運送、管制、仲

介等運作單位。此類案件中，人口販運目的地多為柬埔寨、緬甸、寮國及泰國

等東南亞國家，是以在我國本土中所發生之犯罪活動多為人流處置之作為，而

尚未達本法所要規範的使人從事性交易、剝削勞動或摘取器官之行為。 

誠然，理論上得以共同正犯來完整評價以組織行為從事人口販運之分工。

例如：彰化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1048 號即透過犯罪集團成員間之通訊軟體

對話紀錄，認為從事人流處置行為之成員同時知悉被害者前往柬埔寨並非要從

事高薪待遇之工作，而是進行詐騙，進而認定該成員是基於營利之意圖，以詐

術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未遂，成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之

罪。然而在實務上要取得分工細緻組織犯罪團體為共同正犯之犯罪證據，並非

易事。 

以我國國內之加害者多僅為負責招募並協助將被害人運送出國之人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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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再考慮到近年來有許多以「高薪打工」、「協助債務清償」等名義，誘騙被

害人出國，實則為進行人口買賣之案例不勝枚舉。針對我國國內之加害者多僅

負責流處置之情況，目前本法仍以使人從事性交易、剝削勞動或摘取器官為相

關犯罪之構成要件，對於這些正在大量發生之人流處置行為確實有其難以適

用、力有未逮之處。此一情況亦可見於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11 年度原訴字第 67

號刑事判決：「本案犯罪集團係以詐術招募他人出國並加入該集團再繼續招募更

多人之方式犯案，故受招募之人即使參與本案犯罪集團，也只如同上游指揮者

之犯罪工具，具有可替代性，兩者所具有之指揮權限亦有不同。故對於本案犯

罪集團之成員，應有區分為「上游指揮者」及「下游實施者」兩種不同層級的

必要，以定共同正犯之範圍。也就是說，對於非屬下游實施者自己所為之圖利

以詐術使他人出國並招募加入本案犯罪集團犯行，不能認為該下游實施者具有

共同犯意聯絡，僅能就下游實施者自己有參與部分成立犯罪。」 

以刑責論之，犯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買賣人口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五十萬以下罰金；又犯同條第 4 項人流處置罪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而本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人流處置罪則處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顯見以人口販運防制法定罪

者，可併科之罰金上限達刑法十倍以上。而據前揭新聞報導，臺灣人在此類人

口買賣犯罪中，每一人口可賣得價金高達五十萬元以上，故對其以高額罰金懲

罰實有其必要，使不致此類犯罪成為「低風險，高報酬」之活動，而有罪刑不

相當，難以抑制犯罪之虞。 

（二） 新型態犯罪，尚未受本法規範 

根據前面對本法之介紹，可得知目前本法主要規範之人口販運行為包含剝

削性交易、剝削勞動及摘取器官三種主要不法作為。然而本文所探討之新型態

犯罪，係招募我國國民至東南亞國家從事詐欺之犯罪行為，若詐騙集團單純要

求被害者為詐騙行為，並提供相當之報酬，且未使其從事性交易或摘取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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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則將不構成以上三種主要犯罪類型。又若人流處置行為無法證明與本法規

範之罪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則無從以本法罰之。故可謂目前新型態之犯

罪類型尚未受到人口販運防制法規範。 

四、 立院法三讀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案 

有鑑於以上說明之本法適用困難，上文所提立法院三讀通過之「人口販運

防制法」修正案，主要目的之一即為擴張本法適用範圍，以有效規範該類型犯

罪。以下將介紹該修正案修正部分，以及立法理由之說明，對於本文所述之犯

罪類型有何影響。 

（一） 第 2 條9 

修正名詞定義，以與聯合國及歐盟相關、我國刑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等規定相符。並放寬法條構成要件打擊範圍，以解決過去已有事實足徵

為人口販運但難以人口販運防制法成罪之案件。相關修訂內容如下： 

1. 所謂基於剝削意圖之剝削，修法理由認為宜解讀為「對被害人進行搾

                                                 

9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人口販運：指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符合下列要件者： 

（一）不法手段：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

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

法。但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人口販運，不以符合不法手段為必要。 

（二）不法作為： 

1. 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 

2. 使他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3. 使人為奴隸或類似奴隸、強迫勞動、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

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 。 

4. 摘取他人器官。 

二、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或其他相關之罪。 

三、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以履行或擔保債

務之清償。 

四、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指綜合考量實際勞動所得報酬與其工時、工作內容、工作場所、工

作環境等勞動條件，與相類工作之一般勞動條件相較顯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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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且明顯可感受到限制其生活方式，而不僅指涉及經濟面向之剝削」。 

2. 刪除不法手段須「違反本人意願」之要件。蓋聯合國議定書認為若以不

法手段為人口販運，則本人同意與否在非所問。 

3.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犯人口販運，不以不法手段為必要。 

4. 在不法手段上增設「相類之方法」，修法理由明揭只要是加害人對於被害

人於被害人身體或心理施以壓迫或隔離，達到使被害人不容易報案或不

易脫離加害人掌握之情境皆屬之。例如加害人置被害人於通訊或交通極

其不便且人煙罕至深山或離島，應屬之。 

5. 將性交易改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6. 將「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修正為「使人為奴隸或類似奴隸、強

迫勞動、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

之行為」。在「強迫被害人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類型上，得有效針對

目前實務上多有詐騙集團以不法手段將國民帶至東南亞國家從事詐欺犯

罪之案件，即新型態犯罪未受規範之處。且修法理由強調，本類樣態之

內涵不應關注被害人是否具備行為具體刑事責任，否則兒童為被害者之

情況反而無法成立。又「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指綜合考量實際勞動所

得報酬與其工時、工作內容、工作場所、工作環境等勞動條件相較顯不

合理之情事，不全然僅限於認定報酬與工時長短顯不相當。 

不過在此次的修法案中，仍未將「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之不法手段加設於

處罰規範中。 

（二） 第 29 條10(性剝削罪) 

                                                 

10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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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意圖營利」自性剝削罪之成立要件，改為加重構成要件。 

（三） 第 30 條11(強迫使人提供勞務罪) 

新增強迫使人提供勞務罪，以補充勞動基準法有關強迫勞動刑事處罰無法

觸及之非雇傭關係之樣態。「使人提供勞務」只要屬於使人從事持續性工作即成

立。 

（四） 第 31 條12(剝削勞動罪) 

增設「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為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之

行為態樣，使其不僅於定義規範中，亦為處罰規範之構成要件之一。此一扣

留，是指違反本人意願留置。重要身分文件包含身分證、護照或旅行證件等皆

屬之。除此之外，雖然本次修法在第 2 條定義的部分，將使人奴隸或或類似奴

隸、強迫勞動，以及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納入為不法行為。然而

卻未在第 31 條剝削勞動罪中，增訂使人奴隸或或類似奴隸、強迫勞動為構成

要件。這將使得法院在檢視是否該當剝削勞動罪時，除卻「使人實行依我國法

                                                 

11 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使人提供勞務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12 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使人從事勞動

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使人從事勞

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利用未滿十八歲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

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依下列規定處罰：一、犯第一項或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二、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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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有刑罰規定」外，仍然必須要合致「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的要

件。 

縱然「使人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的部分可以有效針對詐騙集團以

不法手段將國民帶至東南亞國家從事詐欺犯罪之案件。然「從事勞動與報酬顯

不相當之工作」此一要件從比較法上觀察，《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

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下稱聯合

國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針對剝削之定義，僅於第 3 條(a)後段提及「剝削應至

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

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並未有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文字或概

念。在《歐盟 2011 年預防和對抗人口販運及保護其受害者指令（第 2011/36/EU

號指令）》（下稱歐盟打擊人口販運指令）第 2 條第 3 項有關剝削之定義，亦遵

照《聯合國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第 3 條之定義，僅額外列舉強迫乞討、強迫

從事犯罪活動，亦未強調須有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情形。而美國人口販運被

害人保護法(TVPA)亦是遵循《聯合國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將其所列示之剝削

情況進行定義，包含賣淫(Commercial Sex Act)、強迫勞動或服務(Involuntary 

Servitude)等，其中並無任何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概念。 

學者也早已批評此一概念除了偏離聯合國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所欲強調之

「違反被害人意願」以外，亦造成法院在審判時將重點置於勞動條件是否合

理，而難以處罰到實際上已涉及人口販運之行為(高玉泉, 2014)。 

（五） 第 32 條13(摘取他人器官罪) 

    配合整體修法方向，將「意圖營利」自成立要件，改為加重構成要件。並

刪除須「違反本人意願」之要件。加強處罰強度及範圍，以達嚇阻作用。 

                                                 

13 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類之方法，摘取他人器官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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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日亦有立法委員提出《打擊及防制活摘器官法草案》，針對全球性

器官販運問題，提出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專法。針對活摘器官犯罪各方面—包

含活摘器官所涉及之各階段行為、組織等，為更全面的規範，處罰方式更擴增

至主管機關制裁等等。似可補充本法修訂對器官摘取行為規範未竟之處。 

（六） 第 33 條14(人流處置罪) 

新增處罰人口販運前階段行為，以符合目前實務上人口販運犯罪組織細緻

分工。即處理前文所述，因於國內之犯罪分工僅涉及人流處置行為，而難以本

法處罰之情況。修法理由意揭：「減少因犯罪鏈斷點而難以處罰之情事。」並將

行為客體未滿 18 歲之人修改為加重構成要件。 

增加此條可擴大之打擊範圍，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重訴字第 15 號

刑事判決(下稱該判決)舉例說明。該判決中檢察官以被告明知被害人係被國外

買家買去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犯罪行為，並遭受脅迫、監控或不

當債務約束等不法手段，主張被告應違反本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項。然而法

院則認為，並無證據證明被告與國外買家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故無法成

罪。詳言之，被告是在我國國內負責招募、運送、交付、容留人口之人流處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未滿十八歲之人摘取其器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依下列規定處罰：一、犯第一項或前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二、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14 意圖剝削，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不當債務約束、利用

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而對他人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

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剝削，對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

介、容留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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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本法第 31 條則係在處罰以不法手段對被告從事不法作為之行為，在此類

犯罪運作上，此部分行為主要係由國外買家從事，故若兩者之間未以犯意聯絡

或有行為分擔之連結，則不能將其以共同正犯評價。此外，目前本法對於人流

處置行為僅處罰對未滿 18 歲之人犯之者，是以，修正案擴大行為客體至 18 歲

以上之人，方能以本法處罰，以規範目前實務上多有組織犯罪團體招募我國成

年國民至國外從事詐騙犯罪行為的情況。 

（七） 第 34 條15(加重結果) 

加重因人口販運相關犯罪致被害人死亡或重傷。據 Wong et al. (2022)於

BBC 報導，在柬埔寨的詐騙園區中，有虐待被害者甚至導致其死亡之結果，此

修法用以充分評價人口販運過程中，加害人如有故意或輕率危及被害人生命造

成特別嚴重傷害等情事。 

 

在此次修法中，仍然未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7 條(新法)修正。在《歐盟打

擊人口販運指令》第 8 條明確規定，不得針對人口販運被害人因被販運所涉及

之犯罪活動，進行起訴或處罰。而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7 條仍規定此時被害

人僅得減輕或免除刑罰。這可能造成被害人在偵查過程中，為了避免受到起訴

                                                 

15 犯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罪，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

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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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罰，而不願如實陳述，使檢調單位喪失深入了解詐騙或販運集團內部運作

的機會。 

五、 其他相關法律修正 

除了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案外，針對招攬國人至柬埔寨從事犯罪活動之情

況，及其他衍生犯罪，我國各部會機關尚提出其他修法。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今(112)年 5 月 9 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案」。此次修法主要重點在於增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意圖使他

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實行犯罪，而犯前項之罪(按：即招募他加入犯罪組織)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立法

理由謂：「鑒於犯罪組織招攬國人至柬埔寨、杜拜等國家，從事電信詐欺、性剝

削、勞力剝削，甚至摘除器官等案件頻傳……」認有必要就此行為嚴懲。 

此條文主要規範行為樣態，與本法草案中不法作為新增「強迫被害人實行

依我國法律有刑罰」類似。然觀本法修正草案第 31 條之構成要件，必須有以本

法第 2 條所定義之不法手段進行不法作為者，方成立。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則只要是以招募方法，不以不法手段為必要。另，使人加入「三人

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

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亦與本法第 31 條規範

「使人從事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有重複但不完全相同之部分。

重疊之處在於「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且具有謀利性」之部

分，可能屬於「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然而不同點在於「依我國法律

有刑罰規定之行為」，卻非必然係「使其加入三人以上之組織」。 

此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之增訂，在針對招攬國人行為之部

分，亦類似本法草案第 33 條人口留置罪。不過本法草案第 33 條必須是以不法

手段對他人進行招募，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則不須。並且，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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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33 條尚規範到買賣、運送、容留等等行為樣態，不限於使人加入犯罪組

織。 

總的來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範的是涉及詐欺型組織犯罪及人口販運案

件中，犯罪組織吸納成員之部分。但該修訂條文之要件並不限於合法或不法手

段吸納成員，因此若以不法手段吸納或招募成員，則可能一行為同時觸犯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及本法草案第 33 條人口留置罪，有想像競合之可

能。但若犯罪組織係使用合法手段招募成員，並使其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實行犯

罪，則此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增訂可規範到本法草案打擊範圍之外的行為樣

態。 

(二)刑法第 302 條之 1、第 303 條及第 339 條之 4 條文修正 

除了國人被招募或強迫至東南亞國家從事犯罪活動外，媒體及社會亦相當

關注在人流處置過程中，對被害人為私行拘禁、凌虐等暴力犯罪的衍生事件。

針對此類事件，立法院於今(112)年 5 月 16 日通過「中華民國刑法」第 302 條

之 1、第 303 條及第 339 條之 4 修正案。修正重點有三： 

1. 新增刑法第 302 條之 1 第 1 項： 

犯 302 條私行拘禁罪，而有以下之一情形者：「一、三人以上共同犯

之；二、攜帶凶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

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理由為：

「邇來發生詐欺集團為取得他人之金融帳戶以遂行詐欺、洗錢犯罪，而

囚禁、凌虐被害人，甚至造成被害人死亡、重傷等嚴重戕害人權之犯

罪，依現行相關處罰規定，實不足以全面評價行為人之罪質及行為之實

害性。」可見此條文之新增，是為針對特定的犯罪情況，是否應考量此

法條可以涵攝的事實範圍，有打擊範圍過於廣泛的疑慮？尚待實務界、

學界進一步共商確定。以下將詳加論述此次修法可能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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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第一款：三人以上犯之，修正理由提到：「三人以上共同

對於被害人犯剝奪行動自由罪，犯罪行為過程可能對被害人法益危害風

險更高，因而有加重處罰必要」。而觀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4 款係規範

「結夥」三人以上犯之，強調未到場之同謀共同正犯不算入。蓋結夥竊

盜加重處罰理由在於三人以上在場，人數較多，實施竊盜、把風、傳遞

贓物之犯行皆較容易實現。是故，基於修正理由認為三人以上的犯罪行

為過程可能對被害人法益危害風險更高，是否也應以有在場之同謀共同

正犯為限，而應以修正為「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其次，針對第二款：攜帶凶器部分，目前實務上對於凶器的定義廣

泛，是否會有過度處罰之可能？舉例而言，行為人在私行拘禁過程中曾

攜帶螺絲起子，而其用途並非用於傷害、脅迫或恐嚇被害者，則是否仍

予以加重處罰？有關此問題，或許可參考刑法第 150 條第 2 項第 1 款

「意圖供行使而攜帶凶器」訂定之，以限縮處罰的行為範圍。 

再次，第三款：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修正

理由認其本為弱勢被害人，故應加重處罰。然何以被害人為弱勢被害

人，即須加重處罰？立法理由並未加以論述。而觀刑法中類似之概念係

規定於刑法第 225 條乘機性交或猥褻罪。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 626

號刑事判決認：「刑法第 225 條乘機性交、猥褻罪之規範本質，乃指有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相類情形之人，於被侵害時，因處於不能或

不知抗拒之狀態，而無表達其自主意思之可能，刑法乃予規範，以保護

該等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此乃屬擬制之性自主意願，即經由法律規範補

足其拒絕意思。」相比刑法第 302 條之 1 第 1 項所保護之法益則為被害

人之人身自由，是否因被害人精神等方面有缺陷，即有以刑法擬制其拒

絕受人身自由限制之意願之必要？亦尚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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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關於第五款：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主要疑問在於

為何為「七日」？立法理由謂係參考德國刑法第 239 條第 3 項、奧地利

刑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瑞士刑法第 184 條立法例而定。且參考實務上查獲

之台版柬埔寨案件近被害人受拘禁之天數，七日亦似為適當。惟若能以

實證研究驗證合理天數，提供參考佐證更佳。 

總的來說，此次修法之方向確可針對此類招募國人至國外從事犯罪

之詐欺型組織犯罪，在人口流置階段侵害被害人生命、身體法益之行為

進行處罰，惟應注意打擊範圍是否過廣，或有語意不明造成未來實務適

用上與立法本意有齟齬之處。 

2. 新增刑法第 302 條之 1 第 2 項： 

針對私行拘禁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之加重結果，予以加重刑責。 

3. 新增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4 款： 

新增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

磁紀錄之方法犯詐欺罪，為加重詐欺罪。修正理由認為，因科技進步，

以科技方法製作不實影像可能真假難辨，容易流傳，可能造成廣大民眾

受騙，侵害法益程度與影響層面都比普通詐欺罪嚴重，有加重的必要。 

然而，詐術本質即是要使人上當受騙，而透過高超合成影像僅是較

為高明的騙術，依所採用之手段涉及科技技術含量作為作為加重處罰的

依據，是否具備正當性？不無疑問。而透過深偽(deep fake)技術合成影

像，目前在實務上較常被使用於性影像相關犯罪，並非詐欺犯罪。反而

較多的是投資詐騙在社群網站平台上，盜用名人「真實」的照片，搭配

投資教學等話語，欺騙他人可以加入通訊軟體群組，與名人學習投資。

或是建立虛假網站，並透過「交通罰鍰逾期」、「帳戶不明交易活動」、

「防疫補助」等冒用官署或銀行的簡訊內容欺騙國人，將其引導至虛假

網站中，進行匯款或輸入信用卡號等重要隱私資訊。是以針對以合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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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方法製作不實影像為詐欺，進行修法加以規範，是否能對症下藥解

決目前實務問題？尚有疑慮。 

是以，針對此類案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具「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增訂第 70 條之 1 及第 113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並於今(112)

年 5 月 30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其第 7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即規定，

不得有以「冒用政治、財經、金融、影視、其他著名人士或公司名義，

對有價證券進行推介、招攬或引誘投資」之廣告行為。並於第 2 項規範

網路平台提供者應進行廣告刊登實名制；第 3 項則規範網路平台提供者

不得刊登非法之投資廣告，若於刊登後始知有非法投資廣告情事，也應

立即移除。若未於通知期限內進行移除等必要處置，司法警察機關得處

以行政罰鍰，並責令限期改善。更於第 5 項課予網路平台提供者在違反

以上法律時，與委託刊登廣告者負有民事上連帶損害賠償責任16。此一

修法應可加強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審查其廣告之真實性，以使上述盜用名

人真實照片進行投資詐欺之犯罪更加困難；同時減少廣告刊登之匿名

性，也能增加實務工作者追蹤犯罪之線索。 

最末，針對審判量能之改善，今(112)年 5 月 30 日，立法院亦三讀

通過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修正草案，其中刑訴第 284 條之 1 之修

訂，將刑法第 339 條、第 339 之 4、第 341 條之詐欺罪及與之有裁判上

一罪關係之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第 15 條之洗錢罪，明訂為第一審

得行獨任審判之罪，以合理分配司法資源，有效提升審判效能，打擊目

                                                 

16 撰文之際（112 年 6 月 14 日）全國法規資料庫尚未更新《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條文，故

引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新聞稿。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 年 5 月 30 日）。立法院院會三

讀通過「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增訂第 70 條之 1 及第 113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新聞稿。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

202305300006&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5300006&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5300006&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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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國社會上大量發生的詐欺案件。 

 總結以上，針對招募國人至國外從事犯罪活動此類案件，我國進行了或正

在進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刑法之修訂。這三者的修法所規

範的犯罪事實樣態上，可能會有重疊之情形，但也互相補充了彼此未涵蓋到的

部分。最後，整理各修法之法定刑，如表 2-3-1 憑供比對參考。 

表 2-3- 1 人口販運防制相關法制修正表 

法條 法定刑 

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 

第 29 條 

(性剝削罪)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 

第 30 條 

(強迫使人提供勞務罪)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營利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 

第 31 條 

(剝削勞動罪) 

第一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 

 意圖營利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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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 

第 32 條 

(摘取他人器官罪) 

第一項：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者：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項：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 

第 33 條 

(人流處置罪) 

第一項：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

第 2 項 

(招募出國從事犯罪活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302 條之 1 第 1 項 

(私行拘禁罪)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 302 條之 1 第 2 項 

(私行拘禁加重結果) 

致人於死：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4 款 

(電腦合成影音加重詐欺)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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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詐欺犯罪之社會心理學脈絡概述—以同理心與道德解離為

核心 

此章節將透過社會心理學相關概念討論犯罪組織從事電信詐欺活動時，所

涉及的心理機制，藉以了解組織電信詐欺犯罪者的同理心運作，並嘗試應用於

最近社會關注之詐欺型組織犯罪，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 同理心與電信詐欺犯罪 

同理心（empathy）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會認知情緒，透過

同理心，人們能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不便，進而引發助人行為或抑制傷害他

人的行為(Cameron et al., 2022)。近來有新聞報導，即使是詐騙集團，仍然有每

月做善事的情事17。這究竟是一種「贖罪券」抑或是同理心的展現？如果是同

理心的展現，這是否意味著即使是從事組織詐欺犯罪者，實際上仍具有同理

心？然而，若具有同理心，為何又會加害於被害者，而未將其同理展現於被害

者身上？所謂同理心是一種能夠了解或感受他人的想法或情緒的能力(Davis, 

1983)。基於此定義，我們可以透過與被害者接觸程度不同，來區分電信詐欺的

手段，以探討加害者的同理心在其中的運作。 

電信詐欺是指利用電話、網路或其他通訊方式，詐取他人財產利益之行

為，其具有缺乏面對面接觸、社交線索之特性，使加害者在為詐騙行為時，較

不會因為感受到被害者的情緒或認知，且其行為較不容易受到社會規範、道德

等因素箝制(Duffield & Grabosky, 2001)。不過，電信詐欺手法十分多元，包含

但不限於網路購物、假冒官署、感情、投資、求職詐騙等，甚或有以愛情為手

段，進行投資虛擬貨幣詐欺。在這些手法當中，亦有與被害人接觸程度的差

異，加害者必須對被害者投入不同程度之同理，應予以區分。 

                                                 

17 曹婷婷(2023 年 2 月 5 日)。詐團囚禁人頭戶，公布欄竟寫每月做善事。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205000359-260106?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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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網路購物如常見的分期付款解除詐騙電話、假冒檢警聲稱被害

人帳戶受到凍結、或是單純以高報酬投資標的為詐騙誘餌，這些類型的手法，

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聯繫頻率較低，時間也較短，較不涉及加害者需要跟被害者

建立深度情感連結的狀況。 

然而，若是以感情為詐騙手法，需要加害者花費一段時間與被害者傳訊、

通話等方法，以建立關係，就可能涉及跟被害者高頻率互動及較深度之情感連

結。例如國外有透過假冒身分與被害人建立情侶關係後，以家人生病、遭遇意

外、需要金錢以出國見被害人等理由，要求被害者借予大量金錢，直到被害者

發現遭詐騙或無法再提供金錢，即斷絕與被害者的聯繫。或是與被害人建立情

侶關係後，以投資虛擬貨幣為理由，要求被害者將金錢投入在虛擬貨幣交易平

台上，為事實上該平台係為詐欺而虛設。  

曾雅芬 (2016)的質性研究透過訪談我國詐欺犯，整理出詐騙集團在訓練成

員上，有固定的詐欺話術，包含軟硬兼施、以退為進、利用被害者恐懼或不甘

心之心態等。Lea et al. (2009)亦提到，詐欺犯會運用多種不同的心理技巧，如利

用人對權威的服從性及信賴度；假裝與被害者有特殊共同特徵（如職業、身心

狀況等），以取得被害者的喜愛與信任；透過話術讓被害者高估自己的判斷能

力，使其相信自己不可能被騙等等。Whitty (2013)更進一步以感情詐騙為研究

主題，建立感情詐欺的說服技術模型。在此模型中，最重要的步驟為，詐欺犯

必須提供被害者看似安全的情境，讓被害者自我揭露內心深處的想法、秘密、

不安全感等等，以發展與被害者的信任關係。甚至使用如簡訊、Line、

Messenger 此類即時傳訊軟體，進行日常頻繁的聯繫，以建立強烈的依附關係。 

 儘管早期有研究認為同理心與攻擊性、反社會行為及犯罪風險具有負相關

(Hoffman, 1977;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4)，目前尚沒有研究針對組織電信詐欺

加害者進行其同理心的探討。綜合上面所述，我們可以透過幾點線索進行討

論。首先，在電信詐欺這類犯罪中，因為不會直接與被害人有接觸，相對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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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與被害者接觸的類型(如暴力犯罪、性犯罪)，社交線索會比較少，也因

此較可能無法在犯罪當下對被害者有同理反應。其次，如果是感情詐騙的電信

詐欺，則加害者必須與被害者有長期聯繫，並有深入的接觸，包含接收被害者

的自我揭露，似乎大大增加加害者同理被告，進而抑制犯罪行為的可能性。 

而根據實務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1 年度上更一字第 21 號刑事

判決18、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1800 號刑事判決），加害者在進行詐

騙時，組織會提供「對話教戰手冊」，讓加害者能夠根據指示與被害者應答；此

外加害者在進行詐騙時，也不會一次只與一名被害者接觸。因此，雖然必須透

過關係建立的手段才能達到詐取財物之目的，但此種關係的建立似乎並不涉及

加害者真實的情感運作。在這樣的事實前提下，加害者是否仍會因為與被害者

較深且較久的接觸，而較可以對被害者進行同理，不無疑問。 

總結來說，組織電信詐欺犯罪者，是否在個人特質（trait）上有同理心較

低的傾向？抑或在犯罪過程中，同理心的狀態（state）如何？又是涉及哪些同

理心的運作？以及同理心運作的對象是誰？目前的研究皆未明瞭。若能加以探

討其行為時及行為後之心理狀態，不僅能提供檢警在偵訊階段時於以利用，也

能在犯罪矯治上提供心理工作者更明確的方向。 

二、 組織型態詐欺犯罪可能涉及之社會心理機制 

除了加害者個人的心理機制外，進行此類電信詐欺時，因為必須縝密分工

（包含電話手、車手、洗錢、監控等），多是以組織犯罪進行。而個體在團體組

織中可能會產生不同於在個人狀態時的心理活動，此即為社會心理學之研究範

疇(陳皎眉 et al., 2014)。以下將介紹兩個社會心理學概念應用於組織犯罪活動

的可能性。 

 

                                                 

18 附件一之偵訊譯文提及集團組織會教導加害人從中國網站「天涯論壇」下載腳本以假冒身

分，以及如何跟被害人應答的教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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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眾（conformity） 

從眾效應是指個體在群體中，會傾向表現出與多數人相同的行為(Sternberg, 

2016)。這樣的情況尤其在行為決策線索模糊時容易發生。套用到組織犯罪中，

在最前期，個人決定是否加入犯罪組織的階段，若犯罪組織使用較為模糊的用

語，如打工度假、高薪工作等，此類在一般生活經驗中會有疑慮，但又無法確

定為從事犯罪行為的招募詞彙；並且同時有多位同儕決定加入，則個人即可能

也一同加入。同樣的，加入犯罪組織後，決定是否參與犯罪行為時，犯罪組織

也可以用類似的話術與同儕壓力，使個人決定參與犯罪行為。 

據此，如果減少決策線索的模糊程度，例如加強宣導詐騙集團招募成員的

話術，或可降低個人決定從事組織犯罪的可能性。 

（二）去個人化現象（deindividuation） 

根據陳順和 (2015)的研究，電信詐欺集團織架構至少可分為集團首腦、核

心幹部、機房、車手組、收購人頭帳戶與電話組等。基於此縝密分工，針對同

一名被害者，電信詐欺的加害行為被切割為數個階段，因此不會有單一名加害

者對同一被害者同時為準備設備、策劃、接觸、取得財產的情況，而是以團體

進行完整的加害行為。此一特徵使得單一加害者在詐欺集團中，可能產生去個

人化現象。 

去個人化現象是指個人處在團體中時，會喪失自我的意識，個人的自我認

同會被團體目標、行動取代，任何行為只是團體的一部分，導致人們覺得較不

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較不在乎行為的結果(陳皎眉 et al., 2014)。 

從去個人化現象觀察，組織詐欺縝密分工的特質提供了集團成員個人非常

合適的退卸責任及責任分散的途徑。若可透過訪談方式確認成員有道德解離之

情況，即可以改善計畫介入。如國外研究有以 ART（Aggression replacement 

training）(Goldstein & Glick, 1994)、EQUIP 計畫(Gibbs et al., 1995)，協助受保

護管束處分少年減少自利性偏誤（self-serving)，即減輕包含道德辯解、文過飾

非、有利比較等方式的認知扭曲。亦有以說服策略改變其合理化自身攻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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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之研究(Guerra & Slaby, 1990)。不過大多數介入方案皆是以青少年為對

象，對於成年犯罪者的效果，以及合適之方案，值得未來研究。 

（三）道德解離 

基於詐騙集團犯罪具有容易去個人化的特點，在詐騙集團中的個人，可能

僅認為自身行為只是犯行之一部分，而不認為自己是「完成犯罪的那一個人」，

進一步造成道德解離（Moral disengagement）。Bandura (1990)提出道德解離之概

念，解釋人們是如何解除對自己行為的道德感，在做出傷害行為時仍能避免罪

咎感，致使道德感無法抑制其有害行為。他提出了八種機制，針對三個不同層

面，人們會用甚麼方式來減少罪咎感。分別是在重新詮釋其傷害行為時，會使

用道德辯解（Moral Justification）、文過飾非（Euphemistic Labeling）、有利比較

（Advantageous Comparison）、推卸責任（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責任

分散（Diffusing of Responsibility）；在看待行為後果時，會使用忽視或扭曲傷害

後果(Disregard or Distortion of Harmful Consequences）、以及推卸責任與責任分

散。最後在針對受害者方面，則會以檢討被害人或外在因素（attribution of 

blame）、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 的方式來減少自己的罪惡感。其概念類

似於犯罪學上 Sykes 與 Matza(1957)提出的中立化理論（Neutralization Theory；

又稱漂浮理論 Drift Theory）。原係用於解釋青少年如何合理化自身的偏差行

為。後來也被許多研究用於成人犯罪等其他行為解釋(Maruna & Copes, 2005)。

否認自身責任(The Denial of Responsibility)、否認造成損害(The Denial of 

Injury)、否認被害人(The Denial of the Victim)三者，都在道德解離中可以找到相

似的概念。而指責譴責他的人(The Condemnation of the Condemner)與訴諸高度

效忠於團體( The Appeal to Higher Loyalties)，兩者則較沒有與道德解直接相對應

的概念。不過訴諸高度效忠於團體的內涵也可以被從眾、去個人化現象，以及

道德解離中的道德辯解部分解釋。而指責譴責他的人則是道德解離較未提及

的，不過就其定義是指少年犯或違法者會認為譴責他犯行的人是偽君子、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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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認為警察都是腐敗的、師長總是偏袒成績好的學生，透過攻擊譴責他

的人，來轉移或忽視他人對其犯行的指責。然而，本研究所欲關注的並非犯罪

行為後，加害人面對偵查、審判時的心理狀態。因此本研究在此採取道德解

離，來解釋加害人是加害人在犯罪行為當下的狀態。 

近來發生許多國人被詐騙至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之事件。此類型事件之手法

略約為詐騙集團會先在網路上刊登工作招募訊息，其內容大約為高薪、包吃包住、

渡假打工等等吸引被害者，然實際上係將被害人賣至國外從事施展詐術人口販運

或詐欺取財行為。並且這些詐騙集團在近來新聞及相關國際民間救援組織大肆報

導、宣導後，通常已清楚知道或至少可得以了解他們所詐騙的被害人被賣至國外

後，會遭到監禁、暴力、需要交付贖金才能返國等等的危險處境。而為何在明知

此情況下，詐騙集團的成員仍然從事這些會嚴重危害被害者人身安全的行為？在

犯罪的過程中，成員們對被害者是否完全沒有同理反應？又為何沒有同理反應？

是否有道德解離的情況？值得探究。 

以下藉由最近社會矚目的「台版柬埔寨」案，根據法院判決（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111 年度重訴字第 15 號判決，下稱該判決）中所描述之事實進行分析。必

須先說明的是，因目前尚無法對加害人進行心理測驗，無法直接就加害者的同理

心運作情形進行論述，但本文嘗試以道德解離為切入點進行討論。 

該判決第 17 頁中記載李姓成員在法庭上之辯解，其稱關於林姓成員詐騙被

害人、以多少價格賣至柬埔寨之事，皆不知道，然而證據卻顯示他事實上是本案

的主導者，屬於推卸責任的道德解離機制。又於第 24 頁，陳姓成員辯稱他認為

從案件中所得之收入，僅是人力仲介的佣金，然而實際上如此高額的佣金僅在買

賣人口時可能出現，似有文過飾非的情況。 

該判決第 137 頁亦提及該案集團成員曾經在其通訊軟體群組中，討論成員詐

騙被害者之對話，林姓成員稱：「我覺得我真的會下地獄」，黃姓成員回覆：「我

們真的會下地獄」，顯見他們明知自己正在從事有害他人並且應該感到罪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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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然而接下來陳姓成員卻回覆：「別怕，大家一起」，此處即可看到去個人化現

象的發生，並且成員們試圖在心理上將其侵害他人的責任分散。 

不過必須強調，被告在審判中為自己進行辯護，為法律所賦予之權利，亦為

人性之舉，是以在司法程序中之心理狀態、言語行為，都可能與普通情況下有所

不同，因此單以判決書作為分析材料，可能會有樣本上的偏誤。應該透過一般性

的訪談或犯罪當下所生之對話，了解加害人的心理歷程，較為妥適。 

三、 同理心、道德解離與犯罪之關係 

至此，我們了解到同理心與犯罪行為之間具有負相關，而道德解離則與犯罪

行為之間有正相關。那麼，同理心與道德解離之間的關係為何？Wang et al. (2017)

的研究指出道德解離同時為同理心與男性少年非行（delinquent）之間的中介變項

及調節變項。意即道德解離是同理心影響少年非行的「過程」；同時當道德解離

程度高時，同理心與少年非行就不具有相關關係，而只有在道德解離程度低時，

同理心與少年非行之間具有負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在 Hyde et al. (2010)的研究中，所測量的同理心為特質型態。

可見單以行為人的同理心特質並不足以解釋其攻擊行為，是否有其他因素引發道

德解離，造成行為人的同理心特質無法發揮抑制攻擊行為的作用？尚有待探討。

此一研究結果，也相當適合用以解釋詐欺型組織犯罪中，非病態型人格之加害人

為何未因同理心抑制對被害人的侵害行為。然而，目前在此議題上並沒有太多以

成人犯罪行為為客體的實證研究。 

四、 小結 

綜上所述，若能深入了解詐欺型組織犯罪的詳細犯案手法、流程、組織分工，

甚至對加害者進行心理測驗，或透過具有社會互動性質之犯罪證據（如通訊軟體

對話內容），可更進一步的了解加害者在決定加入組織、犯案時、犯案後之狀態。

以合適之心理學理論，提出可以在不同階段予以介入之方案，協助預防或偵查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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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配合現有詐欺犯罪判決書類，同時蒐集聯合

國文獻與其他國外文獻資料，以填補研究素材之不足，研究架構如圖 3-1-1，茲

分別說明如下： 

一、質性訪談 

(一) 探討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之背景、途徑(包括介入營救活動、仲介

欺騙技巧、手法、流程、分工等)、原因、基本功能、主要功能、因果關係、

組織系統等議題，相關訪談大綱及問題如附錄 2。 

(二) 分析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思考脈絡如九宮格圖，於中央

為人蛇集團首要非法組織分子，周圍為其較為親近，且有任務分工之八個人

/組織，同時了解其組織運作之外部組織關係、人口販運路徑，相關訪談大綱

及問題如附錄 2。 

(三) 此外，本研究也將於訪談中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行為人之社會

心理議題，尤以聚焦於社會心理機制，如去個人化現象、道德解離、同理心

運作、同理心抑制能力等議題，以進一步為後續社會心理層面研究鋪陳，有

利於未來釐清同理心、道德解離與犯罪之關係等微觀層面之研究議題。 

二、判決書分析 

本研究採用判決書閱讀與解構之方法，參考楊勝宏 (2017); 劉邦揚 et al. 

(2019); 蔡宜家 et al. (2021)研究方法，針對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案件之

判決書進行分析。本研究所關注的變項包括：原審地點、涉及罪名及刑度、行為

態樣、分工模式等變項，以及刑法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舊法）

之關係。本研究雖不欲進行量化分析，但藉由觀察此些特徵所蘊含之意義與彼此

關聯性，也可與訪談結果相互比照，以彙整出較為客觀清晰的犯罪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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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分析 

本文也追蹤並整理研究期間有關人口販運國內外情勢、詐欺型組織犯罪與

人口販運的關聯、相關法律之修正與詐欺犯罪之社會心理理論與脈絡進行評

析。同時也針對有關詐欺型犯罪組織、人口販運等國、內外相關法學或政策研

究著作及理論進行整理、分析。用以補充質性訪談及判決書分析，此二種由下

而上(bottom-up)的研究方法基於資料本身特性未能談及之部分。 

 

圖 3-1-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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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質性訪談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目的涉及高度專業性議題，且需要執行實務相關經驗，研究議

題也係屬罕見的特殊事件，需要更為深入研析、探討才能增加研究質量(黃瑞琴, 

2021)，就此，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法，選擇合適研究對象進行聯繫。至於立意抽樣

的缺點，如欠缺可推論母體的代表性、研究對象之意見可能因相左而相互抵消等

問題，將透過控制研究對象篩選，盡量廣為徵詢針對本研究題目所涵蓋的業務範

圍的專業人士之意見，以增加對於本研究議題所能推論的代表性。 

本研究將請受訪者針對主題提供經驗分享與專業判斷，每次訪談時間控制

在 90 至 120 分鐘內，且取得同意全程錄音，並撰寫逐字稿。研究對象如下表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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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 受訪者服務單位及相關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相關經歷 相關業務服務年資 

自媒體 - 曾協助救援多位受騙至杜拜、

柬埔寨、緬甸、泰國等地從事

詐騙工作之被害人。並協助支

付被害人回國所需費用。 

訪談當時進行受騙

者救援共 1 年 9 個

月 

刑事警察

局國際刑

警科 

偵查正 因偵破國人遭人口販運至柬埔

寨案及派駐柬埔寨任務聯絡

官，獲選行政院模範公務人

員。 

13 年 

臺中市調

查處 

組長 國內、外電信詐騙集團偵辦。 8 年 

苗栗縣調

查站 

組長 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電信詐

欺承辦人。 

調查局國際處。 

6 年 

臺南市南

區專勤隊 

分隊長 移民署涉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人口販運相關業務。 

協助救援受騙至杜拜之被害

者。 

18 年 

臺北市地

方檢察署 

檢察官 承辦重大人口販運案件，獲選

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1 年 

屏東市地

方檢察署 

檢察官 L 婦幼組。承辦重大人口販運案

件。 

3 年 

屏東市地

方檢察署 

檢察官 J 婦幼組。黑金組。 

承辦重大人口販運案件。 

3 年 

全球反詐

騙組織臺

灣分會 

理事長 協助救援大量受騙至柬埔寨、

緬甸、泰國等地從事詐騙工作

之被害人。並協助支付被害人

回國所需費用。 

訪談當時協助受騙

者救援約 1 年 

全球反詐

騙組織臺

灣分會 

常務理事 柬埔寨台商。 

至柬埔寨、緬甸、泰國等地，

救援大量受騙從事詐騙工作之

被害人。並協助支付被害人回

國所需費用。 

訪談當時進行受騙

者救援約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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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書分析研究對象 

本文也將以近年來臺灣所發生有關詐欺型組織犯罪以及人口販運之相關案

件，從判決端的書類作為研究材料，判決書將包括但不限於人口販運案件，將

以與詐欺型組織犯罪相關之判決書為主，並將其中具體、可計算的資訊作為相

關因子（related factors）抽取出來，並與訪談結果所抽取出來的因素相對應，

以了解涉及不同類型詐欺犯罪之手法、型態、組織結構等狀況是否具有同質

性，而相關判決書中所描述的犯罪模式又是否具有重複再現性，以研析如何針

對該種類型組織型詐欺犯罪進行防治策略之擬制。 

三、文獻分析研究對象 

有關文獻分析對象方面，本研究針對有關人口販運國內外情勢，包括官方

統計、聯合國報告進行蒐集與統整。此外，本研究為瞭解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

口販運的關聯性，也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報導進行彙整。第三，本研究蒐集

我國人口販運與組織型詐欺犯罪相關法律，並針對法律適用性問題與修正歷程

進行彙整與評析。最後，本研究將蒐集與詐欺犯罪相關的社會心理理論，並以

犯罪個體可能具有的社會心理運作脈絡進行詮釋。經由針對詐欺型犯罪組織與

人口販運之相關情勢、犯罪組織運作型態、我國法律或政策探討，以及犯罪組

織加害者之社會心理機制相關研究著作及理論之進行綜整，不但有利於作為本

研究進行質性訪談及判決書分析之基礎，也將有利於後續研究結果評析、討論

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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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已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簡易審查，審查通

過證明案件編號為 112-099，通過證明號碼為成大倫審會(簡)字第 112-099-2 號。

以下簡述本研究之研究倫理規劃： 

一、研究參與者選取條件 

(一) 質性訪談 

由於本研究目的涉及高度專業性議題，且需要執行實務相關經驗，研究議

題也係屬鮮見的特殊事件，需要更為深入研析、探討才能增加研究質量。據此，

本研究研究對象篩選標準如下： 

1. 3-5 名具有承辦國際詐欺型組織或人口販運相關案件之經驗者，並以地

檢署檢察官、調查局國際事務處、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移民署縣

市專勤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駐外辦事處等實務專家或有

承辦經驗者為優先訪談對象。 

2. 3-5 名具有涉入救援、協助被害者、協辦國際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口販運

案件或瞭解其犯罪次文化之有關人士，如具有在地經商經驗之台商、全

球反詐騙組織(Global-Anti-Scam-Org, GASO)成員等。 

本研究不包括實際被害者，其相關被害經驗、被害者受騙樣態等議題皆整

理自專家訪談中。 

(二) 相關案件判決書 

判決書部分，將自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網站蒐集公開判決書。範圍包含

但不限於人口販運案件，以與詐欺型組織犯罪相關之判決書為主。 

(三) 相關文獻 

本研究將蒐集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以與詐欺型組織犯罪相關之文獻，包括官

方統計報告、聯合國報告、我國相關法律，以及詐欺犯罪者之犯罪心理、社會心

理機制等有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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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招募研究參與者及徵求同意過程 

由於本研究所探及之議題涉及高度專業性，且須具有實務相關經驗者方能

提供深入探討之意見，故採用立意抽樣法。本研究先從地檢署檢察官、調查局國

際事務處、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移民署縣市專勤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

際刑警科、駐外辦事處等單位；或透過特定機構如由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國際刑警科介紹，向具有涉入救援、協助被害者、協辦國際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

口販運案件或瞭解其犯罪次文化之有關人士，尋找適合之訪談對象。於訪談前，

本研究皆會去電說明研究目的並取得參與者同意。若有需要，再以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機關名義行文至對方單位取得同意，再以專家訪談方式邀

請參與。本計畫執行人員與單位，與受訪單位不具有權力不對等或倚賴關係，不

會對於受邀者的自主參與或持續參與意願以及隱私保密等方面的負向影響。 

三、研究參與者需參加的研究活動及資料蒐集類別 

(一) 質性訪談 

本研究依據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為完整記錄訪談內容，於取得受

訪者同意後，對全程訪談進行錄音，再將錄音內容謄打為逐字稿。 

1. 時間、地點 

因本研究訪談之內容可能涉及非個案偵查過程之偵辦內容，或由專家

轉述之被害者之受害經驗。本研究配合受訪者方便之時間，並以具有隱私

性之地點，進行訪談。 

2. 次數、長度 

基於時間成本考量，每位受訪者進行一次訪談為原則，訪談時間介於90-

120 分鐘。 

(二) 相關判決書蒐集 

本研究自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網站蒐集公開之相關判決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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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蒐集 

本研究自學術資料庫、學術文獻搜尋引擎蒐集公開之相關文獻。 

四、研究資料的儲存與保密、使用範圍規劃 

(一)資料保密規劃：本研究於訪談後研究團隊會將錄音黨謄打為逐字稿，並將所

有錄音檔及逐字稿文件隱去姓名，僅留下受訪者之服務單位及職位名稱，此

係基於研究需要，必須了解相關意見來自於何種職位，以利自受訪者實務經

驗之對應機構，判斷可能的案件脈絡。所有錄音檔及逐字稿保存於僅研究團

隊人員帳號、密碼可登入之電腦。另外，自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網站蒐集

之相關判決書屬於公開資訊，無保密之需要。 

(二)可使用人員：僅研究團隊人員得使用。 

(三)保存地點：所有錄音檔及逐字稿保存於僅研究團隊人員帳號、密碼可登入之

電腦。 

(四)保存年限及到期後的處理規劃：本研究之資料保存至本計畫結束後 5 年(2028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年限到期後會將研究資料自研究團隊人員電腦中全數

刪除。 

(五)資料使用範圍：研究資料利用方式用於論文、學術發表，至於研究資料的利

用範圍，則僅限於此次研究使用。 

五、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隱私保護規劃、退出程序 

本研究在訪談前，會告知受訪者於研究成果中會被揭露服務單位及職稱，並

告知受訪者僅須回答自身在偵辦案件時的客觀經驗，而不談及主觀的態度，或與

自身業務個案高度有關之內容。若受訪者談及，研究者判斷有揭露個人隱私之虞

者，也會在逐字稿中將其刪去。若受訪者中途或結束後要求退出，本研究會徵詢

受訪者意願，保留或刪除錄音檔及逐字稿。 

六、研究參與的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偵辦或協助救援經驗專家之受訪者，若受訪者談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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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觀或個案相關的意見，可能會造成其工作權益受損。因此本研究在訪談前，

會告知受訪者基於研究需求會於研究成果中揭露其服務單位及職稱，並告知受訪

者僅須回答自身在偵辦案件時的客觀經驗與專業意見，而不談及主觀的態度或有

可能損及自身業務評價或與績效考評高度有關之內容。若受訪者談及，研究者判

斷有造成受訪者任何工作權益受損之虞者，也會在逐字稿中將其刪去，避免呈現

於研究成果之公開文本上。 

受訪者可能在回憶偵辦案件過程中會有遇到困境的心理或情緒方面的負向

感受，訪談前會告知受訪者可不提及與自身隱私相關之事件，僅談及案件相關經

過之客觀事實即可，也會告知受訪者得要求刪去不欲揭露之內容，使其心理上感

到安心。若訪談中發生心理或情緒方面的負向感受，訪談者會停止訪談，安撫受

訪者情緒，待受訪者情緒穩定後，在徵詢受訪者是否有繼續受訪之意願，並告知

受訪者得隨時中止訪談。訪談後，若受訪者有需要，本研究會提供相關的心理諮

商資訊。 

七、研究參與補償或成果回饋 

本研究涉及高度專業並且預計每位受試者訪談耗時約 90-120 分鐘，完成訪

談後，將以匯款方式提供受試者 2,500 元新台幣之訪談費。若受訪者中途退出，

亦會提供 2,500 元新台幣之訪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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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判決書分析 

一、 判決書範圍 

為聚焦討論範圍，根據本研究所關注的犯罪態樣，將判決書範圍鎖定於被

告涉及人口販運防制法、刑法第 296 條之 1 買賣人口罪、刑法第 297 條圖利以

詐術使人出國罪、刑法第 302 條妨害自由罪等罪名。並根據判決書內容，判斷

是否屬於本研究所關注犯罪之態樣，排除僅單純為詐欺罪、妨害自由罪、招募

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等情形。 

二、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買賣人口」、「人口買賣」、「人口販運」、「私行拘禁 出國」、「柬

埔寨 高薪 打工」、「泰國 高薪 打工」、「緬甸 高薪 打工」、「寮國 高薪 打

工」之關鍵字及其排列組合，於司法院裁判書系統上搜尋，蒐集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18 日為止，公告於該系統中符合本研究範圍之判決，共 41 份。其中排除

不公開、尚未公開、不受理、管轄錯誤之判決書後，共得 30 份。而有上訴至二

審者，以二審判決書為準，共計 24 份，被告人次共計 66 人次。以下將以這 24

份判決書作為分析之基礎資料。 

三、 原審法院地點統計 

在 24 份判決書中，其中 3 份為部分被告上訴，實際上與未上訴被告之一審

判決書為同一案件，將其排除不計後，各原審法院統計如下表： 

表 4-1- 1 判決書原審法院地點統計 

地方法院 
台

北 

新

北 

基

隆 

士

林 

桃

園 

新

竹 

台

中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屏

東 

總

計 

判決件數 2 1 1 2 2 1 4 1 1 1 2 1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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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罪名及刑度 

本研究中，66 人次之被告，其中 3 人次無罪。其餘 63 人次之被告所涉及

之罪名包含刑法第 296 條之 1 買賣人口既未遂及媒介買賣人口、第 297 條意圖

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既未遂及幫助犯、第 212 條偽造特種文書罪、第 216 條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第 217 條第 2 項盜用印文罪、第 302 條第 1 項私行拘禁

罪、第 346 條第 1 項恐嚇取財既未遂、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第 354 條毀損

罪、第 221 條第 1 項強制性交罪、第 339 條之 4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

遂；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強迫勞動罪既未遂、第 34 條意圖營利以詐術摘取

他人器官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主持及指揮犯罪組織或參與

犯罪組織罪、第 4 條第 1 項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第 4 條第 3 項、第 4 項

非法方式使人加入犯罪組織既未遂；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 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5 條第 3 項意圖販賣而

持有第三級毒品罪。 

在有罪之 63 人次中，最多者為 54 人次成立第 297 條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

出國罪既未遂及幫助犯，30 人次成立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罪名，19 人次成立刑

法第 296 條之 1 買賣人口既未遂及媒介買賣人口罪，36 人次則成立其他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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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 有罪/無罪人數比例 

 

 

圖 4-1- 2 被告成立罪名統計 

刑度以執行刑為主，無執行刑則以宣告刑計算，包含得易科罰金之刑期，

但排除緩刑。以此條件篩選計算下，平均刑度為有期徒刑 6 年 2.2 月，標準差

為 4 年 4.39 月，最小值為 6 月，最大值為 18 年。所排除緩刑者共有 2 人次，

95%

5%

有罪/無罪比例

有罪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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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判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5 年。 

五、 判決書所載之行為態樣及分工模式 

實務上此類案件多屬精密分工之犯罪，惟因各案件管轄法院不同，本研究

依據有罪判決書中，法院所認定之事實是否提及他案被告、犯罪事實等內容，

把可判斷屬於同一犯罪團體之案件合併，共得 13 個犯罪團體，並觀察其犯罪分

工情況。 

根據判決書所能得知的範圍內，此類犯罪平均每個犯罪團體會由 9 人共同

所犯，標準差為 11 人，最小值為 2 人，最大值為 44 人。必須說明的是，此種

案件多數仍有許多涉案人士在國外，未能到案接受審判，而有更多犯罪事實未

被揭露，故實際共同犯案人數應會比判決書上所呈現的更多。 

在整併僅有部分被告上訴而實際上為同一案件之判決書後，得到 21 份判決

書。整體而言，判決書中大多指出此種犯罪，首先會有人負責透過臉書「偏門

工作社團」或其他社群、通訊媒體如 Instagram（IG）、Line 及 Telegram 等，以

海外高薪打工、遊戲客服人員、協助申辦貸款等徵才話術，招募不特定被害人

或是自己親友；亦有透過債務糾紛，逼迫被害人簽本票，再以還債為由，要求

被害人至國外工作（新竹地院 111 年度侵訴字第 61 號參照）。有 3 件判決書提

及在招募被害人之前，須先由特定成員面試或審核被害人資料通過，才會安排

被害人出境。 

而在準備出境文件的階段，大多組織會陪同被害人辦理護照。在專家訪談

中，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提及，其所辦理之案件，係因外交部南區辦事處人員，

注意到當時經常有年輕人都是一整群要去柬埔寨，察覺有異而機警留下監視器

畫面，才能追蹤到被告的車牌。 

受訪者 L01-068：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部分被害人，其實我還蠻感謝南區辦事處辦公

室，就是那個外交部那邊，因為他們其實是，他們平常不會做審查，那其

實他們那邊監視器，如果因為那一陣子，大概就是六、七月一直出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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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直去柬埔寨，但我們爆發時間已經隔一段時間，那監視器都會洗掉，

但那時候我們剛好有一個科員，還是我不知道是他們內部科員，還是已經

有到一個組長位置，他其實蠻機警的，他那時候就覺得，這批人好奇怪，

都年輕人然後一直要去柬埔寨，他是有自己默默的先把那些監視器，這樣

先拷貝下來，或者是甚至他還有追逐去拍那個車牌，因為他覺得他們都是

這樣，一批一批被載進來的，所以其實那時候是好險行政單位的人，有夠

機警，保留了部分的證據資料，不然我們事後再去發現，要回頭去調的時

候，其實都沒有資料，他超機警的，他還去幫我拍那個車牌，我後來是他

拍那個車牌去鎖定。 

於案件發生高峰時，適逢 Covid-19 疫情，出入境皆須有施打疫苗紀錄（俗

稱小黃卡），因此部分組織會偽造小黃卡，僅有 1 件是押帶被害人去施打疫苗。 

半數的判決書提及，組織在安排被害人出境前，會提供被害人住宿，此係

為監控被害人行動，確保被害人會出境。並由組織成員載送被害人至機場。甚

至有少數組織成員會一同與被害人到泰國、緬甸、柬埔寨等國家當地。不過亦

有半數的判決書提及，有的組織是讓被害人自行或安排不知情計程車司機載送

前往機場，搭機出國。 

到當地後，有 12 件判決書提及被害人有報警、求救、逃跑、洩漏當地詐騙

組織內部情況，或未達業績時，會遭受關小黑屋、不給正常食物、上銬、毆

打、電擊等不當對待。如被害人欲返國，當地詐騙組織會要求必須透過交付贖

金（或稱賠付）或找人替待（抓交替）之方式，始得離開。15 件判決書提及組

織會扣留被害人的護照。僅有 5 件判決書提及有器官買賣之情事，且其中 4 件

事實上為 2 個組織所為，此與專家訪談中，救援組織 GASO 成員所了解，此類

案件涉及器官買賣應為少數案例的情況一致。若涉及器官買賣，則會有組織成

員帶被害人去進行健康檢查，確保器官適合移植。 

受訪者 S01-119：有一件事情，臺灣媒體跟全世界媒體，都搞不清楚狀況，那就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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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那麼多人口買賣。包括美國政府都出了一份文章，說幾十萬人被販運

到緬甸，十萬人販運到柬埔寨，沒這件事啦，其實真正你會看到什麼，什

麼販賣器官，其實我覺得這是冤獄，你知道嗎？就是那個人蛇，說他的手

機裡面講說，送他過去拆掉，拆掉全拆跟幹嘛幹嘛，是他們根本就不了

解，這是最外圍的人才會講這種，沒有邏輯的話，一顆腎臟才三千塊美

金，路費都不止了，要拆什麼腎臟，無聊，那你今天要拆心臟，你以為生

心臟很好拆喔，沒那麼多，那個拆器官是修理的性質，是修理教訓的性

質。 

 

經專家訪談，本研究發現此類案件大概可分兩種模式，一種係組織成員間

聯繫非常緊密的一條龍模式，整個犯罪流程都是由互相知悉的成員完成，如臺

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重訴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一案即屬之。亦有犯罪流程雖然都

是由知悉計畫之人為之，然行為人不一定是組織成員，彼此間也不一定認識，

此種模式在此類案件中為多數，即組織係透過發包模式，將招募及接送業務交

由非組織成員之不特定人士為之。更有在部分流程中，交由不知情人士處理，

例如單純委託計程車司機載送乘客至機場。以下舉例說明之。 

有的專家提及，就其經辦經驗，緊密、鬆散的兩種模式皆有： 

受訪者 C01-011：因為我自己，我自己目前辦，算是算兩種，兩種類型。一種就是，李振

豪這種比較一條龍型的，然後，非一條龍你說林晉宇，他那個比較前端。

林晉宇、陳思瑋、楊家豪比較前端，那個也比較算是非一條龍。因為他們

圖 4-1- 3 判決書所載之犯罪行為典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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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甚至會，自己也會在網路上，去認識一些，甚至判決書有寫到一

個，小白白啊。就是他可能會去認識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跟他說他要

招募人，然後他就把人介紹過去，就飛出去了。但實際上那個可能也不是

八爺，不一定是八爺底下的，但是他也不曉得人家去了哪裡，然後人家筱

白白後來沒付他錢，所以有一點就黑吃黑。 

受訪者 S01-010：所以您說一條龍，其實他應該是這樣講，他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他有很

多分工的階段，有一些單位他會從頭包到尾，就是從上面包到下面，有些

單位就只負責前端，有些負責中端，大概是這樣子。 

受訪者 R01-045：像第一個議題啊，「您偵辦與協助的經驗中，臺灣境外的犯罪組織、人口

販運的……模式為何？」我跟你說，就是我除了李振豪案之外，我們還有

接觸……因為我們後來加，就是參與的那個救援，我們救援的時候，我們

就看到不同的型態。我剛剛講的其實是一條龍，就是從找你找人，然後到

你去辦護照，你去做核酸，然後去住商旅，就是一條龍，都控制著。 

受訪者 R01-051：在我這個案子，就是我剛剛講的有發生過，可是我認為就是說，它不叫

分工啦，他只是臨時的找人來找一個不知情的人來幫一下忙而已，對啊，

那我覺得那不算分工。就是我臨時就是找一個不知情的幫我去載人啊，然

後可能下一次，我要找人的時候，我可能又會找另外一個不知情的人去

載，我不覺得那算分工。因為分工的話，應該是說我們都知情，才叫分

工，就是有點像共犯嘛，犯意的聯絡、行為的分擔，那才叫分工。我覺得

分工的意思應該是知道我要幹嘛，然後我們來分工，那如果我不知道，我

覺得不算分工。那可是呢，就是他的狀態跟模式確實是有一條龍的方式，

跟遙控你，讓你自己去去幹嘛，自己去辦。 

有的專家則分享其經辦案件，屬於相對鬆散的模式，如刑事局專家就提到

實際上存在另外一種「非一條龍」，相對鬆散的模式，以及位於兩者之間的「中

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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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046：然後我有遇過另外的被害人，就是在別案的。他其實是利用，就是他其

實是在對面遙控你，他直接人在柬埔寨，他遙控你，然後你，你當時就

是因為你就是認為你要去做工作， 所以你當然就是會很努力的幫自己辦

護照，幫自己買機票；或是說他幫你買好，因為機票可以網路買，他幫

你買好機票了，然後你自己去辦護照， 就是然後你自己去機場，我們有

遇過這個。所以說他有不同的樣態，就是在別的案子裡面有自己去機

場，然後自己辦護照。 

受訪者 L01-017：比較像是派案，就是在那個群組，當我招募到人之後，我就放進群組

了，那司機就會說，那這個人，我接，這個我接，然後我就負責，那接下

來司機的工作就是，控制在旅館，帶人去辦護照，帶人去機場，然後飛出

去之後，那就是柬埔寨那一端去接。 

受訪者 M01-008：我這邊知道的情況也是差不多，就是我這邊有接觸過一位，算是中間的

小的仲介，就是有點像，然後他在上面一層，就有一個比較大的蛇頭，然

後像那個案子，他的蛇頭就是有被抓，但是這個小仲介，他就沒有被抓，

然後那他的蛇頭，才是跟人事去對接的人，然後他跟他的這個仲介，跟他

的蛇頭之間，也是完全沒有見過面，完全沒有，然後他們的合作模式，就

是都是用什麼 FaceTime，然後去聯絡跟溝通，然後拿錢。 

受訪者 Y01-023：這本案是屬於非一條龍的方式，因為他就 PO 在網路上，對固定的對象

去說，而且剛好或許有他朋友，他也會對他同學周遭朋友去說，那同學

跟他有 LINE，還是 FB 有訊息就會看到了，看到了這個朋友，比如他也

會變成，散發在他的另外一個，他的社群團體，去招攬一些客人，那這

個 A 或許，應該說主嫌 A，B 是他同學，那我就會跟他說，你招攬一

個，我可以給你抽多少那個酬庸，這樣子。 

也有專家提到，中間載送至機場的流程是由不知情人士進行： 

受訪者 P01-008：我先講模式好了，因為他們在臉書成立偏門社團之後，他會安排他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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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機票什麼的，然後也會派車接他，那我們所新聞也破獲很多啦。齁，

大部分抓得到的，就到此為止，就是白牌車司機，有人，你就要跟你講

幾點幾分，到你家門口，車號，什麼會去接你？那這個白牌車司機大家

都以為很多人辦，他們都以為他們知道。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所稱之「一條龍」詐欺型組織犯罪，並不包括

境外詐欺園區的經營或運營，並沒有證據指出會有負責境內招募的犯罪組織，

同時運營著境外的某個詐欺園區或詐騙公司，也沒有證據顯示有同一個幫派同

時經營著境內的招募和境外的詐欺園區。因為分屬不同的組織，尚未發現有同

一個「幕後黑手」操弄著兩邊組織人力流動的證據，因此目前並非存在任何證

據顯示臺灣的幫派大老或非法組織，有操弄「賣人兼救人」的兩面手法的狀

況。 

受訪者 B01-034：…但是我講一個比較直白的就是說他 OOO 何必做這個事情，對嘛？就像

你今天，你今天只要誰跟我說國民黨會賣人，或說民進黨會賣人，我都不

相信，因為沒有必要，因為那個利益那麼小，賣人的利益絕對都是一些，

對風險這麼高，你隨便報一個出來，這個對不對？ 

受訪者 C01-012：你說的是，幫派底下，這邊全部都是他掌控的，人流全部都是他掌控

的？ 

受訪者 C01-013：我自己覺得，我也覺得不太可能。 

受訪者 C01-014：那個是…再加上他也不一定是幫派，只是說，那些逃到，逃到柬埔寨的

人，他在臺灣可能本身就是有案件，他也沒有要回來。他就在那邊經營他

的詐欺機房，然後在臺灣這邊有認識的人可以提供他人力，送過去之後大

家一起說服這些人留下來繼續做，有點像這樣。然後，這種 B 案這種情

形，比較規模較小，就是說他，這個當然他們去到這個公司大部分都是大

陸人，臺灣人很少。但是就是相對的，也是我聽起來，比較沒有受到這麼

大的暴力對待的公司。然後也沒有被轉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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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01-018：所以你很難講說，這個到這個是一條龍，因為假設如果你今天呢如果今

天你的機房的金主是臺灣人，你可以說他一條龍，可是這個事件的發生主

要原因是在大陸缺工的問題，那問題缺工的問題中，所以你不能講他一條

龍，他只是說，因為大陸人他第一個最想要找的還是大陸人，只是因為大

陸人出不來，他只好找什麼會講華語的人。 

受訪者 C01-023：這完全沒有，如果有就辦張 OO，就是真的完全沒有。就是他沒有說張

OO 叫他這麼做，而且他當然他也不肯這麼講，我事證看起來，張 OO 也

跟這個案子就真的無關，他有關的就是他救人回來這一塊，至於說他為什

麼能救人回來，就是可能跟你剛剛所說的，就是柬埔寨或許有一些他們的

過去以來的一些勢力，或是認識的人，或當地的一些民間的力量。 

本研究所蒐集之 3 個無罪的人次，分別來自於：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

字第 1130 號、苗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597 號、臺南地方法院 111 年訴字

第 1404 號刑事判決。據其判決理由，被告皆係為單純載送被害人至機場的司

機，並不知犯罪計畫，而判無罪。與專家的看法互相呼應。 

  

圖 4-1- 4 犯罪成員緊密程度與分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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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刑法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舊法）之關係 

本研究所蒐集之判決書，其所涉之犯罪事實皆發生於 112 年 6 月 14 日人口

販運防制法修法前，其所適用者皆為舊法，故以下未特別強調者，皆係針對修

法「前」人口販運防制法之條文為討論，合先敘明。 

在 24 份判決書中，所有案件法院皆認為被告若成立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買賣人口罪，則不會成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兩者究係為普通法與特別

法之關係，或為構成要件上互斥之關係？有其疑問。於本研究訪談中亦有檢察

官針對兩者的法條適用提出相關疑義，值得探討說明。 

受訪者 C01-051：我在看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他只判買賣人口，詐術使人出國，他不

判人口販運防治法。因為他，他認為貨物售出概不負責，我不知道買家

會對他做什麼，會對他勞動力剝削，還是對他妨害自由，還是什麼，我

都不知道。就是你要打他罵他，關他，這些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就

切斷了。就是他等於，買方跟賣方，賣出去就給他了。所以他就判了，

買賣人口，詐術使人出國，跟組織，那也就是說，他賣出去，他做詐

欺，也不關他們的事情，因為買方想要叫他，叫這群人幹嘛就幹嘛，

對。 

訪員 Y01-004：但後來修法，就是有多修一條，那個人流處置罪？ 

受訪者 C01-052：對，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比較有機會，可是，我起訴這些法條的利益，

是我認為，他們全部都有犯意聯絡，他有點像是在，為這個詐欺集團，

提供人力，他像一個 HR，或是什麼的部門，對，人力部門在提供，源

源不絕的人力給他，只是他人在臺灣，然後他們有犯意聯絡，他也知道

這群人回不來，甚至有人要救回。因為對話紀錄有顯示，有的人要救回

來的時候，他們還在討論說，跟那個柬埔寨方說，你們有沒有辦法，讓

他們不要回來，然後賠付我們再來談，這樣，就有這樣的對話。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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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其實是，有機會或能力，去跟柬埔寨這邊的人，做一個溝通，要

不要讓人回來的，對啊。 

(一) 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買賣人口罪之構成要件 

觀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買賣人口罪的條文規範非常簡單，其構成要件相

對不明確。實務見解認為，買賣人口為行為人（買方或賣方）與他人（買方或

賣方）就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並將被害人移置於買方他

人實力支配下之行為。性質上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犯（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

第 3085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以體系解釋，買賣人口罪，係刑法第二十六章妨

害自由罪之一種犯罪型態，故必須行為人基於圖利之意思，將人視為有價之物

品，貶抑其人格，使居於交易客體之地位，進行對價之人身自由買賣（販入或

賣出），而將該被賣之人移置於買方實力支配之下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434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綜上，可歸納出，實務上認為買賣

人口之構成要件包含：1.有買賣雙方、2.雙方就人口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

3.將被害人移置於買方他人實力支配下、4.圖利之主觀意思、5.將被害人貶抑為

交易客體之地位。 

學說上，盧映潔（2019）認為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不以行使暴力手段

為必要，故即使得被害人同意，亦可能成立本罪。並認為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不以剝奪、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為必要。林山田（2006）則針對主觀構成

要件更進一步說明，行為人須對其買賣人口之行為將會造成被害人居於類似奴

隸的不自由地位有所認識，進而決意買賣被害人。而此主觀上故意包括直接故

意與間接故意（未必故意）。 

(二)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之構成要件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規定：「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

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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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其構成要件之內涵已於第三節詳加說明，

此僅簡列之：1.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

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或是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

之處境。2.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3.行為人主觀上須具有營利之

意圖。 

(三) 買賣人口罪與強迫剝削勞動罪之競合關係 

就構成要件來看，買賣人口之行為並不必然導致被害人受強迫剝削勞動，

而強迫剝削勞動之被害人亦不一定係經由買賣所生。然而在行為人明知或預見

出賣之被害人將會受到強迫剝削勞動的情況下，且被害人受強迫剝削勞動之情

況亦不悖行為人本意時，應如何評價其出賣人口之行為？ 

依罪刑法定原則，人口販運防制法並未直接規範人流處置行為之處罰，似

不得處罰。然而同法第 32 條亦有成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之可能性。依目前實

務見解，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苟其所參與者，係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屬正犯，若所參與者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

為幫助犯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5098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從

而，行為人在我國以詐術招募被害者、協助被害者辦理護照、協助運送被害人

至機場搭乘飛機至國外從事勞動或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雖非直接從事強迫剝

削勞動之構成要件行為，如行為人具有幫助行為本身的故意，且具幫助他人遂

行強迫剝削勞動罪之故意，則亦可成立幫助犯。又或者，行為人與從事強迫剝

削勞動之構成要件之人，對強迫剝削勞動被害人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以自己犯

罪之意思而參與協助招募、運送被害人之行為，縱使曾有買賣之意思表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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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礙其成立人口販運之強制剝削勞動罪。綜上，即便是舊法，從事人流處置

行為，應可肯認亦有成立幫助犯或共同正犯之可能。 

不過在幫助犯的部分，因幫助犯具有從屬性，必須正犯成立犯罪，始有成

立幫助犯之可能。而實務上，此類犯罪強迫剝削勞動之行為地皆發生於國外，

且經常是與我國無邦交、無司法互助協定之國家，起訴正犯有其困難。民國

112 年之修法增訂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3 條人流處置罪修正理由說明亦有相同

見解：「人流處置作為係剝削結果罪之前階段犯罪行為，雖可依參與、幫助或

預備等刑罰理論相繩；惟獨立明定為刑事處罰要件，實可預防或截堵人口販運

剝削結果罪之發生於未然，並發揮強力防範跨國（境）人口販運罪之發生」 

然而，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卻認為，若行為人基

於將被害人出售給買受人之一，將被害人移至買受人實力支配之下後，買受人

要對被害人為任何處置，皆非出賣人所關心或能控制。因此，買受人於被害人

於其支配下，對被害人所為之犯罪行為，均無從認身為出賣人之行為人與買受

人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因此不能既論行為人買賣人口，又論其違反人口販

運防制法第 32 條之罪。似認為若出賣人已將被害人移置買受人支配下，買受

人後續對被害人所為任何行為皆於出賣人無任何關聯，而未論出賣人是否具有

幫助買受人犯罪或與買受人共同犯罪之故意，似乎稍嫌速斷。 

基隆地方法院 112 年度金訴字第 21 號刑事判決亦有類似見解，惟其有補

充說明，係因缺乏證據證明出賣人口之被告與強迫被害人剝削勞動的買受人間

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故難以成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之強迫剝削勞動

罪。似可解釋為若出賣人與買受人就強迫剝削勞動罪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時，從事買賣人口行為之出賣人並非完全不可能成立該罪。 

至此，本研究認買賣人口之行為，單純就構成要件上，仍有可能同時成立

強迫剝削勞動罪及買賣人口罪。接下來的問題是：同時成立買賣人口罪及強迫

剝削勞動罪是否有過度評價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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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張明偉（2011）認為，原則上有關人口販運行為之處罰，若刑法亦

有相同規定，均應優先適用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兩者屬於特別法及普通法

之關係。然而林鈺雄（2019）認為，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僅適用於一

旦實現特別法所規範之犯罪，必然實現普通法之犯罪之情況，方符合競合之法

理。而買賣人口罪與強制剝削勞動罪之構成要件相殊，雖有部分重疊，但並無

互相包含之情況，應無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之適用。 

觀兩者所保護之法益，刑法將買賣人口罪規範於妨害自由罪章，顯有保護

個人人身自由之法益（甘添貴，2019），更有學者認為人口買賣已有害社會善

良風俗，然仍認為以人身自由為主要保護法益（陳子平，2019）。而人口販運

防制法第 32 條所保護之法益，首先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1 條該法係為防制人

口販運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而定，因此至少可以肯認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保護法亦包含個人法益。民國 112 年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法理由中，第 29 條

之修正理由更明確提及：「人口販運罪所欲保護之法益涵蓋人性尊嚴、身體完

整性、自願勞動、性自主決定、自由遷徙等基本人權。」根據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 32 條之文義，禁止以強暴、脅迫、拘禁、詐術或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

等相類方法，使人違反其意願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可認該罪所保

護之法益包含個人之人性尊嚴、身體完整、自願勞動、自由遷徙等個人法益。

由此可見，刑法之買賣人口罪所欲保護之人身自由法益，已被人口販運防制法

之強迫剝削勞動罪所保護之法益包含在內。 

而買賣人口之行為雖然如前所述，並不必然包含於強迫剝削勞動的構成要

件行為之中，然而屬於強迫剝削勞動通常且典型的伴隨現象，即人流處置之行

為。且根據上述兩者保護法益之說明，強迫勞動剝削罪不僅剝奪被害人之人身

自由，亦侵害被害人之人性尊嚴、勞動之自由意志、剝削其勞動價值。復依同

法第 2 條之定義認為，人口販運亦包含意圖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

作，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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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強迫剝削勞動罪既規範於人口販運防制法

中，依體系解釋，應可認其係在人口販運的框架下之強迫剝削勞動，故強迫剝

削勞動之不法內涵，應包含人口販運所定義之將人貶為物品以買賣方式為之

者。此時，買賣人口罪之不法已被強迫勞動剝削罪所吸收，僅成立強迫勞動剝

削罪。 

總的來說，本研究肯認實務見解認為兩者不得同時成罪的結論，惟其理由

並不是因為出賣人將人口移置於買受人支配下，後續強迫剝削勞動之行為必然

與買受人無關聯，而是因兩罪屬於法條競合之吸收關係，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

禁止原則，僅成立強迫勞動剝削罪。另一原因，則是實務上相當難以證明出賣

人口的行為人與在國外從事強迫剝削勞動的買受人有共同犯意聯絡，但這只是

舉證上困難的問題，並非法理上不能成立。 

第二節、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犯罪模式 

一、詐欺型犯罪幫派與組織性矩陣 

從訪談可知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背景具有幫派屬性和組織緊密度兩個元素存

在。所謂幫派屬性指得是主事者或協助者多半具有幫派身分或背景，並且從事

之犯行多基於幫派特定目的。組織緊密程度係指從事基於犯罪為目的之行為

時，需要緊密的團體分工合作的程度，並非指基於幫派的繫帶關係緊密。在此

二個元素的交織下，會形成 2X2 的矩陣，其中 X 軸是幫派屬性滲入的程度，Y

軸是組織緊密的程度，X 軸與 Y 軸交叉後，會形成四種不同的詐欺型犯罪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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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 詐欺型犯罪組織之幫派與組織性矩陣 

(一) 幫派屬性強、組織緊密度高的詐欺型犯罪組織-幫派組織型 

有些受訪者便指出有一類詐欺型犯罪組織主事人或首腦具有幫派身分，為

了維持或爭取幫派地位，而選擇可快速獲取高額利潤的販賣被害人給國外詐欺

園區。此種詐欺型犯罪組織之集團通常會有一個首腦，負責分派任務、發號施

用，而組織成員間的分工合作也很密切，顯示組織緊密性高，惟此種組織緊密

性的基礎多屬於為利益導向，而非幫派分子之間的情誼或忠誠。此種幫派屬性

強的組織犯罪類型，與過去傳統幫派組織嚴明、重視道義之幫派屬性不同，過

去如幫眾預知幫派上層或大老並不允許或授意去從事某項犯罪行為，或許仍有

上下之約束之力，但目前幫派發展至此，階層關係已經相當鬆散，早已喪失幫

派的非正式社會控制能力，如歸屬感與榮譽感，導致組織扁平化，讓下層堂口

的管理階層有彈性各自發展。繼而，導致各自發展的關鍵前提便為急迫的需要

自行開發財源，因此在與從事槍、賭、毒比較下，販運人口至國外詐騙園區顯

得風險小、利潤更大，而成為幫派組織型的最佳選項。此外，幫派也有可能獨

立在詐騙園區成立一個獨立且專門的代理線，但也有可能幫派與幫派間會有合

作，譬如代其他幫派處理洗錢業務，或者代理其他灰色事業。 

純人蛇
集團型

幫派組
織型

散戶型
個別幫
眾型



71 

 

受訪者 R01-003：…竹聯幫他其實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然後我為了這事情曾經去拜訪張

OO。然後我問他，他就跟我說，就是被害人，被害人說是東堂幹的。然

後他，其實他說他有去問東堂，然後因為他東堂的，因為他的組織太龐大

了，以致於就是說他們成員的年齡層差很多。像張 OO 其實已經是做阿公

了…那可是實際做這些事情的人，可能都是七八十年次…他們是一個差距

很大的世代。所以他們的小嘍嘍在下面做什麼事情，他可能不知道。那他

去問的時候呢？裡面的一些大哥也是年紀都很大，然後就再往下問，都說

沒有、沒有…然後他就說他當時就認為是沒有…把人救回來的時候，那些

人會跟他講說我被誰賣的。…後來警方在這邊繼續往下挖、往下查的時

候，我們就發現李 OO，他有這樣子的背景。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說…其

實在黑幫裡面，他如果今天他要就是想要自己成立個堂口、自己成立一個

組織的話，就是你可能要發展自己的，所謂的經濟來源。也就是說，你想

要很多小弟跟，那你是不是、就是要養的起他們、你要養他們。…據我所

知，他發展了三個事業，一個事業就是所謂的地下錢莊；一個事業是所謂

的線上賭博；然後另外一個是就是做這個。 

受訪者 R01-005：因為林 OO 他自己跟我，他本身本來一開始是四海幫的，然後後來他就他

就為了這個金錢關係，所以他就投靠李 OO。對他就投靠李 OO。因為他們

其實，他們的關係並不是這麼的緊密，他們沒有這麼緊密。他們的幫派關

係，他們其實也是利益導向。今天如果這個利益有利益…那竹林幫，好，

你正好一開始是在天堂、天堂，…他想要爭天堂堂主的位置，好像都沒

有，沒有爭成功。那他就憤而跳到東堂，然後你剛剛跳過來嘛，你就要看

你，你就要弄一個像樣的東西。就是他們要發展自己的經濟體…有時候他

們覺得做作詐欺比較容易。…然後再來就是人口販運這一條，他們當時就

是覺得很好玩，就是很好賺，就是把人家弄過去。然後反正那個人再也不

會回來了，他們當時的認定是，你回不來，你也不能指控我。那殊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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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那個有白 O，就是他們的更高層，就是救人回來。因為根據白 O 他

說，那時候就是尋求轉型，他就是尋求轉型，就是洗白這樣子。所以他才

有這樣子的動作，就是去救人。因為他一開口就是他下面的人做的，所以

他才會有就是說好像為什麼，就是跟外界的指控，就是說「神也是你，鬼

也是你」。就是也是竹聯幫賣的，也是竹聯幫救的。 

受訪者 C01-010：其實我覺得幫派現在，幫派他可以，他會凝聚比較有，就是你犯罪可以

比較有結構性，大家可以分工。但是相對的就是我覺得現在的人現在的幫

派份子，沒有那麼講道義，就是他今天，哪一個好賺他可能就過去了，所

以，大家你說他是幫派背景，他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因為他並不完全隸

屬於，比如說他就是一定隸屬於東堂嗎也不知道。就是他可能因為現在有

利可圖，對，我只是那個對外，這樣子講好玩的啦。那可是只要他不是那

麼核心的人，你也很難把他歸納到他一定是什麼幫派，因為他就是哪裡有

錢賺或是有利可圖，哪裡可以養他。因為其實幫派要錢養人嘛，有辦法養

他可能就過去。 

受訪者 R01-023：…因為他們有成立一個群組，這個群組裡面他們會開會，會在群組裡面

開會或微信的群組。然後開會的時候，李 OO 會發號司令…每天要開會，

要幹嘛？…他會講就是會，也是會指揮啦。因為組織犯罪他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要「指揮」。他認為，他講話都好笑，他說我那個不是指揮，那個是

「建議」。 

受訪者 R01-024：可是可是，可是也不能這麼說，因為他們 80 幾個都是這樣合作，就是

說，ㄟ，前面 30 幾個是比較零散的…可是後面李 OO 在進來之後，變非常

的綿密。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就是在群組裡面的發號司令，就很綿

密。 

受訪者 B01-037：…兩個是不是都是同一個幫派，而且還同一個堂口分出去的分支，對不

對？…兩個圍事的地點又這麼近，就應該是兄弟嘛。而且兩個裡面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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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不多、？很多啊，對不對？那為什麼要這樣？所以我覺得幫派比較不

像是這種概念，而且加入幫派的人呢？我覺得他們也不是這麼有榮譽感跟

歸屬感，ok。我覺得不是。 

受訪者 B01-038：…我覺得就是他可能會說我是跟誰的這樣子，但是他就聽那個人的，啊

那個人叫他幹嘛他就幹嘛。但是他們不像是說我今天加入了一個組織，我

以社團的利益優先、我以組織為優先，我願意為了組織奉獻、犧牲，我覺

得比較不像是這樣。所以有沒有可能是底下的人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上面

的人也不見得會知道，對啊。因為底下的人想混口飯吃，他經濟不好了，

那他想去做這件事情他也不會去跟他的大哥說我要人口販賣，也不可能

啊。這就好像我今天我在學生時代好了，我要晚回家我也都先斬後奏啊，

對嗎？因為我何必講，我講那個大哥一定不同意，我何必講。因為大哥是

有錢的啊，怎麼會同意？ 

受訪者 S01-010：不管是誰，絕大多數透過網路去做欺騙過去，但是還有一些幫派分子，

比如說你欠錢了，比如說你跟他有些糾紛，甚至幫派分子把剛收的小弟，

直接送來這邊去做煉蠱、訓練…接下來才是所謂的八大行業、偏門工作、

陣頭、幫派分子是這樣子…他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他有很多分工的階段，

有一些單位他會從頭包到尾，就是從上面包到下面。 

受訪者 S01-017：這有的，然後我補充一下，其實有些幫派，尤其是竹聯幫仁堂，他們很

多直接整個團隊，他就在這些地方成立一個代理線，甚至成立一家公司，

就在做他們事情，所以有些出來的，根本就是自己出來的，根本就是他們

直接安排，也跟人蛇沒關，那就只是一個集團，組織犯罪而已。 

受訪者 P01-036：…像採購一樣，我採購到一個，一個業務，那我就，跟你說我就跟，那

邊就跟人蛇集團講，我認為這個人蛇集團是一個幫派在控制的，騙人的是

個體戶啦，你有本事去騙到個人，那我就會通知給幫派這邊，有人要上飛

機，那你們就去機場要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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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幫派屬性弱或無，但組織緊密度高的詐欺型犯罪組織-純人蛇集團型 

另外一類型為具有相互合作的組織性質，譬如跨兩岸的詐騙組織，有負責

前端、終端等角色，具有上下游關係，甚至會有仲介之人蛇，會向當地從事電

話詐欺者之業績抽取佣金作為分紅，但幫派的屬性佔比很輕。此類型加害人彼

此屬於地緣關係、有些個案基於彼此信任關係而合作。此種組織有可能組成一

個專門的人蛇集團，具有負責發布消息、聯繫、接洽、甚至會計等業務分工，

但是否具有幫派背景，並非此類型犯罪集團運作之重點。 

受訪者 S01-010：不管是誰，絕大多數透過網路去做欺騙過去，但是還有一些幫派分子，

比如說你欠錢了，比如說你跟他有些糾紛，甚至幫派分子把剛收的小弟，

直接送來這邊去做煉蠱、訓練…接下來才是所謂的八大行業、偏門工作、

陣頭、幫派分子是這樣子，所以他的組成其實是比較複雜的，但普遍都處

於社會弱勢，或至少會有家庭疏離的情況。…他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他有

很多分工的階段，有一些單位他會從頭包到尾，就是從上面包到下面，有

些單位就只負責前端，有些負責中端，大概是這樣子，所以會有大小人蛇

的問題，最後都是對到本地的一些人蛇的仲介，就是柬埔寨、緬甸這邊

的。所以很有趣，這些仲介其實他中立的，什麼意思，誰委託我，我就安

排什麼事 

受訪者 C01-011：然後我另外，另外一件的一個類型，比較像是臺灣端的人，跟那個柬埔

寨的人，是認識的，然後所以他就是，把人力，就是輸出到那之後，還長

期的關切，他在那裡表現。這也是一種，長期的關切在那裡表現，然後如

果業績怎麼樣還要分潤的那種，對，就是有這種情形。但是呢相對的就是

這些人去到那，發現是詐騙之後想回來，就被說服不要回來 

受訪者 P01-005：他應該這樣講，他這個最早的發展就是純粹就是一個人蛇集團跟大陸那

邊齁，那其實這樣的事件，從發現開始，這種事情的發生最開始是在杜

拜，杜拜是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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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01-011：…因為我們我們辦的，詐騙機房有很多，像我，我這樣講，我辦了台美

的電詐案，他是台中幫的，他沒有任何幫派。 

受訪者 P01-012：台中地緣，你相信嗎？這個人就是一個人在做而已，他就是一個人，他

跟他女，老婆就這樣啊。…老一輩說我不販毒，那因為我，我先講，像我

們，我們局裡有個馬其頓，破馬其頓案，那就完全是高雄掛的，這個這個

是地緣性很強，我跟你講，那一團是全部都是高雄， 

受訪者 P01-019：…那案件算是辦的比較完美，就是說我們偏門工作，那誰去寫這些文

章，誰去招募，我們就有抓到他，有找到他，然後他這個特殊的是這個人

被販售去那邊，之後，就是我們講的，這種大陸集團，老闆是大陸人，但

是裡面有臺灣幹部，就是，我現在現在已經是一種混合了，你知道嗎？有

臺灣幹部，然後所以那個我們有抓他，還有臺灣的會計，我們因為他那個

付那個 ustd 我們有去追，這都有追到，所以我們把它整個脈絡都全部抓到

了，但是你說真的，你還是瓦解不了那個犯罪集團啊。 

受訪者 P01-007：其實杜拜比較沒有黑道，很單純。因為臺灣的黑道沒有到杜拜去嘛。所

以你到杜拜所發生的情形就是臺灣人確實被賣那個機房，有沒有？後來他

就發現說他不願意做，他就會再轉賣給另一個機房，可是他的價格是合理

的，怎麼說呢？就是說我，我只能賣到杜拜去，我一個人他的成本，機

票、住宿的成本，所以他一個人轉賣的成本，就是說我原本我把你雇來我

所花的錢，我再賣給另一個集團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大概是 5000 美元 

(三) 無幫派屬性、也沒有組織緊密性-散戶型 

不具有幫派屬性、也不具有組織緊密型的犯罪者，相對於投資大戶，如同

個別散戶憑著個人努力賺取蠅頭小利。散戶型可能會與某個人蛇集團合作，也

可能受僱於某個幫派，但前提是個體戶在整個組織分工鏈中的角色與任務與他

人是呈現斷裂的。除了接洽的窗口，個體戶並不會認識其他上下游的成員，也

不需要知道彼此之間的關係或扮演的角色。對於人蛇集團來說，委託散戶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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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貨源、製造斷點、海量分派的好處，譬如招募時可以廣發灰色產業的廣告，

任何人都可以介紹其他人來應徵，仲介成功給一定吸引人的金額，或者等待被

害人上勾後，分派給計程車司機去接送個案前往機場。 

受訪者 C01-011：非一條龍你說林 OO，他那個比較前端…那個也比較算是非一條龍。因為

他們那個時候甚至會，自己也會在網路上，去認識一些，甚至判決書有寫

到一個，小白白啊。就是他可能會去認識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跟他說

他要招募人，然後他就把人介紹過去，就飛出去了。但實際上那個可能也

不是八爺，不一定是八爺底下的，但是他也不曉得人家去了哪裡…就是一

個比較沒有關聯性的人。那這種是一種，這也是一種比較零散的…因為有

些人被騙他完全是，完全臺灣沒有任何的被告，沒有任何的犯嫌都是在遠

端操控的也有，就是柬埔寨遠端直接，直接叫你自己買機票，自己辦護照

自己出國。就你臺灣不用任何犯嫌，這是有可能的。那有可能那個遠端，

就是他們所謂柬埔寨的機房的那種人事部門，他有可能本身自己曾經是被

害人，去到那裡他不得不想說要找人，那就只能自己找，那他也是遠端操

控那些人，就自己來柬埔寨，這些也是有可能的。 

受訪者 Y01-023：這本案是屬於非一條龍的方式，因為他就 PO 在網路上，對固定的對象去

說，而且剛好或許有他朋友，他也會對他同學周遭朋友去說，那同學跟他

有 LINE，還是 FB 有訊息就會看到了，看到了這個朋友，比如他也會變

成，散發在他的另外一個，他的社群團體，去招攬一些客人，那這個 A 或

許，應該說主嫌 A，B 是他同學，那我就會跟他說，你招攬一個，我可以

給你抽多少那個酬庸，這樣子。 

受訪者 Y01-025：可是你中間不是這些，A 他招募對朋友 B，可是 B 跟他也不是。 

受訪者 P01-010：那個原因是不會在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子的，開始他的招募人的時候，那

個局長，他當然就是在 fb 上 po 沒有錯。然後 po 了之後她被賣去，那變成

說的時候，你會發現說，基本上這群人被騙去的，真正做電詐的很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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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你就是上網去幫我找人，有沒有？他就是你要找幾個才可以贖回去，

那當然有少部分的人真的去轉去做電詐。可是你會發現大部分的公司都會

說他就叫我找人啊。然後找人，我就是在網路上 fb po 啊，或是他騙他認

識的朋友再來啊。你會發現他真正的那個詐騙集團的目的呢他不是為了詐

騙，他真正目的是要來去騙下一個受害人。 

受訪者 M01-008：我這邊知道的情況也是差不多，就是我這邊有接觸過一位，算是中間的

小的仲介，就是有點像，然後他在上面一層，就有一個比較大的蛇頭，然

後像那個案子，他的蛇頭就是有被抓，但是這個小仲介，他就沒有被抓，

然後那他的蛇頭，才是跟人事去對接的人，然後他跟他的這個仲介，跟他

的蛇頭之間，也是完全沒有見過面，完全沒有，然後他們的合作模式，就

是都是用什麼 FaceTime，然後去聯絡跟溝通，然後拿錢，那他的狀態是，

他只要幫忙介紹一個人過去，那他就可以抽 10 萬塊，那這個其實是，已

經比較下面的價格，就很像尾盤，就尾盤的那種價格。 

受訪者 R01-003：那那做這個的話呢，其實一開始是林 OO 做的。我們這個案子分為兩個階

段，就是在前年 10 月開始，林 OO 跟另外一個叫做陳 OO 的，這兩個人。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是開始做這個事情，結果他們當時，他們的模式是這樣

子。他們打算騙人之後，然後會賣過去，然後賣過去他們、他們在柬埔寨

需要有一個對口，幫他們接人，接人之後帶去賣。帶去、帶去，就是說

我，我就帶著好像牲口一樣帶去叫賣。你要不要？ 

(四) 具幫派身分，但屬於幫眾行為-個別幫眾型 

在販賣人口去從事詐騙行為的灰色產業中，事實上個體是否具有幫眾身分

很難認定，因為有些個體確實具有幫派身分，但在整個運作過程與幫派的運作

無涉，可能對於幫派較為高層的「幫派大老」、「高層」也很難完全掌握已經開

枝散葉的幫派動態。所以將個別幫眾型的犯罪者稱之為個別人蛇也有可能，或

者兩者很難區分。總之，個別幫眾或人蛇會從事仲介、發包，而在過程中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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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灰色產業份子接觸，幫派的堂口就會是相當容易有互動的單位，因此個別

幫眾型也有可能會於運作過程中，漸漸過渡、升級為幫派組織型。 

受訪者 R01-005：因為林 OO…他本身本來一開始是四海幫的，然後後來他就他就為了這個

金錢關係，所以他就投靠李 OO。 

受訪者 R01-024：可是可是，可是也不能這麼說，因為他們 80 幾個都是這樣合作，就是

說，ㄟ，前面 30 幾個是比較零散的…可是後面李 OO 在進來之後，變非常

的綿密。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就是在群組裡面的發號司令，就很綿

密。 

受訪者 R01-003：…竹聯幫他其實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然後我為了這事情曾經去拜訪張

安樂。然後我問他，他就跟我說，就是被害人，被害人說是東堂幹的。然

後他，其實他說他有去問東堂…那可是實際做這些事情的人，可能都是七

八十年次，那可能跟他是…他們是一個差距很大的世代。所以他們的小嘍

嘍在下面做什麼事情，他可能不知道。裡面的一些大哥也是年紀都很大，

然後就再往下問，都說沒有、沒有… 

受訪者 S01-010：…您剛提到的是各種方式，因為不管是誰，絕大多數透過網路去做欺騙

過去，但是還有一些幫派分子，比如說你欠錢了，比如說你跟他有些糾

紛，甚至幫派分子把剛收的小弟，直接送來這邊去做煉蠱、訓練。 

受訪者 B01-040：…現在第一個步驟怎麼做？第一個步驟就是我不想分嘛，所以一開始這

些人蛇都怎麼做，他一定是自己發、自己發嘛。那臺灣有街頭的人啊，那

街頭的人先發嘛。那發出來之後，這個小道消息一定是他會有自己的幾

個，他相信的幾個堂口，他相信的幾個人，朋友之類，我先分你們賺嘛。

那你們只要把人接給我，我幫你們送到柬埔寨那邊的園區，人給我就給多

少錢，一開始一定是這樣。 

受訪者 C01-005：如果以剛剛說的李 OO 那個案件的話，他大概就是說。其實這個團啊，他

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一開始林 OO 的那一塊…接洽到一個可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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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原本在臺灣認識，然後去到柬埔寨，做可能詐欺工作的一個人，然後他

有這個人力的需求，他們就有合作，他在臺灣招募人送過去，那時候這個

組織架構還很散。可是李 OO 這邊有管道，可以找到更好的一個對口，就

是說他給的錢比較多，所以他就轉而找李 OO 合作，…他是可以對應到柬

埔寨的一個窗口。 

二、 境內型的欺型犯罪組織之網絡 

詐欺型犯罪組織有分境內與境外，兩者之間的網絡途徑具有不同型態，境

外型涉及人口販運的詐欺犯罪組織多半就是屬於詐欺園區，譬如知名的 KK 園

區、百盛園區等。有關外型涉及人口販運的詐欺犯罪組織將於下節描述，此處

僅聚焦於境內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 

通常境內型詐欺犯罪組織以從事「人事」為主，也就是負責以虛偽名義、

高額薪資、一般人可負荷的海外工作，如賭場、文職等，來招募被害者遠赴海

外工作，但實際上是施展詐術讓被害人赴海外詐騙園區，逼迫其從事網路或電

話詐欺。在組織的網絡型態上，比較像是傳統的專業分工組織，由具有相同功

能的成員集中在同一個部門或小組，由一個執行長或組織首腦統領所有任務和

決策。在一開始，境內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還未發展成熟時，會呈現比較鬆散

的網絡型態，組織在專業部門分工的建置上並不完整，有時簡單拉一個 Line 群

組，大家都屬於業務組，但會有特定人士可能兼任業務、人事、財務和行政等

工作，此時可能不存在明確的部門劃分或工作分工。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各

個專業領域的工作量和複雜度通常不會太高，單一個人處理工作實際上比分工

更有效率。 

但如果是前述提到「幫派組織型」的網絡型態，就會有很明確的部門、小

組，這種功能型組織的最大優勢在於每個成員能夠專注於他們熟悉的工作內容

和流程，如會計、接送的司機、陪同組、街頭的人蛇等業務，皆區分得很清

楚，小組成員無需頻繁切換工作，因此能夠實現最高的效率。然而，功能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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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不足之處也顯而易見，因為各部門都有自己的任務和目標，但因為犯罪組

織要設定彼此任務的斷點，所以還會區分內外主管的群組，因此業務上相互支

援上，僅有主管組會有比較即時的支援機動力。此外，境內型的詐欺型犯罪組

織通常並不會涉及實際的電話詐欺行為，屬於「人事組」的成員，通常僅會專

注於招募、控制、接送等事項，讓被害人盡速出國，以便獲得酬庸。 

受訪者 R01-024：…可是後面李 OO 在進來之後，變非常的綿密。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那

個，就是在群組裡面的發號司令，就很綿密。 

受訪者 R01-020：那三個的時候，我們很幸運的是，因為大陳呢，他叫陳 OO，他是管帳

的。所以他有帳冊，他的手機有帳冊，裡面是有 80 幾個名單，就是他賣

掉的人。然後賣掉的人，裡面的人，每一個人的獲利，就是每一個人的支

出 

受訪者 R01-036：對，就是有些人負責，就是像保險業務一樣出去找，就出去拉人。然後

拉人的話，看你要怎麼拉，看你要上網登廣告，還是找朋友。  

受訪者 R01-039：抓到之後，然後帶到之後呢，就會先帶去那個飯店，然後飯店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互相幫忙， 甚至會有人，就是你明天要出國，我今天到你

的房間裡陪你睡覺，看著你睡覺。 

受訪者 R01-043：因為他們其實，後來那個……後來我們有抓，因為他們剛剛講的有一個

小會計。就是那個，那個會計就是稱大陳嘛，可是我們我們只剩下他是小

會計，因為他後來，因為他們不是有一個事業體嗎？等於是說他公司有一

個總會計，對啊，他們總會計叫黃 OO 

受訪者 R01-050：然後其實到到機場的時候，有一個蔡 OO 跟一個小陳帶他們去 check in

嘛。其實呢，他們從商旅到機場的這段過程當中，其實他們真的是叫計程

車喔，叫白牌車喔。這些白牌車是真的對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我們有

找過他們來問，他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就收到一個 case 說要去哪邊接人，

接去機場他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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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063：對，他是唯一的窗口而且會談錢。然後他會跟，因為 Andy 是負責去談價

錢的跟負責匯錢的人。 

受訪者 R01-064：就是人蛇啦，其實其實他們就是都是人蛇啦。只是他是在臺灣的人蛇，

然後他是在柬埔寨的人蛇，然後兩邊人蛇串起來。 

受訪者 J01-006：…我們兩邊的那個，負責載的司機是不同一批的，就等於她那邊一線，我

這邊一線，然後我這邊這一線的狀況是，這邊起源其實是兩個，從全臺

灣，桃園有押兩個機車司機的車頭，就是這個案件最初的那兩個，我這一

線是在桃園那一間的下面的，就等於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司機群組，然

後那兩個，那一對男女朋友，他們就是，本來就是以白牌計程車為業…等

於那一對，在先去柬埔寨的夫妻，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就是以後會有定期

要載客人到柬埔寨，那你們有沒有意願承包這個業務…後來他們就開始創

了一個什麼，司機南北什麼大群組…陳女，然後他進來之後，就是他有在

那個群組裡面，然後他就是，先到柬埔寨，然後人已經在柬埔寨了，他就

用通訊軟體發佈這些招新的廣告，然後通常主要的對象就是他身邊的朋

友，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偏門，就是偏門工作…會填資料，填完資料之後，

他就會回傳到那個司機群組，回傳給他在上面的組長，對，然後組長審核

後，覺得這批人 OK，那就是這個資料，會再丟到司機的群組，然後就，

由在臺灣的這個司機接手，去安排說，我今天，假設 7 月 20 號，我要路

線，我要一路從屏東撿到台北，一路這樣撿上去，撿上去之後，就是把他

們放到旅館，然後再帶他們去代辦護照，護照拿到之後就出境，對，就我

們這邊好像都沒有查到，跟臺灣的幫派有關的 

受訪者 C01-005：…那時候這個組織架構還很散…林 OO 他同時，跟其他一些人會做招募的

工作。裡面有一個叫鄭 OO 的，他都會叫林 OO 叫師傅因為他自己招募…

然後他還有找，那個唯一的那個女生，就是一起來做招募工作…例如說那

個，叫楊 OO，就是幾個一起做招募的。那一開始那個陳 OO，他也有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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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但比較後來很多時候，就是別人招募那他是負責比較後端的。就是，

人家叫他小會計嘛，他就是會幫上面的拿錢下來發給大家。那他本身因為

他很了解護照辦理這件事，所以他也是辦護照的。他們的那個利潤的分

配，就會有那個。比如說辦護照的，然後招募的可以算是拿最多錢…。 

三、 詐欺型犯罪組織販賣目標地 

疫情期間失業人士成為這些犯罪活動的易受害者，揭示了社會經濟因素會

加劇個人陷入海外打工的被害風險，尤其是像被欺騙到杜拜的詐欺公司，就可

以明顯觀察到人口販運並非僅會朝向經濟弱勢的國家流動。此外訪談者還提到

於 2022 年 918 號中柬大執法之前，詐欺型犯罪組織在被害者一下飛機，就會將

被害者送到柬埔寨的金邊、西港、波哥山的特定園區，尤如販售牲口般利用人

生地不熟的弱勢性進行叫賣，但在中柬大執法之後，中國公安和柬埔寨的警方

進西港的詐騙園區進行強力掃蕩，導致西港的詐騙園區避之惟恐不急，整座西

港城猶如空城，直到情勢穩定後，才觀察到有慢有人員回流。所以，詐欺型犯

罪組織的犯罪活動的目標地理位置會隨著執法壓力和地緣政治情況而變化，指

出犯罪組織的運作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受訪者 R01-003：…他們的模式是這樣子。他們打算騙人之後，然後會賣過去，然後賣過

去他們、他們在柬埔寨需要有一個對口，幫他們接人，接人之後帶去賣。

帶去、帶去，就是說我，我就帶著好像牲口一樣帶去叫賣。你要不要？你

要不要？ 

受訪者 R01-007：…那時候我們還是在討論階段的時候，結果我就收到了一個，一個南部

來的通報。有一個高雄的，有一個高雄的媽媽然後也是報案，說他小孩子

去台北之後就不見了，然後之後跟他聯絡的時候，已經在柬埔寨，在跟他

求救，我就收到這樣子的情資。然後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說，那這個小孩子

跟我這個案子會是同一批人做的嗎？ 

受訪者 Y01-053：沒有，因為他們這幾個會過去(杜拜)，最主要是因為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83 

 

大家，很多都沒有工作，像這些，他們有的做服務業，變成也都沒有什麼

工作了，那他們也要謀生，所以就會隨著這些，主嫌他們招募他的廣告，

就去那個杜拜工作，他們不是，可能不是因為說什麼，比較低，低度開發

的國家那個，他的賺取的金額沒有那麼多，往高度發展國家應該不是這

樣。 

受訪者 J01-030：在波哥山，的某一個園區。 

受訪者 J01-033：有消失但是不知道去哪裡。 

受訪者 L01-029：他們是說有，就是有一次要報警的行為，然後他就，被消失，就是可能

關去小黑屋，然後之後他們就再也沒看到他。 

受訪者 P01-059：他沒有，他沒有很近兩邊啊。只是他透過泰國轉運，就轉移的速度很

快，那很快的就是大量的移到了緬甸的邊界，所以緬甸開始的時候，其實

人口販運主要是在柬埔寨，不在緬甸。為什麼？因為臺灣黑道跟大陸黑道

的近一點都是在柬埔寨，他們不會到緬甸去，但是因為被迫嘛，對不對？

他被掃蕩了，所以就 9 月之後的問題就在緬甸了。那到近期呢？他們又回

流了，因為風聲過了，所以呢他們到緬甸之後呢，他們到今年他們又漸漸

又回到柬埔寨去了。 

受訪者 S01-064：回到柬埔寨，你說他們回柬埔寨，先有個問題是，他必須先回到柬埔

寨，他回到柬埔寨，非自願者是回不去的，非自願者是不會過去的嘛，我

如果不是自願者，我為什麼會卡著，因為我在緬甸，我在金木棉，我在哪

裡，我現在很硬，我這邊根本出不來，旁邊有人拿槍，但是我今天要回柬

埔寨的時候，他就會讓我坐飛機啊，我從陸路過去是不划算的嘛，對不

對，很貴啊，點路偷渡啊，所以我就被帶到仰光，坐飛機到金邊機場，那

金邊機場，我就直接在機場轉機就跑了。 

(訪員 K01-049：現在是不是很多那種企業什麼，就慢慢回到那個西港去了？慢慢。) 

受訪者 S01-066：應該不是，從去年 918 結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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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S01-067：就慢慢回來，他一直在回來。 

四、 詐欺型犯罪組織原因、角色、主責行動 

(一) 原因 

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形成有多種原因。首先，經濟利益是主要的動機之一。

犯罪分子參與詐欺活動，以謀取金錢或財產，並經常能夠取得高額利潤。此

外，犯罪組織也可能利用組織化的分工來製造斷點、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從犯

罪者的觀點來說，組織化的可能有助於分散風險和責任。 

(二) 角色 

在角色方面，詐欺型犯罪組織內部的成員分工明確，扮演不同的角色，以

確保順利實施詐欺活動。綜合訪談內容，典型的角色會包括： 

1.主嫌或幕後策劃者：通常是該組織的核心成員，他們負責策劃和組織整個

詐欺計畫，拉攏人脈，找尋賣家，安排販售目的地的接頭人，並提供資

金和設備等資源。 

2.金主：提供資金支持以進行詐欺活動。他們可能不親自參與活動，但為組

織行動提供資本，訪談者認為金主大多都是大陸金主。 

3.招募人：在臺灣等目標地區招募參與詐欺的人員。他們使用各種誘騙手

法，例如高薪工作、食宿和機票，誘使被害人上門應徵。招募人分兩

種，第一種是本身未參與其他犯罪組織行為，單純仲介赴國外工作的應

徵者與犯罪組織接洽，此種容易被指認出來，因此較好辨識和緝捕；另

外一種是負責於社群平台散播消息，並且擔任接洽應徵者窗口的角色，

此種有可能擔任人事組幹部，較難緝獲。 

4.司機：負責接送參與詐欺的人員，並在出發地、目的地提供支援，例如幫

助辦理護照、機票或在當地接送。司機也分兩種，有可能是白牌車司

機，就是並未在分工計畫內的，由詐欺型組織單純外包給司機運載，另

外一種是被害人自行招攬計程車赴機場出境。另外一種是由固定的組織



85 

 

成員接送，通常此成員和犯罪組織具有行為分攤、犯意聯繫，並且在計

畫內負責分工接送被害人。 

5.保護和控制：在出發地的特定地點（如飯店、旅館）提供保護，名義上是

以擔心錯過航班、登機遲到，並以招待為由，實則為確保被害人無法逃

脫，同時可能會扣留被害人的護照和手機。 

6.小組長／主管：各小組根據績效升級的人事成員，有可能被園區主管拔

擢，而負責招募新成員和監督執行活動。 

(三) 主責行動 

詐欺型犯罪組織的主要行動包括策劃詐欺計畫、招募當地人員、提供資

金和設備、接送參與詐欺的人員、協助辦理護照和機票，以及在目的地提供保

護和控制。這些成員之間的分工協同合作，使詐欺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並最大

化利潤。成功的組織通常會不斷升級其成員，以確保順利執行詐欺計畫，同時

反映了犯罪組織的動態性和成員身份的流動性。。 

由此可見，詐欺型犯罪組織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犯罪體系，其成員按照不

同的角色協同合作，以實施詐欺活動。犯罪組織的存在源於金錢動機，並通常

能夠運用組織化結構來逃避法律制裁。詐欺型犯罪組織的活動危害社會，需要

積極的執法行動和國際合作來打擊。 

受訪者 Y01-017：那大陸，因為整個像杜拜這個人口販運案，整個集團主嫌應該是算大陸

成員，這邊他們算主嫌，那他們最主要的工作項目最主要就是有策劃，出

資還有設備這些東西，大陸金主，對，大陸金主，他們就策劃，策劃整個

犯罪的方法，怎麼去詐騙，這些他們都由他們去想。那還有提供就是這些

電腦設備，手機通訊設備這些，再來我們還有施暴，大陸的共犯還有一些

施暴，還有保護，保管這些護照，有分這些。那在我們臺灣人的部分，就

有招募找人頭，那找人頭他們就會說用，在網路上，各網路上就會說，說

招募人員可以抽業績獎金，5 到 10%赴杜拜，那他們的工作內容，就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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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是說，網路文字客服高薪，可以提供食宿，機票，還有接駁這些，誘

騙這些我們臺灣人來上當。那除了這個招募的人之外，最主要在臺灣也有

一個頭，就是他去招募，那再透過他旗下一些人，除了去辦護照，也有專

門的人辦護照，辦護照還有接送的，也有專門接送的分工，就大概有這

些。 

受訪者 L01-017：比較很像是派案，就是在那個群組，當我招募到人之後，我就放進群組

了，那司機就會說，那這個人，我接，這個我接，然後我就負責，那接下

來司機的工作就是，控制在旅館，帶人去辦護照，帶人去機場，然後飛出

去之後，那就是柬埔寨那一端去接。 

受訪者 L01-018：對，他們還會帶去旅館。 

受訪者 J01-012：也不知道他們會被怎麼樣，可是好像目前沒有人跑掉，是不是我們這邊都

沒有人跑掉。 

受訪者 L01-019：我有到一半就不想去的，對，也是有，可是在臺灣這一塊，全部都是司

機負責，所以我們才會說比較像派案，司機接案，然後就說那他負責，然

後出去之後就是有，柬埔寨那邊的招募的人，再把他們帶進園區這樣子，

所以他們被招募的人，到了柬埔寨之後，都會先去找招募他的那一個人，

他就會變成他的組員，就是在那一組下面。 

受訪者 L01-015：因為他們的工作會一直換，就是他假設做得越來越好，他就會一直升的

做組長，所以其實他一向在做記帳，他也有負責招募人，但後來升級了，

對，後來升級了，然後也要一起招募，像陳女也是，他也是招募了好多

人，那就升級。 

受訪者 L01-047：他比較不像一線二線三線，因為但陳女還會往上丟啊，他還會往上丟

說，欸那我要招募這個人啊，你覺得可以嗎，那上面的人就會說，喔可以

喔，那接下來是由上面的人去，訂機票吧，那他們應該是，我那時候是柬

埔寨的旅行社幫忙訂機票，那訂了機票之後他們再丟給陳女，那陳女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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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剛剛講的，那個打好的個人資料表，再丟進司機群組裡面，那由司機去

接單，所以有一點分工比較，比較不像一線二線三線，那可是那這樣招募

來的人的錢，那那一萬五就是一定要歸陳女啊，因為這是他招募的這樣。 

受訪者 J01-009：我覺得他們一段接一段欸，就是陳女找到後，上面審核完就丟給司機，然

後司機把人撿回來送出去，送出去之後到柬埔寨落地，就會有人馬上扣他

們的手機護照，把他們帶進去園區。 

受訪者 J01-010：業績太好就升級變組長。 

受訪者 L01-016：對，所以這些人，他們原本也都在群組內，是一路升級，所以司機應該

是知道這些人。 

受訪者 J01-024：然後我跟 oo 我們這邊，剛剛那個是滿好笑的，混嗎，因為我跟 oo 這邊，

我們其實兩邊都有執行到第二波，我們的那個有錢人，我們的第二波都

是，其實都是就像剛剛講，因為其實這種案件，他有一個流動性，就是有

一點，跟那種幫助詐欺其實很像，你要講他是，他其實都身兼被害人跟，

被告的成分，所以他，當他一過去，當他開始招募人，也招募成功的時

候，他，他的，他就昇華了，他就變成被告了，他可能本來是被害人，可

是當他知道這件事，他很願意一起做的時候，他就會變成被告，所以我們

兩個的，第二波執行的那一個對象，其實一開始都是被招募過，只是他也

開始招募人了，然後也真的招募人了。 

受訪者 J01-024：…因為其實這種案件，他有一個流動性，就是有一點，跟那種幫助詐欺其

實很像，你要講他是，他其實都身兼被害人跟，被告的成分，所以他，當

他一過去，當他開始招募人，也招募成功的時候，他，他的，他就昇華

了，他就變成被告了，他可能本來是被害人，可是當他知道這件事，他很

願意一起做的時候，他就會變成被告，所以我們兩個的，第二波執行的那

一個對象，其實一開始都是被招募過，只是他也開始招募人了，然後也真

的招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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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01-065：對因為被害人被騙有幾種，一個就是臉書介紹嘛，對不對？一個就是他

親朋好友，一定說我是他高中的同學，找我去，那所以呢？蛇頭是誰，基

本上都會抓的到，另外一種蛇頭抓不到，就是幹部，他親自找的。 

五、 詐欺型犯罪組織犯罪腳本 

在詐欺型犯罪組織發展中，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不同，詐欺園

區也可能呈現不同的發展程度，如緬北因軍閥割據，還未能發展出比較成熟的

犯罪腳本，但柬埔寨的詐騙園區，就發展出腳本和獨特的話術，以及有系統的

詐欺工程的流水線。 

受訪者 S01-034：柬埔寨是東南亞這波詐騙的頂峰，他最會賺錢的，其實過去在西港，你

看到緬甸沒有那麼會賺錢，尤其緬北，他們很多沒有系統，他很沒有系統

的，有些丟過去叫你們自己騙，你自己想辦法，給你一個電話想辦法騙，

他們甚至沒有腳本幹嘛，可是到了西港的時候，他已經到了什麼，你就照

我給你的話術叫做，你不能夠有自己的想法，然後到了某個階段，你必須

把這案子交給有經驗的人，去想辦法宰這個客戶，你只負責跟他聊天，所

以他可以訓練的人的時候，甚至可以讓人家說，我不想騙人，你不用騙

人，你就跟他交朋友就好。 

(一) 詐欺手法 

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詐欺手法的核心具有組織化分工、戀愛詐欺（殺豬盤）

的使用，以及對技術的應用三種特點。這三個特點並不限於柬埔寨，而已經成

為詐騙集團在全球範圍內運作的手段。他們通常會透過建立虛假關係和利用先

進技術，如翻譯軟體和假投資網站，來誘騙受害者。這些手法代表詐騙組織的

詐騙策略具有多元、靈活的特性，也反映了網絡環境早就成為詐騙活動的溫

床，網路的隱蔽性和普遍性，加速的詐騙行為的便利性。詐欺型犯罪組織有

SOP、有固定的一線、二線、三線的上下游分工，還常常以戀愛關係作為詐欺

的誘餌，再加上假的投資報酬來誘惑被害人匯款，甚至架構假的投資平台當作



89 

 

工具，將被害人一步步引入殺豬盤的圈套。在詐騙的手法上，受訪者 B01 提

到，事實上相當彈性多元，並非投資詐騙或愛情詐騙二選一，兩者是互相搭

配、而非互斥的策略。通常詐欺者會在接觸被害者的過程中，探測被害人對情

感的需索比較沒有抵抗力，還是對投資活動和投資報酬率比較感興趣，並採取

最有利的策略讓被害人一步步踏入陷阱。 

受訪者 Y01-035：他們的手法流程分工，最主要就是說，大陸成員他們會，在大陸，現在

我們把它切割，又回來大陸這邊，可能他們大陸這邊，也有他們自己的成

員，他們大陸這邊的成員，就會打給他們大陸的成員，那誘騙上當之後，

會先詢問這些大陸的，他們自己大陸的人，看他有沒有意願兼差工作。那

假如有意願兼差工作的話，這些大陸成員，會將他們誘騙上當的，這些民

眾的個資姓名，電話還有住址，就傳給他們，在杜拜的第一線人員，那杜

拜這些，他們會有分成三線人員，你懂嗎？Pass 回來到杜拜，那他們在杜

拜就，第一線人員，他就會詢問說，看這些大陸的這邊，有沒有工作的意

願，那假如有工作意願，就請他們也是一樣，留下姓名跟電話，還有地址

一樣。那再由第二線，變成轉到第二線人員，他們就會詢問他說，想不想

藉由電玩來賺錢，用電玩的方式，賺錢並詢問他們的金融帳號。一開始，

會讓這些大陸的民眾，先賺一點微薄的利潤之後，賺到錢之後，並將錢匯

到他們的帳戶裡面，讓這些大陸的，我有賺到錢了，等他們上鉤之後，他

們就會再把，轉給第三線的人員，上鉤的這些人，二線人員就會再轉到，

第三線的人員，那第三線的人員，就會詢問他是否，要投資更多的錢，來

賺取報酬，那等到這些大陸民眾，匯錢到詐騙集團的帳號裡面之後，就會

將民眾的 QQ 帳號，全部封鎖，就完全斷訊，沒有聯絡了。 

受訪者 C01-047：有可能，因為每個機房做的，詐騙的，不太一樣。但是，但是我覺得蠻

多，都是，先聊天，後投資詐騙。對，大部分是，就是有，他們所謂的一

跟二，一就是聊天，二就是，投資詐騙，但是，有些是一跟二同一個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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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有些就是，一就是，你就負責聊天，把他聊到你跟他很好，他相信

我們，然後二再介入，二可能是管理階層，或是比較了解，這個投資運作

的，對啊。 

受訪者 P01-020：…他們目前海外電詐的…臺灣電詐還是傳統模式還是繼續在跑..大部分是

殺豬盤大概佔了 7 成多了，大部分都是以殺豬盤為主，然後再來投資詐

欺。 

受訪者 P01-021：其實殺豬盤就是戀愛詐欺啊。 

受訪者 P01-022：…大部分都是戀愛、詐欺，為什麼？就是現在不是很多那種交友軟體，

他就是假扮成，就是我可能是一個男生，我就放那個漂亮的女生啊。然後

就直接跟你交友啊。啊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交友軟體，很多不是女生都是

假的嘛，就這樣子。所以呢，他事實上，大部分他是用大量的這種方式在

往路上找找找，那就利用談戀愛的關係啊，有沒有？然後就是你會相信？

然後就開始報明牌啊。什麼？他就先讓你說 ok 妳這個好賺，他會前面幾

次讓你賺，然後賺完他發現你這樣大量資金下去之後他就把它網站關掉

了。 

受訪者 P01-023：應該是說，集團模式變了..現在都是用 line 的嘛，所以他就轉型了…那

line 你又不能公開，所以他們現在都轉型用這個投資詐欺。然後那個問題

是，因為以前的電信詐欺集團都是大型化，大型化容易被抓，那他們現在

就是小型化了，就是 3 到 5 個人就可以成一個電詐集團了，那你 3 到 5 人

的時候呢，我就成立投資詐欺阿，那他好做啊。 

受訪者 C01-043：…然後因為我，我自己那個手上辦詐欺集團，有的人他都會去柬埔寨再

進修。然後進修之後，他們的對話幾乎就說，就是說我現在看到他們那個

手冊，我要不要拍給你看，我覺得非常那個怎麼樣怎麼樣厲害這樣子，然

後就是，或是進修說用哪些翻譯軟體，或什麼什麼等等，就是進修然後學

回來自己做，或是帶回臺灣或等等，因為他們最厲害，我覺得是我今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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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鎖定的對象，他們不是，他們是想要會中文的人，他們要騙的是，可能

是海外的華人，或是就是美國人，就是講外語的，因為他們這樣子單位是

用美金計比較多，對。然後，就變成說他們要有很強大的翻譯軟體，對，

跟很強大的 SOP… 

受訪者 C01-043：…說實在，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我們一直，很想抓，但是他要有一個，

有一個，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因為你看喔，他們有辦法架設一個，比如說

假投資網站，那代表他有技術，這是誰提供給詐騙集團，這個技術，就是

有這樣的技術人才，在去，投入這件事情，不然他們也不會設計出，這麼

多的假，假網站或什麼的，對啊。所以也還有一個技術，技術面的事情，

那個翻譯軟體，也是技術面的事情，就是有人會投入這個東西，對啊，所

以他們也有，他們的技術人才。 

受訪者 B01-083：有分很多種，殺豬盤有分，中國的盤、美國的盤，主要分這兩大類，因

為中國人跟美國人最好騙。中國人是因為人多，文化水平比較平均比較

低，因為教育沒辦法普及到你每一個城鄉，所以導致文化水平比較低，好

騙。…那美國人為什麼好騙你？全世界最早用虛擬貨幣的就是美國，所以

你現在跟他講虛擬貨幣投資，他覺得這是早就大家都在用的東西了…臺灣

對他們來說，市場不大，可是能騙則騙，為什麼？因為都是華語，都是講

華語、好騙。那這個殺豬盤是一種，網投，網投就是騙你有什麼投資嘛。

然後賺了多少錢要叫你洗碼解鎖，各種說法，也有黑馬、娛樂城的黑網… 

受訪者 B01-085：沒有，有很多方式啊…利用感情跟投資都會，而且殺豬盤是這樣的，我

一個人同時跟二、三十個人經營感情…他不會只騙你的感情，就是那時候

他是叫我付什麼他們家人的醫藥費幫忙出一點…他都會透露他在做什麼投

資，當會計啊…看你感不感興趣，你感興趣投資，我就跟你講投資，你不

感興趣投資，那我就騙你的同情… 

受訪者 B01-083：有分很多種，殺豬盤有分，中國的盤、美國的盤，主要分這兩大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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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人跟美國人最好騙。中國人是因為人多，文化水平比較平均比較

低，因為教育沒辦法普及到你每一個城鄉，所以導致文化水平比較低，好

騙。…那美國人為什麼好騙你？全世界最早用虛擬貨幣的就是美國，所以

你現在跟他講虛擬貨幣投資，他覺得這是早就大家都在用的東西了…臺灣

對他們來說，市場不大，可是能騙則騙，為什麼？因為都是華語，都是講

華語、好騙。那這個殺豬盤是一種，網投，網投就是騙你有什麼投資嘛。

然後賺了多少錢要叫你洗碼解鎖，各種說法，也有黑馬、娛樂城的黑網… 

受訪者 B01-085：沒有，有很多方式啊…利用感情跟投資都會，而且殺豬盤是這樣的，我

一個人同時跟二、三十個人經營感情…他不會只騙你的感情，就是那時候

他是叫我付什麼他們家人的醫藥費幫忙出一點…他都會透露他在做什麼投

資，當會計啊…看你感不感興趣，你感興趣投資，我就跟你講投資，你不

感興趣投資，那我就騙你的同情… 

(二) 找尋合適的被害人 

從訪談內容中，可發現詐欺組織在尋找合適被害人時，運用了日常活動

理論中的一些元素。日常活動理論認為犯罪發生需要三個元素：有動機的犯罪

者、合適的目標和缺乏有效的監控。從訪談內容顯示，詐騙集團尋找經濟能力

不足或社會邊緣人士作為目標，並利用他們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問題來誘使他們

參與詐騙活動。但同時，這些集團也會評估被害者是否容易轉售，避免虧損，

所以較不會選擇智能缺陷人士，這種選擇反映了犯罪者對目標適合性的計算和

對風險報酬的理性決策過程。 

受訪者 C01-011：這些人去到那，發現是詐騙之後想回來，就被說服不要回來。原因是他

們一去，就花了很多的錢啊什麼的，他們要回來要一筆錢，可是通常去的

人他們就是債信不良啊，或是就是本身就有一些，社會邊緣啊或是什麼等

等自身的問題。所以他們就會礙於這些債務問題好吧那我就先做還債，所

以就會有這種，被騙去之後想回來，但是被說服就留在那，然後就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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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聯絡。 

受訪者 C01-031：其實智能缺陷是少數，因為他們詐團也不想要智能缺陷的人，你就是賣

不出去，你把他送到柬埔寨，你去兜售沒有人要買。 

受訪者 C01-032：精神狀況，頂多就是比較偏激一點是有的，有一個被害人就是跟我開完

庭，然後直接跟我說，反正我被放，因為他在臺灣有案子，所以他一回來

就被送執行了，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到時候出去，我還要再去柬埔寨繼續

做詐欺，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因為他業績好，他是，他就說他業績好，他

把自己贖回來了，他就說他自己賺到把自己贖回來，兩萬美金，對啊。 

(三) 人頭帳戶 

從訪談中，可發現詐欺型組織的第三線成員通常臨時才會獲知用於詐騙的

帳戶資訊，臨時性的通知是詐欺組織避免基層的車手黑吃黑的方法，時常更換

也可以以規避追蹤。而這些帳戶會經由試車測試穩定性，以避免被被列為警示

戶。當受害者一旦上鉤，其資金會即時被導入這些人頭帳戶中，再由車手立刻

領出。人頭帳戶又分為可控制和不可控兩類，所謂可控就是帳戶提供者需要待

配合在被控制的環境中，直到帳戶使用完畢:不可控則相反，帳戶提供者可以自

由出入，但也有可能被要求當車手。人頭帳戶的運用涉及購買和管理人頭帳

戶，以及操縱金流以逃避法律監管，反映詐欺集團的高度組織化，展現詐騙集

團在金融操控方面的專業化，也揭示了現代金融體系中存在的漏洞，來促進其

非法活動。 

受訪者 Y01-036：就是說，因為他們在，從事這些，從事這些工作的三線人員，帳號給他

們，他們都當天才知道，臨時的那個大陸，不管哪一方的帳號，他們當天

才會知道。有騙錢到的時候，假如這些大陸民眾，有上鉤之後，他們的上

線，這些大陸主線，會馬上提供在他們手機，提供那個給第三線的人，說

叫大陸這些，匯到這個帳號，匯進去之後，他們因為當下才知道，不會每

天，這些帳號都會變更，對，每天都會變更，都是人頭帳號，對，人頭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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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每天都會變更，哪一個帳號匯多少，他們也不知道，因為管控，他只

是騙到民眾，匯到這個帳戶之後，其實知道的是，大陸後面主嫌才知道

說，總共匯了多少進來。 

受訪者 P01-044：…還有個是購買簿子的集團，幫他找人頭戶啦，然後騙，當然大陸那邊

會先有人要把錢打回臺灣，那臺灣這邊就有車手去提領，啊提領的都是人

頭戶，所以說水房集團以前的轉錢裡面會有插什麼？u 盾啊，轉錢，那當

然還要配合臺灣這邊的車手集團去提。那因為，現在這個人頭戶收購越來

越困難，因為這也是歷史的轉變，就是以前賣簿子還講道義，賣完，啊可

是因為太多人都是… 

受訪者 P01-045：因為你在賣簿子是怎麼，就是你要提供存摺、印鑑、提款卡，還有網

路、網銀全部都要給，提款卡，什麼密碼都要給，因為你要讓他可以線

上，他們還要先試車，先先轉個 1 塊，啊我看看有沒有變警示嘛。然後所

以你網銀要給他啊提款卡也要讓可以去領，賣給他之後他會再，收簿集團

會再給水房、水房再交給車手集團去提，這個應該都知道，然後但是因為

太多人不道義，就是它賣之後，你只要有身分證，就跟他說我遺失，遺

失，啊印鑑也可以重辦，可以換，所以說整個都有了，那我自己就可以去

網銀看，看你有沒有錢進來，我就領走了，所以這個事情就造成說，臺灣

這個人頭戶變成說賣帳戶在偏門工作出現什麼可控、不可控，啊可控你知

道是什麼嗎？就是願意配合，可以控制，不願意配合就不可控，不可控就

是 5 萬塊，因為風險嘛，我、我、我收你，這個不知道，我要跟你搶時

間，那可控就是 10 到 15 萬，那時行情最好就是中國信託，你知道為什

麼，為什麼，金管會都要罵中國信託，知道嗎？ 

受訪者 P01-048： …那可控之後，他就會把他關在配合的，他們會去找舊賓館，舊飯店，

很舊的，他不會跟他住好的，或者是民宿，或者是那種比較就是套房，月

租套房就是重點，然後在裡面的情況下，基本上它還是有照行情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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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你，你只要控，他通常只要控 10 天，但是你運氣，這帳戶如果一

直騙、騙、騙、騙騙都沒有被人家列警示，你就繼續關啊…因為收簿集團

其實都是在水房集團下面，所以你說這被賣簿子的人是絕對不會去做詐騙

的，因為你是被水房集團控制，你不是被詐騙集團控制，那他被水房集團

控制之外，他除了要去配合提領之外，他還要配合轉帳，因為太閒了沒事

做，你去幫我們轉嘛。因為現在的詐騙上匯到一個帳戶，之後，基本上我

會叫你，我第一次騙你，叫你匯 a 帳戶，下次可能就會叫你匯 b 了，那 a

帳戶可能會轉一轉一對二，轉到 cdef，可能轉了三四成那，這個需要完全

都在人工處理的。轉了三四成之後大概 3 成就到那個虛擬貨幣帳戶了。 

受訪者 P01-052：…各式各樣的帳戶的需求都是需要人頭戶，因為你，你一開始的門檻就

要投要交付虛擬貨幣，這個太難了，但是也有，我們現在遇到的真的很

多，因為你，我要的就是投資虛擬貨幣，那他們就騙的這些人就會去配

合，但是這個比較少了，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去開戶。 

(四) 設置斷點 

從訪談中可知，詐欺型犯罪組織有可能會設置斷點來逃避查緝，這些集團

通過詐騙業務的細緻分工、創建不同的任務分流，每一層的成員對其他層級的

任務內容知之甚少，從而創造了斷點。斷點的業務結構使得即使執法機構能夠

追蹤到某一層級，也難以追溯到整個組織的運作。譬如，將詐騙活動所需的人

頭帳戶通過正規的物流渠道傳遞，或是透過車站的置物櫃轉移物品，導致查緝

單位未取得搜索票前，難以發動搜查，更沒有人力能逐件排查，進一步加大了

查緝的難度，顯示詐欺型犯罪組織規避查緝的高度適應性和隱蔽性。 

受訪者 Y01-039：…第一線，不知道第二線在做什麼，第二線不知道，第三線在做什麼，

他們會讓他們組合一個斷點，對，雖然組合一個斷點，可是我們臺灣人，

分成三線人員，可是他們住的地方，又同一個，有時候住在一起會，假如

感情比較好，就會稍微討論一下，交換一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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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01-030：應該說我覺得他們，因為是比較早期的那種比較原始的樣子，所以我們

反而能找到突破口去，他可能沒有做太多的斷點。就像你說的，每一個斷

點應該是不同的人，那他們是，竟然是每一個階段都是同一個組織裡的

人，那這樣我們很容易順藤摸瓜，就把整個組織抄起來。可是如果他今天

每個斷點都找不同的人，我今天抓到一個我抓得到的人，他會跟我說他不

知道是一個莫名陌生的，真實年紀不詳的第三人，那我真的無法順藤摸瓜

抓到上面的，對，所以這個是一個。 

受訪者 P01-081：…詐騙前端是可以個體，但是水房是個集團，因為你水房第一，你還是

要有配合的簿商去買簿子，買簿子之後，收到之後，交給水房，你知道以

前這個很多人在寄簿子的？就是他買到整批之後，整疊，還有提供的，

綁，在一起之後，他們會透過高速公路，你知道客運那個什麼國道、客運

不是正統的那些統聯，那機車對他們會送到那個點，然後就收，你知道那

個點嗎？在台中就有啦。每個地方都有專門收簿子那個點，你只要出事，

就是說這樣講好了，你從台北、台北那邊寄得，那叫承德路，就給你序

號，你只要拍給台中捷運的人，他只要憑序號就可以領的… 

受訪者 P01-082： 他們幾乎，你沒有搜索票啊。如果今天寄來的是人家阿嬤、台北阿嬤要

給台中念逢甲的學生的一包水果，我我們沒有，不可能？每包啊。不可能

啊。我只是跟你說，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受訪者 P01-083： 那個在交流道那邊要寫的很清楚啊。貨物寄送。就是我們辦，他也是這

樣講，就一整天給你，你不可能找方法，你不可能整天去，你沒有權利，

去對他盤…還有那個什麼，像捷運站或是台北捷運站或火車站，都有那個

櫃子嘛。你放進去，就是這個時轉手，他隨時可以領啊。你要錢，要簿子

什麼都有啊。根本不用，我根本不用認識你，你也不用知道我是誰，我也

安全，你也安全。 

受訪者 P01-084：…就像是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水房集團的頭是誰，我們不會認識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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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做這個工作不可能，很難，不會有人跟我講是誰，你抓到的絕對都只是

現場在操作的員工而已。 

受訪者 P01-086： 最多是我們只能說他是幹部或成員，首腦不會在那裡，真的很難根除

了，那個都是幫派大老在負責。 

(五) 招募手法 

詐欺型犯罪組織利用社群媒體和廣告來吸引被害人，通過提供高薪工作的

虛假承諾來誘騙他們。這些集團通常會教授特定的技巧，如利用動圖和背景來

製作吸引人的廣告。被害者往往被誤導以為他們將從事合法的高薪工作，但到

達目的地後才發現實際工作環境與預期不符。這種手法的成功源於對人性弱點

的掌控，包括對相對弱勢族群的經濟需求、以及利用一些說服的技巧。然而，

也有招募者會坦誠相告，所以也有可能去的都是自願從事詐欺犯罪者，只是到

達目的地後發現與期望相反的事實，例如從事詐欺行為並沒有想像中的輕鬆、

好賺，或者待遇、獎金不符期望。 

受訪者 J01-050：而且我看每個技巧都很好啊，就妹妹，然後套個濾鏡就很可愛，然後可能

就會有人去，對，PO 文，然後就會有人去聯繫，說我要我要，對啊，

哦，所以這個。 

受訪者 J01-053：他們有教學，然後會有一個素材，他們說他們那裡有個群組，大群組裡面

的素材群組，然後你要 PO 廣告，你要可以，你可以就是去那個素材裡面

抓，抓動圖啊，抓背景啊，然後會有教學，跟你說怎麼樣抓，做出一個吸

引人的，一個人文宣，對，文宣，對，然後就 PO 上去。 

受訪者 J01-007：多半被害人是，大部分不知道。但其實我覺得心裡有數，就是就跟提供人

頭帳戶一樣，怎麼會有一份，你是什麼學校畢業，你怎麼會有一份工作，

你打打字就會有四萬五千，我覺得就是可能一點點，但是我覺得我們最

後，還是起訴以詐術使人出國，可是我覺得就算他們，有一點點預想到會

這樣作詐欺，其實但是他們一定，沒有預想到的是，他們過去之後，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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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績不好，被電擊棒啊，被毆打被關小黑屋，所以我們覺得，他還是有

被欺騙的成分 

受訪者 R01-003：就是跟他們說有高額的薪水，然後他們就相信了，就去了。去了之後

呢？到了第一天就發現不對，就覺得怪怪的，怎麼沒看到賭場，只看到就

是很像電腦公司一樣，然後就是整排的桌子，跟一排電腦。就沒有看到我

們所謂的像電視上那樣賭場… 

受訪者 R01-006：沒有。就是一般的民眾。因為他們設了一個局，就是在臉書上設很多廣

告。然後那廣告上面就是我下面會留一個 line 的 id，就是跟我聯絡。然後

line id，就是聊天聊一聊之後，然後就相約見面。談完之後，第二次見面

就是你就帶著行李來… 

受訪者 M01-008：我這邊知道的情況也是差不多，就是我這邊有接觸過一位，算是中間的

小的仲介，就是有點像，然後他在上面一層，就有一個比較大的蛇頭，然

後像那個案子，他的蛇頭就是有被抓，但是這個小仲介，他就沒有被抓，

然後那他的蛇頭，才是跟人事去對接的人，然後他跟他的這個仲介，跟他

的蛇頭之間，也是完全沒有見過面，完全沒有…然後那其實，讓帶人過

去，也有幾種不同的操作模式，就是，人蛇跟仲介只是一線之隔，就是仲

介的話，那對他來說，他就是誠實的告訴對方說，你要去的工作地點是哪

裡，那像我接觸那位，他是把人都介紹去凱博園區，然後他會直接講說，

你去那邊就是做詐騙，然後你可能會被軍事管理，大概會這樣講，那這

種，在他的認知裡面，他就會覺得，我都有誠實告訴你，就是我沒有，我

不是騙你去的，那你都知道，所以他會覺得，我只是轉介，介紹一個工作

給你，我沒有使用詐術 

(六) 使用網路與社群平台散播廣告、接洽被害者 

從犯罪學的視角來看，詐欺型犯罪組織在網路上的行為展現了典型的犯罪

機會論(theory of criminal opportunity)，如受訪者 Y01 所述，詐欺分子善用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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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的通訊工具如 Telegram，這類工具使得罪犯能迅速消除痕跡，降低被追蹤

的風險，體現了從被害者生活方式尋找到機會與其接觸，使其成為犯罪標的，

這種策略也凸顯了人們難以很快的辨識社交媒體上信息的真偽性，以及利用了

對於朋友或熟人推薦的高信賴度。詐欺型犯罪組織也會獎勵有招募到被害者的

成員，並可能誘使被害者再去尋找下個被害人，等於反覆利用社交網絡之可快

速散播社交圈的特性，並通過獎勵機制來拓展招募者。再者，從社會學和企業

管理學的角度來看，詐欺組織的網絡擴張策略體現了一種特殊的現代行銷策

略。例如，受訪者 R01 提到的在 Facebook 上設置廣告的手段，則是將網路行銷

策略運用於非法活動中，只要是「同學、臉書好友」轉發到社交媒體上，這種

虛偽的招募資訊就會自帶一層可信賴的包裝，利用接受者對「熟識者」或「認

識者」的信任進行欺騙，有點像是應用網路社交工程學的概念，但其目的並非

竊取網路上的個資，而更多地屬於偽裝和欺騙，取得現有的社交關係的信任。 

受訪者 Y01-018：他們接洽大部分都是用那個，通訊軟體 Telegram，那個飛機軟體

Telegram，那個是 Telegram，所以在他們聊完之後，馬上有時候那些通訊

軟體，就會馬上消失了。 

受訪者 Y01-023：這本案是屬於非一條龍的方式，因為他就 PO 在網路上，對固定的對象去

說，而且剛好或許有他朋友，他也會對他同學周遭朋友去說，那同學跟他

有 LINE，還是 FB 有訊息就會看到了，看到了這個朋友，比如他也會變

成，散發在他的另外一個，他的社群團體，去招攬一些客人，那這個 A 或

許，應該說主嫌 A，B 是他同學，那我就會跟他說，你招攬一個，我可以

給你抽多少那個酬庸，這樣子。 

受訪者 Y01-025：可是你中間不是這些，A 他招募對朋友 B，可是 B 跟他也不是同一個，

他們沒有幫派背景，只是同學背景，我不知道這樣你說算不算是一條龍。

那他在 B，他再去找網路上一個朋友，他彼此之間 C 不認識，B 跟 C，只

是看到 B 也是有在 PO，他才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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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006：沒有。就是一般的民眾。因為他們設了一個局，就是在臉書上設很多廣

告。然後那廣告上面就是我下面會留一個 line 的 id，就是跟我聯絡。 

(七) 接送被害人與代辦出境文件相關事宜 

接送被害人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遠端操控被害人自行搭車前往機

場，自行辦理護照、訂機票等事項，完全不經過人蛇集團，以降低組織成員直

接曝光、被查緝到的風險；另外一種接送方式則以代辦經費、招待機票費、旅

館費為誘因，並會沒收被害人的護照，從被害人入住旅館開始，隨時派員陪

伴、監控被害人，一直控制直到送往機場辦理登機，全程皆監視、控制被害人

的行動，避免被害人中途逃跑。第二類方式比較像是傳統的人口販運方式，通

常涉及直接的拐騙或脅迫行為，台灣幫派甚至可透過尋找到可協助與境外園區

橋接的人蛇，由人蛇押送被害者至詐欺園區。但與之相比，運用第一種方式的

詐欺型犯罪組織更善於心理操縱和社交工程，因為如果機票和護照都是被害者

自行辦理，有可能會讓被害者陷入「沉沒成本」的迷思，而更堅定出國打工的

意願。此外，第一類方式在不直接暴露自己的身份下，還可以操縱受害者的決

策過程，不但減少了使用暴力或脅迫可能帶來的反效果和風險，也在某些程度

上節約了開支，規避了反過來可能被受害者騙取機票、住宿費等「白嫖行為」

的機會。 

受訪者 Y01-026：可是他分工變成 A、B、C 那 D，辦護照的專門，又有另外一個人，朋友

帶他去辦護照。 

受訪者 C01-011：因為有些人被騙他完全是，完全臺灣沒有任何的被告，沒有任何的犯嫌

都是在遠端操控的也有，就是柬埔寨遠端直接，直接叫你自己買機票，自

己辦護照自己出國。就你臺灣不用任何犯嫌，這是有可能的。那有可能那

個遠端，就是他們所謂柬埔寨的機房的那種人事部門，他有可能本身自己

曾經是被害人，去到那裡他不得不想說要找人，那就只能自己找，那他也

是遠端操控那些人，就自己來柬埔寨，這些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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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050：其實呢，他們從商旅到機場的這段過程當中，其實他們真的是叫計程車

喔，叫白牌車喔。這些白牌車是真的對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我們有找

過他們來問，他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就收到一個 case 說要去哪邊接人，接

去機場他們就走了。我們查出來的樣態也是這樣子，他們就是去接人，然

後他們到機場，他們就走。就是一般計程車司機，是不是客人下車我就走

了，他就是這樣子喔。然後結果他們到機場的時候，就有另外兩個人在接

他們的，所以確實是有這樣子的司機，是這樣做的。那可是如果是每一趟

都同一個司機，那就不一樣了。那我認為就是說，我們檢察官之前跟我提

到的，就是等於是量變之後質就變了。 

受訪者 Y01-020：對，就變成換成那邊的接送人員，成員也有，他們大陸那邊可能，也有

好多國籍，也有馬來西亞，因為在筆錄上，我就看到有馬來西亞籍。 

受訪者 Y01-031：A 有送出去，可是他把這些資料收集好之後，請 D 比如請 D 去辦，那這

些經費有的會自己出，其中裡面有幾個是自己出，機票完全不是他們，不

是 A 支付的，那他們人員集合在，比如 1 月 1 號到機場之後，他們就到大

陸那邊，大陸那邊就有人接手，去機場接送，也是大陸的人去接到他們到

一個，不是那個，應該是算他們的，一般的民宅不是飯店，應該是那個哈

里發塔，那個帆船也是在那附近而已。 

受訪者 R01-004：…是一個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華僑…他的綽號叫做八爺，然後本名不

知道。然後我是聽被害人跟我說，他胖胖的、很肥這樣子。然後可是，後

來他們…因為這個八爺也不老實，對方就是買了人之後，會打錢，打錢之

後他們照理說，就是說你要把錢分到臺灣來。那可是問題是他給錢給的不

乾脆，然後給那個，然後會黑吃黑的情況…所以他們當時其實就是想尋找

一個穩定的人，結果他們就遇到了李 OO。李 OO 跟他說，我可以提供、

找一個人過去柬埔寨那邊帶，然後我在臺灣，然後你們就跟我合作，你們

就負責把你們的，就是你們，你們本來的那些技能，我就把它吸收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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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01-021： 沒有，他都沒有，這種都是他們，就是一對一去聯繫，其實這個組織其

實也不用很複雜，你只要有人上勾了，我就幫你定機票，你就上飛機那

邊，就傳個訊息給泰國那邊，這個人幾點到就接他。 

受訪者 R01-046：然後我有遇過另外的被害人，就是在別案的。他其實是利用，就是他其

實是在對面遙控你，他直接人在柬埔寨，他遙控你，然後你，你當時就是

因為你就是認為你要去做工作， 所以你當然就是會很努力的幫自己辦護

照，幫自己買機票；或是說他幫你買好，因為機票可以網路買，他幫你買

好機票了，然後你自己去辦護照， 就是然後你自己去機場，我們有遇過

這個。所以說他有不同的樣態，就是在別的案子裡面有自己去機場，然後

自己辦護照。 

受訪者 Y01-032：那個他們好像也不是什麼園區，他們不是詐騙園區，好像就直接在，人

家家裡還是一般，一、二樓樓房而已，不是整個什麼大廈，還是整個那些

住宅，這樣 

受訪者 Y01-047：為什麼不能跑，因為他們的護照，第一天到那邊的時候，護照就被收走

了。手機是可以通訊，只是限於他們在上班的時候，可以給他們通訊而

已。而且對當地的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會。他們也曾經，這幾個被害人

裡面，也有曾經用遞紙條給超商人員還是路人，可是沒有人回應給他，最

主要就這些原因。 

受訪者 R01-007：…所以我們就認定這個人是楊 OO。然後這個楊 OO，所以說我們至少我

們現在知道有個楊 OO。後來我們就去調機場，因為他後來不是被賣出去

嗎？他們就跟我說，他們去機場的時候又是另外兩個人帶，就不是這楊

OO 帶。另外兩個人帶，那所以我們就認為說有共犯。 

受訪者 R01-007：去調查這個這個人…可是呢他飯店告訴我一個事情。他就跟我說，這這

這一男一女，就是這一個，這一兩個月來都帶不同的人來住，可是自己不

住。就帶不同的人來住，然後他們覺得很奇怪，然後我會幫那些人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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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覺得很奇怪，他們覺得這個樣態很奇怪，可是好像沒有犯法。幫人

家付錢，好像沒法法。對啊。可是他們覺得好奇怪，然後就是住一兩天就

走了。 

受訪者 R01-039：抓到之後，然後帶到之後呢，就會先帶去那個飯店，然後飯店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互相幫忙， 甚至會有人，就是你明天要出國，我今天到你

的房間裡陪你睡覺，看著你睡覺。啊就睡不著啊，怎麼可能睡得著？然後

他就說，那個人是來看守我的，對啊。啊像他如果是女的被害人的話，就

由黃 OO 去看守，然後就看守他，就是因為他要確保你不會跑掉，因為怕

你跑掉，他們就賺不到錢。 

六、 詐欺型犯罪組織營利型態 

(一) 詐騙的獲利模式與對成員的分潤 

儘管本研究並非聚焦於詐欺集團的獲利，但仍有些許受訪者提到詐欺型犯

罪組織透過詐騙行為的獲利模式，扣除成本後，自然還是呈現豐厚的利潤。從

受訪者 Y01 提到的第三線人員只能從其參與的部分活動中抽取傭金，顯示組織

內部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獲利分配機制。如受訪者 P01 所述，詐騙團隊設定

明確的營業額目標，並根據投入成本和預期利潤來規劃其詐騙行動，類似於企

業管理中的行銷目標設定和財務規劃。但是受訪者也提到傳統的詐騙集團給予

成員的抽成和人口販運的那些被強迫從事詐欺行為的被害者可能會呈現落差很

大的情況，因為人口販運的被害者是被奴役、被控制的狀態，在一個上對下的

恐懼關係中，被害者很難有機會可爭取額外或「應得」的提成。在一個封閉的

詐欺園區中，或許屬於製造心理恐懼的操縱，對於詐欺型犯罪組織來說，會是

比較容易、成本低的管理方式，但後續本研究也會討論到此種高壓操縱方式，

對於詐欺園區的長久經營會有不利的影響。 

受訪者 Y01-037：可是我們第三線人員，我們問到了，這個第三線人員，他們也沒有辦法

去掌握到，最後總共匯多少錢進來。只是他們知道說，大陸，他在我們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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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裡面，第三線人員，他有說他曾經，幾個月內騙到人民幣，四、五百萬

這樣子，那從中間去抽取傭金，跟%數。 

受訪者 P01-028： 這個問題就是說早期，他們是詐騙集團的時候啊。基本上，他們一個團

去的營業額，至少要賺 20000000 台幣才回來。因為他們花的成本，假設你

花一個成本好了，你可能去買機票，假設像歐美線，因為機票 70000 塊，

對不對？他找一個團隊，他找一個團嘛。對不對？一個團假設 20 個，機

票你就來回七萬，加起來一百四十萬，再加租的房子，他們耗時 3 個月

啊，那就花一百五十萬啊，對不對？然後他就帶個廚工去而已啊。他們基

本 2000000 就起來了，對不對？他 200 萬一個機房，所以它飛到海外，其

他 2000000 就起來，那他們基本上都是。設定目標，賺 20000000，轉個一

兩千就回來了，對不對？那他現在小型化啊，那你現在小型化詐欺、對不

對？那我想說我只要 3、4、5 個人而已啊，人不需要多，那 3 到 5 個人之

後我今天，我只要詐騙…因為小型化或投入詐欺騙的金額，都不大對不

對？那我在這段時間我要騙 10 個，一個騙 400000，那 10 個四百萬啊。 

(訪員 K01-029：四百萬，還要扣掉一成的那個…) 

受訪者 P01-029：水費啊，給他這邊，我還是賺啊。 

受訪者 P01-030：…早期我們電信詐欺集團去，是我們自己親戚，是你這個人頭，我是找

來的，你要抽傭。那你賺了 1000，假設我騙 2 百萬，他是可以抽，他 1

線、2 線，至少他可以，每一線，至少可以抽 10%，他如果賺了 2 百萬，

至少可以抽到 20％，抽二十萬嘛，對不對？那變成柬埔寨之後就沒有了

喔，他已經變型了喔。因為你是被我買來的，那你買來的時候，我叫你

做，我都沒有給你薪水。 

受訪者 P01-056：…我騙了多少錢，然後他會有一個費用，系統商的費用，因為網路要費

用，一些人事開銷什麼的，那最後總共他會列出所有的，每一個人的業

績，然後當然你業績就是按照騙的錢的業績，那當然，我剛剛算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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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那 21%，你還要扣掉這個水房，它要給水房幫他處理把錢弄回來

嘛，還有租設備的錢什麼，這個扣掉，大概我跟他大概賺 50%，…結果被

我們抓了啊，他跟本就還沒拿到錢，那他們自己有自己的辦法跟老闆要

啦，他們會去跟老闆要，就包含說真的，他們來的律師什麼都是老闆請

的，所以你說水房會不會吃了這些詐騙，或者是博，因為博弈也需要水房

是對，也是要把錢，那你會不會吃了他錢？我認為他們後面的老闆，大家

都知道我這一團是誰，我要透過你，因為我不會去，聯繫水房的什麼客

服，沒有這種東西，他就是會去對接他們上面的認識，然後那你就我就是

要弄回來。 

(二) 招募的利益 

對於境外的詐欺園區來說，於如何招募新成員（或稱為「血汗勞工」或

「替死鬼」）屬於「人事部」的重點業務，他們會採取像是商業中的網絡營銷或

多層次營銷模式，具有獎勵累加的機制。但同時，對臺灣境內的人蛇集團來

說，詐欺園區大量的人力缺口，製造了臺灣人蛇集團有利可循的商機，也因此

誘發了臺灣境內詐欺型犯罪組織的招募策略漸趨向於組織化和計畫性。根據受

訪者 R01 和 L01 的描述，這些組織不僅明確記錄誰招募了哪位新成員，而且還

將獎勵直接歸於負責招募的個人或團隊，有點類似於企業中的獎金制度，用於

激勵員工達成特定目標，如銷售目標或新員工招募，這種招募和獎勵機制激發

了人們的經濟動機和利益導向，例如，受訪者 M01-008 所述，介紹一個人可以

獲得高達從台幣 10 萬、至美金 1 萬至 2 萬不等的報酬，這種利潤可能對於某些

臺灣的某些不法組織幫派來說，會是一個強烈的誘因，因為付出的成本和風險

低，但可獲取的報酬相當高。合法企業中，也有招募和獎勵機制，但在正常的

企業環境中，員工招募新人可能會獲得獎金或其他形式的認可，這是為了鼓勵

員工擴大公司的人才庫，並確保新招募的人員能夠為公司帶來價值，對組織內

部的凝聚力會有所助益，但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做法僅僅是以詐術使更多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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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然後一再重複下，只會製造更多受害者來招募更多的被害人，並且涉及

更多欺詐和剝削行為，導致犯罪活動的規模會隨著社交網絡滾雪球式的放大，

也因此自然而然，會相當容易被調查單位鎖定而順藤摸瓜、人贓俱獲。 

受訪者 R01-006：…所以他們他們一開始，因為他們在這些人身上有巨額的收益，所以他

們可能一個人可能賣，假設他，因為因為當時就是可以賣兩萬美金左右、

兩萬美金，然後一個人，他們跟就是跟那個柬埔寨那邊對分一人一半，他

們這邊也可以拿到 30 幾萬台幣這樣子。那當然有人，後來後來就是慢慢

的，就是看數值 

 (訪員 K01-024：…騙一個人他們大概賺多少錢嗎，可以抽多少錢？) 

受訪者 J01-018：我的是一萬五美金，一萬五美金，差不多。 

(訪員 K01-025：…可以抽幾%，抽 5%抽 10%？) 

受訪者 J01-019：就是一萬五。 

受訪者 L01-027：應該是說他們那時候，在做那個個人資料的時候，其實上面就已經有權

責歸屬，就是說，這個人算是誰招募來的，所以就是歸他，錢就是歸他，

那他，私底下還有誰幫助他一起招來，然後，認為他們有犯意聯絡，應該

是他們兩個自己談說，那抽多少，因為在個人，他們那時候在個人資料寫

的時候，就已經有先寫明說，那這個被招募的人是歸誰。 

受訪者 P01-012：我們把他這樣拆好了，臺灣這一群人叫做人蛇集團，那在柬埔寨那段叫

電詐集團，那人蛇集團他很單純他就是只有收電詐給他的這筆錢，那他很

單純，就是說我可能我仲介這一批，一般就是說，中間可能賺 10000 到

20000，基本上他可能就是用完之後，他會給他。 

受訪者 P01-033：大概 2 萬美金，然後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你真的表現得很差，我再加個 1

萬，賣賣給下一家，大概是這樣。那這個還算好嗎？他會願意賣你嗎，讓

你下一間公司，有這種人，也有，真的是態度很差，那就是被人家搞到，

整個就是人不見了，也有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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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M01-008：然後他們的合作模式，就是都是用什麼 FaceTime，然後去聯絡跟溝通，

然後拿錢，那他的狀態是，他只要幫忙介紹一個人過去，那他就可以抽 10

萬塊，那這個其實是，已經比較下面的價格，就很像尾盤，就尾盤的那種

價格。 

(三) 資金的轉移、流動 

詐欺型犯罪組織的金流處理顯示出高度的專業化和分工。根據受訪者 P01-

044 和 P01-052 的描述，詐騙集團和水房集團之間具有密切的協作關係，詐欺

型犯罪組織會利用多個人頭帳戶來進行資金轉移，也會將不法資金交由洗錢水

房利用「U 盾」進行洗錢。有點類似於一般企業中的金融部門或會計部門相

似，水房集團也是處理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帳戶資金，惟其運作目的是為了掩蓋

非法資金的來源和流向，從而避免被偵查單位追蹤，或造成查緝困難。詐欺型

犯罪組織在其洗錢活動中，也可能利用合作夥伴對法律和金融制度的不了解。

例如，受訪者 L01-041 提到，一些司機甚至在不知情下提供了人頭帳戶，就參

與了洗錢過程。這反映了儘管成員有相互合作，詐欺型犯罪組織還是會利用其

無知或貪婪來為其掩蓋金流所服務。此外，像是在合法企業中，會計單位會在

遵循嚴格的法律規範和道德標準下，協助多個企業記錄和審核公司資金的運用

狀況，確保所有交易的合法性和透明性，在詐欺型犯罪組織中，水房也同時會

提供數家詐騙集團掩蓋非法金流的服務，幫助其避免追緝偵查。 

受訪者 L01-041：在那邊是直接拿現金，在臺灣的這批人是，在臺灣的司機是我剛剛說，

我查到一個會計，他是用自己臺灣的帳戶，所以其實是有人從臺灣打錢，

到他臺灣的帳戶，他再從柬埔寨，登入自己的網銀，再轉帳給這些司機，

所以其實當臺灣，我們那時候覺得，應該還有一批人是，負責這個資金的

部分的。 

受訪者 L01-042：對，但是那時候，就疑似水房好像不在屏東，然後因為他後來的追查

又，有一點困難，就是還有，剛剛就是那個，虛擬貨幣的一些狀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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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還沒查到。 

受訪者 L01-044：不然就會黑的，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分工，真的蠻細的，就是臺灣一批，

然後錢就是臺灣跟柬埔寨這邊，都可以互通。 

受訪者 J01-048：而且他們拿到的，剛剛那個現金，其實我那個他回來，就那個陳女，他回

來就一毛錢都沒有付，可是也不能這樣講，因為他等於就是，他把他拿到

那些獎金，都繳回去，所以他就不用付賠付金。 

受訪者 J01-049：他那個現金就放在身上，對啊，因為他們其實去都沒有多久，這件案子就

被查到，才一兩個月而已。 

受訪者 P01-024： 沒有，那個都已經專業化了。然後就是電詐集團已經分工了。我假如我

去海外設機房，我只是負責在海外詐騙那個部分啊，那金流他會找一個臺

灣的配合的啊。然後金流就是我們的水商嘛。那水商你錢要出來，還有車

手啊。然後一樣，他今天他架網站不是有一些設備、一些網路帳號，有網

路帳戶商啊，然後他的名單還有菜商給他的啊，一樣啊。那你今天我要做

投資詐欺也是一樣啊，我們今天，他只要 3 到 5 人，啊你說網路設備那

些，他就有專業廠商給他。 

受訪者 P01-044： …詐騙集團有分不同的環節，一個是我們說的，詐詐騙機房，騙人的，

call center，call center 騙到錢之後要匯到指定帳戶去，那就有水房處理，水

房處理不管是轉匯啦，他下面就會有車手集團，這些啊。還有個是購買簿

子的集團，幫他找人頭戶啦，然後然後騙，當然大陸那邊會先有人要把錢

打回臺灣，那臺灣這邊就有車手去提領，啊提領的都是人頭戶，所以說水

房集團以前的轉錢裡面會有插什麼？u 盾啊，轉錢，那當然還要配合臺灣

這邊的車手集團去提。 

受訪者 P01-052：…詐騙集團，或者一個水房集團專門，他會對應好幾個詐騙集團，但是

詐騙集團他不可能詐騙集團，因為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國外詐騙機房

就 3 個月會換，那國內大概就是一個月、兩個月要換，那你，你在換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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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水房集團，沒有你的時候，我會餓死啦。因為他回來還要休息個一

兩個月啦，所以一個水房集團會配合很多 

七、 防治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困境與解決途徑 

(一) 詐騙廣告難以下架 

從受訪內容可知，詐騙型犯罪組織採用高度策略化的方法來招募人力，其

中包括使用社群媒體廣告和其他網路平台。他們會大量散播虛假的高薪工作廣

告來吸引受害者，並通過不斷更新的網域和 IP 地址來避免被追蹤和查緝。在此

點上，執法單位遇到了幾個困境。首先，國外的科技公司，如微軟、LINE、

Meta 未必會配合檢調單位下架詐騙廣告，或者儘管有意願配合，但量能也很有

限，畢竟這些跨國科技龍頭企業的營業目的不是為了防止詐騙，而是為了自身

企業的營業利益。第二，現今詐騙集團多是透過 Messenger(Meta)、LINE、

iMessenger 或 Facetime(Apple)等網路平台或應用服務從事犯行，而法務部 103

年度法檢字第 10300162120 號函認為：「至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IPP）、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網際應用服務提供者（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因非屬電信

法第 2 條第 5 款所稱之電信事業，縱有產生發送方、接收方通信時間、使用長

度、位址、服務型態、信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之情形，仍非屬通保法(按：通訊

保障監察法)第 3 條之 1 第 1 項所稱之通信紀錄，調取時自無需適用通保法。」

雖然讓檢調單位在偵辦涉及網路平台或應用服務提供者的案件時，不須依通保

法聲請通訊監察書，惟亦使得這些網路平台或應用服務提供者，並不包含在通

保法第 14 條第 2 項有義務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電信事業。LINE 更在 2019 年提

出官方公告，說明：「LINE 在接收由法院發布允許或命令進行扣押或搜索之書

面文件(如:刑事訴訟法的搜索票)，在徹底核實調閱要求之合法性(在日本法律允

許之範圍內)及適切性後，會在合理的範圍內回覆執法機關」，並且說明「無論

何種形式，LINE 都不會單方面配合政府隨意調閱用戶資料，也不會配合監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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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此見，縱檢調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聲請搜索票，網路平台或應

用服務提供者並非只要檢調單位提出搜索票，就一律配合提供通訊紀錄資料。

導致檢調在偵辦上碰到阻礙，讓網路平台或應用服務成為詐騙集團的溫床。第

三，散播的假廣告很多，但具體有損失的報案人很少，沒有報案事實，也有相

關具體事證就難以成案。第四，雖然如文獻回顧所述，金管會於今(112 年)增訂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0 條之 1 及第 113 條之 1，規範網路平台提供者

應立即移除非法之投資廣告，然而實際上網路平台提供者若未針對所刊登廣告

進行實質審查，縱網路平台提供者依平台使用者檢舉下架非法投資廣告，詐騙

集團仍可透過大量刊登的方式再度繼續活動。此外，就算有被害者報案，即使

經過重重申請，執法單位詐騙廣告與上架的 IP 位置封鎖後，這些詐騙組織仍能

迅速透過 VPN 建立新的網域來繼續其活動，查緝單位十分難以逐一追蹤和制止

這些虛假廣告。 

受訪者 P01-088： …他在第一時間就把他斷了，因為是比速度的。就是說你你今天，他的

網域，我在時間內，我是比速度，把他斷了他就再成立一個，再斷一個，

因為他是比速度的，然後呢？所以後來呢他們打詐中心有這樣做，就是跟

Tron Link 去談，然後呢，你後來你有發現說很多 line 啊、apple 啊這些問

題，沒有錯，後來我們在打詐，跟台高檢開了很多會，高檢署也知道這個

問題。所以後來呢，高檢署呢他們就跟那個 apple、跟 line 去談這件事情，

就是說，就是怎麼樣去一個單一窗口做這件事情，那所以後來是有在推

了。但是問題基本上還會涉及到他不一定要配合你啊，因為他沒有，你政

府沒有強制力啊。因為他不在通訊保障監察法裡面啊。不像我們傳統的二

類電信，中華電業務，你可以強迫他啊。 

受訪者 P01-089： …你還是要有基本受害人，因為你今天你今天這麼多人 po 文章嘛，我每

個有 po 去查沒有意義，啊因為沒有。違法嗎我一個這個高薪工作、行政

工作不違法吧？但是如果有一個受害人出來說，我是因為偏門工作的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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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然後那我們那個發文者是誰，那我們去跟臉書調閱是誰，那才知

道啊。重點是這個受害人，他真的有去被騙到國外去，然後他有受騙的，

而且對然後他心不甘情願被騙，在那邊，強迫工作、被虐待是對…那你來

報案來講了之後，我們就去查嘛。誰發的文，然後你的機票是誰幫？你訂

的是這樣，然後加上我們搜索上，也看到他們，你在手機的 tg 聯繫上他有

分潤到了解騙到一個去多少錢他可以拿到了他有分…. 

受訪者 P01-094： ...後來你再把那些有回覆的人去點下去，發現成立沒幾天，而且他們的好

友全部都是阿拉伯，阿拉伯人全部都是阿拉伯人，印度人、印度人沒有沒

有一個好友，就是所謂的網軍啊。他們就是有人專門在負責增加你的增加

你的點讚數。你的回覆是，每個都說好穿快速到貨，你說我們要拿他怎麼

辦，每個都去跟他查 ip 不可能，我跟你講絕對查不到的因為我們遇到太多

都是 ip 都是在境外的因為她也，知道我們會去查金流齁，啊你購買機票付

款啊或者是包含。我們連付那個計程車的錢我們都去查了很多都是在境

外，境外都是你，你怎麼查？我這樣講好了 ip 一查只要，不是臺灣你就，

放掉吧。因為 vpn 是可以選國家的啊你自己可以選你想要在哪，一個你今

天想要加拿大就加拿大你想要英國就英國，現在手機都可以直接裝。 

受訪者 P01-097： 臉書，他們在提供你這些帳號，你認為有問題的帳號，他是看法的，老

美是看法條的，他就像 line 也是啊他不是說你要什麼我沒有義務一定要…

因為他是講難聽點，你們今天調查局每天都列那麼多假帳號給我，我就一

個一個 ban，其實這個，這不是跟這跟他獲利，這跟他公司的營運方向無

關啊。這不是真的，這根本這只是單純服務喔。 

受訪者 P01-099：是說你你要回到一個問題啦。臺灣面臨的問題不是只有我們一樣，在全

世界面臨也是相同的問題。這樣理解，就是說就是其實我們今天我們想像

說臺灣是一個電詐很強的地方嘛齁，那其實沒有，像以色列，也是一個電

詐王國，他投資詐欺也很強啊。對啊。那你像美國，他們就被墨西哥人，



112 

 

一樣啊他們也是很多集團騙美國人一樣啊。那所以這個問題是說，這是全

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說，因為因為你對於跨國之間的調閱的東西本

來就有障礙，對不對？然後再來就是你今天對於數位媒體的監管不夠啊。

你也不會像傳統手機可以控制他，那沒有手機，你有落地，像中華電信你

落地，你就受我監管，那你今天你 line 或 google 到臺灣落地你需要做監管

嗎？沒有啊？ 

(二) 不法金流難以掌握、可隨意申辦多個手機門號的問題  

從訪談內容可知，現行政府對詐欺型犯罪組織的金流掌握度並不樂觀，

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詐欺組織成員使用虛擬貨幣進行交易，而虛擬貨幣具有

匿名性和難以追蹤的特性，使詐欺犯罪分子能夠在不被識別的情況下將虛擬幣

兌換成現金，並來回進行交易和轉換錢包地址，而查緝單位並無足夠量能、對

新型金融工具的技術能力可即時追蹤和分析金流。第二，第三方支付如 Line 

Pay 並未獲適當監管，導致查緝單位要追查不法金流 line 帳號時，遇到調閱的

困難。第三，當匯款、發薪的銀行帳戶所有人身處境外時，會難以辨別到底不

法金流掌握在那個加害人手中，或金流經過的只是人頭帳戶而已。第四，受訪

者提到了臺灣的手機用戶，可以很輕易地辦理多個手機門號，導致詐欺犯罪組

織能夠輕易地濫用門號從事詐騙行為。前述問題都反映了某種法律漏洞或查緝

力量能不足的情況下，使得詐欺型犯罪組織能夠輕鬆地逃避監管與司法追訴，

尚待金融監管機構、電信公司和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填補這些漏洞，從而

更有效地打擊詐欺型犯罪組織。 

受訪者 L01-010：就是後續的金流，真的比較，目前沒有查得這麼深入，好像都比較，因

為我那時候查到，就是就如果，我那時候是有一個，他過去了之後，那上

面，他說法是，組長要求他用他的帳戶出來做，就是這些司機的薪水啊，

這些匯款，所以那時候，就是變成是，他們又拿當地的，已經飛去柬埔寨

的人的帳戶，去作為轉帳的動作，所以當初，如果這些人沒有回來，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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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太清楚，那個到底轉帳是透過誰的帳戶，所以其實這案件，一開

始的困難點在於，人都在外面都沒有回來，那是陸陸續續他們有人回來，

然後陸陸續續，慢慢問辨別出來，有些人可能，在裡面有負責一些工作，

那才陸陸續續這樣子說上去 

受訪者 C01-042：…金管會就是帳戶的問題，還有金流什麼什麼的問題。那什麼 NCC 就是

電信流的問題，就是甚至現在虛擬貨幣，我那個李 OO 案他最後也是拿收

報酬，或是給報酬，很多時候也是用虛擬貨幣的方式，就是我拿虛擬貨

幣，我就是換成錢再分之類的。所以是虛擬貨幣你就看不到，你查不到他

金流，你沒有金流你也很難查到下一個，就是順藤摸瓜就比較難去抓後面

的是誰。 

受訪者 P01-098：對，所以後來呢你後來，打詐策略我們不是後來就一直在找金管會、數

發部，他們就很不願意的加入，為什麼要跟我什麼關係？對不對？然後後

來就跟他們勸撫啊。他們一直認為這個打詐就是你們偵辦單位的事啊。可

是那不是這些，是因為你今天跟他們比的是比速度，所以你不能放在打

詐，你要放在如何在金流跟在資訊流，第一時間就把它阻斷了。 

受訪者 P01-109： 就像你今天你的數位媒體、數位通訊流進來，你今天你進來之後，你要

求 line pay，那你今天有 line pay 你付錢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受臺灣監管？

這不是很奇怪嗎？那你為什麼還要限制我們調閱你帳戶，這不是很奇怪

嗎？你要我的市場，你又不讓我調閱帳戶。可是問題是，開放市場是金管

會，不，經濟部啊。 

受訪者 C01-042：應該是說要看這件事情，我們要討論的是人口販運，還是要討論的是詐

欺。因為如果我今天要討論的是詐欺，當然你剛剛說的市詐，阻詐都有，

包含那個電信流，金流都是問題，為什麼一個人可以辦 N 個門號，真的。

你要去中華電信辦 10 個，他也辦給你，對啊。為什麼可以這樣亂發門

號，我不是公司行號，我去辦 1000 支門號，他也給你辦，可是你明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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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類電信嗎，你是什麼嗎，沒有，他還是給他辦，你只要能夠假裝說出

一個什麼需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討論詐欺這件事，我當然覺得這些都

是需要去做的，就是各部會其實都有該要去，做監管的事情，對啊 

(三) 調閱資料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資料庫沒有合併、T+1 的轉帳延遲一天到款

或可改善詐騙問題 

分析訪談內容後，我們可以看到受訪者都認為金流和資訊流的整合對於打

擊詐騙活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如受訪者 P01-101 所指出的，現行的系統中存

在著效率問題，例如，不同銀行之間的資料格式不統一，這導致司法單位在調

閱這些資料時面臨困難，從而無法及時追踪到犯罪者的金流活動。這種情況

下，當被害者一上當匯款，詐騙集團派遣之車手可以利用的金融監管的反應時

間差將款項領出，並快速逃逸。受訪者 C01-044 則提出的解決方案，如果無法

開放查緝單位及時審視金流，或者將金流的資料庫與司法資料庫整合，那至少

應該可以利用 AI 技術來識別異常交易，並在發現異常時暫緩帳戶的款項入帳時

間。這種策略可以幫助被害人上當匯款後，有一點時間緩衝，幫助金融機構及

時識別並阻止可疑交易，從而降低車手取款的成功率。然而，這也需要在技術

投資和客戶服務之間找到平衡。例如，如果一個帳戶突然有大量交易，這可能

是詐騙行為的跡象，但也可能是合法客戶的正常活動。因此，確定是否採行

T+1 的延遲一天到款的服務，還需要謹慎。總之，受訪者基於偵查之立場，表

示當有被害人報案，且有提出具體事證時，一個有效的方法便為建立一個整合

和高效的資料共享平台，使得金流和司法資訊流的整合能夠更加順暢，從而提

高打擊網絡詐騙的效率，但同時也要考慮到保護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的重要

性，以避免滋生其他新的風險。 

受訪者 P01-101：我們現在只能說應該這樣講，是說現在打詐策略中，我們是不是在宣導

那一塊？還有做金流、資訊流那一塊，對不對？那現在我們只能說是說在

金流跟資訊流的那一塊能做更快，就像我們跟銀行調錢，不是像現在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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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資金流的整合嗎？因為我們跟 a 銀行調跟 b 銀行的格式不一樣，他現在

就是要把格式合併，有沒有？那你要合併之後呢，那再來就是你今天能不

能線上即時跟他連。假設他格式合併，你還是要發函，對不對？所以事實

上，你今天重點就是因為我們司法單位，你受到太多法令的限制，所以你

在調閱的東西跟你，他們現在犯罪者所用的時間的速度是不對等的。 

受訪者 P01-102： 很久啊。你可能你也發個銀行，他不是不像我們說我們今天，除非你今

天銀行的金流，可以像我們戶役政一樣連線的，我及時就出來，沒有啊。

對不對？所以你今天除非你銀行的金流系統可以做到，跟司法端然後全部

連線就可以出來了。 

受訪者 P01-104： 你這個問題就是說你被緩衝，因為他你怎麼證明他是被騙？還是一個正

常交易？因為他會說金管會說它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今天是一個金

融自由市場嘛，對不對？那你怎麼可以凍結他？那他很多正常交易就被卡

住了，所以我覺得關鍵不在於，就是說你今天不要去緩衝，今天是你既然

要如果你金管會或者是資訊中心跟偵辦單位打詐同一心的話，你為什麼你

的資料庫不能跟偵辦單位合併？ 

受訪者 C01-044：金流那一塊。你剛剛說的 T 加 1，也是，也是可以的，但這個東西就是

看，呃，其實我覺得，金管會，去請金融機構做這件事，一定做得到一件

事，就是做，呃，這個叫，類似說分析，就是說，怎麼樣是異常的交易，

你就可以去暫停掉這個帳戶，因為現在 AI 那麼厲害，你只要去設定很多

的條件，這符合這些條件，它就一定是個異常的狀況。例如說你今天一個

帳戶，它很久沒有用了，突然開始瘋狂的，就是常，進進出出進進出出，

那就是有問題啊，因為，這種，很久沒有用的帳戶，它是一個很高風險的

帳戶。就是你丟在那很久，你卻突然進進出出，而且同一天很多筆，那就

是一個，有問題的帳戶嘛，對啊，然後或者是，它一定可以設定一些條

件，去認出來。…當然，你先發現異常，先暫停，可以增加，詐團他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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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件事的成本。對，這件事我覺得是可行的，對，那，只是就要去，可

能銀行，要去跟銀行進一步溝通，是怎麼樣去調和，跟一般客戶間的這種

問題，因為詐團也很愛拿偽造的東西去給銀行看，嗯，偽造的契約書，然

後，偽造的，就是，偽造的等等的東西，去說，沒有這個就是貨款啊，這

個就怎麼樣，有可能，可是銀行端就也很難去判斷這個，真實性 

(四) 個資外洩問題 

受訪者也曾提到臺灣許多知名購物平台如博客來、迪卡農、Momo 購物平

台等線上購物的會員資料外洩問題，導致詐騙集團對於用戶的消費歷史和各資

瞭若執掌。受訪者 C01 也強調並不是針對臺灣的用戶個資外洩問題，更大的挑

戰是幾乎全球都發生過大規模的個資外洩問題，因此該如何充分的要求這些電

商平台守護好用戶個資、並完善個資保護相關機制，持續強化民眾個資權益與

保障是一個值得政府持續重視的問題。 

受訪者 C01-044：…就是我們常常收到那些詐騙，他們都是，很多時候你接到一個電話，

他說分期付款，他就說你曾經在，比如說 Momo，或是曾經在博客來，博

客來很常發生，博客來啊，迪卡農啊，有買東西，然後被升級成會員，或

是被要定期扣款，那你要怎麼樣怎麼樣解除這種，然後，就是代表可能有

個資外洩，不然他怎麼知道你的電話，怎麼知道你有，而且可能講得很清

楚，你訂了什麼，所以你才會相信他，對對對。所以可能是有一些，個資

外洩的問題 

受訪者 C01-044：那我也確實查獲過詐欺集團，他們也不一定是賣臺灣的個資，我在看詐

欺集團，他們有取得越南人的個資，就是兩萬筆，我想說你這哪裡來的，

這是可能別人給他或幹嘛的，對。就是他們也不只騙臺灣人啊，也有可能

越南人東南亞人，是各地都有可能，然後取得個資之後，他們就亂槍打鳥

嘛，反正就是，就是大面積，就是越多人，越有可能，隨便，假設一千個

一個人中，也許他就被騙了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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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詐術使人出國方面的困境 

1. 加害人與被害人難以辨識，過於仰賴被害人指認，境外的人事組的犯罪證

據難以取得。 

訪談內容中，揭示了查緝單位當涉及到偵查跨國犯罪活動時，在識別加害

人與被害人方面的挑戰，特別是受訪者 L01-040 指出在詐騙園區中，加害人和

被害人之間的界限模糊。因為通常很難取得其他客觀證據，因此在當事人回國

後，若是當事人否認曾擔任過「狗人事」，亦全盤否認其曾施展詐術使人出國並

前往詐騙園區，並害被害人被迫從事詐欺之剝削行為，就會使得執法機構難以

分辨誰是真正的被害人和誰是加害人。這種情況加大了偵查和起訴的難度，因

為證據通常依賴於被害者的指認，而單憑口供在法院上可能會受到挑戰。另外

一個問題是，如果一群被害人中間確實有一名幹部是「狗人事」主管，但是因

為平日與下屬感情較好，或原本就是關係良好的親友，返台後無人願意指認，

那就更顯得沒有任何證據能讓犯罪者付出代價。受訪者 P01-066 和 P01-069 也

指出跨國犯罪組織的複雜性和挑戰。例如，當某人被送往柬埔寨進行強迫從事

詐欺之勞動時，除非幹部親自招募他、控制其從事「人事組」的招募營為，才

可能構成人口販運的要件。另外就是，真正境內就擔任招募幹部者，其也不見

得會返回境內，造成實務上儘管聽聞被害人指認出有這群「狗人事」，但是根本

沒有辦法偵查到這群不法分子。 

受訪者 J01-046：好像感情蠻好的，會定期下山，就像 KTV，然後吃飯什麼，他們感情蠻

好的。 

受訪者 L01-040：上面的才行，帶他們，對，組長他們感情蠻好的，而且其實他們在臺灣

都認識，所以這才會是，我們一開始，他們全部回來的時候，我們很難分

辨，誰是被告，誰是真的被害人。 

受訪者 R01-057： 因為當事人一定否認他知情啊，他一定是說，因為我朋友在柬埔

寨，他請我幫忙去載人，那我基於就是說，我又可以賺這個錢，然後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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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朋友介紹工作機會給我，然後我就去接人，然後就去機場，這樣子。

他可能接很多趟，然後這個他這個朋友收押，然後結果他說他回來，他是

想要幫他朋友解釋。那到底解釋之後，法官、檢察官會不會信？那我就不

知道了，對啊。那你說是不是分工，是不是發包？ 

受訪者 P01-066：為什麼呢？因為他真正人口販運發生地是到柬埔寨，他被控制，去做那

些事情，又不給他錢，這才是人口販運的構成要件，那臺灣在這一段的時

候，如果我們只能辦他詐術使人出國罪，你辦不到他人口販運，除非這個

人呢？他是幹部親自招募的，有沒有？他親自招募了他去，他有見到他，

那幹部也控制他了，然後這個人才會變成，他是涉及到人口販運。 

受訪者 P01-069：大部分我們 20 幾案好了，真正有幫派背景，他就是說他被害人指認，說

這些人確實是當時那個幹部到那去的嘛，大概只有 4 分之一而已啊。那這

些，問題是這些人都沒有回來啊。 

2. 無法辨識加、被害人身分的後果，加害人的資料無法串接，無法掌握資

料。 

承上所述，從被害人之訪談可發現，當無法辨識遭遣返或解救回國之當事

人是加害人或被害人時，就必然需要等候其他證據的出現。然而，當等待其它

證據的這段時間內，當事人可能早已銷聲匿跡。另一個問題是，有可能這個當

事人身上背負其他案件，被其它地方縣市的警方查獲，若沒有如果沒有一個整

合指揮、資料串接的平台，會造成不同查緝單位之間為了績效各自辦案，分頭

競爭，導致多頭馬車的問題。 

受訪者 L01-050：花蓮的那個，應該是被害人是花蓮人，所以他一入境就被花蓮帶走，但

你知道，所以那時候很難辨別就是這樣，因為他們其實像我的會計，跟花

蓮押的那個他們是一對，那他們其實當初是同時回來的，可是那時候辨別

認為我的會計是被害人，還沒有掌握他的資料，所以他就先回去了，然後

他的另一半就被花蓮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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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J01-059：我的那個小黃卡也是一開始覺得他是被害人，是後來我們提訊別的院檢，

這樣交到別的院，發現原來他做了那麼多事情，然後就趕快再把他弄回

來，去南投山裡抓他。 

受訪者 J01-060：應該是說他們其實，為什麼像剛剛說為什麼會在花蓮，是因為他的戶籍地

在花蓮，通常會用戶籍地去抓，對。 

受訪者 J01-061：他家在南投，他就住在南投的山裡，然後他已經回來兩個月，都沒有人發

現這件事情，然後終於有人要講，然後對。 

受訪者 J01-064：對啊，而且其實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是一開始跟國際科要資料的時候，

他們不太願意給，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因為像警察之間的競爭關係，因

為他們可能也不願意分享資源，給屏東的警察，那萬一我們這邊先辦出來

呢，對啊可是其實你要講案件的是國家的，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沒有，最

上面沒有一個統合，其實就蠻不好的啦。 

受訪者 P01-085： 就是這樣，這是所有人從臺灣人從柬埔寨 9 人當天遣返回國…他就會開

始敘述他做什麼工作，他可以指揮誰，他可以跟大陸老闆對話，所以那個

人再回來之後，那幾個人回來，我們當然也會去機場抓他們，…這絕對是

指認出來的…要不然你…，我無法去區分，說從柬埔寨或緬甸回來的臺灣

人，他到底是受害人？還是集團的成員？我沒辦法去區分，一定是要要先

有基本的受害人筆錄去指認或者是金流。 

(六) 最好中央有統合的機制，有利於證據的統管。 

延續前述討論，受訪者期待法務部可以有一個能像是打詐專案的疑似人口

販運被害者的返國資料平台，以共享偵查資訊，甚至能夠統合偵查資訊去分案

給地檢署的檢察官，以同一個團隊，或同一個檢察官合併處理一個案件、多個

當事人的車籍、電話、金流、證物保存等等問題，以減少許多地檢署重複偵

查、證物散落各地的問題。 

從犯罪偵查的角度來看，受訪者 J01-067 提到在目前的偵查體系中，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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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重複進行相同的調查，這不僅浪費了資源，而且有時會由於資訊未共享

而導致偵查進展緩慢。一個集中的的偵查資訊共享平台可視為一種集中管理和

分析犯罪資料的手段。這種平台可以整合全臺灣的救援人口販運當事人回臺資

訊，促進不同地檢署之間的合作與線索、證據的共享，並且能加快偵查進程，

並提高整體執法效率。其次，從企業管理學和人力資源學的角度來看，如受訪

者 Y01-110 所述，建立一個中央單位以統籌資料共享和查詢，可以提高各部門

的工作效率和協同作業能力。這類平台不僅可以加強資料的安全管理和隱私保

護，還可以為有關部門提供一個清晰的協作流程，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程序和時

間浪費。例如，移民署、檢察署、警政署都可透過一個標準程序，快速的查詢

到當事人異常交易的金流資料，並可以通過這樣的平台與偵查機關進行即時溝

通，協助追踪詐騙活動或人口販運案件，從而加快案件的處理速度。 

綜上，建立一個類似打詐專案的人口販運當事人返國資料平台，將有助於

優化偵查流程，提高跨部門之間的溝通效率，並有利於更快地識別加害人和被

害者。此外，這種平台的設立也符合當前數字化、資料共享、AI 協作的全球科

技趨勢，對於提升整體偵查效能和司法效率會產生重要的價值。 

受訪者 J01-067：我想像如果法務部可以有一個，因為現在像打詐有專案，如果想像上，如

果這個也有一個專案來處理，然後它可以統合全臺灣的資源，讓全臺灣的

已知的資訊，都可以共享，這樣我覺得就可以減少，很多重複偵查的問

題，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這樣子辦，發現其實有一小塊一小塊，可能別的地

檢也在辦，他們辦我們也辦，然後他們，我們在拼命查的東西，其實最後

才知道，人家原來已經知道，只是人家不願意跟你講，如果是，因為我們

都只是地檢，如果是法務部，可能檢察司，或者是哪裡有一個可以統合

的，不知道會不會更好，集中有可能某幾個，檢察官來辦，那他們可能，

我想像上可能就，他就先提分案，然後他就是專心把這全臺灣的，那個都

收集起來都給他，譬如說因為桃園那個很大，桃園那個就最大的，如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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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可以都，集中過去的話 

受訪者 Y01-069：我們啊，因為就是我們的系統，我剛剛就有講，因為我們每個單位的資

訊系統會不一樣，我們查的就是針對國人、外國人的入出境資料，我們這

個，我們有我們的專業，所以能比對出來哪幾個跟他一起出去，還有他的

定位記錄，所以這樣才能掌握這幾個人。 

受訪者 Y01-070：對對對對對，那去問啊，所以我們調出來這幾個人之後，就問第一個他

爸爸來報案的這個比如，哎哎，應該是算 B1 的兒子就問他說哎，抓出來

這幾個是不是跟你去啊，哪一個是主嫌他都有指認了，那時候都有做逐一

指認了。 

受訪者 Y01-071：對對對，做調查還有金流的比對。 

受訪者 Y01-110：我在跟我們同仁討論，我剛剛講的，各機關的那個查詢，我們可以查詢

調閱的資料，就像我們現在，不是有成立數位發展部，還是什麼科技部，

那是不是又統籌一個中央單位，那要申請的就像，中央統籌看哪一個單

位，我要申請這個查詢資料，是不是可以開放給各屬，各部門去查詢，那

是不是由各部門，再統一由幾個人管控，那我們要查我們就向你查就好

了，你說比較機密的不讓我們查，那我們節省時間，不然那要發公文去調

閱，有的說要調閱還要傳真，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新聞，要等好幾

天，那是不是又浪費時間去了。 

受訪者 C01-044：我覺得現在，也許金融機構最大的問題是，我發現它異常之後，我要怎

麼辦，對。我要怎麼辦，異常我就，好我暫停了，暫停歸暫停，但客戶就

會來吵啊，然後我要怎麼辦，所以這個可能就是，金融機構要跟，就是，

可能司法機關，警察機關要做，怎麼樣的聯繫，一個平台，一個窗口，去

看怎麼，怎麼去做查緝跟討論，因為很多時候，我發現異常，跟有沒有被

害人，我們找不找得到被害人，還有一段距離，因為被害人被騙之後，不

是馬上就會報警的，對，他可能還沒發現自己被騙，對啊，尤其投資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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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那有好幾個月才發現的，他都已經被騙幾千萬了，對啊。 

受訪者 J01-069：或者一審的某幾個就指定，他其他案件就先不分，對啊，因為如果當所有

的資源都集中在一個，或兩個幾個少數檢察官，那我覺得那個輪廓會變得

很清楚， 

受訪者 L01-055：對，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我司機我查的時候，他就說，我剛被查完耶，

然後他的手機資料都在新北檢被拿走了，那我後來會有他的手機資料，是

因為他回家之後，他又自己把資料下載下來，從雲端，對，所以我才有他

的手機資料，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想說，哇，要不是他自己有手機載下來，

其實我這件，那個司機根本就沒辦法辦。 

受訪者 L01-056：對，別的地檢也動完了，那甚至我在帶那個會計的時候，那會計當天早

上還去花蓮開庭，因為花蓮傳他，但我根本就不知道花蓮還有，欸台東，

他去台東開庭，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台東還有一個案子。 

受訪者 L01-058：對，所以後來是，因為他們從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應該是不一樣，沒

錯，但我們後來是用被害人數去算他的行為數，所以應該是可以一樣不同

的地檢辦是沒錯的，只是證據資料會很切割，所以我那時候是知道說，欸

警察跟我講說，因為我那天要去執行要去帶他的時候，才發現他已經往台

東跑了，那我就只好打電話請，跟台東的長官溝通這件事情，說我其實是

要執行他，那看他案件是不是可以，移過來，到時候移給我，那我可以

收，那他請他先把他有的資料先給我這樣子。 

受訪者 J01-074：就是如果最後發現被害人其實重複的話，就會比如說協談好，這個就給

你，還是就給我。 

受訪者 L01-065：應該是說我們的這種案件分出來，如果當初報指揮的時候，我可能先掌

握一個被告，所以我的那個被告只會列 A，那可是如果我在查的過程中發

現，可能 B，C，D 都還有涉案，可是第一時間還沒有分案的時候，其實

我們內部的系統是看不出來，那其實另一個甲官也有 B 的資料，難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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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是困難在這邊。 

受訪者 Y01-088：現在，對，現在我就是覺得，第四個，就是是不是缺乏我們這邊，我剛

剛一直在重複在講，我們取得證據真的有一些困難，缺乏可運用的查詢調

閱，各機關所控管資訊軟體的資料，這個你懂，就像查詢，我剛剛講的查

詢車籍資料、調電話、金流，這些我們完全沒有權限，那假如我們有這些

權限的話，我們做的速度可能就會比較快，就不用去求人家，是，再來就

是人力經驗的傳承，跟裝備的缺乏。 

受訪者 P01-122： 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努力，尤其這種國際國際詐騙案件，是有，會成

的，我說他是會成的、能帶亮點的，對對整個單位或是整個，就像局本部

看到你們臺灣這些做得不錯，總比你在辦一般地方案件來得有亮度，那誰

會願意放掉我亮度的？ 

(七) 仰賴對案件的敏感度，應該改善護照領取、來往高風險國家，一次性辦護

照高風險行為的辨識與預警機制。 

從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出，除了應該補強偵查有關單位的人力、物力、查緝

資源外，更重要的是應該重視政府對於人口販運案件的識別和預警機制。目

前，出入境機場和領事局的一線行政人員在識別潛在的人口販運行為方面扮演

著關鍵角色，但這種依賴於個人敏感度和警覺性的方法存在明顯的侷限性，從

加強預防偵查犯罪的角度來說，發展更有效的辨識和預警機制是至關重要的。

受訪者 L01-068 的例子指出了一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行政人員對異常行為的警

覺性，這位員工注意到有一群年輕人不斷前往柬埔寨，並主動拍下了監視器資

料和追蹤車牌號碼。這種個人主動性在該案例中確實有助於收集證據，但這種

情況不應該是偵查和預防人口販運的常態。相反，應該有更系統化的方法來識

別和預防這種犯罪活動，例如可以通過數據分析來識別某些高風險行為，如一

次性辦理大量護照或頻繁來往於高風險國家，亦即受訪者 L01-075 提到的情

況，即一個司機在短時間內帶著多人去辦理護照，並讓不相關的人領取這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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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就是一個高風險的警示信號。這種情況應該觸發一個自動化的預警系統，

而不是單純依賴於辦公人員的個人判斷。 

因此，建立一個包括自動化數據分析、風險評估模型以及跨部門協作機制

的預警系統是必要的。這樣的系統不僅可以提高對潛在詐欺型犯罪組織從事人

口販運行為的辨識率，還可以減少對個別員工警覺性的依賴，從而提高整體的

預防和反應能力。此外，這樣的系統還可以通過持續的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來

不斷優化和更新風險評估標準，進一步提高識別的精確性和有效性。 

受訪者 L01-068：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部分被害人，其實我還蠻感謝南區辦事處辦公

室，就是那個外交部那邊，因為他們其實是，他們平常不會做審查，那其

實他們那邊監視器，如果因為那一陣子，大概就是六、七月一直出國，大

家一直去柬埔寨，但我們爆發時間已經隔一段時間，那監視器都會洗掉，

但那時候我們剛好有一個科員，還是我不知道是他們內部科員，還是已經

有到一個組長位置，他其實蠻機警的，他那時候就覺得，這批人好奇怪，

都年輕人然後一直要去柬埔寨，他是有自己默默的先把那些監視器，這樣

先拷貝下來，或者是甚至他還有追逐去拍那個車牌，因為他覺得他們都是

這樣，一批一批被載進來的，所以其實那時候是好險行政單位的人，有夠

機警，保留了部分的證據資料，不然我們事後再去發現，要回頭去調的時

候，其實都沒有資料，他超機警的，他還去幫我拍那個車牌，我後來是他

拍那個車牌去鎖定。 

受訪者 L01-075：沒有沒有，他們都不是，他們就是，反正我的是，例如 A、B、C、D 先

去辦護照，然後這個司機，甲司機帶著 A、B、C、D，然後甲司機隔了幾

天之後，又帶 E、F、G、H，他就跟 E、F、G、H 其中一個人說，你幫我

領 A、B、C、D 的護照，那這時候你會覺得，奇怪，其實行政單位怎麼

會，可以讓一個完全不認，他們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去領別人的護照，但

其實這應該是沒有規範，是可以啦，對，但他們也都不是旅行社，就是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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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去領陌生人的護照。 

受訪者 Y01-094：像我們偵查的人力，我們專勤隊的人力，常常會調動。 

受訪者 Y01-095：本來我們滿編是 5 位，5 位現在又調走一位，常常會調動，調走一位，那

這一位的人力空缺出來，變成大家要去，負擔調走人力的工作，那又有人

生病了，現在又有一個同事他確診，那他的工作剩下 3 個，3 個要去承擔

這些人的工作， 

受訪者 Y01-099：當然，資訊設備不夠，資訊設備不夠。 

(訪員 K01-103：Ok，我看了一下這台電腦還是 Win7 的，Win7 就是已經更新了，很舊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受訪者 Y01-103：對，那個版本都很舊，都很舊，版本都很舊了。你看這個 monitor。 

受訪者 Y01-104：那你再看他的主機，這樣，怎麼跟人家，他們去市調，人家的辦公廳什

麼資源…那他後面中控台，他可以去操控說，你這個人問到什麼，可以加

問這個，中控台就可以打進去，就跟他講說，要加問這個，對啊這也是資

訊設備的，資源需要補充改進的地方。 

(八) 政治外交困境下，查緝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變通方案。 

在我國政治外交的境遇並不樂觀下，也直接衝擊到跨國司法合作的互動，

譬如受訪者 P01-122 提到了在追緝到一個在捷克設立的詐欺型組織犯罪後，由

於當地司法體系的不同意見和可能的政治壓力，導致案件進展受阻。這種情況

反映了跨國犯罪打擊中的一個重要障礙：即使犯罪活動被識別和追踪到，不同

國家的政治、法律和外交立場也可能成為案件進一步處理的障礙。然而，訪談

內容也有提到一些查緝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變通方案。譬如 P01-131 指出出動檢

察官和他國檢察官對接，較容易鬆動對方合作的意願，而 P01-129 則指出若將

案件標示為人口販運和勞力剝削，而不僅僅是詐騙，基於符合國際公約和人權

標準，較容易引起更多國際關注和支持的描述。 

受訪者 P01-122：…就是說捷克，我們追到捷克去了，結果那邊警察都幫我們追，到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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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他檢察體系不同意啊。我，我，我如果我就好奇說，捷克，…他

們甚至被大陸威脅，不買，他們的那些什麼什麼，捷克鋼琴什麼的？可是

因為捷克這一塊，他們完全就不能處理，我們都已經找到機房，在哪人都

有了，他們完全不處理，司法互助，國兩司丟過去，什麼都沒有用，那最

後就沒了，所以你說 OO 的勢力，他不用，他不用出手，很多國家是很忌

憚他們，就是說不要去得罪，他們會影響他們的政治。 

受訪者 P01-129： 因為我跟你講，因為後來我們都要寫，一定要加人口販運，寫說詐騙集

團脅迫利誘臺灣人，以高薪方式出國，前往，是詐騙工作，你只能這樣寫

啊。你不這樣寫，然後把他們寫得可憐一點，然後騙臺灣人被控制，因為

說實話也被控制的，因為就是關在裡面嘛。只是他們是樂意的，你不寫人

口販運，歐洲，不理你，因為他們是因為什麼人權、公約什麼的，都是歐

洲提的，你只要提到，這樣他才會理，所以所有的司法互助，因為各地檢

署寫完都要透過國兩司丟出去，基本上一定要叫人口販運，一就是勞力剝

削，就是這一條，沒有什麼好講的啊。詐騙是為輔啊。這一定要這樣寫，

沒有辦法… 

受訪者 P01-131： …我是很佩服那個聯絡官啊。然後加上國際客，去溝通、去談，後來當

時嘉義有去啊。檢察官很有趣，因為其實我們談的都是跟司法警察談，但

最終你要說服那邊的檢察官同意…他才叫下面動，這個頭不同意，下面一

口熱沒有用，那檢察官只跟檢察官談啊。因為要由司法互助，就是由檢察

官跟檢察官，那所以包含我們之前追捷克一樣也是…他這次他就覺得我們

運氣不是，因為我們已經追了好幾個國家了，然後對方就是不回應，不就

是政治問題，這真的真的無解，我們連幾個人去都抓到了，然後但是沒辦

法真的政治問題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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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網絡關係 

在本節中，本研究透過整理訪談資料，探討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原因和

組成、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水平互賴關係、垂直分疏關

係）、犯罪組織、被害者國家與當地政府之三造關係、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

販運之路徑（路線）與步驟、政府於防治遇到的困境與解決途徑等議題。 

一、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形成的原因 

首先，經濟和政治因素在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例如，

受訪者 B01-032、B01-033 和 B01-035 指出，中國在柬埔寨的「一帶一路」投資

和隨後的撤資，導致西港等地區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劇變，從而為詐欺犯罪組織

提供了滋生土壤。此外，受訪者 M01-007 和 S01-008 的談話顯示，中國對詐欺

人員的大規模勸返行動創造了勞動力市場的空缺，這些空缺隨後被來自臺灣、

馬來西亞等地的人力填補，進一步推動了詐欺犯罪組織的發展。其次，技術進

步和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改善也對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形成產生了影響。根據受訪

者 R01-094 和 R01-095 的描述，柬埔寨優秀的網路設施、現在化的城市規劃，

都是詐欺犯罪組織選擇該地區作為操作基地的一個重要因素。再者，人力資源

管理策略在詐欺型犯罪組織的運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受訪者 C01-043 的談話

表明，由於柬埔寨離故鄉遠，園區封閉、逃跑不易，這些組織通過此種地理空

間的設計，比較容易強迫人力配合作業，同時利用封閉式園區和高壓管理手段

來維持控制。同時，受訪者 B01-080 提到幕後金主的跨國運作模式，顯示對於

詐欺型犯罪組織的金主來說，通常目的在於合適的環境條件下，持續擴大全球

的勢力範圍，而柬埔寨只是全球佈局中的其中一個合適的地點而已。 

受訪者 B01-032：因為，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子但是，要去講這個事情的話要扯到當初中國

一帶一路他投資柬埔寨，但是中國後來撤資這個事你們知道嗎？ 

受訪者 B01-033：…好，那後來中國一帶一路撤資了，那原本他沒有撤資的時候，就是中

國說的算，所以原本那邊是很好的，大家都想投資，而且相對治安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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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後來中國撤資了，那撤資是因為，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考量，然後他的

考量怎麼樣我們就不講。但是，他撤資之後就導致說這個西港變得很亂，

非常亂。 

受訪者 B01-035：…柬埔寨原本是沒有馬路的，原本是沒有高速公路的，機場、什麼都是

一帶一路，這樣，一蓋蓋蓋，飯店什麼很豪華啊。對，所以必須要承認的

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很強的、非常強… 

受訪者 M01-007：…中國，他們弄了一個大勸返計畫，然後大勸返就是新聞上是說，有大

概 20 幾萬人，就是因此離開了中南半島，所以他們那邊就變成真的很缺

工…所以他們變成也開始去找替代品，那臺灣、大馬，就是主要的那個替

代品的來源，其實香港也有，大概是這樣。 

受訪者 S01-008：…那西港全部都中國人建設的，當他人抽走之後，他就像一個漁村一

樣…他們原本是地產商…那這賭場牌撤銷以後，他們要合法就不幹了，就

租給人家…問題是租下來他能夠再轉租給誰，他就是二房東嘛…他就找那

些其他剩下的，那些中國人，不回去可能都會有案子，這些人其實是比較

low 的，亡命之徒…但人家也問一件事情，可是現在人都走了，那現在，

我這邊做一做他人又要走，我這邊很難做，你租金給我再便宜都沒有辦

法，他就跟你談一些條件，那不然這樣子，以後人要走我怎麼辦…面對到

人走茶涼怎麼搞，他就說那我聘僱內部保安，把這個給封起來，搞封閉式

園區，跑一個人我賠你三萬塊人民幣。 

受訪者 P01-114： 我跟你講，我們詐騙集團啊。他會挑我們沒有邦交的地方，怎麼樣，絕

對不會讓你遣返，反然後第二，他會挑沒有外館的，因為我們沒有邦交，

還有辦事處，我我們在馬其頓那個，案件上扣到主嫌的手機，不是老闆，

裡面就有一個表讓他挑，把歐洲、每個每個州可以去的國家列出來，可以

去挑。 

受訪者 P01-117：…你知道賽普勒斯的地方嗎？在希臘跟土耳其旁邊免稅天堂，那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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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普勒斯有分，北賽跟南賽，這個我以前不知道，賽普勒斯是共和國，但

是因為賽普勒斯裡面有土耳其人跟希臘人，那信仰不一樣嘛。那希臘人為

多的地方就叫賽普勒斯，就是我們講的南賽，可是北部那一條是土耳其人

扶持的北賽，國際不承認那個地方，你要過去，那個北塞的地方，只能從

土耳其坐飛機過去，那他中間有一條聯合國軍事緩衝區…他怎麼進去老公

開發事業，我就是買啊，我逛啊…像西班牙做過嘛。像亞美尼亞也有，亞

美尼亞，在土耳其邊邊，亞美尼亞被土耳其學習，大屠殺過，種族滅絕

過。那在賽普勒斯，這個我們當初去談失敗、因為不論是我們，臺灣，並

不是每個歐洲國家都有駐館…外交部那邊很痛苦，花很多力氣跟外交部那

邊，請他們做司法互丟出去，出去，就跟打水漂一樣啊。我幫你轉，沒有

回啊。人都去，沒轍啊。真的沒轍，那甚至他們也去開發保加利亞這種地

方，這都是一些一般人，不會去的，地方都是東歐啦。你會發現他們都選

東歐，比較他不會去選擇什麼？德國、瑞士那又貴，又難搞，他就選，一

些就是那那邊警察也很悠閒，悠哉的地方，重點是沒有外館，然後後來我

們破了一個馬其頓，馬其頓這個地方也是很冷門的，馬其頓，他，他真的

是厲害了，就租了兩棟大透天，有游泳池，在那邊，為甚麼會破？我跟你

講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為甚麼會破，因為我們外勤到處都有很多國外案件受

理之後，因為他們 pass 給我們所有的歐洲、的所有我們、的法務秘書那我

們荷蘭的法務秘書就剛好因為我，就跟你講有那邊有 ur 那個歐盟的聯合國

檢察官組織，每個國家歐盟的檢察官、都要派一個人在那邊就像我們洗

錢，他就跟他聊到這件事情，他竟然有興趣，你知道嗎？那你知道會派出

國的檢察官，其實位階都是很高的，他就回去，他沒有回去，他就把這個

事情跟他國內檢察官講說好啊…他們，就真的，檢察官就指揮警察找找到

就破了。這樣子就是你找到一個 keyman 其實國際科也是一樣啊土耳其我

們一直都攻不下來土耳其有，多少安塔利亞那邊有多少地方，安塔利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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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旅遊勝地，我，我那時候，我那個美國機房，本來就是要去飛到安塔利

亞去做啊。就開 4 個監區，不對就去了啊。啊。啊。破不下來啊。後來刑

事局很厲害，他們找到管道也是破了 

受訪者 R01-094：…管控能力都很差，可是為什麼他們喜歡柬埔寨？你知道他們現在還是

喜歡柬埔寨，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柬埔寨的網路真的不錯，他們的網路設備

不錯。 

受訪者 R01-095：對他們網路真的不錯，像我在那邊的時候，我要傳資料、傳影像都很

快。那他們後來就是柬埔寨有大掃檔，然後他們就開始四散，會往管控難

度比較低，比如說緬甸或是說寮國…麼又回來了？去了就根本不用回來了

啊！因為網路… 

受訪者 P01-008： …你發現在柬埔寨中，他很重要的西港，那西港它有一個特區，就是自

由貿易區…然後在西港，大陸人不是大量的進來，他做電詐事業，臺灣人

也在那邊做電詐事業，所以臺灣也有電詐店家在那邊，那他有缺工問題的

時候呢？他們就開始把臺灣人騙去的時候，再賣給他們，那每賣他一個，

不是賺 400000，那你這樣的話，就變成他的主要獲利來源。 

受訪者 P01-043：他就是用電子資訊業，是我在杜拜的，自由貿易區正式投資啊，只是我

掛羊頭賣肉啊…他一樣開放投資，那很多大陸人去投資，臺灣去投資，那

黑道當然一樣，去投資，那一樣去投資，他就設了公司在，那些公司…那

當然就是跟臺灣一樣，你在經營酒店一樣，他不是會上繳給那個？一樣，

啊只是那個當地那個柬埔寨比較嚴重嘛。對不對？啊所以他們長期經營當

然是跟他們的警方關係都很好啊。 

受訪者 C01-043：…因為現在自願的人力，他可能本身自己也都做詐欺，會有詐欺背景，

他們會黑吃黑，自己賺就好…然後是去學了之後，然後自己開，就同業就

變競爭，然後因為我，我自己那個手上辦詐欺集團，有的人他都會去柬埔

寨再進修。…除了我剛剛說的風險之外，可能還有一個是，他們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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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本，其實相對就會不高，因為這些非自願能力，你就花買來的錢，甚

至有些不是買來，是騙來的。我是人事部門，我直接騙他來，他自己付機

票錢，自己付護照錢，自己飛過來，我去接他，之後我就不用付錢了，因

為他就是給我壓榨，或是就給我使用，做不好我就賣掉，：…非自願能力

可能對他們來說，成本低，風險也低，因為你到了柬埔寨，山高，就是山

高路遠，也沒有人知道園區內在幹嘛，對，自願能力就是那種，我剛剛說

的那風險，有一些風險，對，他們可能自己在考量這些風險。 

受訪者 B01-080：舉例來講，譬如今天說某 A 園區他在柬埔寨有公司，有園區喔，有公

司，他在金三角也有，然後他在緬甸也有。然後他在泰國也有，同一個老

闆，因為對他來說就是我有錢，我就多開一個園區洗錢嘛。就是他何必不

開呢？對他來說是這樣反正，他有錢可以開嘛，對啊，對他來說這就是一

個投資。 

受訪者 S01-003：…那柬埔寨過去是因為公權力不執法，公權力不執法就是你報警也沒

用，他把你賣掉，哦就是大家裝死，警察跟那個園區勾結… 

二、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組合 

從訪談內容可知，首先，這些組織通常在多個國家或地區運營，擁有不

同規模和特點的園區，如受訪者 B01-050 所述。這些園區不僅提供詐欺活動的

場所，還涵蓋多種商業活動，如餐飲、娛樂和貨幣交換等，以增加收入來源，

如 S01-030 所述。這表明該組織不僅依靠詐欺活動，還利用其控制的物理空間

進行經濟活動，形成一個自我維持的生態系統。然而，此種生態系統皆為了維

持詐欺園區的便利性與存續，所以物價非常高，也是為求讓被壓榨的成員入不

敷出，以便繼續依賴於園區內。其次，這些組織的人員結構也非常多元。根據

R01-069 的描述，詐欺組織的成員國籍和背景隨時間發生變化，從最初的臺灣

人到後來的大陸人。此外，B01-045 和 P01-043 的觀點指出，這些組織往往由

多國人員組成，包括具有不同技能和背景的人員，如司機、保安、財務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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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組織的多元化人員結構顯示其組織結構性強，一切皆為了讓詐欺園區

的業務能穩定發展，所以無論司機、保安都是屬於對內強制、控制性質的安管

人員。最後，這些組織的經營模式也顯示出其多重角色，物業就是園區、同時

也身兼管理人，可以說一切的園區內的物業管理，都是為了聚焦於順利進行詐

欺活動，此種模式允許他們在高壓的環境下，仍然可以全面壓制、控制成員繼

續從事詐欺行為。 

受訪者 B01-050：…kk 園區只是苗瓦迪的其中一個園區，對有很多園區，東方、東風、

kk、亞太，環亞什麼一大堆非常多，就是大大小小加起來可能上百個園

區…幾十個一定有啦。 

受訪者 R01-069：…10 年前被抓，然後當時所有的詐騙集團裡面的所有的成員全部是臺灣

人。可是 10 年之後，他再回去柬埔寨的時候，裡面的詐騙集團全部都是

大陸人， 

受訪者 S01-030：園區還會賺什麼錢，園區賺租金就是賺，其他辦公室租金的話，他會經

營裡面一定要有妓院，一定要有餐廳，一定要有賭場，一定要有換匯處，

一定要有那個超市，這些都很賺錢，因為裡面一包檳榔，最便宜的 25 塊

美金，最貴的 100 塊美金，中國檳榔比較貴，但是真的超貴，在園區裡

面，在園區一包中國菸，便宜的 30 幾塊美金，一包就可以買臺灣一條

了，他們就是，就是這樣，所以在裡面是有，物價是有落差，反正你出不

去，你就只能消費…KK 園區住嗎，...就一個叉燒飯，380 塊台幣，…所以

園區可以賺這個錢，所以他們有些園區說，我如果要切得乾淨一點，我就

不做直營公司，我完全做物業，就算被端了都沒有我的事。 

受訪者 B01-045：…在一帶一路撤資之後…導致當然有錢的老闆在那邊真的超級有錢，但

是底下的人不見得會有錢，所以他很願意替你接機接送。那這些人呢，一

開始他只是幫你送，送到某個園區。因為他懂他的地理位置，…當初想要

去做博彩、想要去做會場的，他當初的這些人也是不會想回來臺灣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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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也是突然沒工作了，那他在那邊也沒那麼好做了，他也不可能回來臺

灣，他可能有通緝、可能有很多，或是他覺得臺灣錢沒那麼好賺，他在那

邊你只要願意派工作給他。那我派了一次，那我後來我可以，我可以跟你

講嘛…就是他只要前面運行一 run 之後，他很自然的這個雪球會自然滾出

他的團隊出來，因為這個產業鏈很好滾。你要想你，今天你第一個位置本

來就熟了，你只是幫我開車，送一個人送到那邊，你就是可以分這錢，那

這個時候就是一開始，弄了兩次、三次之後，這些人就叫什麼，就叫狗推

嘛，就是人蛇了嘛，對不對？…所以很多人他們當初他們也是不知道，他

們也是不知道，但是這個很少，因為就是前期第一批。 

受訪者 P01-043：應該這樣講，就是說，臺灣黑道是在柬埔寨，本來就是經營很久了齁，

那你要講說經營很久了，也不能講，是說，因為柬埔寨有一段時間是開放

投資嘛，那就跟杜拜一樣，是那要開放投資嘛。 

受訪者 B01-025：像在那個杜拜，叫做太子集團，他背後的老闆就是皇家，就是他們杜拜

的皇家喔，所以叫太子集團喔。那你說這一種他被賣過去，你要怎麼辦？

這可想的，杜拜的警察是，你說他就算再有良知，他也不想跟他的前途過

意不去嘛。所以他卡在一個這麼尷尬的情況下，所以早期我們，所以我為

什麼前前後後大概只拉了十個人出來。 

受訪者 S01-009：物業賠給園區賠給公司，所以我要幫你管，那這件事情就，他說可以那

這樣子我人不會走掉，那我就不會虧本。 

受訪者 S01-011：租土地或者租已經有的土產，或是原區有的辦公室，他就打點好他就回

去打點警察局了，打點軍隊、打點警察、打點政府，評估內保，訂定規

則，封閉式園區就開始經營了 

受訪者 S01-012：園區就是物業啊，物業就是管理人。 

受訪者 S01-016：再來就是金額，其實我們覺得很大，對他們來說不大，這次 KK 招待我，

唱一個下午的一個晚上的 KTV，就花了幾 10 萬人民幣，可能跟我們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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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小錢。 

受訪者 S01-031：…臺灣很多反而是堂口，堂口，也有堂，其實都有，臺灣人，儘管說這

些，這些就是各式各樣的人，臺灣在裡面是各個層級都有，臺灣有開園區

的，臺灣有園區老闆，臺灣有公司老闆，臺灣有洗錢團隊，他們叫跑分團

隊，那臺灣也有人蛇，全部都有。 

三、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其實就是詐欺園區，所謂詐欺園區的組織關係，大致

可以分為犯罪組織之間水平互賴關係、犯罪組織內的垂直分疏關係、犯罪組織

外的三方架構。 

(一) 犯罪組織之間水平互賴關係 

如圖 4-3-1，從訪談內容可知，詐欺園區、洗錢水房和物業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互不隸屬、分屬不同組織，但憑藉高度專業化且互相依存的網絡。這些

組織之間的互動不僅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且建立在信任和長期合作的基礎

上。首先，這些組織之間存在著明確的互相委託關係，譬如受訪者 P01-027 所

述，園區裡面是產業和產業的分工，這種分工反映了高度專業化的組織結構，

譬如洗錢的水房和物業的安管部門都專注於其核心工作。其次，這些組織之間

的互動基於信任和長期合作。例如，受訪者 P01-026 指出，洗錢水房不會進行

黑吃黑的行為，因為他們追求的是長期合作關係，並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

潤。這種基於信任的關係是必要的，因為這些非法活動本身就充滿風險，需要

可靠的合作夥伴來確保操作的順利進行。此外，這些組織之間的合作也建立在

相互依賴的基礎上。如受訪者 M01-013 和 S01-014 所述，這些組織之間會有中

間人或者直接的聯絡方式，以確保業務的順利進行。他們之間的合作不僅限於

一次性交易，而是建立在持續合作的基礎上，以確保長期的利益最大化。 

受訪者 L01-022：然後因為他們就是，我們目前是人事部嘛，負責招募人的，但我們問他

們，他們是說他們只要招募人多，業績好，他們可以去換到業務部，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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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就是去騙大陸，大陸、歐洲人這些，是騙錢的不是騙人過來的。 

(訪員 K01-026：可是他這樣子不會擔心說黑吃黑的問題？譬如說我好不容易騙到一千萬進

來，那因為錢是在臺灣的集團控制。) 

受訪者 P01-026：沒有，水商不會這樣做，就是說因為水商是有信用的，因為水商一般會

抽到一成，假設我今天把你騙完就走，那水商這個就不要做了，所以水商

目的他不會把你黑吃黑，因為水商是要長期，反正你所有的黑錢我都把你

抽一成。 

受訪者 P01-027：…就是你要把它想成他，事實上就跟我們園區的產業分工是一樣的… 

受訪者 B01-114：沒有啊。其實首先，彼此一定會認識，因為這是很正常的，都是在各個

園區做灰產，這裡彼此不認識，也不太可能。對，那這個我覺得蠻正常

的。可是要聯繫，不用認識啊，就 Telegram。有有誰要收？這個多少錢？

是這樣。ok 對，通常就是，他是哪國人？價碼？有誰要收？那通常臺灣人

現在大家都不收啦 

受訪者 M01-013：沒有沒有，洗錢又是另外的，洗錢的話就是財務部門，就是你要用正常

的公司去理解他們，就是財務跟後勤，才會是剛剛講到的洗錢，因為洗錢

就是財務，或是客服，他們會處理的 

受訪者 S01-014：其實你也可以用，正常公司去角度去看，就是說其實是他們會有中間

人，是叫得出來的人，如果你沒有，大家叫得出來，大家沒有配合過的

話，你甚至要派你的團隊，在我公司做事的，像人質一樣，所以基本上你

是什麼背景的，你什麼幫會的什麼東西，你應該 OK 吧，我們小規模的配

合沒什麼問題，這個人上飛機之後，或什麼情況之後，我就把錢用 USDT

打給你，然後到這邊我會接應走，交付錢的時間點不一定，每間公司不一

定，有些是出人之前就要先付了，有一些是人到才付，他們講好就好，所

以這裡面本來就是要狗推，公司跟公司之間，本來就有很多黑吃黑的問

題，不然的話園區不需要去訂定規則，說我們同園區內的公司不能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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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 

受訪者 M01-014：我可以補充一下，因為其實園區在那邊主要是機房，然後假設他們這個

騙的騙局，不是使用虛擬貨幣，不是使用 USDT 的話，那他就會有水流的

問題，就是他必須在本地要有，要有水房車隊去接台幣，等於說要有另外

的收簿集團，跟水房去接應，但是騙局的執行跟大量的，他們叫做打粉，

是由境外的機房在操作的，那所以一樣，當我的水流要走，這個某一家水

房的時候，那我要去如何確保這個水房，真的會把錢打回來我境外的公

司，然後他們的，他們互相的確認的方式，也不是確認啊，就是如果他們

第一次合作的話，他們通常會押一個人質，那他們這個人質叫做同台，所

以你可以去一些，比如說騙粉社。 

受訪者 M01-015：對對，然後所以，然後像臺灣這邊，我知道的那個名詞，他們是用同

台，所以比如說像你看一些偏門的，然後他們是在做，跟他就是在弄水房

的這種，他們就會說，需同台，或是需不同台，呃就不需同台，這個名詞

的意思就是，你需不需要押一個人質，或是我們需不需要當面面對面，處

理我們的水流，是這個意思，那用這個方式去確保不會黑之黑，那除了這

個方式之外，我之前有聽一些後勤講，就是他們很多水房都是找親戚，親

友在做，比如說我是，好，比如一個臺灣幫會的某一個人，然後去那邊開

了一個代理線，然後那這個代理線，他通常的財務，找的對象就是他的女

朋友，就是他女朋友管財務這樣子，然後可能他女朋友再去找，他的可信

任的人，然後去在臺灣有一個對應，之類的，大概是這樣。 

受訪者 S01-016：再來就是金額，其實我們覺得很大，對他們來說不大，這次 KK 招待我，

唱一個下午的一個晚上的 KTV，就花了幾 10 萬人民幣，可能跟我們想的

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小錢。那個到後來的時候，有些是一整間

洗錢公司，他底下的一個團隊，分別在跟他對接做的事情，所以他們信得

過，那就沒什麼問題，主要是在初期建立信任關係，他要如何去，彼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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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要如何去配合，那是一開始的情況，那接下來的話，因為這錢很賺的，

因為洗錢，其實某方面來說比詐騙還賺，像中國的渠道費 45%，你詐騙

100 萬人民幣，他渠道費就抽走 45%，45 萬，所以他們也希望能夠長遠配

合，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次性做生意的，沒有信，灰產比我們國內，比

一般公司還重信用， 

受訪者 M01-017：通通呼應呼應受訪者 S01，他們是非常重視信用的，然後所以像一些水

房，他們也會說，比如說我保司法，他這意思就是說，好，如果假設，你

用了我的渠道，我的通道，然後結果，可能我的人頭戶提早的被封了，然

後我的錢開在裡面，沒關係，這個損失，我水房會把它吃下來，我會把該

給你的比例還給你，他們這個東西叫做保司法。 

受訪者 S01-018：…園區的角色，我們可能要區分一下，園區的角色就只是房東，他就是

打點軍隊，打點政府，打點警察，然後蓋一堆圍牆把人家關著，然後定定

制定內部規則，我們怎麼樣是可以的，怎樣是不行的，哪些是紅線，然後

公司跟公司不可以如何，不能殺人不能幹嘛，好，接下來，他就把他的辦

公室租給人家，然後一間辦公室 30 個人的含宿舍，可能一個月大概，4 萬

塊美金吧，租金他就收這個錢，然後他直營一些項目，賭場、換匯、妓

院、KTV，餐廳、超市，大概做這幾樣，有些會有直營團隊，那都是不同

部門的人做，那就是物業園區。那公司就是我過去，因為很像過去收保護

費的概念…所以現在你到苗瓦底，你就在園區裡面，不然你會被警察搞

死，但是園區搞跟警察有交流，所以你在園區裡你可以被保護，你可以去

做你的事情，我只要配合園區的規定，哪些事情不能幹，剩下我想幹什麼

都行，我想要正常工作也行，我只要付得起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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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 詐欺園區的組織架構圖(由受訪者提供) 

 

(二) 犯罪組織內的垂直分疏關係 

如圖 4-3-1，詐欺園區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從訪談內容可發現一個高

度組織化和分工明確的系統。這些園區在一個領導者或金主的指揮下運作，展

現出垂直的管理結構，同時也呈現專業分工化的特性。首先，根據受訪者 J01-

017 和 C01-021 的描述，這些園區頂層的管理層可能並非都是臺灣人，有些可

能是來自新加坡或中國大陸的金主，顯示了組織的國際性和跨國運作的特點，

但這些金主通常在園區之外，透過管理層(代理、總監)垂直控制園區的運作。

其次，園區內部的部門之間存在明確的分工和專業化。例如，推廣部門負責從

事詐騙，而人事部則處理詐騙業務的招募和人員管理，財務部則負責資金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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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務操作。受訪者 S01-010 和 M01-013 的描述表明，這些部門雖然在組織架

構中平行，但各自有不同的專業職能和責任範圍，這種分工有助於有效地維持

園區的日常運作。此外，這些園區內部的各部門彼此之間存在著相互合作的關

係，例如，推廣部門的成功直接影響到人事部的招募和財務部的資金流。這種

疏化的合作可確保組織目標的實現和效率的提高。總結來說，詐欺園區展現出

一個層級分明、分工專業且高效的組織結構。這不僅體現了其運作的複雜性，

也反映出這些非法組織在維持其犯罪活動時展現出的專業化管理和策略規劃。 

受訪者 J01-017：我們這兩邊查到的頂的那一堆夫妻，其實只是人事部的組長而已，他們上

面其實還有新加坡跟中國大陸的金主，所以最下面的其實不是臺灣，最上

面其實不是臺灣人。 

受訪者 C01-021：因為我自己覺得我手上所經辦的，我認為他們的雖然他是臺灣人是管理

階層，但他們的金主應該也還是大陸的，以他們領薪水的，那些被人說他

們領薪水的方式等等，我覺得他們的老闆應該也還是大陸的，也還是大陸

的。 

受訪者 B01-036：對他找潮州幫，所以你說在地的，可是幫派本來就，幫派的生態應該是

這樣講，幫派的生態本來就不會什麼，喔我就是這個幫、你就是這個幫。

本來就不會啊。幫派的生態就是我雖然可能是竹聯幫好了，那我為什麼不

可以跟四海幫是好兄弟呢？對於幫派來說是可以的啊。他是可以跟各個大

幫派的結拜。這是可以的，所以他為什麼不可以跟潮州幫，就是所以在當

地，我覺得他反而是看你這個人的面子，那相對來說，OOO 在那邊，沒有

比在地的，就強龍不壓地頭蛇嘛，還是那邊的地頭蛇會更有更有勢力的 

受訪者 B01-047：…就是這些人，尤其是因為這樣的產業也方便他洗錢，他不可能把錢移

回中國，如果他是一個中國的金主的話，他們都是想把錢移出中國，對對

對對，因為他們覺得錢離開中國才是他們的，所以他們會想投資這些產

業，方便他們把錢洗成他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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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S01-012：他們是這樣子，因為他們做的事情是灰產，所以他們都自稱是狗，所以

那個推廣就是業務員詐騙的叫做狗推，然後連這個是專有名詞，連 FBI 都

叫他 Dogs，那個如果是人事就叫狗人事，老闆狗老闆就這樣。 

受訪者 M01-010：對應那個組織圖看。 

受訪者 M01-012：不是狗推，是狗推廣，是推廣部，推廣他們主要是騙錢的，就是他們對

應到的是，要騙錢的，該表就是詐騙的被害人，那狗人事還是是對應到人

蛇仲介，或是直接去騙人，去園區裡面工作。 

受訪者 M01-013：沒有沒有，洗錢又是另外的，洗錢的話就是財務部門，就是你要用正常

的公司去理解他們，就是財務跟後勤，才會是剛剛講到的洗錢，因為洗錢

就是財務，或是客服，他們會處理的，那推廣他就是業務，就是他會去

跟，跟被害人去見，他們叫客戶，去跟客戶建立感情關係，或者是建立性

能關係，不論是哪一種，然後或者是炒股、炒群這樣子，那他們就是在

推，他們的推廣，推廣他們的產品，就這樣這樣子去理解，然後人事就是

HR，那人事的話，他們當然就想，就是我要如何招聘新的員工，那當然他

們不用招聘，他們可能就是用買賣，或者是就是灰產的方式去處理，大概

這樣。 

受訪者 S01-013：賣人也是人事處理的，然後有時候人事跟那個，也會人事財務跟後勤會

處理，結算這個人要賠付出去，領質金等等的，他也會算這個。 

受訪者 M01-014：我可以補充一下，因為其實園區在那邊主要是機房，然後假設他們這個

騙的騙局，不是使用虛擬貨幣，不是使用 USDT 的話，那他就會有水流的

問題，就是他必須在本地要有，要有水房車隊去接台幣，等於說要有另外

的收簿集團，跟水房去接應… 

(三) 犯罪組織外的三方架構 

如圖 4-3-2，從訪談中可知，詐欺園區、安管（安全管理）、以及政府（包

括軍警）之間的三方架構表現出一種複雜的互動關係，涉及權力、金錢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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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首先，詐欺園區內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如受訪者 R01-096 和 R01-097

的描述，顯示出園區與當地警察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勾結。園區內部的管理者

可能透過賄賂或其他方式來獲得警察的支持和保護。例如，當有外來干涉或試

圖營救被困人員時，當地警察會介入以保護園區的利益。這種關係不僅反映了

園區在當地政治和經濟結構中的影響力，也顯示了園區管理者如何利用現有的

法律和政治體系來維護其運作。 

其次，從受訪者 R01-102 和 C01-026 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園區與政府

官員之間可能存在更深層次的連結。某些政府高層、政府官員可能是園區的幕

後股東，或者與園區有經濟利益相關。這種官商勾結的情況使得園區能夠在一

定程度上迴避法律的制裁，並在當地獲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再者，安管部門

在這三方關係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受訪者 S01-018 和 B01-137 的說法，安管

物業就是收取保護費的房東，園區內的安全和秩序維護、甚至毀屍滅跡都依賴

於安管物業的私人安全力量，這些力量可能與軍警緊密相連。這種安全管理不

僅涉及保護園區內的商業活動，也涉及對園區內人員的控制和管理。 

總之，詐欺園區、安管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揭示了一種基於利益交換的複雜

網絡。這種網絡結構不僅使得園區能夠持續其非法活動，也反映出當地執法和

政治體的漏洞，這些漏洞被詐欺園區利用來保護其犯罪活動的順利運作。 

 

圖 4-3- 2 詐欺園區(FP)、安管（SM）、以及政府（G）之間的三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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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096：…我們把人安置在那邊…他的裡面的人就就追來，就追來酒店找人…然

後他這些人是找誰來撐腰？找警察。找當地的警察來撐腰，叫我們把人交

出來…他只要隨便編一個理由，然後讓警察有一個合理的…正當的理由去

要人…。結果 OOO 說有啊，我們按三節我們都會送禮物、送錢上去啊，

因為這個警察是他們附近的派出所過來…然後我就講說，這個警察他有理

說不清，那我們要找更高層，那我就透過關係，找了一個更高層的長官。

他們長官過來講，然後講了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柬埔寨的法律跟臺灣法律

是一樣的，他們搜索要搜索票，他們拘提要拘票。對，然後我當時那位長

官後來就是拿他，他就過來過來，然後就問這個警察說你有沒有搜索票，

有沒有拘票之類的？發現什麼都沒有，然後就把他擊退了…那所以說你說

園區跟當地的政府有沒有勾結？我覺得也是有。 

受訪者 R01-097：…那所以他有這兩個美國人的護照，護照，就是有資料頁的那一頁…然

後我們去…跟美國大使館的 FBI 的幹員聯合之後呢，…那個 OO 跟當地的

那個幹員一起去西港，他們在西港，在柬埔寨的西港，想要去救這個美國

人。可是消息可能有一點走漏，結果這兩個美國人竟然自己被送到當地的

派出所，然後就說這兩個美國人自己就是自己逃出來…那我們就是要回去

看一下，這樣才有證據。當地的警察是阻止的，當地的警察是保護這個園

區，不讓 OO 進去看…這個柬埔寨的警察保護這個園區，把他們趕走，因

為他們當時只有兩個人人單力薄，所以他們就只好撤退了。 

受訪者 R01-102：應該是說，應該是這麼說，園區很多背後的股東可能是他們的政府官

員，那政府官員都蠻大的，那有沒有可能是政府官員有跟當地的警察下指

令，或是說有一些利益的結合這樣子。 

受訪者 R01-149：…那柬埔寨呢你叫警察做事是要錢的…去一個警察局你可能進去被剝削

了 5、600 塊美金。那如果我們先談好，可能會好一點，所以我們就其實

我們有接了台商的電話，我們就跟某一個警察局談，就是說好我們就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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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美金解決。 

受訪者 C01-026：我自己在看我覺得就是，柬埔寨政府當局應該是有一點，有一點漠視。

就是說他應該知道他的一些，可能對外號稱是科技園區的地方，可能被拿

來作為詐欺機房，…這個我覺得可能，我不相信那個當地的警察不知道，

我說實在的，對啊，因為不然不會就是很多被害人，就說他一報警馬上就

被知道，馬上被老闆知道，然後就被就可能就會被關，關小黑戶被打，就

怎麼可以報警。 

受訪者 C01-027：…因為如果今天這個警察接獲一個人講，或許沒有感覺，但他如果接獲

十個人都這麼講，那難道還會是勞資糾紛嗎？我覺得應該有漠視，稍微漠

視這件事情…那個就是過了簽證期間還留在那邊的，就變成非法的那個，

非法拘留的人，那就會被送到移民署，那就會有大量這樣的人，那他們應

該也就知道有這樣的情形…我覺得如果你說當局的角色，我覺得一開始可

能是有一些些，可能也有可能隱約之間有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去想要解

決， 

 受訪者 B01-146：這個我就不清楚他是不是納稅的模式，因為就我所知道

的是，譬如說在緬北某一些地區，他園區的老闆就是就是他那邊的警政署

長 

受訪者 B01-148：…因為像我們後來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實緬甸最亂的地方，他園區

背後真正的老闆，其實是緬甸軍政府。對，那你說他想不想鬧大？ 

受訪者 S01-010：其實他應該是這樣講，他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他有很多分工的階段，有

一些單位他會從頭包到尾，就是從上面包到下面，有些單位就只負責前

端，有些負責中端，大概是這樣子，所以會有大小人蛇的問題，最後都是

對到本地的一些人蛇的仲介，就是柬埔寨、緬甸這邊的。所以很有趣，這

些仲介其實他中立的，什麼意思，誰委託我，我就安排什麼事，所以我甚

至現在此時此刻，就有一個臺灣人從老街回來，他很害怕說，為什麼當初



144 

 

我安排的交通，讓人家回來的人，同一台車同一個人，居然是當初把他賣

過去，控制他把他押到老街的人，我說沒辦法，他們就同一群人 

受訪者 S01-026：埋屍體是比較環保的概念，你知道，老皇樂園區，當年把人打死以後，

打過來，欸打死人了，屍體丟門口，過來收屍，中午再打過來，快點要發

臭了，丟門口，所以願意把人家埋起來，表示這是一個有責任感，有環保

意識的物業，凱博園區、金水園區、中國城都是這樣做，因為他有個後山

很好埋，可是有些在市區的園區，皇樂就丟門口，像金貝。 

受訪者 S01-018：園區的角色，我們可能要區分一下，園區的角色就只是房東，他就是打

點軍隊，打點政府，打點警察，然後蓋一堆圍牆把人家關著，然後定定制

定內部規則，我們怎麼樣是可以的，怎樣是不行的，哪些是紅線，然後公

司跟公司不可以如何，不能殺人不能幹嘛，好，接下來，他就把他的辦公

室租給人家，然後一間辦公室 30 個人的含宿舍，可能一個月大概，4 萬塊

美金吧，租金他就收這個錢，然後他直營一些項目，賭場、換匯、妓院、

KTV，餐廳、超市，大概做這幾樣，有些會有直營團隊，那都是不同部門

的人做，那就是物業園區。那公司就是我過去，因為很像過去收保護費的

概念，以前你要去，以前我們要，70 年前你要去永和，插個旗做點事情的

時候，你一定要跟竹聯幫打招呼，所以他就收你保護費，他保護你意義上

一樣。 

在國際關係方面，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多層次背景和屬性。這些組織通常涉

及國際犯罪網絡，與政府、軍隊或警察部門有勾結，使他們能在某些地區相對

自由地運作。他們利用這些關係保護非法活動，甚至利用政府資源對付競爭對

手。 

受訪者 S01-002：柬埔寨政府是跟，園區勾結的，所以中柬執法，雖然我們都說是中柬執

法抓的人，但是中國警察他沒有執法權，什麼叫中柬執法？就是中國警察

帶著柬埔寨警察，用柬埔寨警察的名義，去衝園區，但是因為要帶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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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雖然他們說，那個時候柬埔寨的打擊犯罪主席是洪森的女婿，你知

道洪森是誰嗎？總理的女婿，號稱是誰的面子都不給，而且給了一個最精

銳的部隊，紀律最好的部隊，絕對不會信息外流。 

受訪者 P01-040：對，柬埔寨的問題是這個官商勾結嘛，他跟警察勾結嘛。因為你像到緬

甸，因為他那個 kk 就是在反叛軍，他是反叛軍管的啊。他怎麼逃？逃不

出來。 

受訪者 P01-041： 不是，緬甸的事件會比，不是軍政府就是說，他的那區域是因為緬甸都

是內戰，那他是園區，就是在不是政府軍控制的範圍。 

受訪者 P01-042： 跟早期那個你種鴉片一樣啊。就是當地的叛軍幫你顧，你要跟叛軍拆利

潤啊。那一樣啊。那緬甸是一樣，就是他控制你，你要叛，所以你在一

般，你看那緬甸要逃出，還蠻難的。 

受訪者 B01-137：沒有啊！園區就是有軍隊阿，軍隊就是他們的護衛啊。因為那邊的軍隊

就是。 

受訪者 B01-141：對啊。你可以，譬如說他那邊有 4 大家族啊。對啊。有劉家有白家，對

不對？你可以，你要找你，你要對付劉家，你可以找白家的阿！對，但是

其實這個東西很看啦。…你不可能天天叫軍隊去修理人家園區，這是不可

能的。…我現在可以告訴各個園區說，你們這個人，可以不放，那下一個

軍隊去的就是你們那個地方。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但是你這個方式沒辦

法一直用。…他那邊就是有各個有錢的家族，然後他們自己擁兵自重。 

四、 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之步驟與剝削手段 

(一) 境外詐騙園區的詐騙步驟 

由訪談者提供的內容可以得知，詐騙組織將被害人騙至境外詐騙園區大致

有以下作法： 

1. 提供吸引被害人前往詐騙園區的誘因，像是提供國外正規工作機會、國外

旅行工作和國外團體旅行等方式吸引被害人前往，在取得被害人信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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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轉往詐騙園區為詐騙組織進行詐騙工作。 

2. 詐騙組織會於園區內設有專責騙人進園區的工作，被分配到這項工作的被

害人需依照詐騙組織設定的績效（騙其他人入園區數量），詐騙組織會強

加危害被害人身體安危的恐嚇強迫被害人必須將其他人騙入園區，已達成

詐騙組織期望之人力增補。 

3. 因媒體逐漸增加詐騙園區的曝光度，詐騙組織騙人進入詐騙園區的難度提

升，但有出現利用親友關係騙人入園，和被騙入園者本來就知悉從事詐騙

活動的情形，然而當這類人進入園區後，詐騙組織並不一定進行原先說服

他們入園的工作，常有受到不利對待的狀況。 

受訪者 S01-011：他有他的手法，比如說有些人他把他先騙去杜拜，去杜拜做正規工作，

正規的三個月之後說，你反正亞洲時區你要回家也方便，不然你去曼谷好

了，調過去，因為直接去泰國工作人家會怕，結果繞一圈回來，他就覺得

說應該還好吧，我這邊工作項目也很好，不好意思被賣了，當然還有很

多，那些詐騙是萬變不離中，他就不斷的重新包裝，不管是騙人還是騙

錢，所以就會有那種什麼旅行社，整批人過去說，我這邊有多，我的公司

多了 12 張，泰國的柬埔寨的機加酒，你要不要過去，所以其實都只是同

一批人，在做類似的事情，用不同的手法去做，讓他自己發揮創意，一個

直銷的概念，我這邊瞭解是這樣。 

受訪者 R01-052：那柬埔寨那邊是什麼情況呢？一個集團裡面他會有……兩種人都是都是

做詐騙的，可是一種人是騙人，應該都是打電話，只是說目的是什麼？一

種人是騙人過來，一種人是騙錢。就是說假設我到園區之後，然後我會分

到，有兩種部門讓我去，我去人事部門，或是我去業務推廣部門，他們稱

為這樣子，人事部或業務推廣部。那人事部的話呢？就是負責在，我就是

要招人嘛，看你怎麼招法，用騙的也好，anyway 就是你自己去想辦法。我

在人事部門，那所以我也有我的業績壓力，就是說我一天可能要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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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要騙幾個？我一個月要騙幾個？如果我沒有到達標準的話，我可能會

被打喔。就是因為我當初我也是被騙來的啊，我既然被騙進來之後，我就

要達到這個目標，我達不到這個目標的話，電棒就在我旁邊。 

受訪者 C01-038：應該是說我覺得以後，因為畢竟媒體放成這樣，然後說實在你有在看新

聞，有在接觸網路或什麼，你很難不注意到這類的新聞。所以你要真的是

被騙去的，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少見了，就是你真的完全被騙是少見，除非

親友騙親友，那你覺得親友你在那邊做得很好，那應該沒，那可能就去，

那就是完全你在臺灣可能找不到被告，因為就是遠端在騙，對。然後不然

就是知道自己要做詐欺，然後可能，當然知道自己做詐欺，跟實際上去被

做什麼不利對待，這就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二) 境外詐騙園區的剝削手段 

1. 暴力手段 

境外詐騙組織為了控制被詐騙進入園區的被害人，經常使用嚴重的暴力手

段讓被害人心生恐懼，手法有直接對被害人施以暴力，像是甩巴掌、毆打、電

擊和槍擊等，以及間接使被害人恐懼，如當被害人面前暴打其他被害人和將其

他被害人屍體棄置明顯處，促使被害人心生恐懼而不敢有任何反抗行為，另外

還有使用毒品讓被害人成癮，而達到有效控制之目的的方式，前述三種手法都

造成被害人內心恐懼而無法抗拒詐騙組織之命令，讓詐騙組織能夠將被害人控

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受訪者 J01-034：有，就被騙去然後就變成，像我剛剛那個做，做小黃卡，他就是他負責打

女生，就你，報警，就甩十幾個巴掌，然後再把你，關到那個小黑屋裡面

去。 

受訪者 J01-036：我的好像就只講到，那邊有軍人會拿電擊棒跟槍，就到這裡，後面就沒有

再，我的這邊就沒有再往上。 

受訪者 R01-082：…然後他就很乖，他說我都完全不敢跟對外通訊，他說我看到有人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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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就是被打到昏倒這樣子，然後就是，原因就是因為嘗試著對外求救，

然後就被揍這樣子。然後他說我很怕被揍，所以他手機都很乾淨，所以他

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受訪者 R01-108：…然後她說她跟一個男生一起被帶到那個園區，那個男生一看不對勁他

要走，結果那個男生就是整個被打趴在地上，好像都骨折了這樣子。她說

她說我這麼瘦，要是被他這樣打的話，我一定可能也是很慘，她就很沉

著，她就什麼都不敢動。 

受訪者 P01-045：他就說我這是雇用，因為他沒那麼強力的，那杜拜當然也有毆打，但是

他沒有像柬埔寨那麼誇張啊。就是說，他基本上還是你真的要逃，逃的出

來，所以你才會發現說杜拜代表是為什麼一堆，那個臺灣人求助去換護照

事件 

受訪者 S01-027：…金貝是太子集團，太子集團同時也是財通，那太子，為什麼要叫太

子，因為他叫做陳，反正你查得到，太子集團的老闆已經洗白了，他是全

柬埔寨，最大的園區，他為什麼叫太子，所以人家叫他太子，就像洪森的

第二個兒子一樣，然後他開銀行，開什麼開什麼，他開的金貝園區，金貝

一、二、三、四棟，把人家活活打死，毆打，其實那個狗推都跟我講，電

棒沒什麼，電到後來就習慣了，電一電沒什麼，受傷了擦擦藥了，怕的是

毆打，那怎麼辦呢，身上打一點毒品，他吸毒，然後就死了…一個月死兩

千人，2022 年，中國人一個月死兩千個，可是我掌握到的數據，只有什

麼，我已經覺得很誇張，我掌握的是去年六月，西港收屍處，死了七十個

華人，全部都非自然身故，一個月內，但是 oo 政府說是兩千人，我認為

oo 政府的數字可能比較準一點，因為，因為在西港收屍處，…是有在外面

撿到的，或者是可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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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剝削 

性剝削為性關係上的剝削，以各種方式讓個人喪失性自由權或身體自主權

而不提供相對應補償皆是性剝削的情況。在詐騙園區內，女性被害人有被性剝

削的情形產生，在受訪者的回答中，性剝削的情形大致有三種情況： 

(1) 違背被害人意願對被害人性侵，進而強迫被害人繼續提供性方面的服務，

受訪者表示這種情形很難讓被害人指認加害者，因此難以對犯罪者進行犯

罪調查。 

(2) 被害人原先知道要進入園區進行性交易，但實際交易內容超出被害人與詐

騙組織成員原先約定的範圍，而且被害人得到的報酬也不符合其提供之服

務，造成對被害人的性剝削情形。 

(3) 當地應該提供保護者反而是性剝削的加害人，受訪者指出當地軍人原先應

對這些受到性暴力的被害者提供保護，但不乏有被害人受到軍人性侵的情

況，而且當地也缺乏法治約束力來遏止這些提供保護者從事不法行為，往

往導致被害人再度受到傷害。 

受訪者 P01-070：…那你說你說去那邊女生被性侵或什麼，那個不為、不構成性剝削，因

為他，而且你要告誰，也不要知道告誰。 

受訪者 B01-074：第一，我原本要去從事譬如說性工作…你情我願這樣，反正這只是個交

易…那後面怎麼變一大群兄弟，怎麼變成一堆人對不對給我突然對我性剝

削，所以勞力的部分我相信有，跟一開始說的報酬不一樣，但是性的部分

也有…可是你當我去了一趟柬埔寨、去了一趟緬甸，弄了這兩年下來，我

聽到強姦，我的疑問就是，他是不是沒有把頭髮剃掉，我的第一個疑問就

是這個，我已經很自然了…他原本跟我們說沒關係啊有人保護他，軍人保

護他，他說沒事，後來他被軍人輪姦。你要怎麼說這個東西，還不是園區

喔，軍人在園區要輪姦他的時候軍人把他救下來，所以他說他很安全，然

後換軍人。所以你說要怎麼講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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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01-076：對呀，沒有什麼代價啊，對不對，軍人也沒有因為這樣把那些人殺死

啊，就把那些人趕走而已啊。軍人輪姦，請問軍人輪姦在那邊會被軍法處

置嗎？不會呀，在臺灣會，對啊，在這邊不會嘛。 

3. 勞力剝削 

詐騙園區內的勞力剝削情況也相當嚴重，透過受訪內容，常見的勞力剝削

情況大致情形如下： 

(1) 待遇跟工作環境與先前詐騙組織承諾有所差異，被害者因聽信詐騙組織承

諾工作待遇高或答應提供奢華的工作環境，前往詐騙園區進行工作，實際

到詐騙園區時，詐騙組織成員強迫被害人進行高工時工作，而且工作環境

也不如前面所承諾，往往是在簡陋的環境進行工作。 

(2) 有別以往利用分層「抽傭」，許多在詐騙園區進行詐騙活動的被害人通常是

被詐騙集團「買來」園區工作，被害人就像商品一樣，被詐騙組織買來後

只能進行詐騙活動，不能要求薪資，因此詐騙組織並不會給予被害人薪

資，詐騙取得的金額全部進入詐騙組織的口袋。 

(3) 有部分被害人能夠享有些許詐騙所得，但詐騙組織限制被害人僅能在園區

內消費，而園區的一般生活物價高於正常物價許多，讓被害人縱使有取得

部分詐欺所得，但卻因花費在園區的生活花費過高，反而無法儲蓄或在園

區外使用。 

(4) 詐騙組織利用合法合約方式掩蓋非法壓榨被害人，讓當地警察無法進行有

效查緝，像是透過與被害人簽屬合法雇傭契約，警察前往查緝時，詐騙組

織會提供雇傭契約使警察無法對被害人提供相關救助，並在當被害人被救

援要離開時，以雇用契約為由，要求救援單位支付額外費用以換取被害人

自由。 

受訪者 R01-140：對，檢察官認為…待遇跟工作環境也算是承諾的一種，如果這承諾跟後

來的、跟一開始的承諾不同，也算是詐術…後來他說有些法官也同意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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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就是說因為我們目前的情況就是說工作的內容不同，這就是詐欺

嘛，那如果工作的條件對你知道你要去做詐欺、去那邊確實也是做詐欺，

那就不算騙。…可是呢，我工作環境我騙，我跟你說很豪華，然後週休二

日什麼的，就是工作的環境、就是週休二日，然後報酬很好，結果去那邊

他們不是週休二日，他們是週休零日，他們每天都要上班，一次上班 13

小時、13 到 15 個小時，每天都要上班，沒有六日的。因為他們現在很多

都要做愛情詐騙，談戀愛有分六日嗎？談戀愛說不好意思，今天六日我不

談，怎麼可能會？所以說沒有六日，24 小時。 

受訪者 R01-141：一天 15 個小時是常態，然後沒有任何的假期。可能剛剛去的人不知道，

去的時候才發現他就不想做、他就想走。那這算不算？因為檢察官有跟我

說他們內部有討論過，他認為就是說工作給付還有工作環境的詐騙也算詐

騙，可是當然工作內容跟你說是詐欺，你去的時候你確實知道是做詐欺，

那就不算。 

受訪者 P01-030：…早期我們電信詐欺集團去，是我們自己親戚，是你這個人頭，我是找

來的，你要抽傭。那你賺了 1000，假設我騙 2 百萬，他是可以抽，他 1

線、2 線，至少他可以，每一線，至少可以抽 10%，他如果賺了 2 百萬，

至少可以抽到 20％，抽二十萬嘛，對不對？那變成柬埔寨之後就沒有了

喔，他已經變型了喔。因為你是被我買來的，那你買來的時候，我叫你

做，我都沒有給你薪水。 

受訪者 R01-079：…東西很貴，他們不能出園區，不能出園區。所以園區裡面就有各式各

樣的店，甚至有理髮店，超市，可是東西都貴的要命。可能一瓶水賣台幣

一兩百塊，就是這樣子的價格。那以至於就是說，他們看起來好像領了很

多，可能一個月領了兩三百塊美金，可能一個月之內一下就花完了，對

啊，就是等於是後來也沒存到什麼錢。可是當然也有人會存錢的．．．我

說你不能用手機嗎？他說我可以用手機，可是我就很安份守己，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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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我看到有人被打死，然後我什麼都不敢做，我的手機只敢拿來看漫

畫，然後我不敢做任何求救的動作。我說那你怎麼回來的，他說我就自己

慢慢存錢。我說，那你這樣賺多少錢？他就說：「賺很少，可是呢，我都

是吃那個人家不要的剩菜，然後我都一毛錢都不花，就一直存。我都吃人

家便當吃一吃不要，然後就拿來吃。然後這樣子日子過了一年半。」 

受訪者 P01-044：杜拜的問題就是，比較沒有跟當地勾結問題，但是他就是一個 dip 自由貿

易區，他們自由貿易區他是合法公司然後呢？所以杜拜的人逃出去呢？或

是他們在裡面，他報案的警察就來。警察都會來機房，然後他就把合約攤

出來我們就是雇用契約，他走可以，把這些錢付掉，你們自己說這是雇用

契約，所以杜拜的問題在這裡。 

4. 剝削的底線 

對於詐騙組織而言，能夠安穩在園區進行詐騙活動是首要目標，詐騙組織

並不希望因涉違法事情受到國際組織或當地政府取締，所以在表面上會盡量符

合國際組織和當地政府規定，避免被認為是人口販賣組織，以「正派經營」的

外表掩蓋非法活動。另外，雖然詐欺組織為從被害人身上得到更多利益，對被

害人多有壓榨，並且利用各種暴力、恐嚇、脅迫和其他不法手段控制被害人，

但對於詐騙組織而言，被害人是組織購買進入園區進行詐欺活動的物品，因

此，組織並不希望被害人死亡或無法為其工作，但仍有部分例外情形，有受訪

者表示詐騙組織成員中不乏有極端分子，這些成員在處置被害者的手段上就較

無底線，為了控制或恐嚇被害者，常導致被害者死亡或身心靈嚴重受損的狀況

發生。 

受訪者 B01-123：好！這個牽扯到了普遍這些園區後面，他們是，雖然他們是做灰色產

業，可是他們都會自稱自己是正派經營。什麼意思？這是一個做詐騙、不

犯法的地方，就有點**你知道嗎？對，就是我，我在緬甸，我雖然騙你各

國的人，可是我在的地方是緬甸啊。就好像臺灣不可以抽大麻，那泰國可



153 

 

以嘛！我之前去泰國，我我有抽過啊。啊我有犯法嗎？沒有啊。就好像這

個道理，可是他們認為就是這個這樣子，他們做詐騙的人，認為說，我在

的地方是緬甸的，這邊又沒有法律規定我不可以做詐騙，所以他認為他是

合法經營。ok 那在他是合法經營的情況之下，好！他為什麼會怕？因為你

現在講的不是做詐騙喔。你現在講的是人口販賣，人口販賣是國際法不同

意的。所以這個燒到國際之後，會有各國的政府來施壓，那各國的政府來

施壓，他一定要放，因為他背後他，他是他，他是正派經營的，原本，他

他是正派經營，現在牽扯到人口販賣，他就不是正派經營。這個邏輯是這

樣。 

受訪者 B01-124：對，他有一些底線。 

受訪者 B01-125：對，死掉他很虧。他可以是詐騙，但是他可以是洗錢，因為這個地方金

山角，洗錢不可以嗎？可以啊。他就是就是做這個事情，對，但是它不可

以是人口販賣。因為人口販賣是各國，你看東協，對不對？對各個國家都

不同意這個事情。 

受訪者 B01-128：我，我收到一個比較，這個是 OO 的、官方的消息，這個你們做研究，我

覺得蠻適合用的。在當初柬埔寨最亂的時期，最亂的時期，平均一個月會

死 2000 個中國人，平均一個月。所以你你們新聞上看到的那些是很小

的、是非常小 

受訪者 B01-131：譬如說園區之間搶人，然後互開槍嘛。這種也有。園區這些搶人互開

槍。好那你欠園區錢，你跑掉，你跑掉你不見得是被園區打死，你是被軍

人開槍打死的，因為你在那邊很黑。這樣亂跑，那邊是園區，是有軍人

的。那也有可能你在過程中，你跑，人家看到你跑，他要開槍打人你。這

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通常是金錢糾紛，就是他其實普遍沒有必要對你做這

個事情。好，那有沒有例外？有。這種例外是我普遍覺得第二種，就是我

發現有一種現象，就是說，在那個地方的人呢，就是。怎麼講，他普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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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是因為有一些人會有心理變態。就是，他就是會去虐待你，他就是

會去羞辱你，會對你性侵。對他們來說，這好像是一個樂趣，就是有，就

是有這樣子的事 

受訪者 B01-134：對，你弄到殘了幹嘛呢？可是，這邊就是會有人會這樣講，那可能有幾

個目的嘛！他他心理變態，他是極端份子，或是他想要恐嚇其他人。 

(三) 出入控制 

詐騙組織為了將被害人控制在詐騙園區內，使用許多限制被害者人生自由

的措施，依本次受訪內容大致有以下情況： 

1. 園區有圍牆有效阻止被害者離開園區，並有聘請警衛看守各個出入口，許

多警衛甚至配有槍械會對逃跑的被害人進行攻擊。 

2. 有些園區跟當地軍隊或警察合作，當有被害人逃出向軍隊或警察求救時，

應該保護被害人的軍隊或警察反而幫助詐騙組織傷害被害人，或配合詐騙

組織監管被害人。 

受訪者 P01-039：聘的，聘當地的警衛…就是靠那個警衛就把你控制住，不讓你自由進

出，那它基本上杜拜還沒有那麼強勢，所以你要硬逃還是逃出得來。那你

到了柬埔寨的時候，因為他們西港，對不對？那西港基本上，他們那個園

區基本上就是圍起來的，有沒有？然後他們有雇持槍的武警。那柬埔寨，

因為他們都跟當地警察合作了嘛，所以他們被害人已經報案也無用，也逃

不出來，而且他們被害人，他們進去，也知道他們外面武裝，就是持槍的

警察，或不一定警察，就是有持槍的警衛，對不對？所以他會進去就知道

他們就是被控制，在那一區裡面，他沒有辦法逃啊。 

受訪者 P01-047：…真正需要救援都是，大部分都是因為被控制住了，就是在柬埔寨那

邊。 

受訪者 P01-070： 對，沒有自由，你知道他講的多恐怖嗎？他說，這個大樓裡面，外面全

部都是拿拿槍的軍人，我們遇到，上次辦那個被騙去杜拜，我們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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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辦那個杜拜啊。有沒有？他接到手機影片就是拿電擊棒電它，他就是

不配合，他說那個外面全部都是黑人，就飛那個阿拉伯那邊嘛，他那黑人

持槍，你說誰敢跑，我能跑多遠，所以檢察官除了用 297，詐騙他人出國

營利之外，就是用勞力剝削，就是這一條而已，那你說你說去那邊女生被

性侵或什麼，那個不為、不構成性剝削，因為他，而且你要告誰，也不要

知道告誰。 

五、 買賣器官的傳聞 

受訪者表示針對器官買賣這件事雖有耳聞，但並未親眼見過更無從經歷

過。在他們的認知與理解中，買賣器官更像是一種帶有處罰性質的威脅手段，

以控制某人遵從某種要求或行為。另外，受訪者 S01 也表示買賣器官所獲得的

利益不會比購買一隻豬仔的成本來得高，因此將被害人送去摘取器官，對於園

區老闆來說，相當不划算。但不划算，並不代表不會發生，只是若是發生，不

見得是為了器官本身的價值，更多屬於殺雞儆猴的性質。 

受訪者 R01-083：都有啊，都有，你講的都有啊。就是性剝削、勞力剝削，我都有… 

受訪者 R01-084：賣器官喔？應該是這樣子啦，就是我認為賣賣器官是一個噱頭，就是威

脅你工作的噱頭，我認為是這樣子。因為柬埔寨，他的醫療不是很好，所

以我認為在那邊是個噱頭，就是就是威脅你，你不做，我就…其實有很有

記者問我說賣器官的事情，我就跟他們說，如果真的要賣器官的話，那個

人也死了，不可能跟我講，那個人可能也掛了，就是這樣子，被挖器官可

能也掛了，我也不會知道。那是不是有這個事情，我認為，目前我看到

的… 

受訪者 B01-117：那這個是一個點。再來就是說，你說賣器官。老實說，當初賣血這個事

情，我知道。賣器官很多人在講，非常多人在講 

受訪者 B01-118：我有聽過，但是我有沒有親眼看到？沒有。那我要親眼看到，可能我，

我也沒辦法活得出來。對對，我如果現在跟你講說，我有親眼看到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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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哇，那聽起來我蠻可怕的。因為我既然看到了，然後我還可以活著出

來，然後跟大家講。那我應該就是那個賣器官的，對吧？我應該就是幕後

的，不然我怎麼可能有辦法？這不合理，所以沒有人可以證實這個事情。

但是人口各個園區轉賣是有的，是有的，就是這個人沒有辦法幫我公司賺

錢，比如說他業績不好，然後他又不配合，我就把他賣掉 

受訪者 S01-003：那苗瓦底這個地方是根本就沒政府，…然後他們又很怕泰國衝過去，我

就拿泰國嚇他們，然後協商的結果後來，然後再配合那時候臺灣媒體，就

有就他們有幹的就說他有幹，他們沒幹也說他有幹，舉個例子，器官摘除

有，但更多是所謂類似處罰性質的，因為一顆腎臟才 3,000 塊美金，那個

媒體、名嘴亂講，才 3,000 塊美金，叫人家過來路費都不止了，有必要割

這個腎嗎，沒什麼意義啦…  

六、 賠付 

從訪談中發現，被害人不僅人身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礙於契約條款，即

使要離開園區，亦須付一定的賠款金以換取自由。而在不斷被轉買的過程中，

賠款金額亦會隨之增加。從被害者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敘述顯示了詐欺型犯罪

組織對被害者進行的不同形式的控制和剝削。例如，受訪者 S01-011 和 L01-030

的描述揭示了犯罪組織如何利用人身自由限制和金錢交易來控制被害者，甚至

包括使用暴力和脅迫。其次，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受訪者 Y01-051、

Y01-054、Y01-055 和 Y01-056 的描述突出了杜拜的詐欺犯罪組織在管理被害者

方面，採取較為寬鬆策略，但仍會有包括設定合約期限和賠償費用，代表對於

不同社會、治安環境下的詐欺組織會對於被害者有不同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方

法在某種程度上比較偏向於正常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不過仍然是建立不平

等、非法的契約基礎上。 

此外，受訪者 R01 的描述顯示了犯罪組織內部的某些操作邏輯，如「賣

出」被害者以賺取更高的利潤，以及以「業績」作為是否釋放被害者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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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了詐欺型犯罪組織將非法活動視為一種商業運作的獨特視角。受訪者

B01 則指出在某些情況下，賠付是合理的，譬如園區有出資付交通費、或是當

事人有跟園區借錢的前提下，應該賠付合理的金額離開園區。 

受訪者 S01-011：…過去因為是開放式園區，人是自由的，那我今天要走，只要把我前面

的簽證費付一付掉，我想去另外一家公司別人會有幫我付，這叫接賠，接

人家的賠付，當我被困在裡面的時候，我公司可以對我收任何的費用，因

為你走不了，當我被困在裡面的時候，我裡面的體罰就可以擴大很多，以

前也有體罰…可是當你現在是，人家拿著槍把你關起來…所以什麼電棒

啊，就出來了… 

受訪者 L01-030：然後是，就是有軍人在外面，那接下來就是，他們其實原本，有大部分

被害人是說，他們原本要回來，是都不讓他們回來的，那是後來就是，開

始我們有陸續有新聞在報之後，上面的才問他們說，那你們要回來，你們

可以拿多少錢出來，那就開始開一個價，就是上面的人開價說，你要回來

要拿多少錢回來，不然他們一開始是沒辦法回來的。 

受訪者 Y01-051：他們可以隨時出入，下班時間，那個工作 day off 了，就可以直接出去，

工作買東西，他們也不會去限制，他們買完逛完就會回來了，因為他們，

蠻寬鬆，因為可能囿於有這個契約，他們假如，你違反這個契約沒有做滿

六個月，他們會考慮到有賠償的問題。 

受訪者 Y01-054：其實這件也沒有什麼救援，幾乎那時候，人也都幾乎都回來了。 

受訪者 Y01-055：他們自己有的六個月，滿六個月，有一個，其中有一個是自己做滿六個

月就可以讓他回來。 

受訪者 Y01-056：對，護照還他，對，其他兩、三個是因為，未達六個月，都有賠款的事

情，把款項賠了，有匯到他們指定的帳戶，之後他們才回來，那像匯到指

定的帳戶，我們也有持續去追到這個指定帳戶這個人，像這個部分，市調

那邊就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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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Y01-058：是因為他這個小孩跟他爸爸，他那時候在杜拜跟他爸爸講說，我在這邊

做不下去，因為可能工作被賣到第二家，越賣越高，本來他可能要賠款 15

萬，那現在到第二家，他的那個賠款金額可能又要到 20 萬了，要做到

滿，有 20 萬以上他才能離開，因為可能賠款，他不想做，他不想做，而

且又要賠 20 萬，所以他才打電話，跟他爸爸求救，說他想回來了，然後

爸爸就來找，因為在那邊可能工作不習慣，也有受到這些大陸的人言語恐

嚇，而且對這份工作，他們也不想去欺騙這些大陸人士，有的是這樣子，

他們不想從事這種行業，是，詐騙的行業。 

受訪者 Y01-059：有有有，匯了 15 萬多，15 萬 1,000 元。 

受訪者 R01-080：對，要存到賠付的錢，幫自己賠付回來，大概八百多塊美金吧，對啊。

一年多才賺了八百多。 

受訪者 R01-081：他的意思是說，他們老闆當時因為去年大掃蕩的關係，他們有跟他說：

「我要讓你走了，可是你還幫我再賺一年的錢」 

受訪者 R01-082：對他有業績有達到，然後一年也到了，就是從去年五月多到現在，去年

五月就 跟他講……誒不到五月啦．應該是說去年八九月跟他講的，然後

現在就願意放他走。 

受訪者 R01-084：…可是，人不停的被轉賣是有發生的，就是說，我覺得你不好、業績很

爛，我就把你賣到第二個公司，就是我認為我要把我們賠付賺回來。那所

以說第二個公司再買你過去然後，就是等於是說我買你來一萬，然後我賣

給他可能賣一萬二，就越來越高，越來越高，你的賠付就會越來越高 

受訪者 P01-012：…那真的到電詐集團境內那個之後，他做到這個人之後呢，他就會叫他

去做電詐，可是大部分人他被騙去，不願意做，他就說好，那他就會講說

你騙 3 個人，你就可以贖回去。 

受訪者 B01-059：…因為我們我們基本上除了老街，就是那個棉北老街，因為那邊是我們

最沒有辦法的地方，我們才有去談賠付。只有那個。可是，那邊我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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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賠付，老實講我們覺得合理。因為那邊光是路費就很貴了，然後我們談

到賠付比路費還便宜，所以我們覺得算是很 ok 了。…我們只有一種情

況，會叫你叫人家要付錢，就是他真的有跟人家借錢，那我們覺得這很合

理，就是你，你因為很多人是把自己賣掉，拿去借錢來，那那如果說我這

個你都不用付，那搞得很像我才是壞人 

受訪者 B01-121：沒有啦，很少有賣越便宜的。你說臺灣的還有機會，趕快賣。中國人一

定是越賣越貴。你看人、人種，你聽得到的是臺灣，臺灣有可能，是為什

麼？因為這個原因是，臺灣人一直撈出來，我現在趕快賣，因為這個人好

煩喔，他很快就要被撈走了，我現在可以打了，你現在趕快八萬給你，要

不要？ 

七、 轉賣作為調節成本的方法 

進一步探究電詐集團轉賣人口的背後原因，其一是藉由轉賣，集團將能彌

補花費在被害人身上的各項成本，此點揭示了詐騙集團將被害人當作商品，視

人口販運為一種利潤導向的商業模式。首先，受訪者 P01-007 和 B01-115 至

B01-117 的描述清晰地展示了詐騙集團將被害人視為一種可買賣的貨品，提到

必須在詐欺園區做一輩子苦力的說法，更像是奴隸制度的觀點，此種行為不僅

涉及人口販賣的非法性，也反映了集團為了追求利潤而忽視人性的價值，是一

種極端的剝削和物化行為。其次，受訪者 B01-119 的描述突出了詐騙集團採取

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方式在估算其「員工」，其中甚至包括考慮被害人帶來的潛在

收益與其在集團內部消耗的資源。此外，將被害人轉賣給其他詐騙機房時，這

些集團會考慮到賠償金額和被害人的「使用價值」。 

受訪者 Y01-033：這個有打電話跟他爸爸求救的，差不多一個多月，他在那邊待一個多

月，就有求救的管道，他有被販賣到第二個地方。 

受訪者 P01-007： …所以你到杜拜所發生的情形就是臺灣人確實被賣那個機房，有沒有？

後來他就發現說他不願意做，他就會再轉賣給另一個機房，可是他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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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的，怎麼說呢？就是說我，我只能賣到杜拜去，我一個人他的成

本，機票、住宿的成本，所以他一個人轉賣的成本，就是說我原本我把你

雇來我所花的錢，我再賣給另一個集團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大概是 5000

美金賣給他，那所以在杜拜就很單純，就是純粹就是你，我再賣給另一個

人。 

受訪者 B01-115：對對，這樣就可以了，這樣，那通常中國人，他們都馬上收，而且中國

人在那邊價碼很高、非常高。 

受訪者 B01-116：3、50 萬人民幣。 

受訪者 B01-117：很誇張、非常誇張，一個人就是這麼值錢！因為，因為中國人是幾乎走

不掉的，幾乎走不掉。就是中國的政府普遍覺得會過去的，就是自願要去

做詐騙。因為他們當初有做一件事情，叫做，什麼十萬人的。就是教你們

通通回來啦，通通回來自首，我就給你量輕處理。…那我只要買了你，你

就真的是，就是我的人，你就要幫我幹，一直幹幹幹，幹到你死為止。對

有點像是這樣。 

受訪者 B01-119：很多人是這樣。因為我現在花了十萬人民幣，我花十萬人民幣，這些錢

花下去了。你都沒有給我把錢賺回來，那你還吃我的、用我的，那我能怎

麼做，我十五萬把你賣到另一個園區。其實是這樣，其實是這樣，但是我

我不能，我不能沒有，沒有，我不能虧嘛。可是假設你在我這邊待了半

年，你累積起來，你已經用了這麼多，這麼多錢了，你已經在我這邊吃我

的、用我的，站在我這邊的床位、吃我這邊的餐點。那這半年下來，我不

可能又是十萬塊人民幣賣掉，這樣我虧啊。所以我跟你十五萬賣掉。 

八、 較近期的詐欺園區態樣 

首先，從企業管理學和人力資源學的角度來看，小型詐欺園區往往採取更

加嚴格和高壓的管理方式。受訪者 S01-083 和 S01-084 的敘述揭示了在小型園

區中，被害人可能會面臨嚴重的人身自由限制，甚至遭受暴力對待。這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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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可能源於小型園區需要更加直接和強硬的手段來控制被害人，確保他們的

服從和高效工作。另一方面，隨著詐欺園區規模的增大，管理方式會趨向於更

加人性化和規範化。如受訪者 M01-044 和 M01-045 所述，大型詐欺園區更傾向

於採取類似正常公司的管理方式，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維持較大規模的人員

運作，並且可能受到外部監管或國家政策的影響。例如，S01-088 的敘述中提

到，即使是「黑公司」，也會因為外部壓力而改變其管理方式，避免過度暴力或

不人道的行為，這或許也與外部監管或國家政策的改變有所關聯。 

受訪者 S01-069：現在，沒有，現在就沒有，有些很多園區不敢打了，他幹嘛，他會說逼

不出業績，但有趣的在於說，你人性化管理，其實一堆人根本幹得很開

心，他就只不想被打而已，不想被罵而已，不能打，不能罵，不能幹嘛，

幹嘛，但有些人我就覺得很好笑。 

受訪者 M01-042：絕大多數的公司都不是黑公司。 

受訪者 S01-083：黑白的定義就第一，你把人搞進來之後，你可不可以走，你付錢可不可

以走，這件事情。再來就是，給不給你錢，他是把你強迫勞動，然後把你

扣出來拘禁，然後幹嘛幹嘛，有沒有一個規矩，或者是殺不殺人，強不強

暴，會不會把你們當作是，動物一樣這樣子去做事情。這種事情是有，有

些園區是做到這種程度，因為我可以控制你，通常都是越小的園區，或者

是越小的公司，他越敢這樣，因為當你要管理很多的人，你用高壓統治，

你是統治不了，你會一直跑，所以這通常是比較小型的窩點，尤其是什

麼，我最害怕的一種公司，叫做酒店型公司，他就是一間 hotel 租個兩

層，鐵門直接封起來，聘雇兩個內保過去，不好意思，我租在 13，14，15

層樓，你有本事你跳下去，你沒有辦法，你永遠被扣在那邊，他不用給你

薪水，他就在那邊強迫你勞動一輩子。 

受訪者 S01-084：讓不讓人走，跟有沒有一點，有沒有一點人道精神。 

受訪者 M01-044：我覺得這個用組織運作想像，去理解會比較好，比較容易理解，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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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東西在跟人頭帳戶，是一模一樣的概念，譬如說像強控車，不可能那麼

多啦，簡單來說，因為你要怎麼去搞強控車，那個成本代價是很超乎想

像，就像是，所以合理來說一定是，你可以強迫，就跟開一個國，欸不

對，就是運作一個國家，我覺得也蠻像，你可以集權，但是你真的可以集

權到，大家都起義嗎，那個成本很大嗎，所以我覺得公司也是類似的狀

態，所以他才會講說，越小的公司，他越容易用這種很集權，因為他人數

少，然後你。 

受訪者 M01-045：所以只有小型園區才可能這樣，當他要擴大，他必須越來越人性化，對

啊。他越會像一個公司。 

受訪者 S01-088：此時此刻，我可以說就算黑公司都沒有，現在包括緬北都不打人、不電

人了，希望你不要報警，幹嘛幹嘛，我們這樣不是很好嗎，此時此刻在風

聲鶴唳，包括苗瓦迪，他們現在都很乖的，原本兩天打一天，現在不打人

了，不敢幹嘛，不敢留證據出去。 

受訪者 S01-090：他殺人是像緬北殺人，其實不是殺你，他不是為了要對付你，他是殺給

別人看的，他殺給別人看，虐待人，有一個臺灣人我帶回來了，他曾經在

那個玫瑰莊園，在果敢東城，他被吊起來打了一個月，電到不會動了，然

後幹嘛，我以為他要死了，後來想不到人類有無限的潛力，他養傷養了幾

個禮拜又好了，對還可以走路。 

受訪者 S01-092：對啊，但是黑公司現在也太從良了，因為在，這就是國安只在火炮的附

近之內，現在中國政府伸過去，果敢乖得很，果敢已經戒嚴了，在所以現

在四國執法期間，哪有黑公司，有沒有？很少啦，可能那種根本沒有名字

的公司，很少，我現在已經其實我接觸的個案，現在都乖得很，有沒有體

罰？有啦。 

受訪者 M01-049：其實簡單來說會變動的，其實是會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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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境外詐騙園區的獎勵制度 

如圖 4-3-3，詐騙園區訂有清楚的薪資結構與獎罰機制，當集團成員工作

表現達到目標，則能獲取額外的獎勵。訪談內容也發現，確實少部分成員會基

於業績薪資和額外獎勵選擇繼續留下工作。受訪者 R01-053 和 P01-074 的描述

表明，一旦成員達到特定的業績目標，他們便有機會獲得額外的獎勵甚至晉升

為幹部。這種機制不僅激勵成員工作，也可能使某些成員因為獎勵而選擇留在

園區工作，即使他們原本是被騙或強迫加入。 

其次，從企業管理學和人力資源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獎罰機制在正常企業

中也常見，但在詐欺園區中，這種機制被扭曲，更類似於威脅利誘的手段，如

受訪者 C01-018 和 C01-019 所述，雖然詐欺園區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和工作報

酬，但這些報酬經常與達成不合法的業績目標掛鉤。綜合上述分析，詐欺園區

內部通常會設計薪資結構和獎罰機制，以便迫使成員服從並幫公司爭取更多業

績，所以這些機制不僅是詐欺園區用以操控成員的手段，也反映了這些組織將

非法活動視為一種商業的運作。 

受訪者 R01-053：對對對，做到變幹部，真的是這樣子。然後然後因為他為了求生存，對

啊 

受訪者 C01-018：…因為他們錢實際上也沒拿到什麼錢，我覺得是用一個就是什麼 deadline

會讓你回來。對然後呢，你不用付我什麼機票錢什麼什麼，就是債務不用

付來免除債務的方式，但是讓他們那邊吃啊住啊生活費都會給，對啊。 

受訪者 C01-019：…級距會有就給錢，這個也會涉及…就是有些給的分潤就像除了給你底

薪還給你分潤，這樣到底有沒有勞動力剝削，他這種拿到錢還有辦法每月

寄錢回去。就是他最後妥協了，我不能說他因為最後妥協一開始就不是被

騙去，有可能還是被騙去只是他後來妥協，因為他你過一直反抗過不好也

是一天，那你乖乖配合也是過一天，那不如好好配合然後看還有什麼機會

回去，因為很多人妥協之後，到最後真的還是有機會回來，就是媒體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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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時候，他有機會就被放回來了，對。 

受訪者 P01-069： U 是 USTD。就是基本上詐騙機房被騙去，是沒有像他們講的，每個月給

薪資，沒有做就沒有薪資，有做，有才有錢，所以我跟你講薪資是這樣，

業績跟分紅，就看這個圖。那看一下，這大概可以給你看一下，我們問他

們，你在這邊的工時跟薪資，我每天工作超過 14 小時，這樣子，就是這

樣。 

受訪者 P01-074：…所以說他們的業績就是用 U 來算，不是說所有國外的業績都是用 U 因

為他們就是要騙虛擬貨幣，因為他們就是騙虛擬貨幣，所以他們業績是用

U 來算，那這個很複雜。我跟你講，有人真的達到，你相信有人達到之

後，然後飛回國臺灣，度假，休息幾個月，然後再過去，因為他太好賺

了，所以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說我是被勞力剝削，或是我被人口販運…。 

受訪者 B01-096：對啊。所以你，你一定是可能，100 個人裡面，可能只會有 5 個人，是最

後想留在那邊，因為他，他很會騙，或是他很厲害。可是因為現在也不好

騙，現在其實也很多，為什麼當初做詐騙，過得還不錯的人也想走。 

 

圖 4-3- 3 詐欺園區的獎懲制度圖(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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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被害人之救援 

(一) 目前救援的方法 

 有鑑於國際輿論壓力或其他因素，將使得詐欺園區不想製造更多問題。這

種情況下，有些園區或管理者會同意被害人，得以無條件離開園區。揭示了園

區管理者在外部壓力下的行為變化。首先，受訪者 R01-077 描述了在外部的官

方壓力，尤其是當地政府介入的情況下，詐欺園區的管理者會選擇釋放被害

人。這種情況下，管理者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其業務運作，而不是堅持對被害人

的控制。這顯示了詐欺園區在面臨足夠大的外部壓力時，其對被害人的控制和

剝削行為可能會有所緩解。同時，這也反映了國際輿論和當地政府行動對打擊

跨國詐騙犯罪的重要性。 

其次，成本、效益和風險的觀點來看，受訪者 B01-052 的敘述顯示了當外

部政府施加壓力時，詐欺園區可能會選擇無條件釋放被害人，這種行為可能是

基於避免進一步的司法追訴和國際關注。這種情況下，詐欺園區的行為更接近

正常企業的危機管理，即評估外部事件對商業利益的衝擊，也會依照對業務的

潛在影響並作出相應的調整，以減少對公司的負面影響。 

受訪者 R01-077：…一種情況就是自己出不來，然後我們有請……當時我去的時候，我跟

當地的那個的內政部部長的小編，他有設一個臉書。我去跟他小編去跟他

溝通之後，然後他幫我們撈人。他們就是警察進到園區強制撈人出來，

對。然後就是說，而且他們都會跟對方說，我就只要他而已，啊你們就繼

續上班，我不是要滅了你的那個公司，我只要他而已。那通常那個公司的

管理者就會說，啊那我就把人叫出去，那我們公司就繼續運作，那我們就

大家就是，你的目的也達到了，我的目的也達到了。我的目的就是保護我

的公司，啊你的目的就是你要這個人，啊我這個人就交給你了，那我也不

要賠付，就是這樣子，就讓你警察帶走。對，然後或是自己逃出來的，因

為我們去的時候呢，我去年 9 月多去的，然後那時候柬埔寨有因為我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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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輿論的關係，曾經發生過一次大掃蕩。大掃蕩的時候，他們把臺灣人全

部丟出來，丟在路邊喔，就直接把你丟在路邊，然後你就自己想辦法。所

以當時我們也是想辦法，就是救了很多被丟在路邊的臺灣人…。 

受訪者 B01-052：對，但是當 O 國政府去施壓的時候，他們是不敢不放，而且他們是不要

錢，就是你直接走，請你離開，對不對？所以當初我印象中臺灣就是那時

候不是 7 月多，我記得、7 月多吧？就是那個 O 國政府在掃蕩園區，然後

那時候 kk 園區後來也放了一批人，我忘記八、九個月還是幾月，就放了

一大批人，那一大批的人都是不要錢啊。 

(二) 曾經的救援方法 

從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出，救援被害者時，救援被詐欺園區困住的被害者是

一個複雜的過程，可能會透過多種渠道來協助被害者脫困，也涉及多方面的協

助和不同的救援方式，這些救援行動的成功與否依賴於多種因素，包括當地政

府的合作、國際組織的支持、民間組織的介入，以及被害者自身的努力。 

民間組織的救援介入 

1. 與民間組織救援的協力情形 

民間救援通常由非政府組織、私人團體或個人發起，他們可能會使用非正

規的方式來救援被害者。例如，受訪者 R01-109 和 R01-113 描述了民間救援組

織通過與當地政府官員合作或採取秘密行動來幫助被害者逃離園區。這些民間

組織的介入，常常是因為官方管道無法有效迅速地解決問題，也需要發揮靈巧

的談判手段和觸及灰色地帶的以身試險的犯難精神。然而，這種方式可能會危

及人身安全，如非法越境等，並且不一定能保證安全，幾乎仰賴於民間組織自

發性的犧牲奉獻，才能完成救援。 

受訪者 R01-109：劉 OO 呢在移民局待了一陣子，那這陣子的一些費用其實後來那個 OO 確

實有幫忙到。因為 OO 認為就是因為我如果要請園區把人叫出來，那我是

不是要透過我的關係，那我的關係我不想一直用，因為我們之間是你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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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可是你總不能一直賣面子，這些人都是要錢的。對啊那所以說，他第

一關人從園區出來他不想出面。可是我們既然已經請人把人撈出來了，他

就覺得，就是等於第一關已經過了。第二關移民局的話，等於是官方嘛，

官方的話我們就是用官方管道去把他帶出來就好，帶回臺灣就好。 

受訪者 R01-113：…因為 OOOO 它是非官方的，所以它可以做一些比較違法的事情比如說

它可以偷渡，就是說因為他們之前會去什麼苗瓦迪，苗瓦迪其實跟泰國是

隔一條河，隔一條淺淺的河，那過去都是偷渡回來也是偷渡，所以我們政

府官員不可能是偷渡過去再偷渡回來…。 

受訪者 B01-027：那早期就是這兩個管道，就是透過省長，還有透過那個 OOOO 會幫忙， 

那 OOOO 當初是透過那個 OO 義工隊。 

受訪者 B01-035：我們有一個幫忙我們救這個棉北的一個張校長，是這個當初坤沙底下的

總參謀長，一個張校長，他是有在幫忙救，臺灣人、各國都有救，那他就

不需要，人家就不會跟他說要給多少錢…我回來判斷，我覺得 OO 可能不

是這麼，在那邊可能不是聲量或者是說可能不是聲望特別高，他也是要拜

託在地的…當時我已經離開西港了，然後我們東拜託西拜託，後來還拜託

到 OO…，OO 還花了 3000 塊美金，把那個移民署的這個罰金付掉，然後

把人送回來…那他是找潮州幫的人做這個事情。 

受訪者 M01-006：…後來就是我們就有去找那個羅政委…所以後來就敲出一個方法，就是

由就是住外辦那邊，他們會開一次性的入台證，然後會擠到柬埔寨的就是

台商這邊，…然後從柬埔寨回臺灣這樣…後來好像就是跟國際科警官那

邊，…被卡在移民局，然後就是要付一些什麼簽證啊，罰金啊這些等等的

費用，然後這個東西，就是反正就是需要一個一個人，然後的帳戶作為向

家屬去，或者是委員啊，有委員有的會幫忙募款，就是如果假設這個這個

被卡在移民局的人，他家他的家人沒有辦法付出那個罰金，那個罰金是給

移民局的，就給柬埔寨政府的，不，並不是給園區的這樣，然後那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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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就是幫，就是警官這邊算那個錢啊，然後就是家屬會把錢先匯到我

的帳戶，然後我再把錢匯給就是，當時候是僑務委員，然後再讓僑務委員

把錢給，就是柬埔寨的移民局的，好像是局長吧，我不確定那個對口角色

是誰，反正就是給移民局，然後繳完那個罰金，然後就會把人就是從移民

局放出來。 

(三) 救援的步驟 

從訪談中發現，救援行動係為環環相扣的流程。除了要確認被害者的個

人資訊與定位，同時亦須聯繫相關救援組織單位，居中協調和談判。另一方

面，若被害者受困於移民局，甚至需要提供資金支援，支付機票、住宿、偷渡

等費用，始能幫助被害者離開困境。 

訪者 B01-056：…一開始是這樣，就是我們親自回家屬的訊息，我早期甚至請了一個助理

專門做這個事情，對然後親自回家屬的訊息，要確認他的年級資料、他的

個資，因為我們要掌握這個人，確認他的地理位置、護照，還有他的近

照，他的公司叫什麼名字，然後他被押哪裡，第幾棟、第幾樓嘛，給我們

定位這些，很完整的細節。然後就直接把這樣的資訊…就發給…緬甸負責

幫忙救人的是 S…比如說他有的時候會直接跟這個園區的老闆談判，談判

然後呢…對那他透過這些方式所以園區一直都覺得他是一個位高權重的

人，對對對，所以坦白講，其實裡面的人是這樣出來的。 

受訪者 S01-009：我補充一下在柬埔寨人口，他們臺灣的豬仔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要

怎麼離開園區，第二個，三個問題，第二個是要怎麼回來，第三個是進了

移民局之後，移民局會把人賣回給園區，園區就說我去保釋，還不能不

走，這到今年都還在發生的，然後想要走可以，他就把你有些人有簽證，

簽證沒過期也有護照，然後他是個受害人包含處罰，但是他把你扣的，不

講任何原因，然後想走可以，就跟你開一筆很大的費用，什麼 4 萬美金這

樣子，那時候所以我們使用了一些媒體去施壓，最後是讓讓人可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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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這樣子，那才變成是只需要繳規費…。 

受訪者 B01-057：…他們有的人會困在移民局，要付 1000 塊美金，有的人要付 300 塊美

金，有的要付多少錢…所以當初一下就出去一兩百萬這樣…在更前面又救

援，又本來就已經墊付機票，又一兩百，然後前面就是加起來，大概就是

差不多，五百(萬)有，一定有五、六百(萬)差不多，這個燒錢的 S 也是啊，

所以非常多錢。 

受訪者 B01-058：…他就是墊付，墊付機票。住宿、機票。 

受訪者 M01-005：那臺灣人當時候面臨到一個處境，就是因為我們在柬埔寨，是沒有辦事

處的，然後如果要讓臺灣人能夠離開柬埔寨的話，門檻很高，就是必須要

處理護照跟簽證的問題，然後那時候 GASO 要把人從柬埔寨，先偷渡到住

胡志明市，就是住胡志明的那個辦事處，然後就只是為了取得護照，然後

偷渡的費用是非常貴的。 

受訪者 S01-008：4 萬人民幣，他要去，如果他沒護照，因為逃出來的人，他如果身上沒護

照，他是沒辦法上飛機的，所以他就要到胡志明市才辦，因為我跟他講說

要辦護照，他說那你來胡志明市，那是很好笑，所以要過去辦，清辦，清

辦以後再進移民局去坐牢，4 萬人民幣，過去是這樣，那後來才改成是可

以由台商會去協助，包括寮國現在是這樣。 

(四) 被害地點的當地政府所救 

被害地點的當地政府，特別是省長在救援被害者方面的努力和方法呈現出

不同層面的複雜性。這些努力不僅受到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影響，還涉及到地方

政府的實際能力和意願。一方面，從受訪者 P01-056 和 P01-058 的描述中可以

看出，國際政治和經濟壓力在某些情況下對地方政府的救援行動產生了顯著影

響。例如，美國透過將人權問題與經濟援助相連結的方式，對柬埔寨政府施加

了壓力，從而促使其採取行動。這表明，在處理國際犯罪問題時，外部的政治

和經濟力量可以成為推動地方政府行動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從受訪者 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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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R01-109、B01-027 和 B01-060 的經驗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處理人口

販運問題上的反應可能會不一致，有時很快有回應，但有時甚至會有負面的後

果。例如，有時救援行動可能因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不願意或無法有效協助而受

挫。這種情況下，救援行動可能需要依賴更多的非官方管道或國際協作。 

受訪者 P01-056：對，柬埔寨的。那杜拜我們也有透過 FBI 也有，然後去就是對方也不理

我們。那柬埔寨我們有給他了嘛，那當然警方也有給他嘛，然後後來 FBI

他們確實有去反應去執行，就是後來他們政府也不理嘛，然後後來他們就

想到一招啊，他說因為呢，美國不是會援助柬埔寨，對不對？那他就把這

個列入人權議題，就是他就說你這個不處理，美國對你的柬埔寨政府的援

助會影響，所以呢後來呢 FBI 他們就走一步就透過他們國會的路線去向柬

埔寨施壓，所以呢？後來柬埔寨不是在八九月，媒體報很多，他就真的動

了。 

受訪者 P01-058：他不 care 聲譽，不然他七、八月他早就動了，他 care 的是美國對他的經

濟援助，所以呢？他在高層衡量之下，如果我今天不處理，我，美國給我

的經濟援助不就沒了，所以柬埔寨就動了，所以後來你看柬埔寨，在八九

月動了，這時候你會發現問題就跑到緬甸去了，就開始慢慢把這個人再開

始轉移到緬甸去了。那時候就是發現泰國有很多救援事件因為，它是跨到

泰國到緬甸，八九月就出現了。 

受訪者 B01-027：就是當時因為非常多被受困在柬埔寨的受害者，他們是被困在西港，那這

個牽扯比較深…當時，我們是找他的省長，然後但是省長不是每個人都會

回，他就是很碰運氣，有的時候會回有時候不回，那所以我們就有的個案拉

得出來，有的個案拉不出來，他就碰到這個狀況，而且撈出來的怎麼講？有

些人撈出來了然後又在半路被劫走，然後後來發現是，譬如說這個，你們兩

個都是受害者，那我一起把你們救出來，可是你在這個過程中，你發現你做

這件事情很賺錢，所以你就把他賣掉，然後就是你回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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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01-060：…省長他是我們寫 E-mail，寫英文的 E-mail，他會透過他底下的一個秘

書，我有點忘記叫什麼名字了，對他就透過他底下的一個秘書，那個秘書

會聯絡警察來幫忙，那他們是有權力的，但是他其實也不是說很願意… 

受訪者 S01-040：918 之前很難救的，一個月就只救 5 個到 7 個而已，那時候就是你要找他

省長，10 個裡面大概就 2 個，只救傷者跟女生…。 

受訪者 R01-109：…我就問 OO 說你能不能幫我也救救看 OOO 跟她女朋友，結果 OO 就用

她的方式去請西港省省長救那個 OOO 跟 OOO，也救出來了，救出來了之

後呢，就放在移民局。 

(五) 外交部的救援行動 

官方救援行動通常由外交部或國際組織如國際刑警組織主導。例如，受訪

者 P01-076 提到了外交部透過其代表處協助救援的情況。這些行動通常更正

規、安全，並且能夠涵蓋更多的法律和外交程序。然而，這些救援行動的效率

和成功可能會受到當地政治、法律環境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因此也容易迎來救

援手段受限、人手支援不足、不夠重視等等批評。 

受訪者 P01-076：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刑事局，他有國際刑警科，我們局裡有國際事務

處、然後我們國際事務處也有法務秘書在泰國嘛，對不對？然後他們一樣

有警務秘書在泰國，那問題是因為救援這個事件，在境外本來就屬於外交

部的業務，所以呢？就是說，問題是他主責單位是在境外代表處，所以

呢？就是由泰國的大使去指揮警務秘書，跟法務秘書、還有移民秘書共同

去救援，那他的分工呢？就是由大使去分工。 

受訪者 P01-079：應該就是說，他們就是這樣，所有當時的救援行動都是以代表處為主，

包括後來不是他有轉機，經過泰國轉機，後來去救援回來嗎？那一樣他就

是代表處指揮警務秘書啊、移民秘書，還有我們調查的法務秘書共同去

啊。所以你看到的新聞，那個所有的在海外救援不是某個單位，不是，他

就是代表處指揮之下，這些人去組成一個救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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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01-180：…譬如說這樣，這個外交部就直接把訊息丟過來了，那誰回？那不是我

回就 S 回阿！對吧？…那他一個人可以回多少？所以他就每天每日沒夜的

回嘛！對吧？因為我有時候太忙了！…所以幾乎都是 S 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這終究導致了一個現象是，好那今天是假設是我把個案，就是請

S 幫我聯繫一下。我會有很完整的資訊，我會跟家屬稍微接洽一下。那為

什麼這些警政單位、外交部不能增派人力，把這些事情做好?  

受訪者 R01-113：…我們說老實話我們沒有一個很大很具體的 SOP 在官方上，可是在外交

部他們的 SOP 就是直接丟給 OOOO…因為 OOOO 它是非官方的，所以它

可以做一些比較違法的事情比如說它可以偷渡…。 

(六) 國際刑警協助救援 

國際刑警的介入能夠串連有效的救援經驗，和從當地政府找尋資源和管道

來應對詐騙園區控制被害人的問題。例如，受訪者 R01-109 的敘述顯示了國際

刑警如何找尋有效的方法，幫助被害人獲得當地政府省長的理解，並協助處理

這種犯罪。此外，國際刑警的介入還能夠促使當地政府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比

如通過國際媒體的施壓和協商來促成被害者的釋放，這些都有賴於國際刑警的

專業知識和經驗、柔軟的應變能力，以及臨場制定有效的救援策略。從受訪者

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國際刑警在協助救援過程中還扮演著橋樑的角色，連接、

協調在地台商、善心人士的捐款、民間救援機構、在地政府、當地警察和當事

人，他們必須要很機警、積極地整合來自不同單位的資源和信息，從而更有效

地進行救援行動，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和維護與各方的溝通渠道。 

受訪者 R01-109：結果後來我知道這個事情之後，我就告訴 OOO 說，我就請 OO，我就問

OO 說你能不能幫我也救救看姚 OO 跟他女朋友，結果 OO 就用她的方式去

請西港省省長救那個 OOO 跟 OOO，也救出來了，救出來了之後呢，就放

在移民局。 

受訪者 R01-111：可是問題就是說，就是說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困境就是說，你說為什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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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沒有 SOP？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痾，其實我們在沒有 SOP 之下，我們

找出我們的 SOP。我們根據不同的國家，像現在大概只要有任何救援訊

息，就要先丟給我，丟給我的時候我就會開始第一個先分國家，目前比較

多就是比如說寮國、緬甸、然後柬埔寨，大概是這樣子。 

受訪者 R01-115：我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因為我們當時有分工就是說我是負責柬埔寨，

然後我們的另外一個同事是負責泰國、緬甸。我自己是覺得就是說泰國、

緬甸那邊我們好像做得比較不夠，不像我在柬埔寨這邊建立的比較多的人

脈柬埔寨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那時候請警察撈出來很多

人，大概撈了 3、40 個人在移民局，結果在移民救變成他們的禁臠，就是

他們就對那些人予取予求，然後要賄賂這樣子，要紅包，結果就有一個

人，然後不讓他們走 ，然後我們怎麼去談？我們都不知道他的遊戲規則

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什麼樣的條件才會上來。然後他們之前還甚至跟我們

開一個人要兩萬美金，我心裡想說這樣子跟園區有什麼不同呢？結果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李 OO，這個李 OO 他就安排了一個 BBC 的中文記者，跟這

個李 OO 在電話通話因為他們讓你用電話通話，他們希望你多用電話去跟

家屬要錢，這樣子他們才有錢可以拿。因為你們是綁在裡面的，綁在裡面

你如果不要錢的話，他們就沒有錢可以拿，所以大概是這樣子。對啊，然

後結果沒想到事情是相反的，那個移民局局長要求我立刻把這個人帶走，

就是要他離開。 

受訪者 R01-120：他們現在是都由我們刑事警察局來做，在統包這個事情，那我們也沒有

設過這個專戶，因為也沒想過。 

受訪者 R01-123：可是他們現在每次說就是叫刑事警察局做，那你說他沒有找人？還是有

啊，就是刑事警察局。 

受訪者 R01-130：應該是說我們只能結合他國力量來做，那包含 FBI 也是一個東西、也是

一個力量，那只要有什麼的資源我們都去抓。對啊，所以說我自己不能配



174 

 

什麼我不認為這是我的問題。因為我們出國本來就不能帶槍，而且我們到

了他國也沒有執法權，那你如果執了什麼法也是侵害了人家的司法獨立。

柬埔寨有自己的司法，你怎麼可以來這邊執法？對啊，通常我們都是不被

允許，反而你一做的話會破壞關係。 

(七) 自救 

自救是被害者自己試圖逃脫的行動。例如，受訪者 R01-108 描述了一名被

害者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尋求救援並成功逃脫。雖然這種方式可能充滿了風

險，但有時這是被害者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能夠掌握自我命運、積極逃

出生天的唯一途徑。 

受訪者 R01-108：她就用手機開始查說怎麼樣逃出園區，那她就查到一個大陸人，那時候

請西港省省長救，結果她就寫信給西港省省長，結果西港省省長直接把她

救出來了，然後到了 就是到了移民局。所以其實她是靠她自己回來的，

靠她自己她不是靠 OO 救…。 

十一、 救援的困境 

通過訪談，本研究也整理出數項在救援詐欺型犯罪組織之被害人時，無論

政府或民間組織會遇到的困境。 

(一) 誰願意幫他們賠付？ 

誠如前述，對於詐騙園區而言，更重要的是園區的營運，而非控制被害

人，因此釋放被害人，在有公權力或第三方介入的情況下，也經常會是他們的

選擇。然而在同意釋放被害人同時，詐騙園區多數會向被害人要求賠付，其中

有些賠付是合理的，如借款，也有些是不合理的贖金。而被害人一般而言就是

基於經濟困難才受高薪誘因所騙，因此也拿不出贖金。此時就需要尋找願意協

助的出資者。 

受訪者 J01 提到，曾有立委基於援救原民同胞的動機協助賠付。此外，國

際刑警在救援時，也曾經利用人脈，找尋當地台商協助。亦有救援團體在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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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掏腰包幫被害人賠付。以上這些管道，都相當依賴協助救援者的人脈，或

是需要透過救援者自我犧牲。 

受訪者 J01-037：我當初是一聽到是立委的時候，我也是有問過這個問題啦，但他們是跟我

說應該是不會，因為伍麗華他之所以這麼積極想救人，是因為他本身是原

住民，然後這些被騙過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但是我那時候第一時

間也是這樣，就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拿錢，然後就是幫忙就是。 

受訪者 L01-031：因為我的也是，我的是立委直接飛過去，然後直接幫他把人帶回去。 

受訪者 L01-053：而且我一開始收一個案，我其實一開始收一個案，後來是移到高雄那

邊，因為後來高雄辦了，但其實那時間，我覺得我第一時間收案的時候，

也是蠻無奈，就是有點無力感啦，因為那時候，被害人一定會一直打電話

給警察，被害人家屬一定會打電話給警察說，欸被害人又打電話來了，說

限時在多少的時間內，一定要籌出多少錢，不然他會被抓去賣掉什麼的，

可是那時候，就柬埔寨也剛爆發，那我國跟柬埔寨，確實也沒有一些什

麼，引渡，不管是什麼引渡或者是互助協議，什麼都沒有嘛，所以那時候

家屬都很擔心，那我們也很擔心說，到底會不會人真的被怎麼樣，可是又

沒有那個管道，這時候都只能靠國際科處的員警幫忙，這樣子，還是會

有，那是因為後來，立委就是變成，就是要嘛民間力量，要嘛立委自己去

找自己認識的人，然後去協調說，那他們趕快打多少錢出去，這樣子。 

(二) 幫派老大願意幫忙談賠付，是為了博得名聲。 

除了透過國際科員警、民間力量、立委幫忙支付賠付款外，更有被害人

家屬透過管道，尋求幫派老大的協助。相對於立委、員警，幫派老大在相關社

群中具有一定影響力，也更了解幫派內部運作，較有談判能力與籌碼。在確認

過幫派協助救援的情形應非詐騙集團內部成員自導自演後，本研究進一步了解

幫派老大在此次事件中，協助救援的動機。專家訪談指出，幫派老大為了尋求

個人聲譽轉型，需要獲得媒體曝光及名聲，而介入協助談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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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01-015：應該這樣講啦。我不認為說他去做救援的時候，他是為了去賺中間的價

差。只是基本上呢，因為他們本來就介入這個行業裡面，那只是說你要去

借可以啊，我有管道去跟你談價碼… 

(訪員 K01-016：了解，所以他們要的不是錢，他們可能要的是這個名聲，說我 OOO 還是

OOO，還是誰有出來。) 

受訪者 P01-016：對。他可以這樣運用啦。就是說他本來就是在這裡面，他有管道是對不

對？我當然有管道可以救阿。 

受訪者 R01-005： 然後再來就是人口販運這一條，他們當時就是覺得很好玩，就是很好

賺…殊不知，就是有那個有 OO，就是他們的更高層，就是救人回來。因

為根據 OO 他說，那時候就是尋求轉型，他就是尋求轉型，就是洗白這樣

子。所以他才有這樣子的動作，就是去救人。 

受訪者 R01-106：真的是結果高雄支部的也是很認真，就是有幫他通報台北的 OO，OO 不

救，OO 當時就說他認為新聞已經報了，他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達到目

的我就不做了，我幹嘛再做。 

受訪者 P01-108： 他最後跟我們說他兒子，是因為 OO 是因為他們真的付錢了事，那我們跟

他說他有，他是付完，才跟我們講，他也也不想跟我們說付到哪邊去，因

為他怕對方會報復，對那我們基本上他們要做檯面下這種動作，其實我相

信所有司法警察是不會去介入、干涉，也不會去，不會去阻擋人家、小孩

子回家啦。因為說實話，這種就是民間力量啦。我只能這樣講，是因為你

沒辦法。 

受訪者 P01-109：OOO，你要找他太簡單了，他也需要媒體的曝光度，光是我們，我們不

會，我們只會跟他說，這個可能你去尋求外交部的協助，或者是看看有沒

有民間有認識當地的里長，我們沒有辦法去對這種事打死，也不會去做媒

介，所以所以錢被吃了，然後怪我們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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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規無法支撐救援、被害人死亡的資訊難以查證、難以有實質的調查作

為。 

基於我國與被害者所困國家並無司法互助關係，無法透過官方管道提供

司法上的協助，因此民間團體在此次事件中，扮演協助救援大量的被害者種要

角色。然而專家也指出，外交部在接獲相關通報後，為了透過民間團體救援，

會將需要救援的名單提供給民間團體。然而這些救援名單中，都有被害人的個

人資料，在案發當下亦無法取得被害人同意讓私人機構使用個資，造成政府機

關可能要違反個資法，才能提供被害人所需救援。此外，若被害人不幸於所困

境外國家死亡，我國亦無管轄權，無法進行偵調。 

受訪者 R01-115：…民間不應該承擔政府的事情，對。那可是又他們那種特殊的政治狀

況，又不得不由他們去處理，那可是你也知道我們的法令 我們的法令也

是有限制，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名單交給就是，我光是覺得名單交給他

們都是，因為這名單後來都是由外交部去交，不是由我交，因為會變成我

剛剛有跟你提過，那是外交部的 SOP，外交部只要收到相關的通報就丟給

OOOO，那好，你怎麼可以把個人的個資，丟給一個私人團體。對啊，那

政府違反個資法，對啊，那你是根據什麼法令去把…你一個外交部的人

員，你怎麼把個人的個資丟給一個私人機關，我第一個我就覺得這不合

法。…因為問題是你要靠他，你又不能說什麼 。 

(訪員 K01-106： 那這個你們在救援方面的角色？) 

受訪者 P01-106： 完全沒辦法救援，我後來他就跟我說總共，他們就是跟對方談嘛。就 100

萬啊。 

受訪者 R01-085：可是確實就有人就被賣掉，就不見了，所以這個東西是無從、不可考…

那被害人當然不可能去有法醫去去驗屍，不可能，到底有沒有死人不知

道。可是呢，最近我們收到一個案例…台商協會給我們的一個通報，說有

一個無名屍體，然後被丟在那個醫院門口…就是王 OO 同音）。這是我第



178 

 

一個收到通報，有一個證據。因為他後來驗指紋，指紋傳回來，叫我們說

可能是臺灣人。就是他們說可能是大陸人，也可能是臺灣人，那好像中國

大使館那邊說不是他們，那讓我們臺灣這邊看是不是我們。那我們就驗他

的指紋，然後就是那個爸爸的小朋友，就是才二十七、八歲。…他爸爸就

整個大崩潰啊…得很像那個《人選之人》裡面那句話。他爸爸就問我說：

「你們應該不會這樣就算了吧？」我們臺灣警察能做什麼？他問我說你們

臺灣警察會不會這樣就算了，那我是很不想算了啦，可是問題是他發生在

柬埔寨，他是死在柬埔寨，那我們臺灣警察能做什麼？ 

(四) 不夠完善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 

縱使被害者成功從詐騙園區脫離出來，或支付賠付金額而得以離開園區，

然而被害人要順利回臺，尚須支付機票、逾期居留罰金。這些被害人通常本身

就是有經濟困難的情況，才會選擇到境外工作，因此他們幾乎是難以支付機票

及罰金。經查，在此次事件上政府有兩項經費提供被害人返國必要費用，一為

外交部原本就有設立的「旅外國人急難救助金」，二為內政部編列專款支應，但

無論是何者，都僅能用於補助機票，罰金的部分則需要救援者自行協助被害人

籌措。 

受訪者 R01-126：…那返國必要津貼通常都是機票，返國你要坐飛機買機票，這是機票。

可是並不包含所謂的罰金，因為每一個人在那邊罰金可能不同，我在那邊

待可能就假設我逾期居留，就是你有可能，你逾期居留一個月，我逾期居

留是五個月，那我的罰金跟你的罰金會不同。那我們認為就是罰金的部分

你應該自己籌措…因為政府沒辦法再幫他…而且我們那是借款，我們是稱

為借款，這個借款的話常常都要不回來，對，一旦借出去也要不回來。所

以我都盡量不要找政府借，我都盡量幫他們找善心人士的支援…。 

受訪者 R01-132：我覺得不足的當然就是錢，因為被害人通常就是沒錢，他就是沒 他就是

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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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134：她願意回來，可是她罰金付不出來。 

受訪者 R01-135：可是她罰金就是比較多，也是跟哈利一樣。那其實我有，就是應該這個

女生的話我當時沒有很積極地幫她找那個善心人士，其實很大原因就是因

為，我一方面也覺得她，有時候我們做事會看對方的態度。 

受訪者 R01-149：…那柬埔寨呢你叫警察做事是要錢的…去一個警察局你可能進去被剝削

了 5、600 塊美金。那如果我們先談好，可能會好一點，所以我們就其實

我們有接了台商的電話，我們就跟某一個警察局談，就是說好我們就一百

塊美金解決。那我們就 100 塊美金取得這個報案證明之後呢，我們就可以

拿到這個入國證明書，這個入國證明書，這個入國證明書是申請書啦。然

後我們就，然後因為他們台商會，他們就是反正就是他們就收 65 塊美

金，然後再加那個入國證明書加 100 塊就等於 165，165 大概台幣才就是幾

千塊。 

受訪者 S01-058：…在 918 之前，要救人出來，困難的點在於說，怎麼讓他肯救這個人，西

港省長，西港省秘書長，幹嘛幹嘛，所以那時候，OOO 怎麼救人，OOO

就賄賂，西港省會，省秘書長，一個人就五千塊美金，付他，他就把人撈

出來，撈出來之後，到警局兩三天，人就放了，直接回來就好了，918 之

後，反而很麻煩，人出來之後，就給你扣在移民局，我一直扣，一直給你

勒索幹嘛，因為他不修理你，人就會一直出來，他要讓你害怕，就是在園

區裡面，你在移民局，你在移民局裡面，也不會比較好過，很痛苦，那我

今天給你卡三個月，你之後就先，你的逾期簽證費就，就九十天了，那九

十天，你要簽證過期的話，你要付九百塊美金，我今天跟你一樣，你真的

要走可以啦，四千五百塊美金的賠付，你趕快付一付，跟我這邊處理還比

較好，他其實是在做一個，做一個，他讓這個門檻，變得比較高，所以你

願意接受，你就來，那他也可以救，所以包括我們，現在都是這樣子，我

會跟個案講說，你有辦法跟公司談，就跟公司談，或者是有辦法逃，就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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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逃，其實就是這樣子，因為進移民局很麻煩，進移民局就是，勞神傷財

又卡很久，又幹嘛幹嘛，其實是這樣子的。 

(五) 海外也缺房–不夠完善的海外緊急安置措施。 

將被害人從園區救援出來後，後續仍須辦理出國手續、籌措經費等等，

甚至有許多被害人被園區扣留護照，必須重新辦理，因此救援者必須先幫被害

人尋找臨時的庇護所，等待程序完成。然而在境外並無完善的緊急安置措施，

基本上都是透過救援者緊急動用當地人脈尋找。 

受訪者 R01-126：…去了之後他就被困住了，然後最近才回來，然後他再回來的時候呢他

就先跟我聯絡，然後我就安排他去 OOOO 的安全屋，對。然後他在安全屋

就幫 OOOO 煮飯…因為我現在人在這邊，我沒有辦法提供被害人一個臨時

的庇護所…沒有人的話我就不知道怎麼樣把這個丟到他們的庇護所去。所

以在這段空窗期的時候，有時候就是我們沒有長期的合作對象，以至於我

都要委託台商，所以如果 OOOO 不在，我會委託另外一個台商。 

(六) 那些被害人應該先救？不夠完善的被害人鑑定流程與標準。 

除了救援過程困難重重，專家更指出，在救援過程中，也會遇到被害人並

無積極被救援的意願。然而被害人是否有積極配合意願，通常是在救援資源已

投入，才發現被害人對於回國並沒有積極行動，造成人力、時間及資源的浪

費。雖然目前有「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及「參考指標」然而以上原則及

指標僅適用於辨別被害人，而無法辨別被害人的受援意願。譬如被害人的積極

返國意願、是否有被通緝、精神狀況、從事詐欺行為的態度等等因素，是否需

要建立一個比較客觀的量表、又該如何建立良好的被害人鑑定流程，已達到更

好的救援效率，是亟需進一步規劃與討論的。 

受訪者 R01-143：可是有時候就是我們救援的人，有時候會有感覺，你才能感覺他對於回

國是不是很積極。 

(訪員 K01-142：那就是要把你的感覺化成一個比較客觀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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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144：對，因為我們有一個犯罪被害人口、犯罪被害人的量表評鑑，可是這個

評鑑比較偏向於他是不是人口犯罪被害人。 

受訪者 R01-145：對，可是至於說他個人後續是不是很積極，就沒有。那至於後續是不是

很積極是不是要列入那我覺得又是另外一個議題，因為我沒有求生意志跟

你要不要救我好像是兩個回事，就是我已經沒有求生意志了，就比如說這

個人要自殺，你要不要救他？他都已經想死了。 

受訪者 R01-146：或是說我就是想要來做詐欺的，我就不想回去，確實是有的。 

受訪者 R01-147：對啊，因為這個有時候在我們第一線人員心中也是有時候很難拿捏，可

是我都盡量就是我能夠幫你找到 resource 去救你回來，我也是盡量。我講

最近，現在就是現在 ing 的一對夫妻，這對夫妻前科累累，他老婆有七個

通緝，七個地檢署通緝他，他老公大概三個。 

受訪者 R01-148：…我當時就覺得當然要救啊，只是說救援的方式很多種，你要自己出來

還是我請人家去撈，如果我請警察去撈的話你可能會在裡面待很久，那你

自己出來的話呢，你可能就就是自己存好賠付再出來的時候可能就是我可

以幫你回國。…然後我就問他們夫妻說為什麼你妹妹之前很積極，後來現

在怎麼突然都已讀不回，他後來才講出來說他妹妹之前有匯給我們十萬

塊，我們花完了然後還沒回國，然後他說那十萬塊就讓你們回國的，結果

你現在花完了還在那邊晃。我就說難怪人家不理你…。 

十二、 建議的救援政策調整 

既然曾遇到詐欺園區被害人救援上的困境，本研究也請受訪者提出建議未

來政府可調整的救援政策方向與實質的內容。 

(一) 建立救援 SOP。 

專家指出，目前的作業流程僅是有民眾求援，就會將求援訊息轉介給少數

曾有救援經驗的人員。專家認為，在救援國人的流程上，應該建立 SOP，將救

援工作的流程進行明確分工，如聯繫家屬以獲取被害人資訊、籌措經費協助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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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罰金、安排救援交通工具、安排緊急安置處所等等。避免所有救援工作都處

於權責不清或落在少數的人員身上，造成國人無法及時得到需要的援助。 

受訪者 R01-110：應該是說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救援其實就是第一個是看國家，應該是說

現在的 SOP，你說沒有 SOP 嗎？所有的 SOP 就是先丟給我們，這就是所

謂的 SOP。  

受訪者 R01-111：…其實我們在沒有 SOP 之下，我們找出我們的 SOP。我們根據不同的國

家，像現在大概只要有任何救援訊息，就要先丟給我，丟給我的時候我就

會開始第一個先分國家，目前比較多就是比如說寮國、緬甸、然後柬埔

寨，大概是這樣子。 

受訪者 R01-113：泰國也比較少，泰國其實就是去緬甸，對，其實就是去緬甸。我之前是

去柬埔寨所以我到柬埔寨比較熟，有建立了一些台商人脈。可是說到寮國

跟緬甸的話 我們說老實話我們沒有一個很大很具體的 SOP 在官方上，可

是在外交部他們的 SOP 就是直接丟給 OO…。 

受訪者 B01-180：…我們跟這個家屬要接洽你…這個外交部就直接把訊息丟過來了，那誰

回？那不是我回就 S 回阿！對吧？那他一個人可以回多少？所以他就每天

每日沒夜的回嘛！對吧？…我跟 S 有個協議就是，我不要親自跟園區交

涉，我也不要親自跟各個地方勢力交涉。…我沒有做任何違法或是交涉跟

恐怖分子談判…這終究導致了一個現象是，好那今天是假設是我把個案，

就是請 S 幫我聯繫一下。我會有很完整的資訊，我會跟家屬稍微接洽一

下。那為什麼這些警政單位、外交部不能增派人力，把這些事情做好?第

二點是，為什麼連那個最基本的，比如說繳罰金阿，或者是什麼派車子啊

什麼。很多雜事，其實很多時候也是要我們安排，我覺得這個很不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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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統合查緝資訊。 

許多專家都指出，在偵辦過程中因為偵查資訊並未即時被分享至資訊系

統，造成重複辦案，效率不彰；亦有被害人重複接受問案，需多次回想受害情

節，可能有導致被害人身心受到二度傷害的狀況。此外，也有協助救援的單位

因為不是偵查單位，而沒有相關情資的調閱權限，在協助追查被害人或行為人

行動軌跡時，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受訪者 J01-066：就是要層級要高一點，就是中央，喔對不起，中央去可能設一個，去統合

啦，不論是招標還是他們要自己做，我覺得都不該是，各地的立委自己這

樣子處理，對啊，因為要以臺灣的，立，整個國家民意去救援會比較有力

道，對啊。 

受訪者 L01-054：應該就針對就像你剛剛講的，要設一個組織，我覺得這是要長期經營

的，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以前應該很少有這種，需要到柬埔寨再救援，

所以當時一開始爆發的時候，其實大家應該也不知道怎麼行動，那假設平

常有一個組織，就已經有在運作的時候，其實那個管道比較暢通，比較會

知道如何下手這樣子。 

受訪者 P01-048：…應該這樣講，警政署他們就是啟動，他們就是全部去跟那個移民署去

比對，那個艙單，去找出所有，所以他們就依戶口去查了。那我們局裡我

們調查局舊啟動打詐列車專案，有沒有？就各地方就是有，就是我們據點

去收報，或幹嘛，有沒有，那我們就會立案，那立案，可是那時候就發生

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對象就是，被害對象，警方跟我們會辦合同是

同一個對象。 

受訪者 B01-200：因為去柬埔寨救援的受到的主力，我是可以體諒的。就像我剛剛講的，

邊境那麼危險，如果公務員不願意去，如果公務員他後來說他不願意去，

我是真的可以體諒…但是臺灣這一端就不是說什麼風險了。所以我覺得有

一點在於，一個是我可以體諒，一個我不能體諒。因為我本來就可以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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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也有一些外交不力的問題，然後可能那些地方就是，所以這個我真的

可以體諒，我覺得很合理。但本土的一些事情，應該是可以不要像是做一

個樣子啦，就是這種感覺。 

(三) 透過民間組織，跨出國際困境。 

基於我國的國際地位，以及此類案件主要發生國家皆為政治傾向較為親

中的國家，政府機關實難透過國家間的管道進行打擊犯罪及救援。因此，專家

指出，在打擊犯罪上，未來或許可以與柬埔寨、緬甸、泰國等國簽訂司法互助

之條約協定。 

除此之外，專家們也提到，在救援上，他們往往是與民間團體合作。相

對於政府機關必須有特定的流程及規範，透過與民間團體合作，有更大的彈性

空間，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將被害者從受困園區及國家中救出。在運作上也更加

機動、靈敏，可以最及時的提供被害者救援。 

受訪者 C01-033：我覺得有一個困境我們很難突破，就是我們在國際上的這個，國際上的

一個地位跟就是，因為尤其對柬埔寨的話，就本身他就親中，柬埔寨這個

國家本來就親中…然後我們又不被承認嘛。當然是說我如果今天是司法，

就是只是要打擊犯罪，這件事可不可以有合作的空間，這或許是一個未來

可以，可以去跟當局或什麼去討論的地方…因為其實如果今天詐欺集團，

他不要用人口販運的方式，取得他的人力需求，只是用一般的方式，大家

自願者去，其實政府或許會覺得，你就是工作我不管你，反正你騙的也不

是柬埔寨人，我不管你。但他現在如果用人口販運，當然這就涉及，因為

國際間對於這個人口販運，就是很重視的…，所以我覺得國際上的一個問

題，是一個救援上滿大的困擾，所以變成我們很多時候，只能夠轉向跟民

間合作，跟民間合作就是像那個 OOOO 組織，就有可能… 

受訪者 R01-114：而且你知道我們現在如果要他偷渡回 O 國，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他剛

好受傷，我們只希望他就是進 O 國，從 O 國那邊回來…所以 OOOO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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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他有他的自由度，就是說他在跟因為 OO 比較特別，OO 他就是…

他其實現在是軍閥割據的狀態，然後他們的軍政府是沒辦法控制他們的，

可是他們比較買 O 國的帳。所以由 OOOO 出面去把人、把名單交給 O

國，O 國再叫他們把人交出來他們會買單。所以他們現在大概的方式就是

OOOO 把救人名單整理好之後，請 O 國那邊發給 OO，然後 OO 放人。然

後有時候會進 O 國，進 O 國然後再回國這樣子，這樣是比較容易一點。 

受訪者 P01-113：…就是可能是你講的也沒錯，就是委外，可是要跟那邊的台商會啊。然

後可能那可是問題是緬甸就沒有台商，很少啊。很少在那邊對啊。但是問

題是誰願意淌這個渾水？因為這個都要錢啊。你讓他回來沒錯。我臺上幫

你一個好、有情有義，我們後面發現，不是一個是上千人的時候，沒弄

好，還會被罵，我何苦，所以只有非政治組織，真的是做功德啊。啊。其

他都是按件計酬嘛。你要叫這些幫派，就是講錢嘛。對啊。說實話，你要

有一個有政府以政府名義成立的機構去救人的話，那就牽涉到，你，沒做

到、沒做好什麼責任，就像我們公務員案件怎麼動不動就被罵而已啊。 

受訪者 B01-072：因為繳那個罰金在邊境，你知道嗎？那我老實講，我覺得臺灣的公務員

根本不敢去。因為連 S 在那邊都差點被泰國邊境的公務員賣掉，就差一

點。那我自己是覺得臺灣駐外在曼谷的公務員是不敢去美所的，是不敢去

的，因為那邊是很偏的，因為我自己有去過，對所以我可以理解他們可能

會怕什麼，是有可能去了他回不來…我覺得應該總是有方法，但是確實是

我們做這個事情，安排、安排車子，安排他們去哪裡，去付錢…。 

(四) 透過跟國內外媒體合作，可對當地政府施加壓力。 

 許多專家都指出，在此次事件中，有許多詐騙園區願意釋放被害人，是因

為在媒體報導後，境外國家政府開始有國際壓力，透過是各國或是提供他們金

援的國家對他們的治安看法，來施加壓力，使他們願意實施公權力，要求詐騙

園區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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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01-035：其實我覺得媒體幫這個案子非常大…報紙會就是說有那個，OOO 那個帶

人來報案，然後才開始偵辦這樣。我就想說欸原來柬埔寨也有，然後我們

才開始做那個，進一步的去偵辦，那那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剛剛說第

二次搜索後，就是反正第二次把人都抓起後，就發布新聞，然後這個發布

新聞我覺得很有效果的是，就我印象很深刻剛開始發，還沒有能見度還沒

有那麼高。…可是過不久可能，除了我們自己發布新聞之外，被害人也很

勇於跟大家分享他的被害經過，那媒體就會喜歡聽到底發生什麼事，然後

去揭露之後，大家就可以關注這個議題。然後呢好處就是，很多被害人就

因為這樣子，有機會回來，就是因為臺灣媒體發酵嘛，然後就會把他們講

的不好聽，然後國際就會開始對於柬埔寨，就會打一個問號，就會覺得說

欸這邊旅遊安全嗎，然後就是譬如說那個，人口販運的部分，不是都會有

評比嗎，那柬埔寨可能就會被評比的一個，對就會，可能他的評比就會不

好啊或等等，他們可能就會有這些國際的壓力。…那很多回來的我都問他

怎麼回來，很多還真的都是，園區就說政府給他名單，說這些人家屬都報

案了，然後我就是其中一個，所以就把我放了，就說你要走就自己走…。 

受訪者 B01-061：我們打點媒體，我們從不打點官員…我也是媒體，我透過組織、OOOO

是國際的組織，他後面有誰？他後面可能有美國有美國政府、有中國公

安、FBI、有這些單位。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打點他當地的媒體或

者是他當地的官員，那我們等於是洗清了嘛。…我們沒有跟當地的園區

去，然後要跟你交涉什麼…我知道這個人蛇是誰，我是不是可以跟人蛇放

消息，我們已經接洽好了，你要不要現在把人弄出來，不要太難看？那他

們就會放人。對啊，因為也不希望太難看嘛。 

受訪者 B01-063：我們當初是透過這個方式，想辦法讓他公權力執行，所以現在基本上我

們只要聯絡當地的警察，我們不複雜，我們就是聯絡他的，我就跟 S 講要

幫我聯繫一下我現在有一個個案是誰、在什麼園區、那你幫我聯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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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就聯繫這個當地的移民署，現在就直接去抓人。 

受訪者 S01-005：除此之外，菩薩省園區背景硬到什麼，菩薩省園區之前被半島電視台報

導，就是報導，結果他們柬埔寨政府公告說，經過我們的多方核實，半島

電視台說的全數為杜撰，沒這件事情，所以他協助，他協助菩薩省園區去

告半島電視台，半島電視台出庭，很扯，非常扯，這就是柬埔寨政府的態

度…所以你說柬埔寨政府打擊，沒有打擊，918 就只是確立了人可以出

來。 

(五) 完善救援相關法規，如個人資料保護法。 

 前述提及政府機關為了透過民間團體救援，會將需要救援的名單提供給民

間團體。然而這些救援名單中，都有被害人的個人資料，在案發當下亦無法取

得被害人同意私人使用個資，造成政府機關可能會違反個資法，才能提供被害

人所需救援。誠然，政府機關利用個資是為了救援被害人，屬於個人資料保法

第 16 條第 3 款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之情形，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在解釋上，政府機關將被害人個人資料提供給協助救援的

民間團體，應屬合法。惟為了讓公務機關人員免除違反法律的疑慮，大膽採取

救援行動，未來建議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明訂或以函釋說明，為免除當事人之

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之情形，公務機關得將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提

供予協助排除上述情形之自然人或法人，並商議適當保護個人資料的機制。 

受訪者 R01-115：我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因為我們當時有分工就是說我是負責柬埔寨，

然後我們的另外一個同事是負責泰國、緬甸。我自己是覺得就是說泰國、

緬甸那邊我們好像做得比較不夠，不像我在柬埔寨這邊建立的比較多的人

脈，或是就是我當時認為就是說，可是他有先決資源上的條件就是說，因

為 OOOO 當初就是，因為其實我自己是認為說應該都政府去做而不是

OOOO 來做，我就這麼認為。因為 OOOO 他畢竟是民間，民間不應該承擔

政府的事情，對。那可是又他們那種特殊的政治狀況，又不得不由他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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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那可是你也知道我們的法令 我們的法令也是有限制，就是說我們

要怎麼樣把名單交給就是，我光是覺得名單交給他們都是，因為這名單後

來都是由外交部去交，不是由我交，因為會變成我剛剛有跟你提過，那是

外交部的 SOP，外交部只要收到相關的通報就丟給 OOOO，那好，你怎麼

可以把個人的個資，丟給一個私人團體。對啊，那政府違反個資法，對

啊，那你是根據什麼法令去把…你一個外交部的人員，你怎麼把個人的個

資丟給一個私人機關，我第一個我就覺得這不合法。…因為問題是你要靠

他，你又不能說什麼。 

(六) 完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 

根據專家所提出救助金難以實際達到幫助的困境，本研究建議海外緊急救

助金的執行機制不宜過於僵化。目前外交部的「旅外國人急難救助金」第 7 點

第 6 款明訂，駐外機構不提供代墊或代繳罰金款項。本研究建議應另外設置於

急難而有必要情況下，協助代墊被害人逾期居留罰金之相關規範。 

受訪者 R01-126：…所以他要回返國的基金返國的那種，他們回來有逾期居留的問題，那

我們行政院其實有編一個預算，大概就是每一個人可以提供大概台幣三萬

塊的一個返國必要津貼，那返國必要津貼通常都是機票，返國你要坐飛機

買機票，這是機票。可是並不包含所謂的罰金，因為每一個人在那邊罰金

可能不同，我在那邊待可能就假設我逾期居留，就是你有可能，你逾期居

留一個月，我逾期居留是五個月，那我的罰金跟你的罰金會不同。那我們

認為就是罰金的部分你應該自己籌措…因為政府沒辦法再幫他…而且我們

那是借款，我們是稱為借款，這個借款的話常常都要不回來，對，一旦借

出去也要不回來。所以我都盡量不要找政府借，我都盡量幫他們找善心人

士的支援…。 

受訪者 R01-132：我覺得不足的當然就是錢，因為被害人通常就是沒錢，他就是沒 他就是

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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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R01-134：她願意回來，可是她罰金付不出來。 

受訪者 R01-135：可是她罰金就是比較多，也是跟哈利一樣。那其實我有，就是應該這個

女生的話我當時沒有很積極地幫她找那個善心人士，其實很大原因就是因

為，我一方面也覺得她，有時候我們做事會看對方的態度。 

受訪者 R01-149：…那柬埔寨呢你叫警察做事是要錢的…去一個警察局你可能進去被剝削

了 5、600 塊美金。那如果我們先談好，可能會好一點，所以我們就其實

我們有接了台商的電話，我們就跟某一個警察局談，就是說好我們就一百

塊美金解決。那我們就 100 塊美金取得這個報案證明之後呢，我們就可以

拿到這個入國證明書，這個入國證明書，這個入國證明書是申請書啦。然

後我們就，然後因為他們台商會，他們就是反正就是他們就收 65 塊美

金，然後再加那個入國證明書加 100 塊就等於 165，165 大概台幣才就是幾

千塊。 

受訪者 B01-066：其實我老實講，這也是我剛才想要問你們的，我覺得高層真的有在關注

嗎？因為其實臺灣有在救援的就是我跟 S，就是真的是透過很正規途徑

的，像我們這種…我們沒有任何的職權，也沒有任何經費…。 

受訪者 B01-068：○○是真的，我一直跟他講說我可以資助他，他一直都不要，他是燒自

己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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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完善海外緊急安置措施。 

為了使被害人在等待出入境文件等行政流程的空窗期中，有臨時庇護所，

得以保護其生命、身體安全，本研究建議政府應於海外國家設置安置處所。 

受訪者 R01-126：…去了之後他就被困住了，然後最近才回來，然後他再回來的時候呢他

就先跟我聯絡，然後我就安排他去 OOOO 的安全屋，對。然後他在安全屋

就幫 OOOO 煮飯…因為我現在人在這邊，我沒有辦法提供被害人一個臨時

的庇護所…沒有人的話我就不知道怎麼樣把這個丟到他們的庇護所去。所

以在這段空窗期的時候，有時候就是我們沒有長期的合作對象，以至於我

都要委託台商，所以如果 OOOO 不在，我會委託另外一個台商。 

(八) 完善被害人鑑定流程與標準。 

 為保證救援之人力與資源能有效利用，本研究建議設置調查被害人回國意

願、求生意志、返國態度、精神狀況、在國外從事詐騙工作情況及通緝狀況等

相關資料，使第一線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有判斷救援順序的依據。 

受訪者 R01-143：可是有時候就是我們救援的人，有時候會有感覺，你才能感覺他對於回

國是不是很積極。 

(訪員 K01-142：那就是要把你的感覺化成一個比較客觀的量表。) 

受訪者 R01-144：對，因為我們有一個犯罪被害人口、犯罪被害人的量表評鑑，可是這個

評鑑比較偏向於他是不是人口犯罪被害人。 

受訪者 R01-145：對，可是至於說他個人後續是不是很積極，就沒有。那至於後續是不是

很積極是不是要列入那我覺得又是另外一個議題，因為我沒有求生意志跟

你要不要救我好像是兩個回事，就是我已經沒有求生意志了，就比如說這

個人要自殺，你要不要救他？他都已經想死了。 

受訪者 R01-146：或是說我就是想要來做詐欺的，我就不想回去，確實是有的。 

受訪者 R01-147：對啊，因為這個有時候在我們第一線人員心中也是有時候很難拿捏，可

是我都盡量就是我能夠幫你找到 resource 去救你回來，我也是盡量。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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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現在就是現在 ing 的一對夫妻，這對夫妻前科累累，他老婆有七個

通緝，七個地檢署通緝他，他老公大概三個。 

受訪者 R01-148：…我當時就覺得當然要救啊，只是說救援的方式很多種，你要自己出來

還是我請人家去撈，如果我請警察去撈的話你可能會在裡面待很久，那你

自己出來的話呢，你可能就就是自己存好賠付再出來的時候可能就是我可

以幫你回國。…然後我就問他們夫妻說為什麼你妹妹之前很積極，後來現

在怎麼突然都已讀不回，他後來才講出來說他妹妹之前有匯給我們十萬

塊，我們花完了然後還沒回國，然後他說那十萬塊就讓你們回國的，結果

你現在花完了還在那邊晃。我就說難怪人家不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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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詐欺犯罪之社會心理學脈絡 

此節將透過文獻、判決書及專家訪談，透過實務觀點回應文獻探討所假設

詐欺犯罪的社會心理學機制及相關議題是否貼合實際情況，以探究具接續研究

價值之方向。 

一、從電信詐欺與人口販運詐欺討論詐欺犯的同理心。 

在文獻探討中，本研究提出電信詐欺犯罪者可能根據不同的詐欺手法，必

須對被害者投入不同程度的同理心。進一步言之，不同的詐欺手法，涉及到不

同操控被害者情緒與決策的手法，都牽涉到加害者必須了解被害者目前的內心

狀態（包含認知與情緒），才能以適當話術與其對應。 

 我們可以透過幾點從專家訪談獲得的線索來檢視文獻的假設是否符合實務

情況。首先，在電信詐欺這類犯罪中，因為不會直接與被害人有接觸，相對於

其他需要與被害者接觸的類型（如暴力犯罪、性犯罪），社交線索會比較少，也

因此較可能無法在犯罪當下對被害者有同理反應。其次，如果是感情詐騙的電

信詐欺，則加害者必須與被害者有長期聯繫，並有深入的接觸，包含接收被害

者的自我揭露，似乎大大增加加害者同理被告，進而抑制犯罪行為的可能性。 

 然而，根據專家訪談的觀點，多數偵查實務專家認為，事實上在電信詐欺

犯罪中，多數詐欺犯是以亂槍打鳥的方式，透過大量傳訊、撥打電話等方式撒

網，等待被害人上勾。 

(訪員 Y01-008：因為我想說像這種愛情詐欺，就是感覺，你也要有一點了解這個被害

人他現在心裡想要他想要聽到什麼，他心理狀態在想什麼，所以可能

其實這些加害人，他們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同理這個被害人的想法？) 

受訪者 P01-130：沒有，你想太多了，其實他們是這樣子，他們打電話一天，他們可能

打 1000 多電話，或幾百通電話，成功率只有 1%，所以一樣啊。他今

天就是在交友網站大量的撒啊。灑完之後，可能有回應，就幾個啊。

那幾個回應都在啊。對啊。就是說，不是這個人特別強，就是因為他

是大量的、大量的總會有一兩個人被騙，就剛好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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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 K01-127：所以也不是說他有特別理解人性的這種沒有？) 

受訪者 P01-131：沒有沒有，想太多，因為他們就像我們的電詐說，以前一線、二線、

三線，對不對？你覺得很多人被騙很多嗎？可是他們他是做勞力的，

他一天他可能一天電話，第一線的，可能一天打 200 通電話，都沒有

人理他，對啊。他可能就打兩三天，突然有人理他了，然後他就真的

交給二線一樣啊。所以他是用以次數來取勝的啊。 

(訪員 Y01-011：那就可能跟我們一開始想像的不太一樣。) 

受訪者 P01-134：對，你們不要想著他是專業訓練的，不是，其實都不是。 

(訪員 Y01-012：就是直接去做，然後把有騙到就。) 

受訪者 P01-135：對，他們會有一個腳本，沒有錯，會有腳本沒有錯，然後他們第一

線、上鉤之後，就會交給二線的，繼續給他，騙沒有錯，但是在第一

線而言，基本上不是你想像說他沒有專業訓練、有心理學訓練，沒

有，不是不是。 

可見就第一線詐欺成員而言，與其說運用何種認知同理技巧，毋寧認為其

所進行的只是一種重複性撥打電話及講述固定腳本的流程。對於詐騙集團來

說，這個做法既可節省訓練人員或尋找有高超詐騙技巧成員的成本，亦可透過

這種廣泛性但技巧性低的詐騙方式，篩選容易受騙的被害者。在這種情境下，

因為第一線詐欺成員是進行機械性流程，相對來說較不會對被害者有情感同理

反應。 

至此，依據專家訪談，似乎可推知大多數從事詐騙行為之人，其同理能力

可能並沒有優於常人，因為這並不是從事此「行業」所必需的特質。那麼從反

面討論，詐欺犯在個人特質上有同理心較低的傾向？ 

在文獻回顧中，曾經提到有詐騙集團會定期捐贈金錢給寺廟，此行為是否

出於行善之動機？若是，是否代表詐欺犯亦有同理心？根據我們訪談苗栗調查

站偵查實務專家，其認為詐騙其團定期捐贈金錢給寺廟的行為，單純是為祈求

其詐騙事業順利的行為，並非為了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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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01-118：應該講是說他會祭拜，跟他做這個職業無關吧？因為因為基本上你

做，可能，就是就像工程師，他機器會擺個乖乖一樣啊。那同樣的道

理，他會添一個香油錢一樣啊。就是他會覺得做那個行業，不是都會

想找一個神去保護他嗎？一樣啊。 

(訪員 Y01-004：所以並不是代表說他可能其實本身是一個，還算某些部分還蠻善良的人，

這樣子？ 

訪員 K01-117：應該說他心裡是不是有對被害人有愧疚？所以他做了善事可以彌補。) 

受訪者 P01-119：不是，不是這樣，我覺得不是，他拜這個其實是為了保護他，讓他騙

得更順利，不是因為他的愧疚關係去那個，不是不是。 

然而，是否即可論詐欺犯在個人特質上有同理心較低的傾向？若是，則根

據「個人特質」的定義，則詐欺犯應該在任何情境下都穩定展現低同理心的行

為，但本研究根據專家訪談的內容，發現詐欺犯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現的行為，

並不全然相同。 

二、 詐欺犯的同理反應展現。 

在文獻回顧中曾經提到的李振豪等人涉犯人口販賣一案，根據本研究訪談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其中一位同案被告曾經在偵訊過程中展現出對自身家人的

同理。並且與犯案過程中所展現的行為形象有巨大落差。 

(訪員 Y01-016：那檢座你有遇過一些詐騙加害人，他們會比如說，提到自己的家人，就是

可能會提到說，提到說他可能擔心他的家人，什麼的，有一點就是好像還是

可以展現出他，還是有同理心的一面，只是他不會去同理被害人，但他可能

還是會，同理他的家人？) 

受訪者 C01-063：會，我覺得這件事，在誰身上最明顯，林○○。他，他開庭的時候，非

常的，非常的想念他的家人，然後也，非常在意他的家人，但是你會很難，

把他跟，對話記錄中的人，連結在一起，對話記錄中的人，看起來非常冷血

無情。就是，就是，會覺得說，他毫不在意這些人，是死是活，因為，他甚



195 

 

至，曾經，因為這部分，事證沒那麼明，所以我並沒有去，做，起訴追究的

事情，但他，但我不否認，他有再去接洽那個，器官，摘器官的事，但是

他，有沒有實際實行，不知道因為沒有事證，只能說他有去接洽，去跟人家

討論，摘器官的事情。那我就會覺得，這個人，就是，怎麼會，對，就是

在，你看對話就會覺得，這個人，他，好像很不在意，別人的生死，但是

他，開庭你會覺得，他非常在意他的家人，那他，當初，我覺得他，我記得

他也是第一個，願意，把事情講清楚的人，就是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對

話記錄中，這些是什麼意思的人。然後，原因也在於家人，他好像，那時候

很想要，趕快出去陪家人，對，因為他，好像，小孩還小吧。 

在其他案件中，也可以看到加害人並非是個人特質完全沒有同理心，其仍

然會有在乎家人看法或心情的想法。 

受訪者 Y01-115：有，那一天，加害人這個，因為我們有境管通知，要從桃園把他帶回來

台南的時候，那也是市調他們去帶，那本來要直接，殺到他們高雄的住處

去，問他，同不同意進行搜索，剛開始說好，到台南他說不要了，因為可能

家人，那也不是他現在目前也沒有住在那邊，他也考慮到家人，就像您講

的，會考慮到家人的因素，不想讓他家人，知道他有，做過這個還是怎麼

樣，對啊，就因為這樣沒有去，他家裡做進行搜索的部分，對啊。那對被害

人，他認為做這個，我騙你也沒有什麼，反正我就是要賺錢啊，我騙你來，

我自己的佣金或許我，也是因為經濟的問題，我騙越多人來，我可以抽取的

酬庸越多，那除了介紹人的酬庸之外，那到那邊，詐騙的越多，他抽取的佣

金也是有級距嘛。 

救援組織成員也提到，甚至有詐欺犯一方面在介紹人到柬埔寨工作，另一

方面又認為對受到假檢警詐騙的高齡被害人有類似同理的反應。 

(訪員 K01-002：那從你的瞭解裡面就是說，像你剛才講那個弟弟那個個案，他其實日常生

活中，他有一些底線的，他也是有，他也是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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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他有他的同理心，有些事情他不做，他知道會傷害到人，他做的這

些，他覺得他沒有傷害到人，所以他才會選擇。) 

受訪者 M01-002：沒錯沒錯，他覺得他很討厭詐欺，他最討厭的就是假檢警詐欺，他不能

夠接受，為什麼有人可以，他為什麼，他不能接受他其他的做偏門的朋友

去搞假檢警詐騙，因為騙那種老人家，然後把人家棺材本都騙掉，這種他

還有曾經給我線，然後叫我去，他會說鐵拳啊，反正就是去報案，然後抓

他的朋友，灰產朋友，因為他的邏輯觀，世界觀是這樣，就是他做的。 

(訪員 K01-002：就是他介紹人去，去柬埔寨？) 

受訪者 M01-002：他介紹人去，對，但他同時也處理，對，他同時也去揭發人家，做詐

騙，這件事情。 

此外，在詐欺集團成員之間，也有能夠同理對方而相互照顧的利他行為。 

受訪者 S01-051：應該是習慣，他的秩序在那邊運作，在他的裡面他也是講兄友弟恭的，他

關心朋友，幹嘛幹嘛你的家人怎麼樣，我幫你家寄一個按摩椅過去，你爸在

修房子，我幫你打個 14 小時（指詐騙電話），你被關的時候我幫你打百貨，

這個都是他們的文化，我照顧你的家人，他們在那個網路裡面，是相依為命

的，相依為命生死與共……。 

不過亦有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於訪談中表示，詐欺犯之所以無法同理被害

人，應為個人特質的問題。 

(訪員 Y01-014：我再補充一下，因為我們之前也有問到一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李振豪那

個案子，就是在台北的，然後反正裡面就是有一個被告，他後來有因為，

他，他是已經結婚有小孩，然後因為他很想要，看他的小孩，然後他也覺得

他的家人會擔心他，所以他在辦案的過程中，就配合就是，什麼都講，因為

他想要趕快回家，對，然後，那時候就跟，北檢的檢察官就在討論說，為什

麼這些加害人，他可以去想到自己的家人可能會擔心他，他有這個同理心，

可是他對這些被害人的時候，他就是沒有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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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J01-110：自私啦。 

並且進一步認為，詐欺犯在偵訊過程中，表現出對家人擔憂情緒的重視，

並非同理反應，而是出於期望能減輕刑度的一種策略，刻意表現。 

(訪員 Y01-015：受訪者 J01 覺得是自私，那你覺得是什麼，其他的原因？) 

受訪者 L01-088：可是他是真的在，因為我不知道他那個擔心自己的小孩，是真的很擔

心，還是因為現在面對訴訟程序，而說他很擔心。 

受訪者 J01-111：對啊，每個來地檢署都變成孝子，上有高堂，上有老母。 

受訪者 L01-089：要看他一開始在警詢的時候，他到底有沒有一開始承認這件事情，還是

真的被辨別出來的時候，才說，很擔心家裡，希望檢察官給個機會，才

這樣說。 

(訪員 K01-120：有可能也是面臨訴訟的一個。 

訪員 Y01-016：也是有可能，但他好像有因為這樣子就透漏比較多的案情。) 

受訪者 J01-112：我覺得是不是也想交換，他可能幻想，他跟我們講多一點我們會放過

他，我覺得蠻多被告會這樣子，就不會被，對，之類的， 

(訪員 K01-121：我要當污點證人。) 

受訪者 J01-113：我就會說我犯後態度良好，好棒喔，一開始都不講。 

受訪者 L01-090：可是其實我們這團的被告跟被害人，其實我覺得跟家裡的聯繫都不好，

大部分都不好。 

(訪員 K01-122：他們可不可以供出上游，然後有機會，有沒有這個，供出上游，然後有機

會比較輕？) 

受訪者 J01-114：我覺得犯後態度法官一定會考量，有沒有講一定是有差的。 

整體而言，縱使排除被告在偵查階段為求輕判的策略，仍可發現詐欺犯與

成員之間，有一些同理成員的行為展現；此外，也有人一邊介紹他人到柬埔寨

工作，一邊同理被害者財產受損的心情。為何在單一個體上，會有此種矛盾的

行為表現？並且為何詐欺犯並非不具有同理的能力，然該能力卻未有效發揮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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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詐騙被害人的行為？本研究認為除了個人特質外，更應關注外在環境是如

何抑制個體的同理心。 

三、 詐欺犯的同理反應如何被抑制？ 

在文獻回顧中，本研究提出從眾、去個人化現象、道德解離等可能的社會

心理學機制。以下透過整理專家訪談內容，檢視這些機制假設是否符合專家實

務現狀的了解與觀察。 

根據救援組織成員所提供資料，詐騙集團的組織運作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人事部、推廣部及財務部。人事部主要從事成員招攬行為，在本研究所關注的

案件中，即是涉及以詐術使人出國或買賣人口的部門；推廣部是實際上從事詐

欺他人財產行為之部門；財務部則是涉及洗錢行為。根據行為人處於不同部

門，涉及犯罪行為不同，同理心對其影響，須從不同面向討論，合先敘明。 

(一) 從眾 

根據新聞報導及專家訪談，在詐騙組織中有一定的規則須遵守，例如：不

能報警、不能攜帶外部人士進入機房、有業績要求等等。當成員違反規則時，

就會有其他成員負責懲罰，懲罰手段包含毆打、電擊、關禁閉等。而負責懲罰

的成員，在對他人從事暴力行為時，同理心如何被抑制，是最可能受到從眾效

應影響的部分。 

在訪談救援組織時，其中一位成員受訪者 S01 因其救援業務，對東南亞當

地詐騙園區文化有深度了解。就其經驗與認知，在東南亞詐騙園區所在地區政

治與治安都相當動盪，因此毆打他人的情況並不少見，殺人的情況雖然不氾

濫，但在當地也不是會引起社會關注或撻伐的事。 

(訪員 K01-035：我插一個，我剛才就想到說，那種打人的，為什麼他會不會沒有同理心原

因，是因為打人都是物業，物業都是那個本地人，本地人不管，本地人不管

你啊，你人又不通，對啊，所以不服管教就送，我就幫你驗，我就幫你什麼。) 

受訪者 S01-084：不服管教就可以送物業，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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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 Y01-033：我覺得就有點像剛剛受訪者 S01 講的那個實驗（指 Milgram 的電擊實驗），

就是我，這是我的工作，老闆叫我做這件事情，他送來我就是要打。) 

受訪者 S01-085：而且這些人被叫過來都是有原因的。 

(訪員 K01-036：而且他沒有把你當作自己的人。 

訪員 Y01-034：對，也有可能就是族群不一樣，他可以比較抽離，語言也不一樣，他比較沒

有辦法去感受到你的痛苦。) 

受訪者 S01-086：再來就是這種事在緬甸非常正常，緬甸人你自己做錯點事情，你也是要這

樣做的。 

受訪者 M01-065：跟文化也有關。 

受訪者 S01-088：我跟你講一下，在那個地方，跟你想的不太一樣，警察局今天還在，明天

就被炸掉了，真的前幾天是，警察局長直接被炸死，無人機轟炸，那個地方

就是，你明天的，那個地方根本是文化，跟你想像不一樣，因為我們太安逸

了，舉個例子，我們現在會追求外觀幹嘛，我看到嘉義淹水，很多人狀況很

爛的也被淹了，很好的也被淹了，你還是會那種，所以就變成是，當你會面

對到這些事情，你不會去追求那些東西，所以他們已經是，面對到每個都是

生存的一刻一刻。在我面前，我住在軍隊開的賭場裡面，我不住園區的時

候，我在市區是住在軍隊開的賭場裡面，我就出來看啊看啊，怎麼看就看

嘛，覺得，因為他叫我不要出去，但是我又很迷，我就覺得我怎麼看一下，

然後看到，喔這邊有什麼店，那邊又看到有，他們就是就是一些很特殊的

店，對，然後就聽到啪啪，就真的是沒有，也沒有慘叫，也沒有幹嘛，就突

然這樣就是，然後就有兩個人大概在，大概在那個那個角落，在最那個角落

地方，就兩個人在我面前被開槍打死。 

另一位成員受訪者 M01 則因其工作業務，有機會接觸涉及幫會的青少年，

就其了解，在臺灣幫會中，毆打他人亦並非少見之事。而詐欺型組織犯罪涉及

人口販運的案件當中，經常有幫會成員涉入，是以，在這些案件中，若加害者



200 

 

是幫會成員，對受騙至當地從事詐騙工作的被害人施以暴行，可能對其而言是

日常生活環境中也經常有人在從事的行為。據上，對他人施以暴行，若對行為

人而言是生活中多數人都會從事的行為，基於從眾的效應，在行為時較容易跟

隨大眾，進而造成攻擊他人的心理門檻相對降低，而可能抑制對被害人的同理

反應。 

(訪員 Y01-037：那打人呢，因為他們不是比如說，如果你對外嘗試對外聯繫就被打？) 

受訪者 M01-072：但是打人很常見啊，打人沒有什麼門檻的，問說會不會有臺灣人打臺灣

人，肯定啊，臺灣打很兇啊，臺灣人打很兇的好不好，這個沒有心理門

檻，這在幫派之間都很常見的。比如說我就舉例好了，就是小朋友，你看

到有一些私立學校的老師打手心，你會覺得神經病，但是不好意思，對他

來說，對他的秩序，他把他管得很好啊，對啊，這個沒有心理門檻，我坦

白講，比如說我就以臺灣幫會來說好了，比如說一個一個一個車手弟仔，

然後他說他想退幫會，不過這個在裡面，因為被打爆，不用不用毫無疑問

被打爆，就是退幫會這件事情，在他們裡面也是一樣大忌，今天你你已經

決定進來了，我照顧你，你今天敢說退，那之前有一個 17 歲法扶監。 

(二) 去個人化現象 

除了從眾之外，去個人化現象也經常可能作為在行為人對被害人施以暴行

時，抑制其同理反應的因素。救援組織 GASO 成員認為，在當地詐騙機房中，

對受騙至當地從事詐騙工作的被害人施加暴行，除了是施行他們的私法正義

外，行為人也認為自己是代表組織在從事此行為。 

(訪員 Y01-013：那我好奇說，對於去施行這個私法正義的那個人來說，他是，他覺得他是代

表組織，在做這件事情？) 

受訪者 M01-014：當然啊，我就舉例來說，之前有一個 17 歲的，他去掃射，他拿著衝鋒槍，

去掃射人家店門口，你們有看到那個新聞嗎，他就是代表他幫會啊，他是這

個幫會，決定出來，他才 17 歲，他為什麼要拿著一支，大湧，就是大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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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叫大湧，就是那個衝鋒槍，如果是大支他們的，行話叫大湧，進去掃射，

那他為什麼願意做這件事，他非常認同他的組織，那就是扭曲的社會安全網

啊。 

受訪者 S01-017：是別人叫我做的，所以我可以按那個電擊按鈕嘛。 

受訪者 M01-015：另外一方面他們的道義也會這樣子，讓他們這麼做，所以我還是覺得可

能，如果這樣回到最根本最根本的，那就是他對於這個，就是這個社會有沒

有除了幫會之外，讓他們更有歸屬感的地方？幫會真的很強欸，要可以支持

他，比如說像信堂他們專門在收未成年的咧。那有人能夠去處理信堂收未成

年這件事情嗎？看起來是沒有，他們一直在收未成年，對啊可是這些未成年

之後會去哪裡，那大概就是，你不是當車手就是販毒小蜜蜂，要不然就是去

當這種幫會跟幫會出來之後，就車手的斷點他們很愛用未成年啦，未成年非

常好用，我只能這樣講，對他們來說。 

受訪者 M01-018：那你說這個弟弟他為什麼這麼做，首先是人家幫會就是已經安排好，他所

有的後面的所有的路了，這個弟弟他可能也被照顧過，他一定他一定被照顧

過啊，然後給這個幫會一定給他的家人，或是他的家庭，或者他個人的認同

感有很高的認同，他願願意這麼做，然後他出來，Maybe 就是應該也會是再

往上跳一級，他會跳更多，有時候不是為了那個。 

受訪者 S01-020：我有看過一個在廣州監獄裡面，兩個死刑、一個死緩的一個阿弟啊，很小

的寫的信，寫的都很感謝你知道嗎？寫給人家感謝照顧我們誰誰誰，然後幹

嘛幹嘛幹嘛，然後完全沒有咬任何的小朋友在裡面，他會被等著被槍決。 

受訪者 M01-019：對對對這個也要講到，就是他們幫會他們的邏輯是這樣，你今天出來走偏

門，你請你照著我們偏門的邏輯在走，你不要給我拿白的那套來處理，所以

對他們來說咬上游是大忌，就是你今天販毒，你敢給我出來咬你的上游出來

你試試看，那當然有些年輕人比較不懂他們邏輯，這是他們邏輯運作的方式，

就如果有年輕人你敢給我出來咬上游，你以後不用想你在這個圈子混，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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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人出來修理你，那所以變成是這樣，如果假設這個弟弟他，首先他認同

感比較在這個圈子，他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收納他，那他要繼續在這個地方存

活，他就是按照這個理的邏輯去生活，所以你要他去咬上游是一件非常困難

的事情，除非這個上游在某一些事情有惹到他，要不然他是不可以做隨便咬

上游這個事情。 

除了對被害人施加暴行以外，多數專家也認為，詐騙組織分工精密的特

性，使得行為人在從事以詐術使人出國或買賣人口時，確實會造成其認為自己

的行為不會造成他人損害。詳細來說，從事以詐術使人出國或買賣人口的行為

人，多是在臺灣從事仲介或人蛇，而被害人被運送至國外當地遭受何種待遇，

對於在臺灣的行為人而言並非他所為，因此能說服自己，被害人所受的身體或

自由上的侵害並非他所造成，進而抑制對被害人的同理反應。當然亦有行為人

在從事以詐術使人出國或買賣人口時，不知道被害人後續會受到虐待的情況。 

受訪者 C01-054：我覺得，他們好像覺得，就是，人被騙去，然後去那邊發生什麼事，跟他

們無關。他們有這種，因為不是他們做的，不是他們實際做那些，殘忍的

行為，所以他們覺得，好像跟他們無關，就是他們只是，我都對他很好，

我把人送去，然後我不知道，他們表現好，也可以過得很好，他們會有這

種，僥倖的心態，覺得人家去到那裡，表現好也可以做得很好，對。 

(訪員 Y01-007：所以他們可能只是，覺得他有可能發生不好的事情，可是也不是他們做的？) 

受訪者 C01-055：就是不在意。 

(訪員 K01-051：他們會覺得說，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受訪者 C01-056：因為我有看你們寫那個，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寫的很好。就是在說，因為分

工細，大家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很少，我沒有對他做什麼不利的，只是

做了什麼，只是，做了什麼，然後我怎麼知道，後續會變這樣，是，那他

們就不會有什麼罪惡感，對啊，說實在，在他們現在，一般的詐團也是啊，

每個車手，或是每一個，局部首，我只是去收個包裹，然後再把他放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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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他覺得他做的事情很輕微，我沒有騙人，但是就是每一個環節，都是

一個小小的事情，他其實就是構成一個，整個集團犯罪的，某一個階段性

行為，對啊。就是很，就有一個地方在講，這個分工會稀釋大家的道德，

對啊，責任就分散，對啊對啊，我覺得這部分確實是啊。還有什麼道德解

離，對。這個我覺得完全體現在，那個誰，那個女生身上。 

受訪者 C01-057：對，她原本啊，是要去的人，她原本是○○○招募要去的，然後她護照也

辦了，也是○○○幫她領的。然後後來，她的家人，全力的阻止她去，不

准她去，然後也不知怎麼了，這群人就，反而吸收她為小妹，就說那不然，

你就來幫我們做事，幫我找人去，這樣。所以她就變成，本來自己要去的，

後來變成也是找人去，然後她就覺得，這些哥哥們對她很好，然後就開始，

不願意面對，送人去的那些人可能，就是會遭受到不利的對待。因為不然，

如果她，她都，就是，畢竟人家去都會回來，質問她說，為什麼，怎樣怎

樣，然後她最後都會，交給哥哥們去處理，就說那不然你聯繫誰，然後就

封鎖那個人。那她做這個封鎖動作，不就代表她也知道，這是有問題的，

對啊，不然幹嘛封鎖這些被害人。 

(訪員 Y01-009：有點像是在逃避面對那種，會讓她有罪惡感的事情？) 

受訪者 C01-058：我覺得是啊，那當然她來，她到案之後也是，每次都哭得稀哩嘩啦，因為

她確實沒有前科，她就真的也不知道是，就是缺錢幹嘛。 

(訪員 Y01-009：對，因為我們也有問到，有一種是他其實就只是騙人過去而已，那就是偵

辦人員他們覺得說，就比較可能就是說，他覺得我也只是騙他過去。) 

受訪者 J01-100：只是貼文章啊，你可以不要回我啊。 

受訪者 P01-120：應該這樣講，他在臺灣這一端，他只負責收佣，然後這些人被騙到了境

外，因為被虐待的，他也不曉得。 

(訪員 K01-119：但後來已經有很多新聞報導？) 

受訪者 P01-121：對，所以後來你會發現大量的新聞事件，後來臺灣不是大量數字就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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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嗎？對，那基本上他很單純，就是當時在做的時候，我就是他是為了賺

佣金，那我賺的佣金，你在國外被虐，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曉得的。 

受訪者 P01-128：你不能把惡意放在這一群人上面啦。就是說他覺得被被虐了，可是你應

該講說真正做虐待的，應該講，詐術使人出國是一段，做人口販運一段，

他真正有從事人口販運的人都是在境外，他不一定有參與，對啊。你，你

真的有人販運就是機房在那裡，大部分就是幹部都在人口販運，不是這群

招募人啊。你不能把這一群人說他對幹嘛，把他罪名冠在招募人身上，不

是。 

 也有加害人發生相反情況。隨著他的詐騙業績愈好，在組織中的層級提

高，其所涉入的犯罪部分越多，導致他產生愧疚感，而不願意再擔任組長。 

綜合這兩種相反的情況觀察。本研究認為去個人化現象相當適合解釋在此

類案件中，加害者對被害人的同理反應是如何被抑制的。加害人親自涉及的犯

罪越少，越容易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會造成損害，或損害很小；而當加害人親自

涉犯部分越多，越容易意識到自己傷害了被害人，對被害人產生同理反應，進

而抑制其侵害他人的行為。那麼詐騙組織是否會刻意利用此種特性，降低成員

從事侵害行為的心理門檻，進而吸收成員？ 

受訪者 J01-097：所以他後面他就會變成說，他跟我講說，其實他在回來的前夕，他主動

跟著上面說我不要當組長了，因為變成說他招來這些人，他要去控制他

們，他要看他們的手機或什麼，他越做越久，他就會覺得於心不忍，他不

想要再管他招來的這群人，所以他就自己說我不要再當組長了。 

受訪者 J01-099：可能是因為他本來召一個人只要看一個人的手機，當他召了 12 個人的時

候，他要看 12 個人的手機，他可能就愧疚感越來越大。 

救援組織成員指出，在當地從事詐騙行為的公司有分大、小型，在小型的

公司中，較不會有精密的分工。並且因為部分被害人過去曾有詐騙經驗；或是

被害人績效不佳時，也可以透過買賣人口的方式，將被害人移轉到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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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詐騙組織應不會特別為了降低詐騙成員的心理門檻，去設計精密的分工，

來說服成員從事詐欺。更多是為避免成員了解太多內部運作而為的分工。 

(訪員 Y01-030：那我再問一個，就是早上訪談有提到說，就是他們會告訴那些，被騙去做

詐欺的人說，你不用騙受害者，你就是跟他交朋友就好，對，那這其實就

是一個，有點像是我們心理學上，看就會覺得是一個，道德解離的一個方

法，就是用交朋友，這個看起來很 OK 的詞彙，去包裝他即將要做這件事

情，讓他道德感從這件事情抽離出來。) 

受訪者 S01-080：這個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因為絕大多數人，不需要被這樣挑戰，通常

這只是組長幹的事情，不然你這邊幹不了，你去幹行政部門，他們就這樣

子而已，行政就行政就好，我們這邊全部都幹行政，沒有人在跟人家搞詐

騙，你也看不到那些東西。 

受訪者 M01-063：就是他們，就用你的名詞來說可能就是這樣，他們就把公司，把工作切

得很碎，簡單來說是這樣。  

(訪員 Y01-031：所以他們其實不會花很多力氣，去說服這些下面的阿弟？) 

受訪者 S01-082：對他不用花太多時間教育訓練，對，不需要訓練他，因為這些人我可以，

只要人可以賣，就不需要搞這些事情，那現在是人口買賣在被打擊，他現

在不太能賣了，所以他們遇到一些困難，第一沒那麼好騙，第二是買賣人

口比較危險，就這樣，所以他才會需要調整一些事情，所以有些人他乾脆

不放……。 

(訪員 Y01-032：但是他們把分工切得很細，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對因為這樣其實也會

有個效果，就是說每個人都只覺得，他只做一點點，他不是，他做的那一

點點？) 

受訪者 M01-064：要大公司啦，才有那些。 

受訪者 S01-083：每家公司不一樣。也有一些公司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狗推騙到尾，讓你

寫字各憑本事，你要幹嘛幹嘛，就看他們的那個，切分多細多清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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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本他如何如何，不一定，大一點的公司，就有能力這樣做，有些公司從

新生到談到完，都是這個人，所以那個變化性確實有一點多。 

(三) 道德解離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介紹了道德解離的態樣，包含道德辯解、文過飾非、有

利比較、推卸責任、責任分散。並且區分個體針對行為後果或受害者，有不同

的常見態樣。針對前者較常使用忽視或扭曲傷害後果、推卸責任與責任分散。

針對後者，則會以檢討被害人或外在因素、去人性化的方式來減少自己的罪惡

感。 

在專家訪談中，曾經被提及的是詐欺財產的加害人會忽視或扭曲傷害後

果。他們認為自己從事詐欺行為，僅僅只是騙取被害人的財產，並未對被害人

的生命、身體造成傷害，不是什麼嚴重的事。而詐欺他人出國的加害人則是認

為，就他自己在該組織工作的經驗，只要不違反內部規則，就不會被處罰，相

反的，可能還有賺取高額報酬的機會。因此存有被害人不會被傷害生命、身體

的僥倖心態，而認為欺騙被害人也無所謂。 

(訪員 Y01-014：應該大部分的加害人，他們不是反社會人格？) 

受訪者 C01-059：我覺得不至於，而且我會覺得有時候，他們會覺得詐騙，騙錢是小事。

就我又不是殺人放火，我只是騙錢，對啊，就是，他們可能不會想到說，

我今天騙錢，有可能今天他騙的這個 A，他的錢，比如說有 100 塊，被你

騙了 10 塊，還好，但是這個 B 呢，他就只有 10 塊，就被你騙 10 塊了，

那他可能就窮途末路，他不會去想去分類，那反正，因為確實有的人就是

老本，退休金全部被騙完，那有的人是，被騙了一筆錢其實也還好，反正

他也繼續工作，也不影響生活。所以，做的損害是不一樣，但他們可能會

想說，我只是騙錢沒幹嘛。就是，而且也不是我騙的，是別人騙的，我只

是一個角色說實在，你只要問他說，你有沒有加入騙人，騙誰誰誰，他說

我沒有騙人，我只是幹嘛幹嘛，對，他們都會說自己沒有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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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Y01-115：那對被害人，他認為做這個，我騙你也沒有什麼，反正我就是要賺錢

啊，我騙你來，我自己的佣金或許我，也是因為經濟的問題，我騙越多人

來，我可以抽取的酬庸越多，那除了介紹人的酬庸之外，那到那邊，詐騙

的越多，他抽取的佣金也是有級距嘛。 

受訪者 J01-094：我覺得他們的心態可能就是，反正騙的錢也不是我的啊，我哪有，招來

的人，我就繼續招，反正我在哪裡真的也沒有被打，也沒有被怎樣，就

是還沒有。 

受訪者 L01-080：因為對他們而言我覺得是，他們只要守住不要報警，其實他們生活並

沒有過得太差。 

受訪者 J01-095：對他們只要不要報警，不要去對外求援，他們其實過得還不錯，因為他

們裡面是有供餐的，就是除了不能出去，可是假設你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招募很多人，升到一定的程度是可以外出的，那你又招募到人，又可

以拿到一筆不錯的錢，相比他在臺灣，經濟狀況沒有過那麼好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那邊好像比較開心。 

亦有專家提及加害者會有責任分散的情況，他們認為從事詐騙行為的人很

多，就算他自己不做，被害人也會被其他人所騙。因此在行為時，不認為自己

應該對被害人所受損害負責任或全部的責任。 

受訪者 S01-008：我不做也有別人做，這就是他的核心。 

(訪員 Y01-004：他這樣說服自己？) 

受訪者 S01-009：他們也這樣說服自己，而且就像這麼多人，在幹一樣的事情，我不騙，

這客戶我已經打粉，他拆分，所以新增交朋友的人說，我只跟他交朋友，

我沒有騙他，我今天要負責騙人的人，這個打粉，這個新增完的人，我今

天到我手上，我不騙他，他是交到我同事那邊，一樣是騙他嘛。 

在此類案件中，被害人的背景大多是經濟狀況較差，而在社群媒體、網路上

尋找高薪偏門工作，或是過去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經驗；此外，亦有被害人其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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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是要到國外從事詐騙行為，只是在工作待遇、環境上受到詐欺。這些被害

人經常同時具有加害人（詐欺他人財產；或到當地後，詐欺他人出國）及被害人

的身分（受詐欺出國；或到當地受到虐待），在身分上具有流動性，性質相當特

殊。因此對加害人而言，被害人所受到的侵害，往往在被害人自己身上可以找到

歸咎的原因，例如：被害人自己知道要做詐欺，受到管理、處罰是正常的；被害

人選擇偏門工作就應該承擔風險等等。上述原因，使加害人更容易進入檢討被害

人的道德解離狀態。 

受訪者 C01-038：應該是說我覺得以後，因為畢竟媒體放成這樣，然後說實在你有在看新聞，

有在接觸網路或什麼，你很難不注意到這類的新聞。所以你要真的是被騙

去的，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少見了，就是你真的完全被騙是少見，除非親友騙

親友，那你覺得親友你在那邊做得很好，那應該沒，那可能就去，那就是完

全你在臺灣可能找不到被告，因為就是遠端在騙，對。然後不然就是知道自

己要做詐欺，然後可能，當然知道自己做詐欺，跟實際上去被做什麼不利對

待，這就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也有可能我知道要做詐欺，但是你跟

我說我可以隨時要走，然後就是，比如說勞動條件怎樣，不會沒收護照等

等，這個好，我就同意去了。結果去到那完全不是這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我自己覺得，你今天詐術使人出國分兩個階段，一個是工作內容的不

同，然後一個是勞動條件的不同。那雖然，對啊，這個就是一個，就是一個

問題啦，當然這個東西只是我自己去分層次，你真的在法院在判，是不是會

這樣子認定，我還是保持一個比較疑問的一個狀態，因為大家認定也許會

覺得，你都知道要做詐欺了，那後續你去所面對的，你說被沒收護照什麼，

那個是另外的事情，對，也許也許會有這樣的說法，對啊。 

受訪者 J01-007：多半被害人是，大部分不知道。但其實我覺得心裡有數，就是就跟提供人

頭帳戶一樣，怎麼會有一份，你是什麼學校畢業，你怎麼會有一份工作，你

打打字就會有四萬五千，我覺得就是可能一點點，但是我覺得我們最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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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訴以詐術使人出國，可是我覺得就算他們，有一點點預想到會這樣作

詐欺，其實但是他們一定，沒有預想到的是，他們過去之後，會因為業績不

好，被電擊棒啊，被毆打被關小黑屋，所以我們覺得，他還是有被欺騙的成

分，對啊，他們應該不會覺得，他們可能最多只覺得，我可能去打打電話，

不會覺得說我會被怎麼樣，對啊。 

且因為詐欺他人至國外的加害人，也可能同時是受詐欺至國外的被害人，對

這些加害人而言，詐騙其他人加入組織是為了逃離詐騙組織而不得已的行為。然

而亦有受詐欺加入詐騙組織的被害人，堅持不願意從事詐騙行為；相反的，也有

被害人在初期雖然是受到欺騙而開始從事詐欺行為，但事後因高額報酬，變成自

主願意為之。 

就以上兩種行為表現上的差異，本研究認為，部分的被害人可能進入了檢討

外在因素、推卸責任的道德解離狀態。而少數被害人，或許因為同理能力較強或

所處環境相對安全等原因，仍保有一定的道德感，而得以抑制侵害他人的行為。 

受訪者 P01-071：應該這樣講，你要說，所以說你要說一條龍的時候，我們很難構成一條

龍，就是說，因為基本上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其實大陸他缺工最早開始，

一定是找臺灣幹部，所以開始一定是臺灣幹部去找的，臺灣都會說，那你

幫我找了這些人，那這裡被騙去了之後呢？他說你要回來，可以啊，你要

找 3 個替死鬼啊。或是他的工作，就是上網負責招攬人啊。他不一定說你

不能做電詐，那你就是負責做招募，對不對？那就是這一群人，他怎麼招

募？他騙成功才能贖回來啊，他就找他國小同學，這樣找啊。那這一些人，

他是成功招募之後，他就回臺灣了，那這些人當然是會被辦到啊。 

受訪者 Y01-127：這種照你講的，主嫌他應該就是有經驗，經驗老道可以去騙這些，對這

些人已經失去感覺，騙你是應該的，我為了要賺取報酬，為了我的經濟。

那下面這些被害人有五個的話，有的會覺得說，其中有一個他就打死不做，

其中有一個被誘拐去那邊，從第一天就拒絕了，說我做這種詐騙會愧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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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心，他在差不多不到一個月，也是家人匯錢給他，他就回來了。他就

從有進去機房，可是他就玩他的手機。那有的像這個，有的就會抗辯，我

做還是做，就像這個 A1、B1 的被害人就是，我做，但是態度沒那麼積極，

沒那麼好。在這邊也有更積極的，就做滿六個月才回來的，所以整個態樣

來講，以本案來講，真的很多態樣。 

受訪者 J01-024：然後我跟受訪者 L01 我們這邊，剛剛那個是滿好笑的，混嗎？因為我跟

○○這邊，我們其實兩邊都有執行到第二波，我們的那個有錢人，我們的

第二波都是，其實都是就像剛剛講，因為其實這種案件，他有一個流動性，

就是有一點，跟那種幫助詐欺其實很像，你要講他是，他其實都身兼被害

人跟，被告的成分，所以他，當他一過去，當他開始招募人，也招募成功

的時候，他，他的，他就昇華了，他就變成被告了，他可能本來是被害人，

可是當他知道這件事，他很願意一起做的時候，他就會變成被告，所以我

們兩個的，第二波執行的那一個對象，其實一開始都是被招募過，只是他

也開始招募人了，然後也真的招募人了。 

(訪員 K01-030：對啊，可是他可以說，我是被強迫的啊？) 

受訪者 J01-025：對啊，可是，沒錯，他們都這樣講。 

(訪員 K01-031：我不想要，不想要，我也不想騙人，但是他們就強迫我，不然就要電我什

麼的。) 

受訪者 J01-026：我覺得在法律上，這可能比較像是，你的，那個什麼，最後那個叫什麼，

第三個階段的問題，就是其實，對對對，就是你可不可以，你是不是，你

的可責性是不是有比較低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妨害犯，犯罪的成立，

因為像我那一個，他其實，他雖然一直跟法官，也一直跟我講，他被逼的

沒辦法，我怎麼辦，我不這樣，我會被電擊，要被關小黑屋，可是他從來

沒有被打過，也連罵也沒有，啊，那一個他就開始做那個，假的小黃卡，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疫情是不是出境，要小黃卡，然後他就，因為很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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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其實沒有去打疫苗，特別是原鄉比較少，然後他們就會，做假的小

黃卡，對一條龍，順便幫你做假的小黃卡，讓你可以跟機場員出示，你就

可以順利的過去，對啊，就是他從一個被害人，變成負責在做這個集團的

這個，那我就說你覺得，你是被勉強了嗎？對啊，你其實也沒有被怎麼樣

啊，當然也不是說要被怎麼樣啦，只是你會覺得他，我不知道○○的，我

的那個。 

受訪者 L01-024：就是說，我們的，我們查到的就是會被打小黃，就會被關小黑屋的，主

要都是，他們不遵守，就是他們報警啊，或者是什麼，可是你問這些被告，

其實他們最後都會說，他們覺得那個薪水，其實也蠻高的，所以他們也願

意去招募人，然後賺那個錢，因為他們當初其實也是，被高薪吸引過去，

那其實這些人在臺灣，原本的經濟狀況也都不太好，對。 

四、 小結 

至此，本研究整理出在詐欺型處之犯罪涉及人口販運的案件中，加害行為

可區分三種類型 1.詐騙他人財產；2.詐騙他人加入詐騙組織；3.以傷害生命、身

體或剝奪行動自由方式懲罰加入組織後違反規則的人，來探討同理反應如何被

抑制的可能機制。針對第一種類，本研究彙整出行為人可能會發生道德解離中，

扭曲或忽略行為後果以及責任分散的情況，造成同理反應的抑制。在第二種類，

行為人可能會發生去個人化現象、扭曲或忽略行為後果、責任分散、檢討被害

人或外在因素，造成同理反應的抑制。第三種類，行為人則可能會因為從眾、

去個人化現象、檢討被害人或外在因素，造成同理反應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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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根據專家訪談，詐欺案件的加害者在同理心的表現上，雖不會優於普

通人，但對於家人或朋友此一類內團體成員，也會有同理反應，因此很有可能

此類加害人在特質上的同理心與一般人相同。而除了特質上的同理心會影響加

害人的行為，外在環境也會影響加害人狀態上的同理心。然而僅透過專家訪談

了解加害人的態樣，可能會有樣本上的偏誤；本研究所訪談之專家多是從事偵

調工作，加害人在其面前，所呈現的行為及言語，都會可能受到逃避刑罰的動

機影響。本研究目前只能看出加害者的同理反應可能是受到環境抑制的現象趨

勢。因此，加害人的同理心是否與一般人有所不同，以及犯罪當下所處的環境，

如何影響其狀態上的同理心，兩者如何交互作用，值得以實證方法進行研究。 

  

圖 4-4-1 相關犯罪行為所涉及之社會心理學機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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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第一節、詐欺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的犯罪流程與刑法規範 

一、了解詐欺組織從事人口販運的犯罪流程可協助防制政策規劃。 

根據研究結果所整理判決書所得出之典型流程，並對照專家訪談的說法。

無論是由被害人自己出境，或是有共犯陪同被害人出境。都會有共犯陪同被害

人辦理護照。再加上辦理護照的地點往往會留下被害人的資料、照片，也有監

視器。此見在此類案件中，外交部領事局或辦事處這些辦理護照的地方，是一

個追蹤案件相關人士的關鍵地點。 

當時亦適逢新冠病毒疫情高峰，出境須施打疫苗。然而大多數的犯罪集團

都是選擇偽造施打紀錄，而非陪同被害人施打疫苗。推測可能是因為施打疫苗

須預約，且若被害人有發燒等副作用亦須等候更久，始能安排被害人出境，不

利於犯案；此外如果被害人眾多，一一押帶被害人施打疫苗，可能易容易引起

注意，因此多以偽造施打紀錄為之。 

二、媒體報導救援者與販賣者為同一組織應非實情。 

而犯罪組織的運作模式，本研究主要根據專家訪談，依成員間聯繫、關係

的緊密度及知情程度，整理出高度緊密的「一條龍模式」、鬆散的「發包模式」

以及位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模式」。整體而言，犯案分工模式十分多變，並且也

會依據犯案當時的情勢，增減任務。但主要典型流程還是會包含招募、準備出

境文件、至當地遭受不當對待，這三個核心。此外，所謂的一條龍模式，在本

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中，並沒有證據指出包含到境外詐欺園區的經營或運營。頂

多是境內的招募首腦與境外人蛇或園區成員有所認識而互相引介，與媒體報導

的同一組織或幫派同時進行人口販運及救援的情況並不相符19。 

                                                 

19 陳宇芊(2022 年 8 月 17 日)。海外詐騙頻傳！ 苗博雅曝 5 件事：黑社會救援很可能是「一頭

羊剝兩層皮」。新頭殼。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JPQlV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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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被告是否為組織成員或與組織有密切關係程度雖有助於偵調，但於審

判上並無太大影響。 

然而以判決書來說，在進行事實認定時，法院並不會注重所有犯罪階段是

否由單一組織緊密合作完成。蓋因正共犯之認定，僅需行為人以自己犯罪之意

思而參與犯罪；或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而參與非構成要件行

為，但係出於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者，則為共犯。因此對法院而言，行為人是

否屬於組織成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上是否能將行為人評價為正犯或共

犯，即行為人主觀上是否知情以詐術使人出國或買賣人口之犯罪計畫，並且是

否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或為自己利益而犯罪之意思而為之。因此，雖然能從

判決書上整理出大致上的犯罪手法流程，但較難觀察每個組織的犯罪分工模

式。 

四、刑法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雖為法條競合關係，卻有

輕重失衡的疑慮。 

縱然本研究在結果中，依文義、體系解釋，分析出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應為法條競合之關係，並從保護

法益觀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所欲保護之法益大於出刑法第 296 條

之 1 第 1 項，因此認為若同時成立兩者，應該是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

吸收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買賣人口罪。 

然而，就刑度觀之，刑法買賣人口罪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縱經 112 年修法，刑度仍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此外，在 112 年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法

後，新增人流處置罪，將人口買賣行為於人口販運防制法中明文處罰。但刑度

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仍低於刑法買賣人口

罪。回到本文所欲探討案件樣態：1.行為人明知或預見出賣之被害人將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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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剝削勞動的情況下；2.且被害人受強迫剝削勞動之情況亦不悖行為人本

意。若僅成立賣賣人口罪，則無法評價到行為人強迫剝削勞動被害人的部分。

若依前述論理，認為買賣人口罪之不法已被強迫勞動剝削罪所吸收，僅成立人

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強迫勞動剝削罪，刑責卻反而會比成立買賣人口罪

更輕。 

過去設立人口販運防制法係為補充刑法買賣人口罪構成要件過於嚴格，導

致射程範圍狹窄而難以適用之問題。然而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新型態犯罪模式，

已發展為非過去設立人口販運防制法時，立法者所欲規範之態樣，即：被害人

出於經濟弱勢來台工作，然因缺乏相關許可證明或語言弱勢導致受強迫勞動等

剝削。而係透過詐欺或脅迫手段，使被害人對於工作內容或形態陷於錯誤，在

不當環境或待遇下，從事詐欺活動。並且在犯罪模式上，經常有將被害人作為

商品，不斷轉賣至下一個電信詐欺集團的情況。 

除此之外，根據美國國務院 2023 年度的《人口販運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TIP report），美國涉及人口販運法規的案件，統計上有超過

86%的被告被判處 5 年以上徒刑，且依據美國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Trafficing 

Victim Protection Act, TVPA)，最高可處 20 年有期徒刑。日本針對人口販運強迫

勞動，最高可處 10 年有期徒刑。加拿大針對涉及人口販運之罪名最高可處 14

年有期徒刑。 

相較於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舊法)，強制剝削勞動僅能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法後亦僅能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國針對人口

販運犯刑的刑度與國際相比，有較低的趨勢。 

因此，本研究認為，隨著新型態的人口販運出現，立法者應重新思考刑法

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罰責之間的關係，並考慮是否提高人口販運防制

法之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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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境內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的犯罪模式與防治之道 

在描述人口販運組織犯罪集團之類型與特徵時，孟維德 (2021)曾引用

Edwards and Gill (2004)的分類方法將犯罪集團依照組織化程度與跨國化程度分

為個體戶、簡單小型組織、中大型集團、跨國組織等四類。在其分類中，具有

幫派性質的人口販運組織偏向於中大型集團與跨國組織。在本研究中，從事人

口販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並不能單純以組織規模劃分，因境內詐欺型犯罪組

織的犯罪區域鮮少能跨過兩國以上，其犯罪活動多以境內為主。從本研究發結

果可知，境內型詐欺型犯罪組織可依照幫派屬性和組織緊密程度的不同，區分

為四種類型：幫派組織型、純人蛇集團型、散戶型和個別幫眾型，而為新聞所

曝光具有竹聯幫背景的矚目犯罪事件，係屬於幫派組織型，其主事人不但具有

幫派背景，轄下組織內部成員分工合作也將當緊密。 

在過去文獻中，人口走私的犯罪腳本包括三種主要的步驟：招募、移動

（運送）、入境目的國。招募的手段可能也分成縝密的旅行團式宣傳、在媒體廣

告曝光或向親友宣傳(Di Nicola & Musumeci, 2016)。本研究針對境內詐欺型人口

販運組織網絡運作「招募階段」的研究發現，在成熟階段該組織具有高度專業

分工的結構，符合過去文獻所述。然而，本研究也發現在「招募」階段，本土

型的犯罪仔豬具有更細緻的責任劃分，尤其在本土的「幫派組織型」，更會配置

明確的角色分工，如金主、主嫌(策劃者)、招募人員、司機、保護和控制，都

承擔了不同階段的犯罪任務，以確保被害人能被輸送至國外目的國。然而，此

種犯罪組織，在灰色產業廣發招募廣告時，也有可能利用或結合不知情的第三

人，如不知情的仲介或白牌車司機，以製造斷點及節省犯罪成本。 

此外，本研究發現境內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的犯罪腳本是具有多向度且籌

畫精密的特質，包括創新的詐騙手法和招募受害者策略。與 Di Nicola and 

Musumeci (2016)所描述的販運腳本有所不同，中華區域的人口販賣集團傳統的

招募管道建立在親友口耳相傳的信任感上，人口販運路徑著重從經濟水平低的



217 

 

國家，將被害人「移動」至經濟程度較高、較為富裕的國家，所以比起欺瞞被

害者，建立起能成功「輸運」的口碑更為重要。然而，對於詐欺型犯罪組織來

說，他們並不在意與被害者之間的承諾，畢竟被害者送出國後，能返台的機率

微乎其微。對於此種犯罪組織，他們更在意的是與目的國的詐欺園區之間的商

業信譽。在挑選被害者方面，這些組織針對經濟困難或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士，

此點與過去文獻指出人口販運被害人具有失婚、經濟窘困、低教育程度等弱勢

特徵相符(林盈君, 2015)。他們主要利用社群媒體和廣告招募，以虛偽的高薪工

作誘惑具有經濟需求的被害者。甚至，更多被害者表示他們就是被身邊熟悉的

親友所欺騙，此點發現和過去傳統人口販運的特徵有相異之處，可能原因在於

同樣都具有赴國外高薪工作的目的，但傳統人口販運犯罪集團的收益主要來源

為具有移民需求的被害者，而本研究所探討的此種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營業利益

則來自於販賣被害人給目的國之詐欺園區的豬仔費用。 

承上所述，境內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會與境外的詐欺園區勾結，甚至在招

募利益的策略上，犯罪組織採納了類似於網絡營銷或多層次營銷的模式，設置

獎勵機制回饋給成功招募新成員的犯罪成員，成功引入新成員的個體，犯罪組

織提供的分紅與抽佣金往往遠高於合法企業的招募獎金，在短期內、迅速提供

高額獎勵對犯罪成員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而此種分紅和抽佣機制的詳細記錄，

雖然曾在新聞中有些許揭露(中央社, 2023)，但在學術文獻的紀載中仍付之闕

如。 

在偵查方面，本研究指出，建立一個集中化的偵查資訊共享平台，可作為

集中管理與分析境內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資料的有效工具。該平台能夠整合全

臺灣救援人口販運案件中受害者返國的相關資訊，從而共享關鍵的線索與證

據，促進不同地區檢察機關間的協作，以加速偵查率。研究建議法務部參考打

詐專案的模式，建立一個疑似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返國資料共享平台，或可考慮

以專案、限期方式開放相關查緝單位使用犯罪偵查資訊系統。儘管可能隨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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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偵查案件的進度，陸續發現詐騙同案者，難以由同一位檢察官承辦同一犯

罪團夥的詐騙案件，但如果能在保障偵查資料不被公開揭露的原則下，主責機

關先運用數位技術將車輛登記、通訊紀錄、資金流動、證物保存等方面的資訊

整合，對以降低重複偵查的機率、改善證物在不同地區分散的問題仍具相當助

益。在此方面，或許也可參考國外研究在偵查野生動物販運路徑的追蹤方法，

如利用衛星資料、聲學監測的技術描繪販運路徑，統合新聞資料、定期分析社

群媒體、網路廣告等線上市場資訊(Keskin et al., 2022)，都會有助於預警、更全

面捕捉此類型的詐欺型人口販運的犯罪型態與趨勢變化。 

最後，境內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的犯罪終極目標就是為了將被害人販運出

國，所以被害人出境前勢必會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理護照，並且出現在機場

出境處所。為了有效查緝，本研究建議建立一套預警系統，結合自動化數據分

析、風險評估模型及跨部門合作機制，以提高對疑似詐騙型人口販運犯罪活動

的識別率(Ambagtsheer, 2021)。此外，研究還建議加強相關機構的宣導工作，提

升人員對此類犯罪的警覺性。舉例來說，對於一群年輕人同時辦理護照、陌生

人代領護照等情形應給予特別關注，並建立一套記錄潛在風險情況的作業流程

（例如記錄車牌號碼和相貌等），查緝工作。 

  



219 

 

第三節、境外型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的犯罪模式與救援之道 

本研究證實了相關報導對於境外型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於柬埔寨、緬甸等

國家蔓延叢生的脈絡(孔德廉, 2022b)。確實，就數據面而言，依照全球反跨國

組織犯罪倡議協會(Global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的 2023

年報告，依照全球組織犯罪總指標，緬甸獲得於全球排名第 1、柬埔寨全球排

名第 20(6.85 分)，東南亞排名第 2，尤其柬埔寨在人口販運單獨指標得到 10 分

中的 8.5 分、人口走私得到 7 分、具國家政府身分之犯罪者得到 8.5 分，顯示該

國政府效能不彰，導致人口販運的嚴重性可見一斑。簡言之，中國在柬埔寨的

「一帶一路」投資及其後的撤資，以及中國政府對詐騙人員的大勸返行動或其

他相關政策，如中國海外設置派出所、公安對詐騙者家人的裁罰行動等，都可

能導致詐欺園區勞動力市場的真空，進而導致詐欺園區必須加速吸納臺灣、馬

來西亞等以華語為主的人員加入詐欺犯罪組織。同時，技術進步，尤其是互聯

網基礎設施的改善，也為這些組織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性、即時性等條件，其中

柬埔寨先進的網路設施和現代化城市規劃尤為關鍵。詐欺園區的運營模式相當

多元，不僅透過詐欺活動賺取收入，還涉及其他商業活動，形成一個自我維持

的經濟生態系統。成員的國籍和背景多元化，包括臺灣人、大陸人等，以及司

機、保安、財務等多樣的職能人員，顯示了其組織的複雜性與適應性(Ha Jin I, 

2023)。這些組織利用封閉式園區和高壓管理手段來維持控制，強化其組織結

構，確保詐欺業務的穩定運作。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他們能夠全面控制成

員，持續從事詐欺行為。 

儘管境外型詐欺型人口販運組織隨著臺灣媒體大量報導，而為臺灣社會所

重視，但從數據面來說，以人口販運防治法起訴被告的比率並不高，2023 年人

口販運報告局顯示在 149 起與網路詐騙相關的案件中，共有 435 名嫌疑人被逮

捕，但最後只起訴了 78 名涉嫌從事 51 起性販運與勞動販運案件的被告，起訴

率 17.9%(AIT, 2023) ；人口定罪率也不高，2022 年以人口販運防治法起訴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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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325 人，但裁判確定者 72 人，人口定罪率 22.1%。。雖然國際的人口販運報

告已開始重視臺灣被害者被詐欺型人口販運犯罪組織強迫從事網路詐騙行為的

狀況，也在報告中略為描述了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的招募和剝削手法，但從報

告可知此類型的犯罪僅佔人口販運犯罪整體問題的一小部分，尤其有關境外詐

欺型犯罪組織的運作細節、犯罪組織之間的關係，和臺灣遇到的救援困境皆無

提供更進一步的資訊。 

本研究在境外型詐欺型人口販運犯罪組織與其他犯罪團體的組織關係有具

體的發現。從研究結果可知，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組織結構呈現出複雜多層

的網絡模式，包括水平互賴、垂直分疏以及與外部機構的三方互動(Franceschini 

et al., 2023; 孟維德, 2021)。在水平互賴關係上，詐欺園區、洗錢水房與物業管

理間形成了專業化和互相依存的關係，基於共同經濟利益建立了長期的合作與

信任。在垂直分疏關係上，詐欺園區內部展現出組織化和專業分工，如有組織

的詐騙部門、人事和財務管理等，這些部門雖專注於自身業務，但彼此間存在

緊密的依賴關係，共同維護園區運作至於與外部機構的三方互動，詐欺園區可

能與當地警方、政府官員甚至軍隊有勾結，獲得某種程度的保護和操作空間，

而物業安管則確保園區內部的安全和秩序，並可能與軍警形成緊密聯繫。 

「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别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第 3

條(a)指出：「 人口販運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

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

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

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

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為了有

效壓榨和利用被害人的勞動力價值，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會採用一些人口販運

犯罪典型的控制手段與獎懲、剝削的步驟。譬如在剝削手段方面，本研究發現

同時存在暴力手段（身體暴力、心理恐嚇、毒品成癮控制）、性剝削（違背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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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侵、超出約定範圍的性交易、被保護者的性剝削）以及勞力剝削（提供不

符合承諾的工作條件、不支付薪資、限制消費、利用合法契約掩蓋非法活動）

等三種典型的人口販運者的剝削方法，符合「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别

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對於人口販運的定義。雖然，該組織在表面

上維持合法性，以避免吸引政府注意，不會無限制虐待受害者，並設有嚴格的

出入控制措施，如圍牆、警衛，甚至與當地軍警勾結。儘管有關買賣器官的傳

聞存在，但這似乎更多是作為恐嚇手段而非實際的商業模式。詐欺園區還訂有

薪資結構與獎罰機制，以激勵成員達成工作目標，但這些機制實質上是為了控

制和操縱成員。不過，若被害者不願意配合，該組織不會輕易殺害被害者，而

更可能選擇轉賣以調節成本，此點反映出該犯罪組織將人口販運視為一種利潤

導向的商業模式，而非單純以暴力為樂的犯罪集團，此點與將人口販運活動式

為一種會理性計算收入、成本、風險和利潤的商業行為觀點是一致的

(Aronowitz & Veldhuizen, 2021)，只是每個詐欺園區的變異性可能很大，且隨著

園區老闆對於企業控制力道不同，園區的暴力控制程度並不具有一致的標準。 

儘管國際報告中顯示臺灣的外交部曾透過兩項計畫協助柬埔寨的臺灣籍疑

似被害人，；外交部和警政署也曾合作為柬埔寨、越南和泰國的疑似被害人提

供經濟援助，包括機票、簽證、保險和開銷(AIT, 2023)。然而，本研究卻發現

臺灣在被害人的救援行動上會遇到多重的困難與阻礙，包括賠償資金的缺乏(賠

償詐欺園區或當地移民局的罰金)、法律對救援行動支持不足、被害人死亡資訊

的難以查證、實質調查的挑戰、不完善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海外緊急

安置措施的不足，以及被害人鑑定流程和標準的不完整。這些問題都是政府未

來需要重視和改進的重要議題。 

其實不只是臺灣，有文獻曾舉南非的 Netcare 案件和科索沃的 Medicus 案件

為例，指出器官販賣的人口販運案件涉及全球運作的犯罪網絡，犯罪組織具有

專業分工和縝密的合謀計畫。在進行跨國案件偵查時，法律不確定性、當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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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單位對於收案與否的認定、機構準備不足和跨境合作問題、腐敗政治環境、

官方機構的障礙，都會對人口販運案件的調查和起訴造成重重困難

(Ambagtsheer, 2021)。然而，在救援行動上，這些問題並非完全無法克服，本研

究認為主動尋求和採納更多靈活的解決方案，一些應對詐欺型犯罪組織的靈活

方案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例如，透過檢察官與其他國家檢察官的直接對接，可

能更容易促成合作；或者將案件界定為人口販運和勞力剝削而非僅限於詐騙，

這樣的描述更符合國際公約和人權標準，因而更容易獲得國際關注和支持。此

外，目前尚無一套救援的標準作業程序（SOP）。本研究結果指出對救援工作進

行明確的分工，可以提升救援國人的效率和效果，具體來說，救援的標準作業

程序應包括聯絡受害者家屬以獲得必要信息、籌集資金以支付罰款、安排救援

交通、設置緊急安置地點、完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建置海外緊急安置

措施、建構被害人鑑定標準等等。完善救援 SOP 的最直接的益處，就是可以避

免所有救援任務、救援資源都重壓在少數的一線救援人員身上，導致被害者難

以及時獲得所需的援助。 

最後，正視目前的國際外交狀況，政府在透過國際管道打擊犯罪和進行救

援方面存在困難，與柬埔寨、緬甸、泰國等國簽訂司法互助條約雖然可行，但

實現可能性低。因此，不如在進行救援工作時，更多與民間組織合作，並借助

國際媒體的壓力來促使當地政府參與救援。因相較於政府機構受限於特定的流

程和規範，與民間組織和國際媒體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因此，本研究

建議應該增加對民間救援團體的資源投入，並與國際媒體密切合作，運用多元

和靈活的方法，才能有效地將受害者從困境中救出，並及時提供必要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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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詐欺犯罪之社會心理學脈絡 

一、認知同理與詐欺犯罪之關係仍有待商榷。 

了解他人內心狀態的能力，並根據這些心理狀態來預測和解釋他人行為的

能力，在心理學上稱之為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 

目前的心理學研究，大致認為同理心可被區分為認知同理與情感同理(Cuff 

et al., 2016)，心智理論即是一種會運用到認知同理的心理活動。然而運用到認

知同理的心理活動，並不必然會同時產生情感同理。舉例來說，Goldstein et al. 

(2009)即發現演員必須以角色的身分來轉換看待世界的觀點，這使得他們發展

出比一般人更強的心智理論能力，然而演員的情感同理並沒有比一般人強（雖

然在該研究中使用「同理」一詞，但就其使用的問卷題目而言，是在測量情感

同理）。神經科學研究(Shamay-Tsoory, 2011)更進一步指出，認知同理與情感同

於大腦中主要運作的區域是不相同的，當人們進行認知同理時，主要運作的腦

區為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mPFC）、背內側前額葉皮質（dmPFC）及顳部與頂

部交界處（TPJ）等﹔進行情感同理時，主要運作的腦區則為額下迴（IFG）、

頂下葉（IPL）及前扣帶皮層（ACC）等。此見認知同理及情感同理是獨立運作

的兩個機制。 

近來已開始有研究將認知同理與情感同理獨立為兩個不同變項，分析其與

犯罪行為的關係。Van Langen et al. (2014)透過整合分析（meta-analysis），指出

認知同理與犯罪行為較有關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認為心理病態人格、

反社會行為與情緒同理較有相關(Banasik et al., 2014; Brook & Kosson, 2013; 

Lishner et al., 2012; van Zonneveld et al., 2017)。總而言之，哪種同理較與犯罪行

為有關，尚未有定論。 

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得到得結論是：以第一線與被害者接觸的成員而

言，或許有極為少數的成員善於運用認知同理來操弄被害人，但大多數仍是以

大量、重複而廣泛散播詐騙訊息的方式，等待被害人上鉤。較不會運用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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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的能力。 

 不過實務上在此類案件中，被逮捕的成員經常是第一線人員，因此不排除

此一結論有受類似樣本偏誤的情況影響。亦不排除更高層負責撰寫腳本的成

員，在特質上有較強認知同理能力的可能性。鄭文鐸 (2018)雖指出，在詐騙集

團的不同角色中，實施詐騙者無論是認知同理心、詐騙當下的同理心都顯著高

於幕後核心人員。然而其所定義之幕後核心人員除了首腦、訓練人員以外，更

包含人頭組，即負責收集他人帳戶用於洗錢之人員。誠然收集帳戶為幕後工

作，惟實務上在一般電信詐騙集團分工中，人頭組的工作並不會涉及詐騙行為

的謀劃與實施。因此幕後規劃詐騙流程核心成員的認知同理心程度如何，仍有

待商榷。 

二、情感同理可能受詐欺犯罪的外在因素抑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而在情感同理的部分，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觀察到詐欺犯似乎並非在人

格特質上完全沒有情感同理，而更可能是其同理心受到外在因素抑制(從眾、去

個人化現象、道德解離)的現象趨勢。早期 Deardorff et al. (1975)認為，一般人

與多次犯罪者在同理心上有顯著差異。不過 Bock and Hosser (2014)指出近代社

會心理學的觀點認為，同理能力雖然是一種內在特質，但也會受到情境的影

響，例如目前普遍認為性犯罪者的同理心其實與一般人無異，然而他們對於性

犯罪被害者的同理心卻顯著較低。而我國少見有比較犯罪者與一般人特質同理

心的研究，也幾乎沒有研究以模擬方式測量犯罪者犯罪時的狀態同理心。透過

此次訪談的探索，未來研究方向上，或可透過實證方法，測量加害人的同理心

特質，以及透過實驗設計模擬情境或回溯想像，測量加害人在為加害行為時的

同理心狀態。 

除此之外，過去更有研究發現，暴力犯的同理心雖然較非暴力犯低，但同

理心卻無法預測暴力犯罪再犯。可見，暴力犯罪與同理心的關係，可能又與非

暴力犯罪，如財產犯罪、危險駕駛、性犯罪等等，有所不同。是以，儘管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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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回顧中，我們了解到早期已有許多研究針對同理心與攻擊性、反社會行為及

犯罪風險等因子進行研究，然而犯罪行為有許多樣態，有針對生命、身體法

益，亦有單純針對財產法益，並且各種犯罪的行為特徵也各有不同，例如詐欺

犯罪經常是多人一起違犯、殺人罪多數來說需要與被害人近距離接觸。這些相

異之處，在社會心理學上，皆可能是重大的影響因子。因此，在未來實證研究

上，建議將不同樣態的犯罪類型，分別進行研究。而如何有效進行同理心訓練

亦為未來值得探討之議題。 

最後，雖然在本研究中並未探討，但自我控制的概念也被用於犯罪學的自

我控制理論(Self-control theory，又稱一般性犯罪理論)解釋個體為何會從事犯罪

行為。Gottfredson 與 Hirschi(1990)在《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一書中提出

低自我控制是導致犯罪的原因。後來心理學家嘗試發展量表以測量個體的自我

控制程度，目前社會心理學研究上最常使用的是由 Tangney et al. (2004)所開發

的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在 Tangney 等人的研究中也同時發現，自

我控制與第三版米隆多軸臨床量表(MCMI-III)中的虐待(攻擊)性格有顯著負相

關；與憤怒反應量表(Anger Response Inventory)中的直接身體(Direct Physical 

Aggresion)及言語(Direct Verbal Aggresion)攻擊性也有顯著負相關。之後也有許

多研究指出自我控制與違法或犯罪的行為、決策呈現負相關(Levidi et al., 2022; 

Meldrum et al., 2018; Pechorro et al., 2018)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 Tangney 等人的研究中也提到，他們認為自我控制

應該稱為「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更為妥適，因為過度的自我控制反而是

無法控制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現。而 Tangney et al. (2004)研究的作者之一 Roy F. 

Baumeister 提出了自我調節理論(Self-Regulation Theory)，他認為每個人的自我

調節(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即自我耗竭(Ego-Depletion)概念的內涵。且縱使從事

兩件不相關的任務，他任務所消耗的自我調節(控制)能力，也會影響到主任

務。舉例來說，在熬夜時，人們往往較難以控制自己之零食、宵夜的行為。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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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我耗竭是否存在仍然充滿爭議(Carter et al., 2015; Dang, 2018)，不過在

Meldrum et al. (2013)的研究就指出，經常受到睡眠剝奪的青少年，會因此降低

其自我控制能力，進而增加其犯罪的可能性。此見，外在環境如何影響個體的

自我控制能力也是關鍵的因素。此亦與同理心有類似的特性，即自我控制雖然

是一種內在能力，但也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未來相關研究除了測量犯罪者

自我控制能力外，也建議可以將犯罪當時的情境一併考慮，檢視是否有減弱自

我控制能力的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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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一、 依照背景和屬性可分為四種詐欺型犯罪組織類型。 

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背景和屬性呈現出多樣化和複雜性。這些組織可以根據

幫派屬性和組織緊密程度的不同，區分為四種主要類型：幫派組織型、純人蛇

集團型、散戶型和個別幫眾型。 

幫派組織型的特點是，該組織的主事人或首腦通常具有幫派背景，並且組

織內部成員之間的分工合作非常緊密。這種組織通常為了迅速獲得高額利潤而

選擇涉足販運人口和詐騙行為。然而，這種緊密程度多半基於利益導向，而不

是基於幫派成員之間的情誼或忠誠。純人蛇集團型則涉及具有相互合作性質的

組織，如跨兩岸的詐騙組織。這些組織可能包含不同角色的成員，如前端操作

者和後端支援者，並在業績分紅上有所合作。這類型的組織更多依靠地緣關係

和相互信任，而非幫派屬性。 

散戶型的詐騙犯罪者則不具有明顯的幫派屬性或組織緊密性。他們可能會

與某些人蛇集團合作，或者受僱於某個幫派，但他們在整體組織中扮演的角色

相對獨立和分散。這使得他們能夠靈活地運作，但也限制了他們的賺錢能力。

最後，個別幫眾型涉及那些可能具有幫派身分但在犯罪活動中並不直接受幫派

控制的個體。這些人可能參與人蛇交易或其他灰色市場活動，並可能在過程中

逐漸融入更大的幫派組織結構。 

總的來說，這些不同類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顯示出犯罪活動的多樣性和複

雜性，反映出犯罪組織如何根據自身的需求和條件，適應和演變以最大化其犯

罪利益。例如，一個純人蛇集團可能因為缺乏資金和資源，選擇與其他幫派或

組織合作，以增強其在詐騙活動中的角色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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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照組織犯行流程之緊密程度可將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行為模式分為三類。 

透過分析判決書，本研究整理出詐欺型組織犯罪涉及人口販運的典型犯罪

流程包含透過網路以詐術招募被害人、陪同被害人至外交部領事局辦事處辦理

出境文件、安排住宿以管控被害人行動、接送被害人至機場，至當地時再以暴

力、威脅等方式限制被害人行動及強迫從事詐騙工作。並以專家訪談方式，剖

繪出上述流程有以不同緊密程度進行分工。因此，詐欺型組織犯罪涉及人口販

運案件，依其組織緊密程度，可分為「最緊密」：整個犯罪流程都是由互相知悉

的成員完成，成員間聯繫緊密的「一條龍模式」；「最寬鬆」：部分犯罪流程發包

給不知情人士處理「非一條龍模式」。然而，亦須注意亦有中等緊密程度的犯罪

分工「中間模式」。 

三、 境內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之網絡。 

境內型詐欺犯罪組織主要聚焦於招募和運送被害者至海外詐騙園區，其組

織結構從初期的鬆散型態，逐步演變為更結構化和專業化的模式。這些組織在

成熟階段表現為高度分工，專業化的「幫派組織型」結構，其中不同部門或小

組有清晰劃分的職責，如會計、司機、陪同組等，專注於各自的工作範疇以提

高效率。然而，這種專業分工結構也帶來了跨部門協調和溝通的挑戰，特別是

在涉及跨部門任務時。儘管如此，這些組織通常不直接參與詐騙活動，而是專

注於確保人員被高效地運送到海外園區。 

四、 境內型詐欺型犯罪組織原因、角色、主責行動。 

境內型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形成與運作是一個多層次、高度組織化的過程，

動機主要源於經濟利益的追求。這些組織具有明確的角色分工，從金主、主嫌

(策劃者)、招募人員、司機、保護和控制，各成員根據其專業技能和職責參與

不同階段的犯罪活動。例如，主嫌負責整體計畫和資源調配，而招募人則利用

各種誘騙手法招攬被害者。這些成員之間的分工協同合作，使詐欺活動能夠順

利進行，並最大化利潤。成功的組織通常會不斷升級其成員，以確保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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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計畫，同時反映了犯罪組織的動態性和成員身份的流動性。 

五、 境內型詐欺型犯罪組織犯罪腳本。 

本研究發現境內型的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犯罪腳本是一個多層面、精心策

劃的過程，涵蓋了從詐欺手法的創新到招募被害者的策略。這些組織利用技術

和情感操控來進行詐騙，包括親友的介紹和虛假工作環境的廣告和說服技巧。

他們的手法多元，常在接觸過程中探測被害者的弱點，進而選擇最有效的詐騙

策略。詐欺型犯罪組織在尋找合適被害者時，運用了日常活動理論，尋找陷入

經濟困境或社會邊緣人士作為目標。此外，這些組織在金融操控方面表現出高

度專業化，通過使用臨時性的人頭帳戶來逃避監管措施。為了規避偵查，詐欺

型犯罪組織設置了業務上的斷點，創造了每一層成員之間任務的隔閡，使得即

使一部分被捕，整體結構依然難以被完全揭露。他們的招募手法利用了社群媒

體和廣告，通過虛偽的高薪工作承諾來吸引受害者，同時運用人性的信任和經

濟需求來進行誘騙。這些組織在網路和社群平台上的行為體現了犯罪機會論，

他們善用匿名社群媒體平台減少被追蹤的風險，並利用人們對熟識者的信任來

進行欺騙。在接送被害者和辦理出境文件方面，不同組織可能採用了不同的策

略，既有遠端操控、也有直接的控制人車，顯示隨著境內型詐欺型犯罪組織的

類型不同，犯罪腳本的策略多樣性也有相異之處。 

六、 詐欺型犯罪組織營利型態。 

境內的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營利型態可以分為通過詐騙行為的獲利模式，與

招募的利益兩種獲利渠道。在第一種以詐騙為主的獲利渠道上，犯罪組織會在

內部實施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抽成機制。例如，第三線人員僅能從其參與部分活

動中抽取傭金，這種組織結構類似於企業管理中的營銷目標設定和財務規劃。

在招募利益的渠道方面，犯罪組織採用了類似網絡營銷或多層次營銷模式，並

為招募者提供獎勵。這種策略容易激發人性的經濟動機與利益導向，使得招募

過程變得更加組織化和計畫性。例如，介紹新成員可以就獲得高額報酬，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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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報酬的誘因相比於合法企業中的招募獎金機制更吸引人，但同時也涉及更多

欺詐和剝削行為。資金轉移和流動方面，詐欺型犯罪組織通過與洗錢水房集團

的協作，使用多個人頭帳戶進行資金轉移，並利用「U 盾」等工具進行洗錢。

詐欺型犯罪組織在其洗錢活動中，也可能利用合作夥伴對法律和金融制度的不

了解。例如，一些白牌司機甚至在不知情下提供了人頭帳戶，就參與了洗錢過

程。這反映了儘管成員有相互合作，詐欺型犯罪組織還是會利用其無知或貪婪

來為其掩蓋金流服務。 

七、 防治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困境。 

本研究發現當前防治詐欺型犯罪組織大概面臨有幾個方面的困境，一方

面，詐騙廣告的持續存在和科技公司合作的限制，使得打擊這些犯罪行為變得

更加困難。詐騙廣告的迅速更新和社群媒體平台的漏洞，導致執法單位難以有

效下架這些廣告。在金流管理方面，詐欺型犯罪組織利用虛擬貨幣和第三方支

付等新型金融工具進行交易，增加了追蹤和監管的難度。此外，手機門號的輕

易取得亦加劇了詐騙行為的頻繁發生。個資外洩問題也是一大挑戰。線上購物

平台的會員資料外洩為詐騙集團提供了大量的目標，需要強化個資保護機制來

防止此類事件。此外，加害人與被害人身份難以辨識的問題，以及缺乏中央統

一管理偵查資訊的現狀，都增加了追蹤和懲治詐騙型犯罪組織的難度。 

八、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形成的原因與組合。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的形成與組合，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經濟、

政治、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等。經濟和政治因素，如中國在柬埔寨

的「一帶一路」投資和撤資，以及對詐欺人員的勸返行動、中國在海外設海外

派出所等，創造了詐欺犯罪組織的勞動力市場空缺。這些空缺後來由臺灣、馬

來西亞等地的人力填補，推動了詐欺犯罪組織的發展。技術進步，特別是互聯

網基礎設施的改善，也促進了這些組織的形成。柬埔寨優秀的網路設施和現代

化的城市規劃是吸引詐欺犯罪組織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人力資源管理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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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如利用封閉式園區和高壓管理手段，是維持這些組織控制的關鍵方法。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的運營模式也非常多樣化。它們不僅透過詐欺活動

賺取收入，還通過控制的物理空間進行多種商業活動，形成自我維持的生態系

統。成員國籍和背景的多樣性，從臺灣人到後來的大陸人，以及包括司機、保

安、財務等在內的人員結構，顯示了其組織的複雜性和適應性。這些組織的多

元化人員結構顯示其組織結構性強，一切皆為了讓詐欺園區的業務能穩定發

展，所以無論司機、保安都是屬於對內強制、控制性質的安管人員，可以說一

切的園區內的物業管理，都是為了聚焦於順利進行詐欺活動，此種模式允許他

們在高壓的環境下，仍然可以全面控制成員的出入與行動，以壓迫其繼續從事

詐欺行為。 

九、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在組織關係層面上展現出複雜的網絡結構，涵蓋了

犯罪組織間的水平互賴關係、組織內部的垂直疏化關係，以及與外部政府和物

業機構的三方互動。所謂犯罪組織間的水平互賴關係，係指詐欺園區、洗錢水

房和物業間存在著高度專業化且互相依存的關係。這些組織在共同經濟利益的

基礎上建立了長期的信任和合作關係。例如，洗錢水房與詐欺園區之間的互動

是基於長期合作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抽取利潤。犯罪組織內的垂直疏化關係，

係指詐欺園區內部展現出高度的組織化和專業分工，包括有組織的詐騙部門、

人事和財務管理等。這些部門各自專注於其核心業務，彼此之間雖會互相流通

資訊但仍有明確的分工，少有成員跨部門作業的情況。犯罪組織外的三方架

構，則是指詐欺園區、物業安管和政府/軍警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互動網絡。

詐欺園區可能與當地警方、政府官員甚至軍隊有勾結關係，從而獲得一定程度

的保護和操作空間。物業安管則提供園區內部的安全和秩序，同時可能與軍警

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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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境外型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之步驟與獎懲、剝削手段 

本研究發現境外型詐欺型犯罪組織在涉及人口販運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系

列複雜和多層次的步驟與剝削手段，於詐騙步驟方面，包括:1.提供虛假的工作

機會、出國補助、專車接送等服務、2.被害者被誘騙至詐騙園區後，面臨強迫

從事詐騙的工作 3. 因隨著媒體曝光，誘騙門檻變高，組織會逼迫或利誘被害人

利用親友關係招募更多被害者，或者招募之親友明知需要從事詐欺，但待遇卻

與預期相違。在剝削手段方面，本研究發現與理論相符合，包括: :1.暴力手段：

包括直接的身體暴力和心理恐嚇，以及利用毒品成癮來控制被害者。2.性剝

削：涉及違背意願的性侵、性交易超出約定範圍、以及被應該提供保護的人員

性剝削。3.勞力剝削：包括提供與承諾不符的工作條件、不支付薪資、限制在

園區內消費以及利用合法契約掩蓋非法活動。須注意的是，雖然詐騙園區會為

了控制被害人，施展心理、暴力或恐嚇行為，但因組織為避免吸引國際或地方

政府的注意，會試圖在表面上維持合法性，並不會無限制虐待被害人，且通常

會以維持、控制被害者的基本勞動力為底線。此外，詐騙園區設有嚴格的出入

控制措施，如圍牆、警衛，甚至與當地軍警勾結以阻止被害者逃脫。 

在買賣器官方面，本研究所得到的資訊指出，雖然有關買賣器官的傳聞存

在，但似乎更多是作為恐嚇手段，而非實際的以器官交易為牟利的主要手段。

除了懲罰手段，詐欺園區也訂有清楚的薪資結構與獎罰機制，當集團成員工作

表現達到目標，則能獲取額外的獎勵，甚至晉升為幹部。然而，獎勵內容的最

終用意還是迫使成員服從並幫公司爭取更多業績，所以這些機制只是詐欺園區

用以操控成員的手段之一而已。 

最後，如被害者不配合，詐欺園區也不會隨意殺害被害人，因詐欺組織視

被害者為貨物，因此透過轉賣來調節成本更為有利，此點反映了詐欺型犯罪組

織實際上將人口販運視為利潤導向的商業模式在經營，並非單純的暴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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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被害人之救援與困境。 

本研究發現，目前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被害人之救援包括，從國際輿論或

政府介入的角度切入，一些詐欺園區可能會選擇無條件釋放被害者。另一種可

能是透過民間組織的介入，包括與當地政府官員合作或採取秘密行動來協助被

害者逃離園區。過去的救援行動中，包括與當地政府的合作、國際刑警的支

持、民間組織的協力，以及透過被害者自身的努力都有相當成功的案例。但本

研究自救援行動中，發現了救援行動實際上面臨了重重困境，包括缺乏賠付的

財源、法規無法支撐救援、被害人死亡的資訊難以查證、難以有實質的調查作

為、不夠完善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不完善的海外緊急安置措施，以及

不夠完善的被害人鑑定流程與標準等等，皆是政府未來應重視的議題。 

十二、 刑法第 296 條之 1 條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強迫剝削勞

動罪（舊法）並非構成要件互斥之關係，於被告成立買賣人口罪時，仍應

謹慎審酌證據是否足以證明構成強迫剝削勞動罪之共同正犯，以充分評價

罪責。 

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了解到實務在詐欺型組織犯罪涉及人口販運案件

上，有法條適用的疑問。透過整理判決書，確認目前審理實務上普遍認為刑法

第 296 條之 1 條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強迫剝削勞動為構成要件

上互斥之關係。一旦認定被告成立刑法第 296 條之 1 條買賣人口罪，即會認為

被告既將被害人賣出，則後續買受人要強制被害人為剝削勞動，並非被告可控

制。然而本研究透過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比較刑法第 296 條之 1 條買賣人口

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 條強迫剝削勞動罪之條文，認為兩者在構成要件上並

非互斥。並以兩者所欲保護之法益，認為應為法條競合之關係。法院在審理

上，若有足夠證據證明從事買賣人口行為之被告為強迫剝削勞動罪之共同正

犯，仍應為充分評價。 

十三、 涉及人口販運犯罪之行為人，同理心特質可能並未異於常人，惟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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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同理狀態或許受到相關因素抑制。 

排除被告在偵查階段為求輕判而刻意展現同理的情況，透過專家訪談，本

研究仍發現詐欺犯有同理成員的行為展現；亦有人雖介紹他人到柬埔寨工作，

卻也同理被害者財產受損的心情。本研究初探的結果下，發現加害者的同理反

應可能是受到環境抑制的，而並非在個人特質上毫無同理心的現象趨勢。藉由

近代社會心理學之觀點，本研究將關注焦點轉至影響心理機制的相關環境因

素，而認為此類犯罪的組織型態、文化、成員背景，對於犯罪行為人犯行時的

同理狀態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十四、 不同加害行為，有相對應影響犯罪行為人的社會心理學因素。 

本研究將詐欺型組織犯罪涉及人口販運案件的加害行為區分為三種：詐騙

他人財產、詐騙他人加入詐騙組織及傷害被害人生命、身體或剝奪其行動自

由。並個別根據其犯罪特性，整理出相對應抑制行為人同理反應的社會心理學

因素。針對詐騙他人財產的行為，本研究彙整出犯罪行為人可能會發生道德解

離的扭曲或忽略行為後果以及責任分散之情況。而針對詐騙他人加入詐騙組織

的行為，犯罪行為人則可能會發生去個人化現象、扭曲或忽略行為後果、責任

分散、檢討被害人或外在因素的情形。最後，針對傷害被害人生命、身體或剝

奪其行動自由的行為，犯罪行為人則可能容易因從眾、去個人化現象、檢討被

害人或外在因素，造成同理反應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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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建議 

一、 中央應建置整合偵查系統機制，保全證據的統管。 

研究結果指出，一個集中的偵查資訊共享平台可視為一種集中管理和分

析犯罪資料的手段。這種平台可以整合全臺灣的救援人口販運當事人回臺資

訊，促進不同地檢署之間的合作與線索、證據的共享，並且能加快偵查進程，

並提高整體執法效率。本研究建議法務部可參考打詐專案，建置一個疑似人口

販運被害者的返國資料平台，在符合偵查不公開原則，即不對不特定或多數人

公開或揭露20的前提下，共享偵查資訊，甚至能夠統合偵查資訊去分案給地檢

署的檢察官。同一個犯罪團夥，應分派同一檢察機關之檢察官負責處理一個案

件，以利整合多個當事人的車籍、電話、金流、證物保存等等問題，減少許多

地檢署重複偵查、證物散落各地的問題。 

二、 建議以專案、限期方式開放相關單位使用犯罪偵查資訊系統，並健全各地

偵查資訊分享機制。 

於訪談中，有專家提及其所屬單位並非偵查單位，並無相關情資調閱權

限。金流追查部分，在金融調閱系統建置後，或能改善金流情資交換的效

率，但在協助追查被害人或行為人行動軌跡時，查緝資訊更新、交換、分享

仍然相當困難。此外亦有專家提及，因偵查資訊並未即時被分享至資訊系

統，造成重複辦案，效率不彰；更有被害人重複接受問案，需多次回想受害

情節，可能有導致被害人身心受到二度傷害的狀況。本研究在進行判決書分

析時，亦注意到有多個判決書實際上為同一案件，或同一組織所犯，惟因行

為人犯行被查緝時，普遍已回國多時，戶籍地、住所多散落於國內各處，因

此管轄法院不同，而又因各地偵查資訊未能即時分享，導致未能併案處理者

                                                 

20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本辦法所稱公開，指一切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

見聞、知悉之行為。」；第 2 項：「本辦法所稱揭露，指公開以外，揭示、提供或其他足使特定

人或不特定人得以見聞、知悉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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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所在。 

此類案件因涉及出入境，在偵調上多需要檢警調以外之單位共同協助，

建議得以專案、限期方式，將犯罪偵查相關資訊系統開放予經常需協助辦案

之單位使用，以利快速追查被害人行蹤，即時提供所需協助。 

而各地偵查單位未能即時分享偵查資訊之問題，應係受限於案件量龐

大，無法即時於系統上記錄所得資訊。應進一步釐清偵查人員在使用上可能

不易操作或繁瑣之處，研擬更為簡便、效率之記錄流程，並建構合適的權責

及成果分配。 

三、 外交部領事局或各地辦事處等辦理護照機關為案件偵查關鍵地點，建議改

善護照辦理高風險行為的辨識與預警機制。 

基於詐欺型組織涉及人口販運的犯罪特性及流程，許多被害人在出境前必

須辦理護照，而詐騙組織為確保被害人能順利出境，通常會陪同被害人至外交

部領事局或各地辦事處辦理。而辦理護照必定會留下被害人相關資料以及監視

器畫面，若加害人係自行接送被害人，更有機會留下加害人的車牌，有助於追

查。也因此相關局處人員，對於此類犯罪的警覺就相當重要。建議建立一個包

括自動化數據分析、風險評估模型以及跨部門協作機制的預警系統，提高對潛

在詐欺型犯罪組織從事人口販運行為的辨識率，可以減少對個別員工警覺性的

依賴，從而提高整體的預防和反應能力。此外，這樣的系統還可以通過持續的

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來不斷優化和更新風險評估標準，進一步提高識別的精確

性和有效性，促進相關局處人員對此類犯罪的認識。研究也建議加強出入境

處、辦理護照之領事處之宣導工作，提升警覺性。例如一大群年輕人一同辦理

護照，並有其他人陪同，且彼此間互不認識；或是有陌生人幫他人代領護照的

情況。並建立有需警覺狀況時，應如何留下紀錄（如車牌、相貌等）之作業流

程，以利未來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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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政治外交困境下，加強查緝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變通方案。 

在我國外交的境遇並不樂觀下，也直接衝擊到跨國司法合作的互動，這種

情況反映了跨國犯罪打擊中的一個重要障礙：即使犯罪活動被識別和追踪到，

不同國家的政治、法律和外交立場也可能成為案件進一步處理的障礙。然而，

訪談內容也有提到一些查緝詐欺型犯罪組織的變通方案，譬如以檢察官和他國

檢察官進行對接，較容易鬆動對方合作的意願，或將案件標示為人口販運和勞

力剝削，而不僅僅是詐騙，基於符合國際公約和人權標準，較容易引起更多國

際關注和支持的描述。本研究建議在外在環境、困境無法改變下，主動出擊，

廣蒐變通解決問題之方案，以防患於未然。 

五、 建立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救援標準流程。 

本研究結果專家指出，目前的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救援作業流程僅是有民眾

求援，就會將求援訊息轉介給少數曾有救援經驗的單位承辦人。本研究訪談之

專家認為，在救援國人的流程上，應該建立 SOP，將救援工作的流程進行明確

分工，如聯繫家屬以獲取被害人資訊、籌措經費協助繳納罰金、安排救援交通

工具、安排緊急安置處所等等。避免所有救援工作都處於權責不清或落在少數

的人員身上，造成國人無法及時得到需要的援助。 

六、 簽訂司法互助，透過與民間組織、國內外媒體合作，跨出國際救援困境。 

本研究發現，基於我國的國際外交現況，政府機關實難透過國家間的管道

進行打擊犯罪及救援。因此，專家指出，在打擊犯罪上，未來或許可以與柬埔

寨、緬甸、泰國等國簽訂司法互助之條約協定。除此之外，專家們也提到，在

救援上，他們往往是與民間團體合作，以及透過國際媒體施壓，以迫使當地政

府同意協助救援。本研究認為，相對於政府機關必須有特定的流程及規範，透

過與民間團體、國際媒體合作，可取得更大的彈性空間，建議多加挹注資源給

民間救援團體，並與國際媒體密切合作，運用多元、彈性的方法將被害者從受

困園區及國家中救出，以及時提供被害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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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完善政府海外緊急救助金機制、海外緊急安置措施、被害人鑑定標準。 

根據專家所提出救助金難以實際達到幫助的困境，本研究建議海外緊急救

助金的執行機制不宜過於僵化。目前外交部的「旅外國人急難救助金」第 7 點

第 6 款明訂，駐外機構不提供代墊或代繳罰金款項。本研究建議應另外設置於

急難而有必要情況下，協助代墊被害人逾期居留罰金之相關規範。此外，為了

使被害人在等待出入境文件等行政流程的空窗期中，有臨時庇護所，得以保護

其生命、身體安全，本研究建議政府應於海外國家設置安置處所。最後，為保

證救援之人力與資源能有效利用，本研究建議設置調查被害人回國意願、求生

意志、返國態度、精神狀況、在國外從事詐騙工作情況及通緝狀況等相關資

料，建置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定流程與標準，幫助第一線救援工作人員，在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有判斷救援順序之依據。 

八、 隨著新型態的人口販運出現，立法者應重新思考刑法買賣人口罪與人口販

運防制法罰責之間的關係。 

在行為人明知或預見出賣之被害人將會受到強迫剝削勞動的情況下，且被

害人受強迫剝削勞動之情況亦不悖行為人本意，若僅成立賣賣人口罪，則無法

評價到行為人強迫剝削勞動被害人的部分。若僅成立人口販運防制法（舊法）

第 32 條第 1 項強迫勞動剝削罪，刑責卻反而會比成立買賣人口罪更輕。 

過去設立人口販運防制法係為補充刑法買賣人口罪構成要件過於嚴格而難

以適用之問題。本研究所探討之新型態犯罪模式，已發展為非過去設立人口販

運防制法時，立法者所欲規範之態樣。而在犯罪模式上，經常有將被害人作為

商品，不斷轉賣至下一個電信詐欺集團的情況。 

因此本研究建議，立法者應考量到此種新型態犯罪模式，重新思考刑法買

賣人口罪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罰責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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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應區分加害人犯罪行為之特性及侵害法益，進一步進行同理心之研究，以

促進矯治效果。 

過去雖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同理心與犯罪風險的相關。但本研究在詳細剖析

詐欺型組織犯罪涉及人口販運的行為樣態後，認為在各階段會出現不同犯罪行

為，各自的特性、侵害法益皆不同。這些相異之處於社會心理學上，皆可能是

影響加害者心理機制的重要因素。建議除了進一步以科學實證研究，證實各犯

罪行為可能涉及的社會心理學機制外。為促進受刑人矯治效果，建議未來透過

實證研究，針對不同樣態及侵害法益不同的犯罪，分別進行研究，分析各式犯

罪行為與同理心以及相關社會心理學機制之關聯，以利提出有效防治、矯治對

策。此外，我國針對同理心訓練的研究非常少，並且僅限於性侵害加害人(邱惟

真, 2009)，故如何有效進行其他犯罪加害人的同理心訓練亦為未來值得探討之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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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探索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口販運之初步圖像，利用專家訪談詐欺

探詢了詐欺型犯罪組織之背景、屬性、網絡、原因、角色、主責行動、幫派歸類

等等問題，但詐欺犯罪之樣態多變，本研究並非全面調查，因此尚難以掌握所有

樣態。此外，本研究也探索了詐欺型犯罪組織的犯罪腳本、營利型態、原因和組

成，然而詐欺型犯罪組織又有境內、境外之分，因此無法確定本研究所詢問到的

犯罪腳本或型態，已足以類推到更廣泛的組織詐欺犯罪之中，譬如傳統的電話詐

欺組織犯罪，便並非本研究所欲討論之重點。此外，本研究有關詐欺型犯罪組織

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水平互賴關係、垂直疏化關係）、犯罪組織、物業與當

地政府之三造關係等架構，為本研究依蒐集到的訪談素材，配合文獻所建構之框

架，但由於所涉及議題攸關中南半島之政經情勢，尤其在緬甸內戰之際，有許多

無法囊括的重要地緣政治議題，與本研究主要目的關聯性小，故未能納入。此外，

本研究之研究素材中具有特殊的時空背景，基於該素材作出之研究歸納，只能代

表相同類案件、類似環境背景下的結論，並不具有不同時空的推論性。舉例來說，

受到於動盪的政經環境影響，詐欺園區的樣態必然會受到影響，如在中緬聯合打

擊下，緬甸果敢詐騙集團之四大家族幾近覆滅，此時就難以避免對詐欺園區的結

構有巨大的衝擊。儘管如此，基於防患於未然之觀點，有關境內詐欺型人口販運

組織的類型、行為模式、犯罪網絡、原因、角色、主責行動、犯罪腳本、營利型

態等方面較不容易受到境外政經環境影響，仍值得組織犯罪等相關研究參考。此

外，有關政府於防治遇到的困境與解決途徑、以及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被害人之

救援與困境等研究發現，皆屬政府長期需要重視的議題，尤其有關境外救援的議

題方面，本研究彙整了救援團隊提供在救援現場千錘百鍊、靈機一動的外交談判

手腕，因此在處理類似國際救援議題時，仍值得借鏡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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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 

詐欺型組織犯罪與人口販運問題初探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1. 移民署、駐外辦事處人員 

 主題大綱 預期取得內容方向 

議題一 在您辦理相關事件的經驗中，臺灣與

駐外當地的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

口販運運作之狀況和模式為何？販運

的途徑與路徑為何？ 

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

口販運運作之背景、屬

性、網絡、原因、角

色、途徑(包括介入營救

活動、仲介欺騙技巧、

手法、流程、分工、主

責等)、幫派歸類、因果

關係等議題。 

議題二 在您辦理相關事件的經驗中，詐欺型

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可分為那些型

態？是否於涉案之樣態與犯罪腳本、

營利型態上有不同、獨特之處？  

了解不同詐欺型犯罪組

織涉入人口販運之人、

事、時、地、物，了解

其犯罪腳本、類型與營

利型態。 

議題三 在您辦理相關事件的經驗中，當地詐

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時，其相

互合作的模式為何？犯罪組織、被害

者國家與當地政府之三造關係為何？ 

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

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

（水平互賴關係、垂直

分疏關係），及詐欺園

區、當地政府與組織犯

罪的關係、臺灣犯罪組

織跟當地政府的關係、

比較臺灣與中國跟當地

政府的關係等議題。 

議題四 在您辦理相關事件的經驗中，在偵辦 偵查詐欺型犯罪組織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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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

以及協助相關營救工作時，所容易遇

到的困難與阻礙為何？政策面該如何

調整、需要何種資源，可以突破前述

困境之僵局？ 

入人口販運時，所遇到

的困境與解決途徑。 

議題五 綜合討論 請受訪者運用曼陀羅九

宮格圖繪製詐欺型犯罪

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

關係圖，並針對前述尚

未討論之議題進行分

享，諸如有關加害者、

犯罪組織去個人化現

象、道德解離、同理心

運作、同理心抑制能力

等議題。 

 

2. 具偵辦經驗與協助辦理之檢調人員 

 主題大綱 預期取得內容方向 

議題一 在您的偵辦與協助辦理經驗中，臺灣/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

運作之狀況和模式為何？販運的途徑

與路徑為何？ 

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

口販運運作之背景、屬

性、網絡、原因、角

色、途徑(包括介入營救

活動、仲介欺騙技巧、

手法、流程、分工、主

責等)、幫派歸類、因果

關係等議題。 

議題二 在您的偵辦與協助辦理經驗中，臺灣/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可

分為那些型態？是否於涉案之樣態與

了解不同詐欺型犯罪組

織涉入人口販運之人、

事、時、地、物，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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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腳本、營利型態上有不同、獨特

之處？在境外的詐欺園區，有關員工

薪資、業績、分紅等剝方式為何？ 

其犯罪腳本、類型與營

利型態、勞力剝削的方

式、詐騙利潤分紅等規

劃。 

議題三 在您的偵辦與協助辦理經驗中，臺灣/

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運

時，其相互合作的模式為何？犯罪組

織、被害者國家與當地政府之三造關

係為何？ 

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

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

（水平互賴關係、垂直

分疏關係），及詐欺園

區、當地政府與組織犯

罪的關係、臺灣犯罪組

織跟當地政府的關係、

比較臺灣與中國跟當地

政府的關係等議題。 

議題四 在您的偵辦與協助辦理經驗中，偵辦

臺灣/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販

運，以及協助相關營救工作時，所容

易遇到的困難與阻礙為何？政策面該

如何調整、需要何種資源，可以突破

前述困境之僵局？ 

偵查詐欺型犯罪組織涉

入人口販運時，所遇到

的困境與解決途徑。 

議題五 綜合討論 請受訪者運用曼陀羅九

宮格圖繪製詐欺型犯罪

組織涉入人口販運組織

關係圖，並針對前述尚

未討論之議題進行分

享，諸如有關加害者、

犯罪組織去個人化現

象、道德解離、同理心

運作、同理心抑制能力

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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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涉入協助、協辦東南亞國家詐欺型組織與人口販運案件被害者救援行

動或瞭解其犯罪次文化之有關人士 

 主題大綱 預期取得內容方向 

議題一 在您對當地經商或協助營救被害者之

瞭解下，臺灣/境外詐欺型犯罪組織、

涉入人口販運運作之狀況和模式為

何？販運的途徑與路徑為何？ 

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口

販運運作之背景、屬性、

網絡、原因、角色、途徑

(包括介入營救活動、仲介

欺騙技巧、手法、流程、

分工、主責等)、幫派歸

類、因果關係等議題。 

議題二 在您對當地經商或協助營救被害者之

瞭解下，當地的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

人口販運可分為那些型態？是否於涉

案之樣態與犯罪腳本、營利型態上有

不同、獨特之處？在境外的詐欺園

區，有關員工薪資、業績、分紅等剝

削方式為何？ 

了解不同詐欺型犯罪組織

涉入人口販運之人、事、

時、地、物，了解其犯罪

腳本、類型與營利型態、

勞力剝削的方式、詐騙利

潤分紅等規劃。 

議題三 在您對當地經商或協助營救被害者之

瞭解下，當地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人

口販運時，其相互合作的模式為何？

當地犯罪組織(詐欺園區)、被害者國

家與當地政府之三造關係為何？ 

探索詐欺型犯罪組織涉入

人口販運組織關係（水平

互賴關係、垂直分疏關

係），如詐欺園區、當地政

府與組織犯罪的關係、臺

灣犯罪組織跟當地政府的

關係、比較臺灣與中國跟

當地政府的關係等議題。 

議題四 在您對當地經商或協助營救被害者之

經驗瞭解下，當地針對詐欺型犯罪組

織涉入人口販運的報案/偵查/掃蕩/等

刑偵活動、司法行動為何？您是否曾

偵辦、營救詐欺型犯罪組

織涉入人口販運時，所遇

到的困境與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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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相關營救工作？在您協助相關營

救工作時，容易遇到的困難與阻礙為

何？會建議政府該如何調整、需要何

種資源，可以突破前述困境之僵局？ 

議題五 綜合討論 請受訪者運用曼陀羅九宮

格圖繪製詐欺型犯罪組織

涉入人口販運組織關係

圖，並針對前述尚未討論

之議題進行分享，諸如有

關加害者、犯罪組織去個

人化現象、道德解離、同

理心運作、同理心抑制能

力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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